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6月15日上午10時10分

貳、地點:線上會議

叁、主持人:黃校長有評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紀錄:蔡友欽 

伍、主席致詞：

1.近來疫情嚴重，考量部分委員不在學校，本次改採線上會議。最近染疫

疫調發現，主要都是脫掉口罩並近距離的聚餐接觸，希望大家時時刻刻

戴好口罩，照顧好自己的健康。

2.上週六本校舉辦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考量疫情因素，有些同雖學無法

親自參加，但絕大多數應屆畢業同學仍多親自出席參加此次典禮，感謝

學務處及所有參加協助活動同仁的努力順利完成這次典禮活動。

3.本週日(19號)將舉辦甄選入學，今年甄選入學情況關係到學校註冊率，

請工作同仁遵照甄選入學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本校情況較為特殊，考區分

為臺灣本島北部、中部、南部及本校校內考區，口試時間請勿因個人因素

發問太久而造成待考學生等待太久演變成相關不必要申訴案件。

陸、報告事項(一) 

本校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紀錄，提請 確認。 

決議：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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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各單位工作報告 

教務處  

一、 為製發110學年度第二學期應屆畢業生畢業證書，敬請各系轉知畢業班授

課老師於6月16日星期四前完成學期成績登錄，含開課班級於四年級的校

外實習課程，以及二至三年級興趣選項體育班有四年級學生修課的班級，

以利畢業學分審查及畢業證書製作。 

二、 本學期非應屆畢業班（不含二至三年級體育班有四年級學生修課的班級）

學期成績（含校外實習課程），請任課教師於7月5日星期二前遞送，學期

成績訂於7月8日星期五公告。 

三、 111學年度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已於3月11日至4月22日完成網路報名，

術科考試於5月7日在本校及臺中體育運動大學同時舉行，5月13日寄發成

績單，5月17日放榜，正取生報到於5月23日截止。7月1日前完成報到分發

的錄取生可以向本校申請放棄入學資格，7月15日備取遞補截止日。 

四、 111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招生，5月24日公佈正備取名單，6月16日中午12：

00第一階段報到截止，共分5個梯次。第二階段報到於6月16日下午13：00

至6月18日17：00止，共分7個梯次。 

五、 111學年度本校行事曆於4月份行政會議通過，已公告於本校網站。 

六、 111學年度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簡章已公告於各聯合招生委員會及

本學校網站。 

七、 辧理本校111學年度第1學期學碩士一貫學程申請作業。 

八、 111學年度國立聯合大學1名同學，申請交換至本校海洋遊憩系。本校航管

系2名同學申請交換至他校(國立聯合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九、 111學年度申請轉系學生計12名，經教務會議審議後，其中1名未通過。 

十、 111學年度僑生招生海聯會聯合分發，分發至本校餐旅系2位，已寄送錄取

通知單。 

十一、111學年度外國學生申請入學5月20日開放報名至6月12日截止。 

十二、除碩士班外，大陸教育部宣布陸生暫緩來臺，停止辦理111學年度陸生招

生。 

十三、111學年度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考試完成網路報名並繳件者，共計遊憩

系2名，面試已於6月4日圓滿結束。 

十四、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院校甄試，本校無人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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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111學年度第1學期轉學考簡章已公告於學校網站，6月1日起至6月24日止

開放報名。 

十六、5月25日召開本學期第2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各系各級課程規劃表及

業師協同教學事宜。 

十七、4月18日至5月6日（第9至11週）辦理學生期中停修課程作業，日四技共93

門課程233人申請退選。 

十八、110學年度第1學期一級品保問卷結果，任課教師可於校務系統查詢，系主

任及院長可查詢所屬單位全部課程。 

十九、6月1日上午召開本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 

二十、本學期期末考請任課教師於考試週(6月20日至6月24日)隨堂考試，若有

提前或延後，則考試週仍需正常上課。 

二十一、本學期畢業班第18週課程仍需正常上課，配合6月16日前遞送成績，敬

請任課教師確認課程大綱計畫表的週別預定進度畢業考時間在成績遞

送前，否則應進行修正。 

二十二、教師調補課應事前提出申請，請假前先至差勤系統登錄，系統將會自動

跳至調補課方便教師登錄作業。與請假無關的調補課部分，請列印紙本

送系院蓋章後再送教務處。 

二十三、本學期期中成績二分之一不及格與缺曠已達三分之一的成效預警名單

已發送學生、導師及任課教師知悉，除加強輔導外，並請導師與任課教

師輔導後，記得至校務行政系統填寫教師輔導紀錄(校務行政系統-登

錄-輔導紀錄維護作業)。 

二十四、本學期『學生課程暨學習輔導紀錄表』，請各教師於7月8日期末成績公

告前填寫完成，以免影響後續行政配合考核成績。 

二十五、請各系依規定時間前提出申請本學期研究生學位考試，經核准備案後，

學位考試應於7月29日前完成，論文繳交期限為8月29日。 

二十六、本學期已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學生，應以實體方式舉行考試為原則。若受

疫情影響，導致學位考試委員與碩士生無法舉行實體考試時，得比照去

年以線上同步視訊辦理口試，惟全程必須錄音錄影。 

二十七、本學期4月24日至4月30日、5月8日至5月14日已辦理本學期多位教師授

課第一、二階段教師教學評量。 

二十八、5月29日至7月4日進行期末教師教學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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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依教務部111年2月14日來函，有關填復「加強委託研究計畫經費核銷審

查建議事項後續辦理情形表」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其中第二項「研議

訂定業師協同教學成效考核制度，必要時得為經費請領之勾稽工具」，

為此已修訂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並經行政會議通過。 

三十、111年度高教深耕計畫經費已核定，各單位經費已陸續授權使用。 

三十一、5月30日高教深耕計畫辦理線上訪視作業。 

三十二、6月8日前完成高教深耕計畫審查意見暨修正計畫書，以及第1次管考平

台填報作業。 

三十三、4月28日辦理校務研究與校務治理演講。 

三十四、協助申辧112學年度技專校院技優領航計畫提報作業。 

三十五、辦理110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助理納保及衍生身心障礙者、原住民人事

費用補助計畫結報作業。 

三十六、辦理110學年度優良教學獎助生遴選作業。 

三十七、5月13日辦理教學獎助生成長工作坊第2場次。 

三十八、辦理本學期教學獎助生5、6月份勞(退)健保投保作業。 

三十九、辦理本學期教學獎助生學習暨滿意度線上考核作業。 
 
 

4



學務處 

一、 本學期（統計期間：自 4月 1日～6月 6日止）各系學生發生交通事故人次數如下，生輔組

將加強發生事故同學防衛駕駛之知能。 

（一） 4月計 12人次。 

（二） 5月計 2人次。 

（三） 6月（至 6日止）計 0人次。 

學 院 系 別 A1類 
A2類 

合計 
4月 5月 6月 

至 6日止 

人文暨管理學院 

航運管理系  3   3 

資訊管理系  1   1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1  1 

應用外語系      

海洋資源暨 
工程學院 

資訊工程系  1 1  2 

電信工程系  1   1 

水產養殖系      

電機工程系  3   3 

食品科學系  1   1 

觀光休閒學院 

觀光休閒系  1   1 

餐旅管理系  1   1 

海洋遊憩系      

合計  14 14 

備 註 

以上數字單位為人次。 

Ａ１類：指有人死亡（含超過廿四小時死亡者）或重傷之事故。 

Ａ２類：指一般人員受傷或財物損失之事故。 

二、 依本學期排定之「校園安全注意事項宣導期程」，4月份計個 5班級、138人參與。 

學期 日期 時間 地點 宣導項目類別 系所/班級 

110-2 4月 13日 10:10 實驗大樓演講廳 

1.交通安全宣導 

2.預防犯罪宣導（防詐騙、反

毒） 

3.菸害防制宣導 

4.校外賃居注意事項宣導 

5.日常生活安全注意事項宣導 

日四技餐旅系 1甲（38人） 

日四技食科系 1甲（37人） 

日四技食科技優專班（15

人） 

共（90人） 

110-2 4月 27日 10:10 實驗大樓演講廳 

1.交通安全宣導 

2.預防犯罪宣導（防詐騙、反

毒） 

3.菸害防制宣導 

4.校外賃居注意事項宣導 

5.日常生活安全注意事項宣導 

日四技觀休系 1甲（21人） 

日四技觀休系 1乙（27人） 

共（4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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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雜費減免作業（國內生）：已於 111年 5月 26日完成彙整作業，計 290人申請，減免金額

新臺幣 407萬 3,662元整，另函報教育部備查。 

四、 學雜費減免作業（外籍生）：依本校「外籍生生活獎助學金辦法」，本學期計 1位外籍生符合

初審資格，於 111年 5月 5日提送本校學生就學補助經費管理委員會進行討論決定後通過，

續辦相關退費事宜。 

五、 有關學雜費減免注意事項及申請表已上傳於本校學務處網頁生輔組表單下載處；另於每學期

期中考後公告下一學期收件期程，以維符合申請資格學生之權益。 

六、 配合本學期期中停修課程申請作業，刪除學生停修課程前原有缺曠及請假紀錄。計有 263人

次停修審核通過，其中停修課程有缺曠、請假紀錄者，均已刪除完畢並公告周知。 

七、 辦理本學期第 2次缺曠通知作業，統計第 1週至第 12週因缺曠過多以致操行成績低於 65分

支學生共 78人（日四技 76人，進四技 2人），已於 5月 11日寄發缺曠通知單通知學生本

人。 

八、 辦理本校 110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德育（操行）成績前三名學生敘獎案，畢業班共 15班（四技

日間部 13班、四技進修部 2班），計有 45名學生獲德育獎，分別頒發獎狀乙紙及 500至

1,500元不等之商品禮券。 

九、 今年（111級）新生入學說明暨歡迎會預訂如下，另本年因應疫情，於活動辦理前假本校官

網撥放相關新生需知公告，冀望「家長安心，學生放心」之效。 

日期 地點 

8月 12日 高雄醫學大學（南部） 

8月 13日 新民高中（中部） 

8月 14日 台北國軍英雄（北部） 

十、 本學期（110-2）「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校外住宿租金補貼」，本校業已完成，計申請

16員，資格不符 2員，總計 14員，撥放金額新台幣 10萬 9,500元；另依教育部規定請款時

間：6月 20日～30日，7月 15日前撥放予學生。 

十一、學生宿舍已完成及預定活動： 

（一） 3月 15日～5月 8日宿舍辦理母親節感恩活動。 

（二） 5月 9日完成 111級幹部甄選活動。 

（三） 5月 21日宿舍辦理期末抽獎聯誼活動。 

（四） 因應 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防疫措施，將行政棟宿舍共 96床位供作隔離宿舍，采

風棟 5樓共 48床位供作照護宿舍。 

（五） 7月 1日宿舍中午 12:00進行封宿。 

十二、課指組彙整校內、外獎學金資訊公告及協助申請。 

十三、課指組辦理學生就學貸款申請作業。 

十四、5月 30日已完成財團法人蔡衍明愛心基金會「公益青年-送愛下鄉」2022端午節慰問金共 100

件。 

十五、課指組籌備辦理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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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課指組辦理校慶活動取消後續相關事宜。 

十七、健康中心 3～5月份健康服務統計：共計服務 206人次，外傷處理 108人次、運動傷害 46人

次、疾病照護 16人次、學生平安保險申請 36人。 

十八、馬公市第一衛生所 4 月 29 日至本校進行登革熱孳生源查核，未發現陽性積水容器，將持續

宣導。 

十九、近期校內確診數增加，本校師生已累計超過 200人，請師長多加關懷學生狀況，若有快篩陽

性、確診、居家檢疫、居隔離、自主應變、健康自主管理個案請通報健康中心。請多利用學校

首頁，資訊服務之新冠肺炎專區資訊。 

二十、4～6月辦理活動 

預定日期 活  動  名  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5月 4日 學校衛生委員會、膳食衛生委員會 10:10-11:10 活動中心會議室 

5月 7日～5月 8日 16小時急救員訓練 8:00-17:30 活動中心 

6月 2～6月 4日 澎科大捐血週  馬公捐血站 

二十一、4 月 20～21 日辦理「111 年度性平教育增能週」，邀請 NLP 神經語言程式學國際訓練師及

劇場演員張春雲，講授「好好相處」系列講座及工作坊。 

二十二、5月 3日、5月 10日、5 月 17日晚間辦理三場次「先說愛就輸了嗎？」團體諮商，幫助同

學建立更正向、自信與互信的感情觀。 

二十三、依教育部及本校轉銜輔導服務相關規定，於 5 月 25 日召開轉銜評估會議，針對計畫離校

之高關懷學生議定轉銜名單及輔導事宜。 

二十四、4～5月心理個別輔導工作，共計 120人次。 

二十五、學輔中心於 3月 23月、3月 30日與 4月 13、27日配合安全事項教育宣導針對電信系、應

外系、資工系、養殖系、餐旅系、食科系與觀休系一年級學生辦理性別平別與性騷擾防治宣導。

另於 5月 11日於航管系一年級進班宣導。 

二十六、4月 20日召開本校 110-2學期導師會議，辦理完畢。 

二十七、5月 04日召開本校 110-2學期學生輔導委員會議，辦理完畢。 

二十八、5月 18日召開本校 110-2學期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 1次定期會議，辦理完畢。 

二十九、資源教室依規定於 3～4月份辦理 49人次之特殊教育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 ISP會議。 

三十、資源教室於 4月 1日期中考前兩週起，協助特殊教育學生進行考試服務措施申請，以利學生

順利進行期中考試。 

三十一、資源教室於 4月 18日起，提醒特殊教育學生申請期中停休課程。 

三十二、資源教室訂於 4月 22日辦理期中團體輔導活動-特殊教育電影賞析，屆時依防疫規定彈性

調整辦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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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資源教室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與「國立澎湖科技

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於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本學期訂於 5 月 5 日上午

11:00辦理，邀請各系系主任與相關人員擔任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委員，推動與審議特殊教育

工作方案、工作計畫與特殊教育運作與執行情形等。 

三十四、資源教室依計畫所需辦理各項輔導經費核銷程序，交通補助費與身心障礙助理人員服務費

等項目。 

三十五、本校 111學年度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單獨招收管道，資源教室配合教務處招生時程，負責協

助填報輔導紀錄表，收件學生數 2位，已陸續電訪學生與家長輔導服務資訊，以利 6月 4日面

試委員了解學生之特殊教育輔導服務需求。 

三十六、本校 5 月 23 日～6 月 24 日辦理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類就學費用減免作業，資源教室通

知學生備妥相關資料進行申請。 

三十七、本校部分課程採取遠距教學，資源教室配合學校相關規定，以電話或 LINE定期追蹤輔導學

生進行遠距課程學習狀況與生活狀況。 

三十八、資源教室特教學生課業輔導助理人員，依學生狀況持續進行課業、筆記指導等相關協助，

必要時以視訊方式進行課輔。 

三十九、資源教室 6 月 20 日～6 月 24 日辦理「期末+送舊團體輔導活動」，配合本校防疫規定，以

期末 ALL PASS暖心袋方式傳遞祝福活動。 

四十、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游泳課時間原定為 5 月 16 日～6 月 17 日，因應新冠疫情日漸嚴峻，為

防治疫情擴散，暫停游泳課程。 

四十一、110 學年度系際盃籃球賽已於 4 月 11 日～4 月 16 日進行預賽，並於 4 月 28 日、4 月 29

日、5 月 2 日以及 5 月 3 日進行決賽，因 COVID-19 疫情持續嚴峻，為維護選手、裁判及工作

人員健康，故取消 5月 3日女子組觀休系與海運系的比賽，且不復辦。110學年度系際盃籃球

賽成績：男子組，冠軍-進修部聯隊、亞軍-電機系、季軍-食科系、殿軍-養殖系；女子組，冠

軍-觀休系、物流系、海運系、亞軍-資管系。 

四十二、校慶運動週，原訂於 5月 23日～5月 27日進行拔河預賽、5月 28日下午 5點舉行開幕典

禮、5 月 29 日舉行運動會，以及下午 4 點 30 分舉辦閉幕典禮，因 COVID-19 疫情持續嚴峻，

為維護全校師生健康，故開閉幕典禮及全部賽事皆取消辦理。 

四十三、本校運動代表隊於 5月 8日～5月 11日參加 111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競賽成績： 

（一） 田徑隊 

 養殖一甲，柯竣棋，一般男子組， 400公尺，第三名。 

 養殖一甲，柯竣棋，一般男子組， 800公尺，第二名。 

 物流三甲，江依蒨，一般女子組，一萬公尺競走，第三名。 

 觀休三甲，魏峻廷，公開男子組，一萬公尺競走，第八名。 

（二） 羽球隊 

 進觀修三甲，陳家平，一般男子組，單打，第四名。 

（三） 木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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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觀修一甲，洪瑜鎂，公開女子組，球道賽，第五名。 

 應外四甲，何宣宣，公開女子組，球道賽，第五名。 

 電機四甲，王傳宏、應外二甲，莊韻宇，公開男子組，雙人桿數賽，第五名。 

 電信四甲，李彥廷、電機四甲，王傳宏、海憩三甲，吳瑞文、應外二甲，莊

韻宇、餐旅一甲，李杰叡、養殖一甲，彭冠霖，公開男子組，團體桿數賽，

第三名。 

 進觀修一甲，洪瑜鎂、應外四甲，何宣宣、觀修三乙，吳家慧、觀休一甲，

紀佳葳、海憩一甲，楊偲苹，公開女子組，團體桿數賽，第五名。 

四十四、室內體育場館閉館：本校室內體育場館將於 6 月 20 日起陸續大掃除後封館，欲申請暑假

租借用之單位請專簽辦理。 

四十五、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體育組原訂 5月 27日邀請極速超跑企業女子排球隊執行教練鄭名峰，

及陳菀婷與欒妤雯 2位球員蒞校進行 111年高教深耕計畫-排球訓練實務工作坊，因 COVID-19

疫情持續嚴峻，故取消活動。 

 

總務處 

一、有些休學學生逗留校內並至進修部某些教室登打電腦造成同仁困擾，煩請進修部

授課教師使用完教室後，確實將門關好，以避免學生至教室內破壞公物。 

二、有關今年度之經、資款已撥至各系、院，請各系、院要控留設備維修費(尤其是冷

氣)，避免故障後無經費可用。 

 

研發處  
一、110 年校務金績效報告書已於校務基金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審查通過，將續提校務

會議審核後送教育部備查。 

二、111年高教深耕自籌款 30萬元提案，業已獲校務基金委員會審核通過。 

三、本校已於 111 年 4 月 12 日-111 年 4 月 18 日間辦理 111 年研究倫理課程，課程

內容為: 

(1)研究倫理送審實務與案例介紹--林美嵐-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治理架構

行政辦公室執行秘書(1.5小時) 

(2)自我抄襲/文字再使用的界線--孫以瀚-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1.5小時) 

*本校報名 29人，上課 24人，通過 24人，通過率 100 % 

四、本處已於 4 月 14 日召開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議，本次無人提出

覆核案。 

五、111 科技部研究獎勵申請本校已於 111 年 5 月 19 日行文教育部提出申請，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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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海工院 2位，人管院 1位、共教會 1位，共 4位申請(觀休院無人申請)，並

已於 111年 5月 24日校教評會議通過。 

六、109-112 中長程計畫依據校務評鑑結果本校中長程計畫未來「每年」將做滾動式

檢討，並已於校務發展委員會及主管會議討論通過，並將續提校務會議討論。 

七、高教深耕計畫第一部分主冊 110年成果報告暨 111年計畫之審查意見（含學校推

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基地 USR Hub），己於 111年 6月 8日(星期三)函報修正計

畫書。 

八、本校 111年度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諮詢委員會已於 111年 6月 1召開，本次特別邀

請校外專家王國裕，王貞儒及林承毅等三位委員參加，提供諸多建言，收穫豐富。 

九、本校 111年度 1-4月計畫案統計 

 

科技部 

產學合作案 補助計畫案 

總計 

政府 企業 合計 教育部 
政府其他

部門 

財團

法人 
合計 

2 38 12 50 24 17 0 41 93 

1,703,000 21,193,233 3,922,100 25,114,333 30,397,409 3,787,673 0 34,185,082 61,002,415 

十、109-111各項計畫申請統計(111.6.2止) 

 109 110 111(6.2統計) 

申

請 

通

過 

通過

率(%) 

申

請 

通

過 

通過

率

(%) 

申

請 

通過 通過率

(%) 

科技部專題 55 18 32.7 57 20 35.1 52 審核中 -- 

科技部大專生 18 6 33.3 17 5 29.4 13 審核中 -- 

十一、觀休系雙聯學制越南學生 Hoang Le Phuong經本處國際事務組安排計程車，已

於今(111)年 6 月 5 日來校住宿，目前正協助外生申辦居留證，並與觀休系老

師共同關懷該生。 

十二、本校組隊之菊島地球村，參加今(111)年 6 月 3 日澎湖縣端午節龍舟競賽，圓

滿結束並榮獲乙組第 7名佳績。 

十三、因雙聯學制越南學生 Tran Yen Van及 Ho Thi Thuy Hang於 5月 24日經快篩

陽性並經診斷確診，另一名學生 Lê Trung Hiệp亦於 6月 4日快篩陽性經診斷

確診，本處國際事務組將持續關懷越南學生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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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下稱海聯會)2022 臺灣高等教育線上博覽會第 2 檔期

主題講座影片-多的是~你不知道的大學科系，經本處國際事務組洽海憩系提供

影片後，續送海聯會進行後製剪輯，預計 6月下旬放置該會官網及相關社群上。 

十五、今(111)年 5 月 25 日移民署澎湖縣服務站邱國志主任率該站同仁(行動關懷列

車)來訪本處，會中進行業務交流並進行相關宣導，會後國際事務組亦於境外

生 LINE群組提醒相關注意事項。 

十六、2022年學生專題製作競賽，本校共 4 類群計 35件作品報名，得獎作品一覽表

已於 5月 27日公告於研發處網頁。 

十七、教育部將建置公版問卷追蹤系統，惠請各系轉知應屆畢業生(110)上網填具「畢

業生流向調查系統」平台。 

十八、群創光電徵才活動己於 6 月 1 日線上說明會(包含大四實習與畢業生的就業)，

各系老師和學生反應很好，期待未來有很好的合作機會。 

十九、預計於 9月與日月光半導體線上說明會與徵才活動情況，期待可以為本校理工

學生提供更好的實習機會與就業機會。 

二十、本處育成中心協助在地企業，提出申請「111 年度澎湖縣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

動計畫」，通過核定補助六案。 

二十一、本處育成中心與南區創新育成聯盟合辦「2022 第 17 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

競賽」。 

 

圖資館 

一、 圖書資源組於 5月 2日至 5月 16日辦理「e起閱讀趣~數位閱讀」圖書借閱抽

獎活動，活動圓滿完成。 

二、 圖書資源組與智泉公司於 5月 27日合辦二場「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線上教育訓

練」活動，活動圓滿完成。 

三、 圖書資源組於 6月 6日辦理二場「學位論文電子全文上傳說明會」活動，活動

圓滿完成。 

四、 Grolier Online葛羅里百科全書、Scholastic TrueFlix 電子有聲書、

Scholastic ScienceFlix科學多媒體電子書試用資料庫提供試用至 8/15，歡

迎全校師生至：圖資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資源瀏覽系統及最新消息點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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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五、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提供免費介接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各種圖資 OGC WMS、

WMTS、WFS 及 API 等網路服務於研究及教學用途，歡迎全校師生至：圖書

館首頁＞最新消息點閱利用。 

六、 凌網科技公司即日起至 8/7辦理【2022 HyRead 嗨讀運動會-TAEBDC PDA專屬

活動】，訊息公告於圖書館首頁>最新消息 ，歡迎全校教職員工生踴躍參加。 

七、 文崗資訊公司即日起至 8/30辦理【Wiley菁英來挑戰有獎徵答&培訓師徵選計

劃活動】，訊息公告於圖書館首頁＞最新消息，歡迎全校教職員工生踴躍參

加。 

八、 華藝數位公司即日起至 10/31 辦理【2022用心閱讀動腦思考!輕鬆找開心讀】

電子書推廣活動，訊息公告於圖書館首頁＞最新消息，歡迎全校教職員工生踴

躍參加。 

九、 4月 11日完成本校防火牆(SOPHOS XG210)韌體升級作業。 

十、 依教育部「國立大專校院資通安全維護作業指引」推動全校落實資通安全管理

法相關規定，資訊服務組於 4月 12日辦理「資訊資產盤點與風險評鑑訓練」，

訓練對象為行政單位業務資訊系統管理人員；為後續推動資通系統防護基準分

級相關安全控制措施。 

十一、 資訊服務組於 4月 27日辦理「Microsoft Teams操作教育訓練(線上課程)」

活動，活動圓滿完成。 

十二、 本校因 3月份發生資安事件，教育部列為重點稽查對象，選定為 111年第 1

梯次受稽機關，相關配合辦理事項如下： 

1、稽核範圍：全機關及核心資通系統之各項資安管理政策、程序等。 

2、作業時程： 

(1)技術檢測：111/6/7(週二)至 6/8(週三) 

(2)實地稽核：111/6/28(週二)  

本次稽核範圍為全校，可能至單位進行抽檢，屆時請各單位配合。 

十三、 依教育部「國立大專校院資通安全維護作業指引」，為推動全校落實資通安

12



全管理法相關規定，資訊服務組進行相關資安防護作業，請各單位配合： 

1、資訊資產盤點：請各行政及教學單位，盤點單位內資訊資產，詳細 

說明及範例文件，已通報各單位於 6月 1日前繳交紙本，並將電子檔

email至 rivering@gms.npu.edu.tw。 

2、防護基準控制措施：資訊服務組於 5月 11、26及 31日，辦理資訊系統

防護基準控制措施確認與說明教育訓練，訓練對象為各單位業務資訊系統

管理者(已紙本通報)各單位。 

3、軟體安裝：資訊服務組近期將派員至各單位支援安裝卡巴防毒及資安弱

點通報軟體，安裝時程再另行通報。 

十四、 藝文中心於 5月 6日至 6月 17日舉辦「打頭風-台南澎湖藝術交流聯展」，

因疫情因素展期延長至 7月 1日，歡迎全校師生同仁蒞臨參觀。 

 

進修部 

一、辦理本部 111學年度國軍退除役官兵就讀大學校院四年制進修部/在職專班、進

修學士班甄試招生委員會確認簡章事宜。 

二、辦理本部 110學年第 2學期技職校院課程資源網及大專院校基本資料庫總量管

制表冊彙整及檢核資料填報作業。 

三、辦理本部 111年度內部控制風險評估相關表單填報事宜。  

四、辦理本部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期中停修，相關課程審核事宜。 

五、辦理本部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暑修調查及隨低班附讀調查等事宜。 

六、辦理通報本部學生防疫期間校內規定防疫工作等相關事宜。 

七、【110學年度第二學期（111年上半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課程】 

之計畫班別詳細內容如下： 

開 班 名 稱 主 持 人 開 課 單 位 預 定 預定訓預定訓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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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班 時 間 練人數 練時數 

西式簡餐班第 01期 陳立真 餐旅管理系 
111/03/17-

111/05/19 
24 40 結訓 

電能轉換器實作技

術班第 01期 
張永東 電機工程系 

111/06/25-

111/07/30 
20 48 招生中 

八、【110學年度第二學期（111年上半年）推廣教育非學分班】 

之計畫班別詳細內容如下： 

開班名稱 主持人 開課單位 
預定 

開班時間 

預定

訓練

人數 

預定

訓練

時數 

備註 

烘焙蛋糕西點丙

級實務推廣班 
陳立真 餐旅管理系 111/02/23~111/05/11 32 48 結訓 

舞極流瑜珈 A班 劉淑貞 外聘 111/03/29~111/06/16 35 24 開訓中 

舞極流瑜珈 B班 劉淑貞 外聘 111/03/29~111/06/16 35 24 開訓中 

全方位有氧 A班 劉淑貞 外聘 111/03/29~111/06/16 35 24 開訓中 

全方位有氧 B班 劉淑貞 外聘 111/03/29~111/06/16 35 24 開訓中 

 

 

 

人事室 

教育部 111年 5月 23日以臺教人（五）字第 1114201449A號令訂定發布「專科以上

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並自 111年 8月 1日生效 (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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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23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五)字第1114201449B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發布令、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規定、逐點說明 

(A09000000E_1114201449B_senddoc10_Attach1.pdf、

A09000000E_1114201449B_senddoc10_Attach2.pdf、

A09000000E_1114201449B_senddoc10_Attach3.pdf)

主旨：「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業

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1年5月23日以臺教人（五）字第

1114201449A號令訂定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影本（含行政

規則）1份，請查照。

說明：

一、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edu.law.

moe.gov.tw）下載。

二、若對本行政規則有任何疑問，請逕洽本部陳冠婷（電話：

02-77366366）。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本部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法制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人事室工作報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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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 

規定 說明 

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落實專科

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之

用人管理及權益保障，特訂定本原則。 

專科以上學校基於專業特殊屬性、產業實

務等實際需求等不同用人考量而有遴聘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之需求。教育部為落

實是類人員工作權益保障，爰就公私立專

科以上學校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進用管

理及相關權益事項統一於本原則規範，並

於本點明定本原則訂定之目的。 

二、 本原則所稱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係

指由專科以上學校遴聘符合法令規定

資格，並全時任職，按月支給薪酬之

非編制內專任教學人員。其中公立專

科以上學校進用之人員費用，由學校

以校務基金自籌經費或以各部會獎補

助延攬人才與改善師資結構計畫經費

支出。 

前項所稱校務基金自籌經費，指

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第三

條第一項第二款、臺北市立大學校院

校務發展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八

條、高雄市教育發展基金收支管理及

運用自治條例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十款

所定自籌收入。 

一、 明定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之定義。 

二、 第一項係參考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

施原則第二點第一項訂定。所稱符合

相關法令資格，係指符合教育人員任

用條例、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

教學辦法、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

遴聘辦法等所訂定資格者。又公立專

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

員係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

條例、臺北市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基

金管理及監督辦法及高雄市教育發

展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等

規定，或以各部會獎補助延攬人才與

改善師資結構計畫（如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

頂尖人才作業要點等）經費支應。 

三、 第二項係參考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

施原則第二點第二項訂定。校務基金

自籌經費係指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

金設置條例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臺

北市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基金管理

及監督辦法第八條、高雄市教育發展

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第三

條第三款至第十款所定自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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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應本

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理。 

一、 明定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

之辦理原則。 

二、 本點係參照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用

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

原則第三點訂定。 

三、 另依大學法第十八條及專科學校法

第二十五條規定略以，教師之聘任，

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理，

初聘並應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公

告徵聘資訊。參酌上開規定，專科以

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亦

應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公告徵聘

資訊。 

四、 公立專科以上學校校長對於配偶及三

親等以內血親、姻親，不得進用為學

校或附屬（設）學校（機構）之編制外

專任教學人員；對於學校各級主管長

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

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但有下

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一) 校長就任前，其配偶、三親等以內

血親、姻親，已於學校或附屬（設）

學校（機構）擔任編制外專任教學

人員。 

(二)依學校自訂之聘任程序進用編制

外專任教學人員且校長已無裁量

餘地。

前項第一款不受迴避進用規定限

制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不包括原

聘期屆滿或其他原因終止後，由校長

另訂新契約進用之情形。 

公立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於公務人

員任用法第二十六條之一第一項所定

期間內，不得新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

人員。但依學校自訂之聘任程序進用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且校長已無裁量

一、 明定公立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應迴避

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之具體規

範。 

二、 本點係參考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

校臨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十一

點及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

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第

三點之一等規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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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地者，不在此限。 

五、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遴聘之規定如

下： 

(一)遴聘資格：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

辦法或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

遴聘辦法之規定，其聘任年齡比照

編制內專任教師規定。但依私立學

校法第五十七條規定或本部專案

計畫核准者不在此限。

(二)聘任程序：由學校自行訂定。

(三)聘期：由學校自行訂定，每次最長

不得超過二年，其聘期起訖日期依

契約約定。聘期一年以上者，應辦

理評鑑，作為再聘與否之參考。

(四)授課時數：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之

規定為原則。

(五)送審及升等：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之遴聘資格聘任者，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資格審查規定辦理審查教

師資格並發給教師證書；符合升等

條件者，得比照辦理升等審查。

(六) 差假：比照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

規定。 

(七)薪酬：

1. 本薪（年功薪）及加給比照學校

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項目。

2. 初聘比照學校編制內各該職級

教師之本薪最低一級及學術研

究加給合計數。但有特殊情形，

經以契約約定，超過上開合計

數者，從其約定。

3. 本薪（年功薪）及加給之支給以

月計之，並應按月給付，自實際

到職之日起支，並自實際離職

之日停支。

一、 明定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之遴聘相

關事宜，包括遴聘資格、聘任程序、

聘期、授課時數、送審及升等、差假、

薪酬、晉薪、獎金及福利、退休、保

險、慰助金、救濟等權利義務事項。 

二、 第一款係參考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

施原則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訂定，並

增列「或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

聘辦法」文字，俾利專科學校延攬其

專長或技術足以擔任專業科目或技

術科目教學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

及維護是類人員工作權益。另依公立

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

服務辦法第三條及學校法人及其所

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

遣條例第十六條等規定，公立學校教

授、副教授職級及私立學校教授職

級，年滿六十五歲，經學校基於教學

需要，得延長服務至屆滿七十歲當學

期為止。但依私立學校法第五十七條

第三項規定：「私立學校經學校主管

機關評鑑辦理完善，績效卓著者，除

依法予以獎勵外，其辦理下列事項，

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得不受本法及

相關法令規定之限制：……三、遴聘

校長、專任教師之年齡。」於大學評

鑑辦法第十條第一項授權辦學績優

私立學校經教育部核定者，得聘任

（含新聘）逾六十五歲助理教授以上

職級專任教師至七十五歲。基此，考

量學校聘任需要及年齡上限衡平性，

明定學校編制外專任教師之聘任年

齡應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規定。又學

校依國家重點領域產學合作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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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晉薪：由學校自行訂定相關規定，

按學年度評定其教學等成績，並得

依評定結果晉本薪（年功薪）一級，

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年功薪為限。

(九)獎金及福利：由學校自行訂定相關

規定。

(十)退休：由學校依勞工退休金條例第

七條第二項及第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之退休金提繳率上限提繳退休

金，未符該條例規定者，比照各機

關學校聘僱人員離職給與辦法之

規定辦理。

(十一) 保險：勞工保險、勞工職業災害

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

及其他未規定者，應依相關法令

規定辦理。

(十二) 慰助金：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聘

期屆滿未獲再聘，且無第六點及

第七點所定情事者，學校應比照

勞工退休金條例第十二條規定，

按其於學校服務年資發給慰助

金，每滿一年發給二分之一個月

之平均薪酬，未滿一年者，以比

例計給；最高以發給六個月平均

薪酬為限。

(十三) 救濟：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對學

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

或不當，致損害其權益者，得按

其性質依法提起勞資爭議處理

或相關訴訟，請求救濟。

培育創新條例或教育部補助大專校

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作業要點等特

別規定，亦得延攬逾六十五歲之編制

外專任教學人員，爰將相關情形予以

明定。

三、 第二款係參考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

施原則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訂定，明

定聘任程序由學校自行訂定。

四、 第三款係參考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

施原則第四點第一項第四款訂定，並

明定聘期起訖日期依契約之規定，以

及聘期一年以上者，應辦理評鑑，作

為再聘與否之參考。 

五、 第四款係參考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

施原則第四點第一項第五款訂定。 

六、 第五款係參考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

施原則第四點第一項第三款訂定。 

七、 第六款明定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之

差假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

八、 第七款明定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之

薪酬項目及標準，包括：第一目規定

其本薪（年功薪）及加給比照學校編

制內專任教師待遇項目，以及第二目

規定初聘比照學校編制內各該職級

教師之本薪最低一級及學術研究加

給合計數（按：依教師法施行細則第

十一條規定，「初聘」係指合格教師

接受學校第一次契約或離職後重新

接受學校契約者），以提升是類人員

薪酬權益。又實務上部分編制外專任

教學人員因個人學術、實務成就卓越

等情形，學校願意提供較高薪酬，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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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第二目但書規定。另於第三目明

定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按月支給薪

酬。 

九、 第八款係參考教師待遇條例第十二

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明定編制外

專任教學人員之晉薪規定。 

十、 第九款係參考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

施原則第四點第一項第六款及教師

待遇條例第十八條訂定。 

十一、 第十款及第十一款係參考國立大

學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

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第四點第

一項第七款及第八款訂定。 

十二、 第十二款明定編制外專任教學人

員於聘期屆滿未獲再聘，且無第六

點及第七點所訂情事者，學校應比

照勞工退休金條例第十二條規定，

按其於學校服務年資發給慰助金。 

十三、 第十三款明定編制外專任教學人

員權益損害之救濟。 

六、 學校於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聘期內終

止契約，應有下列情形之一： 

(一) 動員戡亂時期終止後，犯內亂、外

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服公務，因貪污行為經有罪判決確

定。

(三)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

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

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

性侵害行為屬實。

(五)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

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

性騷擾或性霸凌行為，有終止契約

之必要。

一、 第一項分款規定學校於編制外專任

教學人員聘期內終止契約之情形。 

二、 第二項明定毋須由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之情形：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均屬經有罪判決確定之情形，同項第

四款至第六款因係屬性別平等相關

案件，且業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審議通

過，以其相關事證及處理涉及性別平

等專業之判斷，爰已無再由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之必要。 

三、 第三項明定有第一項第七款至第十

三款之情形，是否影響其擔任編制外

專任教學人員之資格而應予終止契

約，應由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爰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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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受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規

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

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經學校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確認，有終止

契約之必要。 

(七)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

年福利與權益保障法第九十七條

規定處罰，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確

認，有終止契約之必要。

(八)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

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

通報，致再度發生校園性侵害事

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匿他

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

學校查證屬實。

(九)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

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查證屬

實。

(十)體罰或霸凌學生，造成其身心侵

害，有終止契約之必要。

(十一) 行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

關機關查證屬實，有終止契約之

必要。

(十二) 教學不力或不能勝任工作有具

體事實。

(十三) 違反契約情節重大。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有前項第一

款至第六款規定情形之一者，免經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予以終止契約。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有第一項第

七款或第十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

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

過，予以終止契約；有第一項第八款、

第九款、第十一款至第十三款規定情

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案件性質區分其出席及決議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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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之審議通過，予以終止契約。 

七、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於契約有效期間

內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當然暫時

予以停止契約執行： 

(一) 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或羈押。 

(二) 依刑事確定判決，受褫奪公權之宣

告。 

(三) 依刑事確定判決，受徒刑之宣告，

在監所執行中。 

明定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當然暫時予以

停止契約執行情形。又所稱當然暫時予以

停止契約執行，指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有

本點各款情事之一時，即發生停止契約執

行之效力。 

八、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於契約有效期間

內，涉有第六點第一項第四款至第六

款情形之一者，服務學校應於知悉之

日起一個月內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暫時予以停止契約執行六個

月以下，並靜候調查；必要時，得經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延長停止

契約執行之期間二次，每次不得逾三

個月；其停止契約執行之期間不得超

過契約有效期間。經調查屬實者，依

第六點規定辦理。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於契約有效

期間內，涉有第六點第一項第七款至

第十一款情形之一，服務學校認為有

先行停止契約執行進行調查之必要

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暫時予以停止契約執行三個月以下；

必要時，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延長停止契約執行之期間一次，

且不得逾三個月；其停止契約執行之

期間不得超過契約有效期間。經調查

屬實者，依第六點規定辦理。 

前二項情形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 

一、 為維護學生受教權益與兼顧服務學

校調查事實之必要及教師權益之保

障，於第一項明定編制外專任教學人

員涉及性別平等案件時，應停止契約

執行靜候調查之相關規定。 

二、 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編制外專任教

學人員涉及性別平等以外之案件，服

務學校認為有先行停止契約執行進

行調查之必要者，得予停止契約執行

之相關規定及其應經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通過之門檻。 

九、 依第七點第二款、第三款規定停止契 一、 依第七點第二款、第三款規定停止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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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執行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於停

止契約執行之期間，不發給薪酬。 

依第七點第一款、前點第一項規

定停止契約執行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

員，於停止契約執行之期間，不發給

薪酬；停止契約執行之事由消滅後，

未予終止契約者，補發其停止契約執

行之期間全數本薪（年功薪）。 

依前點第二項規定停止契約執行

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於停止契約

執行之期間，發給半數本薪（年功薪）；

調查後未予終止契約者，補發其停止

契約執行之期間另半數本薪（年功

薪）。 

約執行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因該

停止契約執行具懲處性質，且編制外

專任教學人員未實際執行教師工作，

爰於第一項明定停止契約執行之期

間不發給薪酬。 

二、 依第七點第一款、前點第一項規定停

止契約執行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

係因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或羈押

而暫時停止契約執行，或因涉性別平

等案件而經予以停止契約執行靜候

調查，於第二項明定停止契約執行之

期間不發給薪酬；停止契約執行之事

由消滅後，未予終止契約者，補發其

停止契約執行之期間全數本薪（年功

薪）。 

三、 依前點第二項規定停止契約執行之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係因服務學校

認有調查之必要而暫時停止契約執

行，爰於第三項明定停止契約執行之

期間，發給半數本薪（年功薪）；調

查後未予終止契約者，補發其停止契

約執行之期間另半數本薪（年功薪）。 

十、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之聘期、終止契

約、停止契約之執行、授課時數、差

假、薪酬、晉薪、獎金、福利、退休、

保險、慰助金及其他權利義務事項，

應納入契約中明定。 

為使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對於其權利義

務事項有充分瞭解，並避免日後爭議，爰

明定學校應將相關規範納入契約中明定。 

十一、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轉任服務學校

編制內專任教師時，學校應依教師

聘任程序重新審查。 

一、依大學法第十八條規定：「大學教師

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

三種；其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

之原則辦理。大學教師之初聘，並應

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公告徵聘資

訊。教師之聘任資格及程序，依有關

法律之規定。」爰大學新聘編制內專

任教師，皆應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

公告徵聘資訊，不因受聘者既有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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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同。 

二、依教育部一○三年五月二十八日臺教

人（二）字第一○三○○七○七七六

號及一百十年八月十日臺教高通字

第一一○○一○○九五二號函略以，

學校現職之專業技術人員及編制外

專任教學人員不得依校內規定及程

序逕改聘為編制內專任教師；學校新

聘編制內專任教師，均須依大學法第

十八條規定對外公開招聘。爰明定編

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轉任服務學校編

制內專任教師時，學校仍應依規定程

序審議。 

十二、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轉任服務學校

編制內專任教師後，相關年資之採

計如下： 

(一)升等：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資格經

送本部審查通過發給教師證書者，

得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年資計算

辦理升等。

(二)敘薪：曾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年資，該服務

年資得予採計提敘薪級。

一、 明定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轉任編制

內專任教師，有關升等及敘薪等相關

年資之採計方式。其中年資採計提敘

薪級程序部分，應依教師職前年資採

計提敘辦法相關規定辦理。 

二、 本點係參考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用

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

原則第九點訂定，又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退休撫卹年資採計方式均係依相

關法令規定辦理，毋須另行規定。 

十三、國立大學依國家重點領域產學合作

及人才培育創新條例第三條設立之

國家重點領域研究學院得準用本原

則之規定。 

查國家重點領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

新條例第 29 條第 2 項規定略以，研究學

院編制外人員，由研究學院擬訂相關人事

制度規定。以上開條例業授權各研究學院

自行就編制外人員之人事制度規定加以

規範，各研究學院就其進用之編制外專任

教學人員得決定另定規範或準用本原則

之規定，爰明定於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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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 

本校 111年度校務基金預算截至 5月底止執行情形簡要報告如下： 

（一）經常門：總收入 228,646,132元，較上年度同期減少 17,294,359元，總成

本費用 263,318,370元，較上年度同期增加 4,447,351元，計虧損

34,672,238元，詳如收支餘絀表（附件 1）。

（二）資本門：實際執行數為 9,824,772元，佔累計預算分配數 14,425,000元之

執行率為 68.11％，佔全年度預算數 54,137,000元之執行率為 18.14％，

詳如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執行情形明細表（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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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收支餘絀表
中華民國111 年 05 月份 單位:新臺幣元

金    額 ％ 金    額 ％

業務收入 568,418,000 25,960,349.00 35,279,000 -9,318,651.00 -26.41% 220,889,831.00 258,069,000 -37,179,169.00 -14.41%

　教學收入 185,620,000 -1,004,259.00 5,826,000 -6,830,259.00 -117.24% 65,239,144.00 87,128,000 -21,888,856.00 -25.12%

　　學雜費收入 121,738,000 223,304.00 0 223,304.00 48,831,706.00 60,868,000 -12,036,294.00 -19.77%

　　學雜費減免 -11,118,000 -5,236,876.00 0 -5,236,876.00 -5,236,876.00 -1,650,000 -3,586,876.00 217.39%

　　建教合作收入 72,500,000 3,958,182.00 5,516,000 -1,557,818.00 -28.24% 20,936,371.00 26,980,000 -6,043,629.00 -22.40%

　　推廣教育收入 2,500,000 51,131.00 310,000 -258,869.00 -83.51% 707,943.00 930,000 -222,057.00 -23.88%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0 0.00 0 0.00 3,645.00 0 3,645.00

　　權利金收入 0 0.00 0 0.00 3,645.00 0 3,645.00

　其他業務收入 382,798,000 26,964,608.00 29,453,000 -2,488,392.00 -8.45% 155,647,042.00 170,941,000 -15,293,958.00 -8.95%

　　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328,103,000 24,999,000.00 24,999,000 0.00 148,607,000.00 148,607,000 0.00

　　其他補助收入 53,450,000 1,808,718.00 4,454,000 -2,645,282.00 -59.39% 6,827,952.00 22,270,000 -15,442,048.00 -69.34%

　　雜項業務收入 1,245,000 156,890.00 0 156,890.00 212,090.00 64,000 148,090.00 231.39%

業務成本與費用 641,414,000 43,920,879.00 54,733,000 -10,812,121.00 -19.75% 254,756,847.00 275,437,000 -20,680,153.00 -7.51%

　教學成本 509,996,000 34,398,573.00 41,055,000 -6,656,427.00 -16.21% 197,359,762.00 216,911,000 -19,551,238.00 -9.01%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435,986,000 30,697,781.00 34,748,000 -4,050,219.00 -11.66% 178,380,248.00 188,427,000 -10,046,752.00 -5.33%

　　建教合作成本 71,635,000 3,677,661.00 6,127,000 -2,449,339.00 -39.98% 18,766,088.00 27,988,000 -9,221,912.00 -32.95%

　　推廣教育成本 2,375,000 23,131.00 180,000 -156,869.00 -87.15% 213,426.00 496,000 -282,574.00 -56.97%

　其他業務成本 12,155,000 911,590.00 1,012,000 -100,410.00 -9.92% 2,167,393.00 5,060,000 -2,892,607.00 -57.17%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12,155,000 911,590.00 1,012,000 -100,410.00 -9.92% 2,167,393.00 5,060,000 -2,892,607.00 -57.17%

　管理及總務費用 118,143,000 8,557,237.00 12,666,000 -4,108,763.00 -32.44% 55,040,508.00 53,415,000 1,625,508.00 3.04%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118,143,000 8,557,237.00 12,666,000 -4,108,763.00 -32.44% 55,040,508.00 53,415,000 1,625,508.00 3.04%

　其他業務費用 1,120,000 53,479.00 0 53,479.00 189,184.00 51,000 138,184.00 270.95%

　　雜項業務費用 1,120,000 53,479.00 0 53,479.00 189,184.00 51,000 138,184.00 270.95%

業務賸餘（短絀） -72,996,000 -17,960,530.00 -19,454,000 1,493,470.00 -7.68% -33,867,016.00 -17,368,000 -16,499,016.00 95.00%

業務外收入 21,533,000 4,612,749.00 1,913,000 2,699,749.00 141.13% 7,756,301.00 7,965,000 -208,699.00 -2.62%

　財務收入 1,672,000 74,517.00 0 74,517.00 125,607.00 0 125,607.00

　　利息收入 1,672,000 74,517.00 0 74,517.00 125,607.00 0 125,607.00

　其他業務外收入 19,861,000 4,538,232.00 1,913,000 2,625,232.00 137.23% 7,630,694.00 7,965,000 -334,306.00 -4.20%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16,310,000 4,258,616.00 1,359,000 2,899,616.00 213.36% 6,652,023.00 6,795,000 -142,977.00 -2.10%

　　違規罰款收入 300,000 1,040.00 25,000 -23,960.00 -95.84% 255,350.00 125,000 130,350.00 104.28%

　　受贈收入 2,301,000 250,763.00 450,000 -199,237.00 -44.27% 361,299.00 650,000 -288,701.00 -44.42%

　　雜項收入 950,000 27,813.00 79,000 -51,187.00 -64.79% 362,022.00 395,000 -32,978.00 -8.35%

業務外費用 23,053,000 2,575,379.00 1,969,000 606,379.00 30.80% 8,561,523.00 9,194,000 -632,477.00 -6.88%

　其他業務外費用 23,053,000 2,575,379.00 1,969,000 606,379.00 30.80% 8,561,523.00 9,194,000 -632,477.00 -6.88%

　　雜項費用 23,053,000 2,575,379.00 1,969,000 606,379.00 30.80% 8,561,523.00 9,194,000 -632,477.00 -6.88%

業務外賸餘（短絀） -1,520,000 2,037,370.00 -56,000 2,093,370.00 -3,738.16% -805,222.00 -1,229,000 423,778.00 -34.48%

本期賸餘（短絀） -74,516,000 -15,923,160.00 -19,510,000 3,586,840.00 -18.38% -34,672,238.00 -18,597,000 -16,075,238.00 86.44%

本  年  度
法定預算數 實 際 數

備註：一、業務賸餘(短絀-)本月份"實際數"-17,960,530元,較"預算數"-19,454,000元,短絀減少1,493,470元,係為教學研究訓輔成本及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較預算數減少所致。

科        目 比    較    增    減
本年度截至本月份累計數

實 際 數 預 算 數

本 月 份

比    較    增    減
預 算 數

主計室工作報告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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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執行情形明細表
中華民國111 年 05 月份 單位:新臺幣元

實支數
應付未

付數
合計(3)

%
(3)/(2)

金額

(4)=(3)-(2)
%

(4)/(2)
一般建築及設備

計畫

0 54,137,000 0 0 54,137,000 14,425,000 9,824,772 0 9,824,772 68.11 -4,600,228 -31.89

房屋及建築 0 1,410,000 0 0 1,410,000 0 0 0 0 0

　房屋及建築 0 1,410,000 0 0 1,410,000 0 0 0 0 0

機械及設備 0 27,111,000 0 0 27,111,000 6,879,000 5,449,236 0 5,449,236 79.22 -1,429,764 -20.78 各系所單

位已陸續

辦理請購

及招標作

業，部分

尚在履約

及核銷作

業中，致

進度較分

配數落

後。

督促各系所單位加強執

行,積極辦理。

　機械及設備 0 27,111,000 0 0 27,111,000 6,879,000 5,449,236 0 5,449,236 79.22 -1,429,764 -20.78

交通及運輸設備 0 3,770,000 0 0 3,770,000 320,000 423,150 0 423,150 132.23 103,150 32.23 因業務所

需,先行

購置設備

以利業務

進行.

　交通及運輸設

備

0 3,770,000 0 0 3,770,000 320,000 423,150 0 423,150 132.23 103,150 32.23

什項設備 0 21,846,000 0 0 21,846,000 7,226,000 3,952,386 0 3,952,386 54.70 -3,273,614 -45.30 各系所單

位已陸續

辦理請購

及招標作

業，部分

尚在履約

及核銷作

業中，致

進度較分

配數落

後。

督促各系所單位加強執

行,積極辦理。

　什項設備 0 21,846,000 0 0 21,846,000 7,226,000 3,952,386 0 3,952,386 54.70 -3,273,614 -45.30

總    計 0 54,137,000 0 0 54,137,000 14,425,000 9,824,772 0 9,824,772 68.11 -4,600,228 -31.89 各系所單

位已陸續

辦理請購

及招標作

業，部分

尚在履約

及核銷作

業中，致

進度較分

配數落

後。

督促各系所單位加強執

行,積極辦理。

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

0 54,137,000 0 0 54,137,000 14,425,000 9,824,772 0 9,824,772 68.11 -4,600,228 -31.89

房屋及建築 0 1,410,000 0 0 1,410,000 0 0 0 0 0

機械及設備 0 27,111,000 0 0 27,111,000 6,879,000 5,449,236 0 5,449,236 79.22 -1,429,764 -20.78

交通及運輸設備 0 3,770,000 0 0 3,770,000 320,000 423,150 0 423,150 132.23 103,150 32.23

什項設備 0 21,846,000 0 0 21,846,000 7,226,000 3,952,386 0 3,952,386 54.70 -3,273,614 -45.30

總    計 0 54,137,000 0 0 54,137,000 14,425,000 9,824,772 0 9,824,772 68.11 -4,600,228 -31.89

累計執行數 比較增減

執行情形
差異或

落後原

因

改進措施以前年度

保 留 數

本  年  度  可  用  預  算  數
累計預算

分配數(2)
計  畫  名  稱 本 年 度

奉准先行

辦 理 數
合計(1)

本年度

法    定
預算數

調整數

主計室工作報告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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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工院 

一、 電機系楊明達主任分別於 111.3.21、3.24 及 3.28 赴瑞芳高工、旗山農工及大安

高工進行進班宣導。 

二、 資工系陳良弼及黃天祥老師於 111.3.25 赴高雄參加「物聯網智造基地 MIT 台灣

力-國產 IC 解決方案」。 

三、資工系於 111.4.20 辦理系專題競賽。 

四、 資工系於 111.4.21 上午 10:00（實驗大樓三樓資工系會議室）邀請教育部資安人

才培育計畫總主持人台科大特聘吳宗成教授率領資安團隊成員，蒞臨本校辦理

「資安教育推廣座談會」。 

五、食科系於 111.4.30 辦理「111 年度第一次保健食品初級工程師能力鑑定」 

六、 養殖系於 111.5.6 邀請東華大學企管系『碩士在職專班本學期(110-2)企業參訪課

程』蒞臨本系參觀交流。 

七、 電機系鍾慎修老師於 111.4.25-29 參與線上美國加州 Monterey 舉辦

「International VacuumElectronics 2022 會議」。 

八、 資工系於 111.4.27 邀請畢業校友(100 級)謝易致先生(任職於新加坡商核智安全科

技公司)分享就業心得。 

九、電機系張永東老師於 111.4.29 赴西嶼國中進行五專部進班宣導。 

十、 資工系楊慶裕主任於 111.5.3、5.5、5.10 進行西螺農工、霧峰農工及新竹義民高

中線上進班宣導、5.6 赴東吳高職進行進班宣導；楊昌益老師分別於 5.4、5.9 赴

楊梅高中、內湖高工及龍潭高中進行進班宣；陳耀宗老師於 5.9 赴慈明高中進行

進班宣導；陳良弼老師於 5.6 赴台南海事進行進班宣導；黃天祥老師於 5.13 赴

東港海事進行進班宣導。 

十一、 養殖系曾建璋老師分別於 111.5.3、5.5 進行西螺農工、霧峰農工線上進班宣導；

何立平老師於 5.6 赴台南海事進行進班宣導；陸知慧主任分別於 5.10、5.16 進

行員林農工及北科附工線上進班宣導、5.12 赴東港海事進行進班宣導；徐振

豐老師於 5.17 赴龍潭高中進行進班宣導。 

十二、 電信系周孝興老師分別於 111.5.4、5.6 赴楊梅高中、台南海事進行進班宣；

111.5.9 進行內湖高工線上進班宣導。 

十三、 資工系於 111.5.19 邀請業界人士劉叡經理 (中華資安國際，安全事件應變/數
位鑑識/OT/ IoT 資安團隊 Leader)蒞校進行專題演講。 

十四、食科系於 111.5.21 辦理「111 年度第一次食品品保初級工程師能力鑑定」。 

十五、資工系於 111.5.24 辦理「CPE 程式能力檢定」。 

十六、資工系於 111.5.27-29 辦理「第 20 屆離島資訊與應用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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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累計 本月新增 總計 上月累計 本月新增 總計 上月累計 本月新增 總計

海工學院 4608 36 4644 946 7 953 816 50 866
資工系 1435 1 1436 223 4 227 170 0 170

電機系(科) 794 31 825 158 0 158 92 1 93
電信系 824 1 825 204 1 205 302 0 302
食科系 993 2 995 206 2 208 221 49 270
養殖系 562 1 563 155 0 155 31 0 31

卜

學生學習成效總表(111.4)  

資料來源:
1.電腦證照資料由基礎中心提供 (統計至111年4月30日)
2.英文證照出自於各系當月繳交紙本結果
3.系專業證照由各系呈現結果

單位別
資訊電腦證照 英文門檻通過人數(人) 系專業證照(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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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管院 

一、應用外語系 17位學生 4月 8-10日參與國際崇她青年社在澎湖淨灘及參

訪活動，負責接待解說關懷與清理海洋垃圾與其他台灣大專校院學校

學生經驗分享。 

二、人管院 4月 13日上午 10-12點(E310)辦理教學觀摩，邀請朱自慶經理

(AWS資深市場開發部)主講雲端發展趨勢與數位轉型。 

三、應用外語系 4月 15日邀請雄獅旅遊蘇世欣協理演講：打工或海內外實

習是業界所需求嗎? 

四、行銷與物流管理系唐嘉偉老師 4月 15日至昇恆昌購物中心進行校外實

習訪視。 

五、資訊管理系林永清主任、呂峻益老師 4月 14-16日至高雄市酷奇思數位

園有限公司洽談實習合作事宜及台南市易通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洽談

實習業務及訪視實習生。 

六、行銷與物流管理系唐嘉偉老師及方沴淳老師 4月 18日及 4月 20日至高

雄立志中學及屏東佳冬高農進班招生宣導。 

七、航運管理系 4月 23日舉行國貿大會考考前基礎班。 

八、航運管理系 4月 26日 超捷集團進行實習面試活動。 

九、資訊管理系 4月 30日辦理 ITE & TQC & EEC校園電腦證照考試。 

十、應用外語系洪芙蓉老師與王月秋老師 5月 2日至 6日擔任 111年技專校

院入學測驗中心英文科閱卷委員。 

十一、航運管理系王昱傑老師 5月 3日 15:10-16:00 明德高中進班宣導。 

十二、航運管理系王昱傑老師 5月 4 日 10:50-11:40 中壢高商進班宣導。 

十三、資訊管理系林青峰老師 5月 4日赴桃園中壢高商進班宣導招生。 

十四、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5月 5日至 6日與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企管 EMBA進

行學術交流及移地教學授課。 

十五、應用外語系 5月 6日邀請雄獅旅行社蘇世欣協理蒞臨演講：實習或打

工，何者為業界所需求？ 

十六、航運管理系王昱傑老師 5月 6日 13:10 宜蘭高商進班宣導(線上)。 

十七、航運管理系郭思瑜老師 5月 6日 14:05-14:55 台南海事進班宣導。 

十八、資訊管理系呂峻益老師 5月 9日赴台中慈明高中進班宣導招生 

十九、航運管理系王昱傑老師 5月 10日 14:00-14:50 育達高中進班宣導。 

二十、航運管理系賀天君老師 5月 11日 14:10-15:00 台中家商進班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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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航運管理系王昱傑老師 5月 12日 09:00-16:00 新北市教育局大學

特色博覽會 

二十二、資訊管理系林永清主任 5月 12日~5月 15日赴台中沙鹿高工、大

甲高工進班宣導招生及前往台北拜訪校外實習廠商洽談實習合作

事宜。 

二十三、航運管理系郭思瑜老師 5月 13日 13:20-14:10 東港海事進班宣

導。 

二十四、應用外語系藍恩明老師 5月 13日赴高雄復華中學入班宣導。 

二十五、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5月進行多場高中職進班招生宣導及線上招生宣

導，配合學校 5月 15、20、21、22日辦理線上升學諮詢座談會。 

二十六、航運管理系李穗玲老師 5月 16日 14:00-14:50 中壢家商進班宣

導。 

二十七、人管院原 5月 18日改至 6月 8日上午 10-12點(線上)辦理教學觀

摩，邀請林鴻文專案助理教授/方沴淳專案助理教授(行銷與物流

管理系)主講財務與人資領域之研究工具介紹與應用。 

二十八、資訊管理系林永清主任 5月 19日赴高雄高商進班宣導招生。 

二十九、航運管理系郭思瑜老師 5月 19日 13:00-15:05 高雄高商進班宣

導。 

三十、應用外語系 5月 20日進行追蹤評鑑(實地評鑑及晤談)。 

三十一、資訊管理系林青峰老師 5月 24日赴桃園新興高中進班宣導招生。 

三十二、航運管理系王昱傑老師 5月 24日 09:00-15:00 桃園新興高中進班

宣導。 

三十三、應用外語系 5月 27日辦理學生校外參訪及實作課程成果分享，地

點：實驗大樓階梯教室。 

三十四、行銷與物流管理系蔡培軒老師舉辦「高階零售管理師認證輔導」，

共 26名學生考取證照。 

三十五、行銷與物流管理系陳甦彰老師透過線上視訊（疫情影響）與在東森

集團實習學生進行實習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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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成效總表(111.04)   

單位別 
資訊電腦證照 英文門檻通過人數(人) 系專業證照(張) 

上月累計 本月新增 總計 上月累計 本月新增 總計 上月累計 本月新增 總計 

人管學院 2334 24 2358 1062 9 1071 2065    81 2146 

航管系 709 2 711 349 0 349 511 0 511 

資管系 387 15 402 212 4 216 1044 81 1125 

物管系 719 4 723 219 1 220 318 0 318 

應外系 519 3 522 282 4 286 192 0 192 

資料來源: 

1.電腦證照資料由基礎中心提供 (統計至 111 年 04 月 30 日) 

2.英文證照出自於各系當月繳交紙本結果 

3.系專業證照由各系呈現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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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休院  

一、 4/1 遊憩系黃俞升主任前往台中嶺東高中及僑泰高中進行進班招生宣傳。 

二、 4/1-3 遊憩系學生蕭湘鳳同學參加「111 年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計畫

幅射第二場排名賽暨風浪板(7.8)第一場排名賽」。 

三、 4/3-4 遊憩系學生韓宗軒同學參加 111 年度全國分齡衝浪錦標賽。 

四、 4/7 遊憩系胡俊傑老師出席澎湖縣政府辦理「吉貝地區觀光產業發展」座

談會。 

五、 4/8-10 遊憩系學生尹立文、蕭湘鳳同學參加 2022 大鵬灣帆船生活節風帆橫

渡小琉球全國錦標賽暨大鵬灣盃全國帆船錦標賽。 

六、 4/10 遊憩系協助國際鐵人三項海上戒護支援。 

七、 4/12-14 遊憩系學生林益偉等 20 名同學參加水上摩托車安全教育訓練。 

八、 4/16 遊憩系陳正國老師擔任澎湖縣政府 110 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

學專業與品質整體推動計畫「在地海洋特色文化-海洋運動活力營」課程

講師。 

九、 4/18 遊憩系黃俞升主任前往高雄市立志中學進班宣導。 

十、 4/20 遊憩系黃俞升主任前往國立佳冬高農進班宣導。 

十一、 4/29 本系遊憩系辦理 2022 名人講座系列(一)邀請經營臺東都蘭角落咖啡

Mr.Frederico Davincino 與 Youtuber Mr.Asher Leiss 蒞校專題演講。時

間:13:30-16:30；地點:海科大樓國際會議廳。 

十二、遊憩系學生共計 22 名考取動力小船駕駛執照。 

十三、 5/2 遊憩系黃俞升主任前往新民高中及嘉義家職進班宣導、5/3 吳建宏老

師前往明德高中進班宣導、5/3 黃俞升主任線上入班宣導(西螺農工)、5/4

黃俞升主任前往中壢高商進班宣導、5/5 黃俞升主任線上入班宣導(霧峰農

工)、5/6 張晏瑋老師前往台南海事進班宣導。 

十四、5/4、5/11、5/12、5/13、5/18、5/20 遊憩系陳正國老師辦理 109 年澎湖青年

壯遊-戶外教育計畫活動。 

十五、5/6-8 遊憩系學生蕭湘鳳同學參加 111 年臺灣盃全國帆船錦標賽暨 111 年

潛力選手第二場輻射及風浪板 7.8 排名賽」。 

十六、5/7 遊憩系張晏瑋老師前往趣淘漫旅(曾文育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華

民國水上芭蕾舞協會訪視 107 級校外實習學生。 

十七、5/9 遊憩系黃俞升主任前往嘉義家職、台南麻豆曾文農工進班宣導、吳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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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老師前往慈明高中進班宣導、5/11 黃俞升主任前往台中家商進班宣導、

5/12 張晏瑋老師前往東港海事進班宣導、5/13 張晏瑋老師前往高雄樹德家

商進班宣導、張晏瑋老師線上入班宣導(曾文家商)、5/16 高紹源老師前往

鳳山商工進班宣導。 

十八、5/13-15 遊憩系學生蘇宇亭、陳政佑、林益偉、周瑋翔、段誌恩、林廷

威、呂心怡、謝承浩、王冠中、歐庭瑄、李庚頡、張澤恩、呂浩安、李衍

同學參加「111 年澎湖縣主委盃排球錦標賽」。 

十九、 5/20-22 遊憩系學生蕭湘鳳同學參加檢送本會參加「111 年培育優秀或具

潛力運動選手計畫幅射暨風浪板(7.8)第三場排名賽。 

二十、 111/3/23 上午 10:10～12:00 觀休系辦理 109 級日二甲乙模擬面試講座及演

示。 

二十一、 111/3/24 上午工作坊觀休系辦理 109 級及越南專班喜來登餐服見習活

動。 

二十二、 111/3/19(六) 08:30-17:00、3/26(六) 08:30-17:00 觀休系辦理 109 級日二乙

喜來登房務見習(第一次體驗)。 

二十三、 111/4/1-2 觀休系辦理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善盡社會責任休閒產業觀摩與

人才培育合作實踐計畫前往台東產業觀摩。 

二十四、 111/4/6~4/8 觀休系辦理實習產業研修校外教學-鐵道旅遊產品體驗學

習。 

二十五、111/4/14 上午 11:10 觀休系辦理校外實習鴻禧旅行社企業實習說明會。 

二十六、111/4/12、4/18、4/19 18:00~20:00 觀休系辦理國際禮儀證照的輔導課

程。 

二十七、111/4/15、4/27 上午 6：00 觀一甲、一乙校外活動喜來登漁早市導覽。 

二十八、111/4/20 10:00 澎科大觀光休閒系攜手雄獅集團成立實習旅行社揭牌儀

式。 

二十九、 111/4/28 12:00-14:00 觀休系協助執行觀光休閒學院教學觀摩活動：講師

雄獅旅遊集團陳碧松總經理，講題：疫情發生下由國際化轉成在地

化，以及後疫情時代的在地化發展國際化。 

三十、 觀休一甲安排在 111/4/27（三）、觀休一乙安排在 111/4/15（五）的休閒

漁業課程辦理第三漁港早市參訪活動。 

三十一、111/5/3 觀休系趙惠玉主任出席明德高中招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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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111/5/6 觀休系張璟玟老師出席臺南海事招生宣導活動。 

三十三、 111/5/6~8 觀休系趙惠玉主任辦理觀休二甲乙校外參訪與實務三天兩夜

研習活動。 

三十四、111/5/9 觀休系葉姿君老師出席慈明高中招生宣導活動。 

三十五、111/5/9 觀休系李安娜老師席興華高中招生宣導活動。 

三十六、111/5/11 觀休系趙惠玉主任出席明道中學線上招生活動。 

三十七、 餐旅系吳菊老師 4 月 1 日赴台中嶺東高中、台中僑泰高中，4 月 8 日台

中明道高中進班宣導，潘澤仁主任 4 月 18 日赴高雄立志高中進班宣

導。 

三十八、 餐旅系安排 108 級實習單位訪視：計有吳菊老師台中星巴克，陳宏斌

老師台中王品集團，古旻艷老師台北南港老爺行旅、王品集團、星巴

克、台北萬豪、台北寒舍艾美、台北晶華、台北圓山大飯店、桃園大

溪笠復威斯汀度假酒店。 

三十九、 餐旅系於 4 月 15 日與中油澎湖營業處經理進一步洽談產學合作契約內

容細節。 

四十、 餐旅系進班宣導 5 月 2 日潘澤仁主任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5 月 9

日嘉義市私立興華高級中學，5 月 3 日潘澤仁主任及吳菊院長台中明德高

中；潘澤仁主任線上宣導：5 月 2 日台中新民高中，5 月 5 日台中霧峰農

工。 

四十一、 餐旅系康桓甄老師配合高教深耕計畫執行，5 月 4 日邀請畢業系友王世

瑋 (目前擔任台中逢甲智選假日飯店營運經理)，辦理「國際連鎖旅館

數位行銷趨勢與衝擊」講座。 

四十二、餐旅系 5 月 5 日配合總務處保管組盤點完成。 

四十三、 餐旅系 5 月 5 日楊錦騰老師、5 月 12 日陳立真老師支援本校樂齡大學

廚藝課程。 

四十四、餐旅系已於 5 月 11 日聯繫 5 名繁星入學管道錄取學生。 

四十五、 餐旅系游凱傑教師於 5 月 16、17 日支援本校「文化、食安、長照-澎湖

健康福祉營造工程計畫」與澎湖縣政府衛生局辦理之「111 年度社區營

養照護人員實作培訓課程」講師一職。 

四十六、 餐旅系餐旅四甲徐銘隆同學 5 月 23 日參加「2022 第四屆丸莊環太平洋

國際廚藝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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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餐旅系康桓甄老師配合高教深耕計畫執行，5 月 25 日邀請實習單位配

合廠商蔡毓峯 (目前擔任國際連鎖品牌勞瑞斯牛肋排餐廳總經理一

職)，辦理「疫情時代餐飲業數位行銷的應用與轉型」講座。 

四十八、餐旅系安排 5 月 25 日辦理「旅館管理專業人員認證銀階證照」考試。 

四十九、餐旅系 108 級實習單位王品集團 5 月 26 日辦理線上行前說明會。 

五十、 餐旅系安排 108 級實習單位訪視：計有吳菊老師台中萬楓飯店、星巴

克，楊錦騰老師高雄王品夏慕尼，潘澤仁老師澎湖福朋喜來登酒店， 

古旻艷導師辦理北中南區實習生班聚導談活動。 

五十一、本院學生學習成效總表(月份) 如下： 

學生學習成效總表(111.4)   

單位別 

資訊電腦證照 英文門檻通過人數(人) 系專業證照(張) 

上月累

計 

本月張

數 

累計張

數 

上月累

計 

本月張

數 

累計張

數 

上月累

計 

本月張

數 

累計張

數 

觀休學

院 
2557  10 2567 879 5 884 2143 16 2159 

觀休系 1242 4 1246 423 4 427 1047 16 1063 

餐旅系 711 2 713 277 1 278 572 0 572 

遊憩系 604 4 608 179 0 179 524 0 524 

資料來源: 

1.電腦證照資料由基礎中心提供 (統計至 111 年 4 月 30 日) 

2.英文證照出自於各系當月繳交紙本結果 

3.系專業證照由各系呈現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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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教會 

一、 共同教育委員會於 111年 5月 23日(星期一) 15：30-17：15辦理「高齡社會創

新」線上講座，特邀請陽明交通大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台灣健康城市聯盟秘

書長教授郭憲文教授。 
二、 通識中心 4/9-4/10通識教育中心-澎湖地方研究中心與澎湖藝術村共同辦理澎湖

縣文化論壇。 
三、 通識中心 4/26上午 9:00-12:00邀請翟振孝教授於 E309創意多功能教室辧理性別

專題講座，歡迎師長鼓勵同學參與聆聽。 
四、通識中心第 13屆菊曦文學獎徵稿共計 65件，正辦理評審作業中。 
五、通識中心全國夏季學院自 5/4起至 6/17止開放通識課程線上選課，供同學暑期

進修、跨校交流的機會。 

六、通識中心於 5/21、5/27已辦理跨領域美感社區五色手工皂工作坊。 

七、通識中心全國夏季學院自 5/4起至 6/17止開放通識課程線上選課，供同學暑期進

修、跨校交流的機會。 

八、通識中心辦理第 8屆性別微電影獎徵件，截止日延長至 111年 6月 3日，動簡章

已公告於本校及通識教育中心網頁，歡迎師長鼓勵同學踴報名。 

九、通識中心 6月中旬辦理「經典研讀」、「文學文藝創作」自主學習通識微學分課

程說明會。 

十、通識中心 6/20-24辦理「110學年度通識課程線上聯合成果展」。 

十一、通識中心 111學年度第 1學期體育類專案教師已完成複審作業，待召開相會議

審議。 

十二、基礎中心於 4/13 擬辦理資訊講座，主題：專業能力+資訊能力提升就業競爭

力，講者：郭一慶總經理(群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職業訓練中心)。 

十三、基礎中心本學期擬辦理「澎湖英語記錄短片競賽」，活動辦法於 4/1公告週

知，並於 4/25-5/22截止收件。  

十四、基礎中心辦理申請英檢報名費補助，截止日為 111年 6月 10日止，辦法已公告

於本校、基礎能力教學中心網頁及紙本遞送各系。 

十五、基礎中心 111 年度辦理各項測驗概況(考試地點：本校教學大樓) 

 
測驗名稱 報名對象 報名費 考試日期 報名期限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 所有民眾 1400元 111.04.23(六) 111/02/21~03/07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所有民眾 790元 111.05.07(六)  111/02/14~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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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本校各學院學系學生英檢通過概況 

本校人管院各學系學生英檢通過概況（111.05.31 止） 

級別 
物流 英檢 

班 合計 航管 英檢 
班 合計 資管 英檢 

班 合計 應外 實務

英文 
合

計 
人 
數 

通 
過 - - 

人 
數 

通 
過 - - 

人 
數 

通 
過 - - 

人 
數 

通 
過 - - 

107 53 45 6 51 47 39 2 41 34 25 9 34 35 34 0 34 
108 40 26 0 26 53 38 0 38 50 30 0 30 40 34 0 34 
109 41 9 0 9 50 18 0 18 48 11 0 11 33 25 0 25 
110 38 1 0 1 48 2 0 2 54 6 0 6 39 10 0 10 

 
 

本校觀休院各學系學生英檢通過概況（111.05.31 止） 

班別 
餐旅 英檢 

班 
合 
計 遊憩 英檢 

班 
合 
計 觀休(甲) 英檢 

班 
合 
計 觀休(乙) 英檢 

班 
合 
計 

人 
數 

通 
過 - - 

人 
數 

通 
過 - - 

人 
數 

通 
過 - - 

人 
數 

通 
過 - - 

107 51 39 7 46 48 26 7 33 49 37 1 38 42 31 4 35 

108 58 42 0 42 45 20 0 20 55 30 0 30 39 17 0 17 

109 59 13 0 13 49 9 0 9 42 9 0 9 43 2 0 2 

110 43 4 0 4 34 2 0 2 32 2 0 2 40 2 0 2 
 

多益(校園考) 本校學生 1100元 111.05.14(六) 111.03.08-04.08 

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所有民眾 560元 111.06.11(六) 111/03/07~04/11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所有民眾 790元 111.08.13(六) 111/05/23~06/15 

全民英檢初級複試 所有民眾 820元 111.09.17(六) 111/06/29~07/27 

多益(公開考) 所有民眾 1600元 111.09.25(日) 111/07/20~08/23 

全民英檢初級初試 所有民眾 560元 111.10.22(六) 111/08/01~08/22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 所有民眾 1400元 111.11.19(六) 111/08/31~09/19 

多益(校園考) 本校學生 1100元 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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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海工院各學系學生英檢通過概況（111.05.31 止） 

班別 

資工 英檢 
班 

合 
計 電信 英檢 

班 合計 電機 英檢 
班 

合

計 食科 英檢 
班 

合

計 養殖 英檢 
班 

合

計 

人 

數 

通 

過 
- - 

人 

數 

通 

過 
- - 

人 

數 

通 

過 
- - 

人 

數 

通 

過 
- - 

人 

數 

通 

過 
- - 

107 51 40 5 45 47 26 10 36 40 24 11 35 54 41 6 47 27 16 7 23 

108 53 33 0 33 42 28 0 28 41 16 0 16 51 31 0 31 43 14 0 14 

109 58 25 0 25 46 6 0 6 48 5 0 5 50 8 0 8 49 4 0 4 
110 48 3 0 3 60 4 0 4 48 0 0 0 50 1 0 1 45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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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本校各學院學系學生資訊證照概況 

各學系各級別概況（110.5.31 止） 

學院 科系 級別 學生人  

WORD EXCEL PPT 

已通過 
未 

通過 

已通過 
未 

通過 

已通過 
未 

通過 人數 已繳證  未繳證  人數 已繳證  未繳證  人數 已繳證  未繳證  

觀
休
院 

觀
休
系 

107 甲 49 45 45 0 4 45 45 0 4 46 46 0 3 

107 乙 39 37 37 0 2 35 35 0 4 35 35 0 4 

108 甲 55 51 51 0 4 48 48 0 7 49 49 0 6 

108 乙 39 37 37 0 2 33 33 0 6 37 37 0 2 

109 甲 42 41 41 0 1 40 40 0 2 41 41 0 1 

109 乙 41 37 37 0 4 36 36 0 5 37 37 0 4 

110 甲 33 33 33 0 0 33 33 0 0 32 32 0 1 

110 乙 40 39 39 0 1 40 40 0 0 39 39 0 1 

遊
憩
系 

107 47 36 36 0 11 34 34 0 13 36 36 0 11 

108 45 40 40 0 5 41 41 0 4 40 40 0 5 

109 49 45 45 0 4 38 38 0 11 46 46 0 3 

110 36 34 34 0 2 33 33 0 3 33 33 0 3 

餐
旅
系 

107 51 48 48 0 3 50 50 0 1 49 49 0 2 

108 59 54 54 0 5 50 50 0 9 58 58 0 1 

109 59 56 56 0 3 55 55 0 4 56 56 0 3 

110 43 43 43 0 0 43 43 0 0 41 41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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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科系 級別 

學生

人數 

WORD EXCEL PPT 

已通過 
未 

通過 

已通過 
未 

通過 

已通過  

人數 
已繳

證書 

未繳

證書 
人數 

已繳

證書 

未繳

證書 
人數 

已繳

證書 

未繳

證書 

未 

通過 

人
管
院 

物
管
系 

107 53 51 51 0 2 49 49 0 4 51 51 0 2 

108 41 41 41 0 0 37 37 0 4 41 41 0 0 

109 46 44 44 0 2 44 44 0 2 44 44 0 2 

110 38 36 36 0 2 36 36 0 2 37 37 0 1 

外
語
系 

107 36 36 36 0 0 35 35 0 1 36 36 0 0 

108 40 31 31 0 9 30 30 0 10 33 33 0 7 

109 35 33 33 0 2 32 32 0 3 34 34 0 1 

110 40 37 37 0 3 36 36 0 4 37 37 0 3 

資
管
系 

107 34 33 33 0 1 32 32 0 2 33 33 0 1 

108 51 26 26 0 25 20 20 0 31 26 26 0 25 

109 49 11 11 0 38 7 7 0 42 11 11 0 38 

110 54 17 17 0 37 15 15 0 39 17 17 0 37 

航
管
系 

107 48 48 48 0 0 43 43 0 5 48 48 0 0 

108 53 51 51 0 2 51 51 0 2 51 51 0 2 

109 51 49 49 0 2 49 49 0 2 49 49 0 2 

110 49 47 47 0 2 47 47 0 2 47 47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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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科

系 
級別 

學生

人數 

WORD EXCEL PPT 

通過 

人數 

已繳

證書 

未繳

證書 

未 

通過 

通過

人數 

已繳

證書 

未繳

證書 

未 

通過 

通過

人數 

已繳

證書 

未繳

證書 

未 

通過 

海

工

院 

電

機

系 

107 40 36 36 0 4 34 34 0 6 37 37 0 3 

108 39 34 34 0 5 28 28 0 11 36 36 0 3 

109 50 49 49 0 1 49 49 0 1 49 49 0 1 

110 48 47 47 0 1 47 47 0 1 47 47 0 1 

電
機
科 

107 11 4 4 0 7 1 1 0 10 5 5 0 6 

108 11 1 1 0 10 0 0 0 11 3 3 0 8 

109 11 11 11 0 0 3 3 0 8 11 11 0 0 

110 34 24 24 0 10 0 0 0 34 28 28 0 6 

電
信
系 

107 47 47 47 0 0 45 45 0 2 46 46 0 1 

108 42 41 41 0 1 41 41 0 1 41 41 0 1 

109 49 48 48 0 1 47 47 0 2 48 48 0 1 

110 61 58 58 0 3 59 59 0 2 58 58 0 3 

食
科
系 

107 54 50 50 0 4 48 48 0 6 50 50 0 4 

108 53 53 53 0 0 51 51 0 2 53 53 0 0 

109 50 49 49 0 1 47 47 0 3 48 48 0 2 

110 51 45 45 0 6 46 46 0 5 47 47 0 4 

資
工
系 

107 51 51 51 0 0 51 51 0 0 51 51 0 0 

108 54 51 51 0 3 52 52 0 2 53 53 0 1 

109 60 60 60 0 0 60 60 0 0 60 60 0 0 

110 48 47 47 0 1 47 47 0 1 47 47 0 1 

養
殖
系 

107 28 27 27 0 1 23 23 0 5 27 27 0 1 

108 45 39 39 0 6 16 16 0 29 36 36 0 9 

109 51 44 44 0 7 43 43 0 8 44 44 0 7 

110 45 43 43 0 2 43 43 0 2 44 44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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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一、本室業於 111年 5月 24日上午 11時假海科大樓會議室召開校務發展諮詢

會議。會中對於學校定位、中長程發展及未來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提供了寶

貴的建議。本室亦將此次會議紀錄公布於校網(行政單位-秘書室-會議紀

錄)，歡迎各位代表上網瀏覽。 

二、請各單位針對內部控制所列風險管理項目至少每一季做一次自行評估，以

避免行政措施上發生表列缺失。 

三、校務評鑑結果預計將於 6月份來函告知，請各單位對於臺評會 5月份來函

所列之待改善事項預先準備後續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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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ㄧ)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內部稽核小組委員改聘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新聘內部稽核小組委員名單為：胡委員宏熙、徐委員振豐、吳委員

菊、陳委員禮彰(111.1.1-112.12.31)。 

二、依本校內部稽核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第二點略以：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之成員、總務、主計及行政主管相關人員，不得兼任稽核委員。 

三、吳委員菊因兼任觀休院院長，不得兼任稽核委員。經校長遴選，改派蔡

淑敏老師擔任稽核委員。 

四、經本會議通過後發聘，任期為111.2.1-112.12.31。 

決議：照案通過。

ḟ ȸ照案通過。

Ṷ Ɏϡɏ>>>>>>>>>>>>>>>>>>>>>>>>>>>>>>>>>> ᴯȸׁש

ӦȸӐ ɦOON ⇔ד Ӵ ᶾЄדּ   ᵫ ɧ Ȳ

ȴ>>>>>>>>>>>>>>>>>>>>>>>>>

> ὙȸṼ Ṏ ONR ד ON ѣ Tѡ Ɏ ɏֿ ONRNOQOTST ẗ

Ȳṳ OOO ד Qѣ PQ ѡ   ỗ ц OOO ד Rѣ OW ѡᴩ

     ╜ ȴ>>>

ȸ ∟Ȳ Ṏ ȴ>

ḟ ȸ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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ȳ及獎勵相關專 ᶾ Пᴕậȴᴖ֯ῂ ὢ ӭЬ ═ ᵘϩȴҫ

ҵȲ֯ Ӣ цṆἬ ạ ӭ о╓ כ Ἇד ῺȲ Ӑ֪דắ

′ῐᾣꜟ П Ȳֵ ♄ цӻ☼ꞋЛֽ Ȳӑẃ Ὅ∟ ═ Ғ

ҵἵӢѿц 勵Ӑ Ӣ ҏ ӻ ӢП ȴᴖ֯ ᴯП ᴥ

כ Ɫ 85.71%Ȳɦ∂Ӵ ◦ שᶾׁדּ ɧᶁБ ╓כ Ȳ֯’ ₇ῴ

Џ ╓ ϱ ֵȴ ɦ֯ϮЄ цԚ֝ Ṏỗ П ᴥ

ɧ9 ╓ МȲБ כ 8 Ȳѹ и╓ Ȳ Лֽ ӭ

ȴ֯Ẕ҃╜Ἀ   цᶾ ứѠ Ὠכ ȲӑẃЬ ═ 勵 Ө

╜Ἀ   ц ȴ֯ɦ ◦ שׁ ɧцɦ о

ᶾדּ◦ ṝ ṎɧѠ כ Ꞌ ӭכ Ȳѹ иכὨ ȲӑẃҠ

ԛ═ ȴɦ ԏԅ Ṏ ɧЭד⇔Б ӭכ Ȳѹ ṏ

ֻȲӑẃ ═ ԏ ȴ 

Ϣϩ П Ѡ ȲӐד⇔ ֵ♄ ֥Ṯꜟ ╟ᴖӑ ȲЛ ֯

ɦ 勵 ṅсשׁ о╓ ɧȳɦ ԉӣс о╓ ɧȳɦ ϢṶ

о╓ ɧȳɦ Ϣ ԅ о╓ ɧцɦҒ ὢ ֣ о╓ ɧ

Ѡ ֵ כ ╓ ȴῈ П Ѡ Ȳɦ ֮ ᵂ₇ о╓ ɧ

цɦ ṛ о╓ ɧ ӭכ Ȳɦḡ ᴔ о╓ ɧ֪ӑ ᵗ

ᾎ ᴩȲ и ϤЛֽן  ӭ ҵȲẔ҃ꞋБᶙכ ╓ ȴ 

ᴕ Ӑ ☼    ЛЄȲѹ ֥ ӑẃ ᵂ  ᾼᶔ и

ӣ Ȳ֪ױ  ᷾ ᾼ ѿ ’ׂⱢѠ֣Ȳ ֥ П᷾ ᾼȲӭ

֯ṿ   Ȳѿ כ ẁ҉Ṝ Ȳ Ṝ ȳׁשṅ ֢ Ḗȴ

ӭ› Ьѿ ứ׀ⱢѻȲ 4 2 Ͼ 3 ᴍ а׀ὍеӖ   Ȳ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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ҵȲ 1 аᾼ в ẙȴⱢḖ ӑẃᾼӘ Ȳ  Ь

ứ׀Ѡהὑ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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ȳ ›ṕ 

Ϛȳ ӭ  

Ӑ ›ṝⱢӖ 80 Ӵᾼכד Ӵ Ṷ דּ и Ȳṳὑ 84 ד

Ӕה Ӵ Ɫ Ӵ Ṷ דּ Ȳ89 сד Ɫ Ӵ ᶾ Ȳ

ᴟ 94 ⱢכḂạהӔד Ӵ ᶾЄדּ ᴟЭȴӐ ֯Ϯϫֵדẃԓ Ӣᾼᵘ

ϩӉ┴ПϯȲӭ›БכⱢϚἬ Ѭ ȳЏ ȳ ԏȳ ȳ цϢѝ

ȳ ◦ ᶾ ṎⱢѻᾼ ֥ἤּדᶾЄ Ȳ Ϣѝצ ȳ ԏԅ

ȳц ◦ Џ Ϯ Ȳϯצ 12 Ṇȳ1 ȳ5דּ Ђ Ȳҫ

Ԛ֝צ Ṏỗ Ȳϯצ ṎМї ϩ МїȲⱢЊ₤ẓ ᴥᾼּד

ᶾЄ ȴ 

Ӑ ╥ԓ ϚᾼϚἬ ₤ ᶾЄדּ ȴ֯ ›ῂ ц

ѡ Ғ ᾼҵ֯ ϯȲӐ ═ ӣ ֮ ◦ ԏԅ

ᴥȲṳ ПḂ Ȳᵘϩ ᶾЄדּ ᾼӭ ›

ȴѿ Ɫ ◦ ȳ ԏԅ ȳּדᶾц ᾼ֢ ϢИȲ ẁ

֮֯ϢИ ȲἮῺ Ӑ П Ṏ ȲϷ᷾Ϥ‚ ֮ ȳ

ѝоП сȲѿ ═ Ԛ Ԛֻᾼ ȴ 

ϡȳ ᾓ 

Ӑ …ṼЄ ᾎцЄ ᾎ╟ᴩ ⁄ ứȲҔᵶᴩ╜ ᴯц ᴯȴ

ᴩ╜ ᴯи ȳ ȳ ȳ ȳ ⅍ȳׁש ȳ

ȳϢṶ⅍цѻ ⅍Ȳ ▐ ֽ 1-1ȴ ᴯצ 3 ȳԚ֝ Ṏỗ

ȳ12 Ṇ(ᵶ 5 Ђ )ȳ2 Мїȸ ◦ Џ ȸи Ѭ

ṆɎᵶѬ Ђ ɏȳ ד₇ּ ṆɎᵶ Ђ ɏȳ Џ Ṇȳ ‒Џ

Ṇȳ Џ ṆɎᵶ Ђ ȲХ ɏȷϢѝדּ ȸи

Ṇȳᴩ ᾬ☼ ṆɎᵶὢ Ђ ɏȳ Ṇȳ ӣ

ҵ Ṇȷ ԏԅ ȸи ԏԅ ṆɎᵶ Ђ ɏȳ Ṇȳ ◦

ṆȷԚ֝ Ṏỗ ȸ ṎМїȳ ϩ МїȲ ▐ 1-2 Ἤ

ӱȴᴟ 110 ד 9 ѣȲӐ ЏП ạֽῶ 1-1 ἬӱȲӭ›ᾼ Ϣ Ɫ

93 Ϣȳ Ϣ 36 Ϣȳ Ừ 1 Ϣȳ юἤּדᶾϢ 1 ϢȳЏхɎᵶ ɏ10 Ϣȳ

3 ϢȲҫ 34 ϢȳּפӣϢ 8 Ϣȳ ЏᵂϢ 36 Ϣȳᴩ╜

ᵗ 11 Ϣц ԉ 49 Ϣȴᴖ ӢϢ Ѡ ⁄ֽῶ 1-2 Ἤӱȸ(1)ѡ ȸ 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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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ϢȲҳᶾ 2,583 ϢȲХ 68 ϢȲ֥ 2,738 Ϣȷ(2) ȸׁשṅἬ

֯ 40 ϢȲҳᶾ 285 ϢȲ֥ 325 ϢȲ ԓ ӢԚצ 3,063 Ϣȴ 

 

 

1-1 Ӵ ᶾЄדּ 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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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Ӵ ᶾЄדּ ▐  

ῶ1-1 110 ⇔ד ạ Ɏᵶќ Ϣϩɏц Ϣ Ϛ ῶ 

ᵑ ạ צ

  1 1 

  Ɏ1ɏ Ɏ1ɏ 

126 92 

Ϣ 4 1 

юἤּדᶾϢ 1 1 

51 36 

Њ 183Ɏ1ɏ 131Ɏ1ɏ 

0 34 

פּ ӣ Ϣ 0 8 

Џ ᵂ Ϣ 0 36 

ᴩ ╜ ᵗ 0 11 

֥ 183Ɏ1ɏ     220Ɏ1ɏ 

ԏԅ

ԏԅ ṆFᵶ Ђ G
Ṇ

◦ Ṇ

Ԛ֝ Ṏỗ

ṎМї
ṎМї

◦ Џ

Ѭ ṆFᵶѬ
Ђ G

ד₇ּ ṆFᵶ Ђ G
Џ ṆFᵶХ ȳ
Ђ G

Џ Ṇ
‒Џ Ṇ

Ϣѝ

ᴩ ᾬ☼ ṆFᵶὢ
Ђ G

Ṇ
Ṇ

ӣҵ 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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ῶ1-2 Ӵ ᶾЄדּ 110 ⇔ד 1 Ӣ ῶ 

ᵑ ѡ   

 
ạ Х  ҳᶾ Ђ  

Ђ  
֯

 
ҳᶾ 

 
Ϣ   

Ϣ

  

Ϣ

  

Ϣ

  

Ϣ

  
Ϣ

  

Ϣ

 

 68 4         68 4 דּ

ᴩ ᾬ☼

Ṇ (ὢ
Ђ ) 

    2 12 2 23   4 35 

Ѭ Ṇ (Ѭ

Ђ ) 
    2 12     2 12 

ԏԅ ṆɎ

Ђ ɏ     2 22 2 17   4 39 

Џ Ṇ (
Ђ )     2 21     2 21 

ד₇ּ ṆɎ

Ђ ɏ     2 20     2 20 

ӣҵ Ṇ   4 160       4 160 

Ṇ   4 220       4 220 

ԏԅ Ṇ   8 359     4 152 12 511 

Џ Ṇ   4 227       4 227 

‒Џ Ṇ   4 215       4 215 

Ѭ Ṇ   4 190       4 190 

Ṇ   4 210       4 210 

Ṇ   4 200     4 133 8 333 

ᴩ ᾬ☼

Ṇ   4 183       4 183 

Џ Ṇ   4 189       4 189 

ד₇ּ Ṇ   5 232       5 232 

◦ Ṇ   4 198       4 198 

֥  4 68 53 2,583 10 87 4 40 8 285 79 3,063 

53



ȳ ӭ כ ᶮ 

Ӧὑᶺ Є ᾼ ≡ ҉Ȳṿ Є Ṏ Б ᾼ Ṏ ₤

ⱢЄ ṎȲ‚ṿЄ Ӈ ֝ ȳׁשṅц ὢ П ȴӐ ᵂⱢᶾ

Ȳѿ Ṏ ᶾϢИⱢדּ ӭ Ȳṳѹѿᴯ П ἤȲ֪֯ױ

ɪ Ȳ ɫᾼ ⁄ϯȲѿɪ Ϣѝ ẓП

ᶾϢИɫⱢӭדּ Ȳ ứɪ Ɫכ ᶾЄדּ ɫП ȴⱢ ױ

ӭ ȲӐ ứг ȸ(1) о П Ȳ精進學Ӣ ∟П

с ᾨϩȲѿ Ṏ Ӏ Ἤ ϢИȷ(2) М Ȳѿ Ṇצ П Ṏ

שׁ Ϥᶾ ϢИᾼ ȷ(3) ֥ ᾼ֮Ѡ ᴥȲ ◦ȳ

ԏԅ ᴥПד שׁ ȷ(4) Ϣѝ דᶾדּ ᾼ ṎȲ Ӣ

Ɫכ ẓȳ ӔᾼϢИȷ(5) ֥ῂ ȲẦᵗ֮Ѡ ȳ

ѝоП сȷ(6) ֥ᵂȳᶾ ὢ ѿц ϤḆֵҵẃ ѿ Ғ  

ѻ ӭȲѿ ẞ Ә ӭᾼȴ 

ȲӐױ֪ ӭ Ӧɪ ᾨϩ ɫȳɪϢИ Ṏц

₇ П сɫȳɪ ᴥП ɫȳɪϢϩ П ɫȳɪῈ П ɫ

цɪ ɫ Ѡ֣ ᴩᵧ ȲṳṼ ᴩ╜ ᴯᾼ Ȳ

ẃ Ӑ ῆ═П Ṏ 念。整體而言，本校 110 П⇔ד ֽϯȸ 

 

ϚȳϢИ Ṏц ₇ П с 

ɎϚɏҒ ϢИ Ṏц с Ӣ Ɏῶ 2-1ɏ 

1. Ṏ ц ᶾ Ȳ ї ϩП  ȴכ

2. ֥֮Ѡ ₤ Ȳ Ϯ ȴ 

3. ֥֮Ѡ Ȳ∂Ӵ ᴥ ȴ 

4. ẓ Ԛ ȳϢѝ ц ṝ ϩᾼԓϢ Ṏȴ 

5. Ғ ѝ Ȳ⁴ ҵ ϩȴ 

6. о ạцכ ȳҒ Ӣ ȴ 

7. Ғ Ӣ цᶾ ȴ 

8. оԓ ֮ ṳ ֥ ₇’Ȳѿ с כ ȴ 

 

 

54



ῶ2-1 ϢИ Ṏц Ӣ сӭ о╓  

╓ ӭ ╓ о ᴯ ᴩ цḂ

ѝ ᴕ װ 4 ӭכ 4

∟ Њᴔ 40 Ϣװ 62 ӭ

╟ Ӣ 5,500 Ϣװ 6,507 ӭ

ӭכ 7 7

ꜜ 150 Ϣ 173 ӭ

ᵗ Ӣ ֢ ԓ ἤ 12 Ԉ 39 ӭ

獎勵相關專業技能證照之考取 200 251 ӭ

ᾎ╜ȳᴞ ȳῂ ȳ ӣּד
50   ӭכ 50

ѝоȳᾎ律ȳϢѝ ᶾדּ
ӭכ 3 3

藝文系列活動 7 9 ӭ

ῂ ὢ װ 12 6 
ắꜟ Ȳ

ᵘϩ

ѝ ви ᴕ װ 1 ӭכ 1

Є ӢԓӖ ῴ

ѩ
ӭכ 60 % 60

ҵѝ ѝ װ 3 ӭכ 3

ẁҵ Ӣ ᵗ   7 а 12.1 ӭ

оԓ ֮ 17 ṆМї ӭכ 17

ȳӢ װ 5 ӭכ 5

12 Ṇ ӭ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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Ɏϡɏ♄о ӢФ ѠהɎῶ 2-2ɏ

1. ∂ ᴯо Ȳ Ӣᴞѻ ȴ

2. ᶙ ᵗӢạ⇔Ȳ о Ӣ כ ȴ

3. ῂ כ Ȳиṹ ῀ ȴ

4. Ầᵗ Ȳ о ȴ

5. ֥ᵂȲԚ Ԛṹ ȴ

ῶ2-2 ♄о Ф ạӭ о╓  

╓ ӭ ╓ о ᴯ ᴩ цḂ

ᴯ Ḋ 8   18 ӭ

ῂ כ 6 9 ӭ

ṏ ᵗӢ ӭכ 1 1

ꜜ 20 Ϣװ 30 ӭ

иṹ 3 4 ӭ

ɎϮɏ ἵӢ цẃ Ɏῶ 2-3ɏ

1. Ṽ Ḗ ἤ Ӣ Ȳ ṅӢцѡשׁ  (ᵶҳᶾȳ

Х )、進修推廣部學生比例。

2. ц ἵӢ ҒἵӢ Ҍ ȴ

3. שׁ֥ ἵןҵ Ӣȳ Ӣ ӢȲṳẦᵗṆἬ ᴩἵן

ȴ

4. Ầᵗ ứӐ ҵ ӢП ạᾎ ȴ

5. ֥֮Ѡ ϢИ ḖП ц֢ṆἬ П ᴥȲѿכⱢ

ẓצ ᴥ ᾼּדᶾЄ Ɫӭ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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ῶ2-3 Ӣ цṆἬ ạ ӭ о╓  

ϡȳ ᴯП ᴥ Ɏῶ 2-4ɏ 

1. ◦ Џ

(1) ∂Ӵ ṅᾼשᶾׁדּ ֥ ȸӦ Џ Ṇȳ ‒Џ Ṇц

Џ Ṇᶮכ Ȳ ᴩ цד ᾼׁשṅȲẦᵗ ᶾדּ

ᾼ сȴ

(2) ∂Ӵ ṅᾼשᶾׁדּ◦ ֥ ȸӦѬ Ṇц ד₇ּ Ṇᶮכ

Ȳ ᴩ ◦Ѭ ц ₇ ᾼׁשṅȲẦᵗ ᶾᾼדּ◦ сȴ

2. ԏԅ

(1) ѿ Ṏ ԏԅ Ἤ ПМȳ ϢИⱢӭ ȴ

(2) ∂Ӵ ◦ Ṏ Ȳ ӣ ᾼ цֵ о Ȳ

ᾼ ᾨᵓ ȴ

(3) о֮Ѡ ԏԅ Ἤ ᾼϢИ ṎȲ ֥ ֮ Ӣ

ȳѝо ԏȳ П Ȳ с ԏԅ Ϣ

ϩП ȴ

╓ ӭ ╓ о ᴯ ᴩ цḂ

ЂӢȸׁשṅӢ 26.5ȸ1 ѩ 22.5ȸ1 
֪ắюІоӢ ю Ȳ

ⱪ о ֥֢

ṆἬ ᴥȲ сἵӢכ

ѡ ȸ 8.3ȸ1 ѩ 8.4ȸ1 

Ђ ӭכ 5 5

Ӑ ḕדҏ ӻ

Ӣ
5 Ϣ 0 

֪ꜟ …Ȳ֢ ạҏϤ

ȲⱢ ц ӢׄԓȲ110
ӻד Ӣᵂ Ѧ

ḕדӻ ẃӐ

ҵӢɎᵶ Ӣȳ

Ӣȳ Ӣȳҵ Ӣɏ 
5 Ϣ 0 

֪ꜟ …Ȳ Ṏ ד110
ӑ Ὅ֢ П ҵỠ

Ộ ӻ ӢϤ

ḕדἵן ҵӢ 5 Ϣ 2 
֪ꜟ 2ᴯ ӢὍ

ȷӐד⇔ҫẦᵗ109-2
7֤  Ӣ  

57



3.Ϣѝ  

(1) Ϣѝ ṎⱢ ἉȲѿ Ɫ ѻ Ȳ ӣȳ

ᴩ ☼ ȳҵ Ṏ Ɫ Ȳѿ֪ ֮֯

ḖȲṳ ṝ Ɫ ӭ ȴ 

(2) ѿ ȳᴩ ᶾ ȳ ◦ ȳԍ E о

ᴯ ₤ȳѿцеԚ Ɫׁשṅ ȴ 

(3) ѿ ⱢӂүȲ ֥ԓ Ӣ Ȳ Ӗ ῂ ϩ Ȳ᷊ ֮Ѡ

╜Ἀ ṔᴥȲ ֮֯ῂ ὢ Ȳṳ Ṏ ѷ҅ 論與實

ẓȲ ԍ ῂ П ᶾ ϢИȴ 

ῶ2-4 Ӑ ϮЄ цԚ֝ Ṏỗ П ᴥ о╓  

╓ ӭ ╓  о ᴯ ᴩ  цḂ  

Ṏ ᵗ  11 Ԉ 44 ӭ  

֥ᵂ  30 Ԉ 36 ӭ  

╜Ἀ    52 Ԉ 102 ӭ  

ᶾדּ ṅשׁ  20 Ԉ 28 ӭ  

◦ Џ ᶾ ứ 100 Ϣ162 װ ӭ  

ԏԅ ᶾ ứ 350 Ϣ815 װ ӭ  

Ϣѝ ᶾ ứ 150 Ϣ1,937 װ ═ ᴩ 

Ԛ֝ Ṏỗ ᶾ

ứ 

 650 Ϣ444 װ 
֪ꜟ …ᴕ

Ϣ ю 

 2,100 Ϣ2,208 װ ӭ  

 

4.Ԛ֝ Ṏỗ  

(1) ԓ цԚּ֝דӭ Ȳ і ӢФ аֵה Ȳ

Ӣẓ ᾼᴞᶺ ϩȳ Ӵ≈ᴕ ϩц ḟ ᾼ ϩȲכ

Ɫ ẓϢѝ ц ṝ ᾼ ϢИȴ 

(2) ȳ ד Ȳ ứế ᾼậ ȳѿц

Ȳ о Ӣ Ӑ ϩ Ȳ с

ᾨϩȴ 

58



(3) ╟ ϩ и ᵂ Ȳ Ϥ Ȳ ӣ֯

֮ ᾼ ◦ѝо Ȳ Ӣ ᴞѻ Ȳ о

ῂ ᾼ ϩȴ 

ɎϚɏ∂Ӵ ◦ שᶾׁדּ Ɏῶ 2-5ɏ 

1. 鼓勵本校跨 ṆἬᾼ ֥Ȳ∂Ӵ ṅᾼשᶾׁדּ◦ ֥ Ȳѿ

ᾼ ᴥȴ 

2. ᴩ ◦Ѭ ц ₇ ᾼׁשṅȲ сׁש ᾼׁשṅ ȴ 

3. і Ϣϩ Ȳѿ҉и ᵗṳ с ◦ שᶾПׁדּ ϩȴ 

 

ῶ 2-5 ∂Ӵ ◦ שᶾׁדּ о╓  

╓ ӭ ╓  ᴯ ᴩ  цḂ   

’ ₇ῴ

Џ  
16 Ϣ61 װ 

כ ṏֻȲ

Ȳ

勵 Ӣ

 

1. 110.09.25 Ϛװ ₇₇’Џ  
ϩ ứ3ᴯậ   

2. 110.10.02 Ϛװ’ ₇ῴ Џ

ϩ ứ2ᴯậ  

3. 110.11.06 ϡװ’ ₇ῴ Џ

ϩ ứ3ᴯậ  

4. 110.11.06-14 ₇ׄԓ ạṆ

42 Ϣậ ֥  

5. 110.11.20 ϡװῴ ₇₇’

Џ ϩ ứ 11 ᴯậ  

שׁ Ṏ

 
5 Ԉ 20 

ӭ

 
 

Ɏϡɏ ◦ שׁ Ɏῶ 2-6ɏ 

1. ◦Ṷ ὢ ѿɦ ɧ ɦ ◦ Ṏ ɧⱢ

ᴩѻ ȴ 

2. ᴩצ ◦ ṎП  ṅȴשׁ

3. ẦᵗӐ ◦ Ṏד ȴ 

4. ◦ Ṏ вҵׁש ȴ 

5. ◦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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ῶ2-6 ◦ שׁ о╓  

╓ ӭ ╓ о ᴯ ᴩ цḂ

ԓ ἤׁש װ 1 2 ӭ

◦ 2   ӭכ 2

ɎϮɏ ϩ Пׁש ц Ṏ Ɏῶ 2-7ɏ

1. ᾨậ ϩ ֥ᵂ ȴ

2. ∂Ӵ ϩ Пׁש ȴ

3. ϩ ᾼ Ṏ ȴ

ῶ2-7 ϩ Пׁש ц Ṏ о╓  

╓ ӭ> ╓ > о ᴯ> ᴩ > цḂ >

ϩ ᾼ Ṏ > O> Ԉ> O> ӭכ >

Ɏҳɏ∂Ӵᵅ ᵅ שׁ Ɏῶ 2-8ɏ

1. МҶц֮Ѡ╜Ἀ ֥ц ֢ ᵅ Ṷ ȴ

2. ᴩ Ṟц∂ ϩцы ҉ ȴ

3. в  Ȳᵘϩᾨậ֢ ᵅ ṅשׁ ȳ ᵅ

ц Ә ȴ

ῶ2-8 ∂Ӵᵅ ᵅ שׁ о╓  

╓ ӭ> ╓ > о ᴯ> ᴩ > цḂ >

ᵅ > 2 <װ ӭכ 2 >

ᵅ ♄ Ω > 2 <װ ӭכ 2 >

ɎХɏ ԏԅ Ṏ Ɏῶ 2-9ɏ

1. ᴥ ԏԅ ṎМїП ȴ

2. Ӵכ ԏԅ ṎПׁש ȴ

3. Ἥ ԏԅ Ṏד Пе   ȴ

4. ᾨậ ԏԅ Ṏד ֥ᵂ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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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ԏԅ ṎׁשṅכὨ ц ḊП ȴ 

ῶ2-9 ԏԅ Ṏ о╓  

╓ ӭ>╓ > ᴯ> ᴩ > цḂ > >

ԏ

>

4> <װ R> ӭכ >

1. ϩ 110 ϱҙ⇔ד

ɦד ϢИ᷾ ɧ-
01 ( ᴩ ȸ110/3/11-10/6/3)ȴ 

2. ϩ 110 ϱҙ⇔ד

ɦד ϢИ᷾ ɧ- Ҕ

( ᴩ :110/04/1-110/05/31)ȴ>
3. ϩ 110 ϱҙ⇔ד

ɦד ϢИ᷾ ɧ-үה

( ᴩ ȸ110/04/13-110/06/29)ȴ>
4. ϩ 110 ϯҙ⇔ד

ɦד ϢИ᷾ ɧ-үה

( ᴩ :110/10/01-110/12/31)ȴ>

Ṏ

Ἠ

>

7> <װ 26 ӭ >

1. Ṇὑ110/09/13 Ὥ ῠȳ

 
2. Ṇὑ110/09/15 ᴔ

 
3. Ṇὑ110/10/13ϥṭѬϱ Мї

  ȴ 
4. Ṇὑ110/11/11 ᶳ ᴔ

 
5. Ṇὑ110/11/18 ү ◦ὢ צ

еҨ₇ ṃ  
6. Ṇὑ110/04/09 Ṇх ᾏԏ

ɦ ԍ ɧ 
7. Ṇὑ 110/05/01-02 ᴔ

ɦ ה ῧῴ ɧׁש ȴ 
8. Ṇὑ 110/05/03 Є ἇ

ᴩ е Ầ „Ὑ ɦХ╦

ἇⅎἪ ᴯᴩ ԍ иṹɧ  
9. Ṇὑ 110/05/06 ᵦỨ

ɦ ᴥ ה Ҕ ᵂɧ  
10. Ṇὑ 110/05/10 Ṇхѵѷ

ɦ ἇ ᴯо Ἢᾼ ɧ

 
11. Ṇὑ 110/06/07-08 ү₇

ᴩ צ еҨ ᴩ  „ЧԒӢ

ɦ╝Ṷ ᴩ њᾎ-ֽᴶ Ằרּ ֵ

ṷ а ɧ ϱ  
12. Ṇὑ 110/06/18 Ṇх ᾏ

ԏɦ ԍ ɧ 
13. Ṇὑ110/06ѣ ῂ כ ♄

Ȳ ԏԅ ṆϹ ‐ ;♄ ɦ

ԏ ֥ᵂ иṹɧ 
14. Ṇὑ 110/11/10ȳ11/17 כ

 ῂ ♄ Ȳ ᴩ ᾬ☼Ṇ 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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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ӭ>╓ > ᴯ> ᴩ > цḂ > >

ԉɦ ṅשׁ иṹȳ

ṅשׁ  - ᵂɧ 
15. Ṇὑ 110/11/11 Ằ ᴩ╜ѻ

Ὥᶳ ɦᴫ ɧ ӱ

 
16. Ṇὑὑ11ѣ27ѡ ү ἇ

ROBINS ѳ / ὰ ѻ ׄᶛȲ

ɦ ֯ѡה ᾼ ӣɧ

 
17.110/03/03 ԅṆ ɦ ԏ ԍ

Ὑ -ὡ⌡ὕ ὣ ẃ ἇɧ 
18.110/03/09 ԅṆ ɦ Џᵂ

ᵽɧ 
19. 110/03/16 ԅṆ ɦ ᶾҾ

ɧ  
20.110/03/23 ԅṆ ɦ ԏ ԍ

Ὑ -Җ ╦♄ ԍ צ еҨɧ 
21.110/04/13 ԅṆ ɦ &ᶮ —

ὢ Ϣ П∕ⅎ ὢ ᶾҾɧ

 
22.110/3/23 ԅṆ ɦ ᴞ о

Ӈ ᶾҾԓḃ ɧ  
23.110/05/04 ԅṆ ɦ ᴩῂ֢  Џ

ᵂЮ ɧ  
24. ԅ 110/11/24

Ȳѻ ɦ иṹɧ 
25. ԅṆὑ110/04/28 ♆ ᴩ 

⌡ (GPS-APP♄ )ȴ 
26. ԅṆὑ110/09/16 ѷꜜ ᴩ 

( )ȴ>

ԏ

>
2> <װ ӭכ 2 >

1. Ṇὑ 110/10/22 論 ȴ 

2. ԅṆὑ 110/12/19 ᴩ ѝо₨

֮֯ѝо ♄

Ầ Ṷ  И   ẔМҔᵶ

щ֧ ȳ Ἥ ц ᴩϫḋ >

Ɏгɏ о ₤ ц ◦Ә ṝ ṎɎῶ 2-10ɏ 

1. ҉иᵓӣӐ Ȳ ֥ Ȳ ₤ ц ◦Ә

ӣ Ȳѿ Ṏ ꜜἬ ПϢИȴ 

2. Ṏ ạȲ и ȳ Ђ ȳц Ђ֯

Ȳ ₤ ц ◦Ә ӣ Ȳ ẁ֯ ȴ 

3. ֥ ╜ Ȳ ₤ ц ◦Ә ȳ֯

ц ϡ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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ῶ2-10 о ₤ ц ◦Ә ṝ Ṏ о╓  

╓ ӭ ╓  о ᴯ ᴩ  цḂ  

Ђ/ Ђ и  12/357 /Ϣ 12/309 ═ ᵘϩ 

 21/450 /Ϣ 17/399 ═ ᵘϩ 

 
ϮȳϢϩ П  

ɎϚɏ оᴩ╜ ї Ѡ Ɏῶ 2-11ɏ 

1. Ṏ Ἠ Ȳ ᴩ╜ ї в ( ȳ ȳ ȳ

ἔ ȳ Ӕ) ṳ оȲ ṿ֝Ч Ẕ 念 Ȳ ’═

Ȳ ẁϚ☼ᾼеԚὢ Ȳ∂ ᴩ╜ѝоȴ 

2. ᴩ ṝ ц ᴯ Ѡ Ȳ ד ц Ȳ о

Ἤ Ϣ ῀Ӑ ї Пв Ȳ ԉȲ₤ ₤

Ȳѿц ȳ цế Пѝоȴ 

3. ӣ῀ Ȳ ῀ ῂ ц῀ ӂүᾼ ц ӣȲ∂ ֢

П῀ ȲἋ в ῀ ᾼ ȳԚṹȳ цӘ Ȳ

о῀ ӣ Ȳ с ῀ Ȳѿ∂ П ѝоȴ 

יּ .4 Ȳ ӣ Ἠ ṏᾼ יּ Ȳ Ӧ יּ

♄ ѿןṓ ≈ П ȲҒ ї Ȳ ԓ ἤ

ᾼ Ȳѿ сὢ ₇ ȴ 

5. 勵 Ṷׁשṅцс ȳ Ғ Пׁש ậ

Ἠ ҒеȳӖ שׁ ậ ȳỪȳ ӻ☼ȴ 

ῶ2-11 Ω ї в  

╓ ӭ ╓  о ᴯ ᴩ  цḂ   

Ω ӭכ 12 ד/װ 12   Ἠḕѣ1װ 

Ἠ ♄ Ω ӭ 24 ד/װ 15   Ἠḕѣ1װ 

ϢṶὢ Ω ӭכ 12 ד/װ 12   ḕѣ1װ 

ϢṶ Іеᵫ 12 108 ד/װ ӭ  Ἠḕѣ1װ 

Ṏ Ἠ ꜟắ 2 ד/װ 3   ֥  

יּ ꜟắ 0 ד/װ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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Ɏϡɏצ ӣϢϩ Ѡ Ɏῶ 2-12~19ɏ

1. ֥ Ȳ ạȲ Ϣϩ Ȳ

Ἃ ṃϢИȲ♄ Ϣϩ ӣȴ

2. ∂ӴϢϩ ạȲ精 Ϣϩ ӐȲ и Є Ȳ ᵗ

Ә ȴ

3. ∂ӴеӂеӔе ПϢṶԉӣс ц ἤ ạ⇔Ȳ Ἰ ṃ

ϢИȴ

4. Ṽ ӭ Ȳ ›Ἇ вȳ ҵ שׁ Ȳ

֯ Ṏц ṝ Ȳ ֝Ч ῀ ȴ

5. ᴞḂạּדᶾЄ ѿẃȲӐ Ϣϩ Ṏ ứП ạϢ ҵȲⱢ

ӣ   ӣ ц ԉ ẃ Ȳѿ

с ȴ

6. ֯ о ϱȲⱢ ᾨậẓ Ђ ᴯП ȳ ꜜ

ȲӐ ὑ еᵫ ԈвȲ Ϥẓ Ђ ᴯП ѿϱ

ц ꜜ ῏Ȳ Ԓ Ȳѿ с ₇ Ȳ҉ ṅвשׁ Ȳ ҉

ȴ

7. Ɫ Ϣϩ ȳצ с ₇ Ȳׁש ϯ列֢ 勵

ѿ ᴩȷӭ› Ṽ ӭ Ȳứ Ӕד в Ȳ═

精 ҵȷ ֢ 勵 ᴩכὨ ֢ Ϣϩ ֥Ȳ ṿ

₇ ḆҒầ ȴ

ῶ 2-12 ạ 

╓ ӭ ╓ о ᴯ ᴩ цḂ

֥ 1 ד/װ 1

ạ ֥ 0 ד/װ 1

Ϣϩ 2 Ϣ4 ד/װ ֥

Ϣϩ  5 ד/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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ῶ2-13 ּדṆἬ Ϛ ῶ 

ṆἬּדᵑ ᵑ 110 111 ד ᴩ ד  цḂ  

Ѭ ṆɎᵶѬ

Ђ ɏ 
ҳᶾȳ Ђ  9 9 8 ═ ᵘϩ 

ד₇ּ ṆɎᵶ Ђ ɏ ҳᶾȳ Ђ  9 10 9 Б ӭ  

Џ Ṇ ҳᶾ 7 7 7 Б ӭ  

‒Џ Ṇ ҳᶾ 7 7 6 ═ ᵘϩ 

Џ Ṇ(ᵶ Ђ ) ҳᶾȳ Ђ  11 11 13 Б ӭ  

Ṇ ҳᶾȳ  10 10 10 Б ӭ  

ᴩ ᾬ☼ ṆɎᵶὢ

Ђ ɏ 
ҳᶾ 9 9 9 Б ӭ  

Ṇ ҳᶾ 7 7 7 Б ӭ  

ӣҵ Ṇ ҳᶾ 7 7 6 ═ ᵘϩ 

ṎМї  16 16 17 Б ӭ  

ԏԅ ṆɎᵶ Ђ ɏ ҳᶾȳ  15 18 14 ═ ᵘϩ 

Ṇ ҳᶾ 7 7 8 Б ӭ  

◦ Ṇ ҳᶾ 7 7 7 Б ӭ  

ϩ Мї  8 8 6 Б ӭ  

ȸ1.֢Ṇ(Мї) Ҕᵶ ԉ( ) ȷ 
2. ֥ ᴩɦ оӢ ѩ例Ȳ精 ɧ╜ Ȳᴞ 108 ⇔ד ֢Ṇ(М
ї) Ө Ғ 1 ֤ Ȳḕװ ԉ ứⱢ 2  ȷד

3.108 БӨ∟⇔ד П֢ 列Ϥ Ṇ(Мї) ȲṳṼ╜ ӭ ȴ 

ῶ2-14 Ἃ ṃϢИ о╓  

╓ ӭ ╓  о ᴯ ᴩ  цḂ   

Ђ 
ѿϱ 1 0 ד/װ 

Ṽ֢Ṇ (Мї )
Ḗ  ἤ ӭ  

Ђ 
ᵗ  12 ד/װ 1 

Ṽ֢Ṇ (Мї )
Ḗ  

ԉ5Ϣȳ 7Ϣ 
ἤ ӭ  

ꜜ  װ35Ϣ ד/װ 1 
Ṽ֢Ṇ (Мї )

Ḗ  
勵֢Ṇὑ

в 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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ῶ2-15 ╟ ἤ о╓  

╓ ӭ ╓  о ᴯ ᴩ  цḂ   

ṃ

ϢИ ἤ

 
3 Ϣ/0 ד 

֪

ᾃȲ ᾎ

 

1.Ӑ ╟ ṃϢИ

ἤ ᵂ ȴ 
2.Ṽ 列

Ȳֽ ӑṜќ Ȳ⁄Л  

ῶ2-16 勵 ṅсשׁ о╓  

╓ ӭ ╓  о ᴯ ᴩ  цḂ   

с  3 Ϣ8 ד/װ  
Ӑ ԉ

с ▲ ᾎ  

ῶ2-17 ԉӣс о╓  

╓ ӭ ╓  о ᴯ ᴩ  цḂ   

 1～2 Ϣ4 ד/װ  Ӑ ᴕ ỗ

цᵂ  

 3～5 Ϣ4 ד/װ  Ӑ ᵂ

ȳӐ ᵂ  

ῶ2-18 о о╓  

╓ ӭ ╓  
о

ᴯ 
ᴩ  цḂ   

Ȳ 24 ד/װ 15  ≈  ѻ ȳᴩ╜  

ṮꜟȲ֥ 0 ד/װ 2  ю ♄  ֥  

ṓӻ☼ 1 0 ד/װ ֥ṮꜟȲ ю ♄  ֥  

ӭ 20 ד/װ 2   ֥  

שׁ ṮꜟȲ֥ 0 ד/װ 2  ю ♄  ֥  

ῶ2-19 и Є о╓  

╓ ӭ> ╓ > о ᴯ> ᴩ > цḂ > >

и > 5> <ד/ N>
═ ᴩи

Ṷ >
Ӑ и Ὑ 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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ɎϮɏ ạ⇔Ѡ Ɏῶ 2-20~25ɏ 

1. ∂ ᾎ Пẕ ạ⇔Ȳ ȳ иὙȲ ЏᵂЂ ȷ

ῆ═ ḡ֕П精 Ȳ ӂ ᴕ ȳד ᴕ ц ȴ 

2. ∂Ӵ֥ ỂἋП 勵 ╟ ᴕ ạȲ сЏᵂЂ Ȳѿ‚ṿ֝

Чׂᾎׂиȴ 

3. оἤᵑӂ ᾎᾙ 念ȲҒ ד ᾎạΩ Ȳ ἤᵑӂ ȳ

╜ цЏᵂӂ 念ȴ 

4. ṎϢ ȳ е Ϣ ֢ ṏϢ Ἰῶ Ȳѿ

֝Ч ԉї ȴ 

5. Ṽ Ӑ ד Ғ ғҒד ứ ᾎȳӐ ᾎȳӐ

ứȲ Пᴕ ȴ 

ῶ2-20 ϢṶ о╓  

╓ ӭ ╓  о ᴯ ᴩ  цḂ   

ϢṶ    11 ד/ 10 

ῶ2-21 ạ о╓  
╓ ӭ ╓  о ᴯ ᴩ  цḂ   

 5 Ϣ1 ד/װϢװ  

Ӑ ḕҳד ϚװȲ

›ὑ107ד⇔ ᶙכȷ֯ױ

Ȳ ֥ с ȳ

цӨ ᵍС Ȳ  

∟  
1 Ϣ0 ד/װ  ӭ› ӑ П  

ῶ2-22 ᴕ о╓  
╓ ӭ ╓

 
о ᴯ ᴩ  цḂ   

ד

Ғ ứ 
126 Ϣ129 ד/װ   Ӑד⇔ ӑ П  

ӂ

ᴕ  
37 Ϣװ/ủ 

33Ϣװ/ Ϛủ 
31Ϣװ/ ϡủ 

1.  
2. ∂ ϯ ד

⇔ Ḃ╓

Ɫ 33 Ϣ ל)
ϢṶ ѻ

6Ϣ)Ȳѿ

֥ ȴ 

1.Ӑ 32Ϣȳ юἤᶾ

Ϣ 1ϢȳѿцϢṶ ѻ

Ϣ 6ϢȲԚ 39Ϣȴ 
2. ᴕ ЛᵶϢṶ ѻ

Ϣ 6Ϣȴ 
3.ϯҙ1֤ד ԅȳ1֤

ȴ ᴕ Ϛủ33
ϢȲ ϡủ31Ϣȴ 

ד

ᴕ  
37 Ϣ31 ד/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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ῶ2-23 ᾎᾙ ἤӂ 念量о╓  
╓ ӭ> ╓ > о ᴯ> ᴩ > цḂ > >

Ω > 2> <ד/װ P> ӭכ > ֪ >

♄ Ω > 15> <ד/װ 24 ӭ > ֪ >

ϢṶὢ Ω > 12> <ד/װ ӭכ 12 > ֪ >

ϢṶ Іеᵫ> 12> <ד/װ 43 ӭ > ֪ >

Ṏ Ἠ > 2> <ד/װ 0 ֥Ṯꜟ> ֪ >

ῶ2-24 勵Ϣ שׁ о╓  
╓ ӭ ╓  о ᴯ ᴩ  цḂ   

 84 Ϣ90 ד/װ  ӭ  ֪  

 3 Ϣ0 ד/װ  
֥ Ḗ

 
֥  

שׁ  425 Ϣ1,648 ד/װ  ӭ  ֪  

ԅ ֥   4 ד/װṅ 1 Ϣשׁ  

ῶ2-25 Ϣ Ἰῶ  

╓ ӭ ╓  о ᴯ ᴩ  цḂ   

勵 50 Ϣ42 ד/װ 
勵Ȳ

ᵀ ᵍ  
Ϛ14װϢװȳ ϡ11װ

Ϣװȳ ғϚ17װϢװ 

勵 5 Ϣכ 5 ד/װӭ  Ӑ Џ 勵  

ῶ  3 Ϣ8 ד/װ  ӭ  ֪  

Ɏҳɏ’ Џ֥ᾎ Ѡ Ɏῶ 2-26ɏ 

1. Ṽᾎ Ȳ ד  ȳᴕ  ȳҒ ц֢ Ɏ ȳ ȳ

ӢṎцІЅ Ṏɏ ᵗȲ’ Џ֥ᾎ∕ ᵓȴ 

2. Ṽᾎ Џ ԅȳ Ậȳ’ Ȳ ֝Ч֥ᾎ ȴ 

3. Ṽᾎ ԅϢ ṶừȲׄứ ֝Ч ԅ∟Ӣ♄ȴ 

4. Ṽᾎ   Ӝ ֪еắ Ϣ Ȳ 勵֝ЧỐ ⱫП精 ȴ 

צ .5 ἤ П 勵 ╟Ȳ ֥ Ṏ цּדᶾ צ ἤ

╟Ȳ ứɦӐ ╟ ṃϢИ ἤ ᵂ ɧцɦӐ

ҏׁשṅϢИ ἤ ╟ ɧȲѿі ц ᴰ ṃ ȳׁשṅП

׆ ԉ ṅϢשׁ ȳ ׆ Ṏ ϢИ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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ṃ ȴ

ῶ2-26 Ϣ ԅ о╓  
╓ ӭ ╓ о ᴯ ᴩ цḂ

ԅᾎ҆Ω
ӭכ 12 ד/װ 12

ᴩ╜ Ω ♅Ȳ֝Чװ5

ᾎ҆ц ԅ  װ7

ԅ ӭ 9 ד/װ 2
ԅ6Ϣȳ 2

Ϣȳ 1ϢȲԚ 9Ϣ 

ԅ  ӭכ 12 ד/װ 12 ḕѣ  װ1

ɎХɏ сϢṶὢ Ѡ Ɏῶ 2-27ɏ

1. Ғ ϢṶ֝Ч֯ Ṏ ṝ Ȳ о ᾎ҆П ⇔Ȳ с ῀

ѿ ’ ᴩПᶔ ἤȴ

2. ∂Ӵ ṶḖ╥ᾼ Џᵂ ⇔Ȳṳ 勵ẓ ᾼ精 ц

ᾼ⁞ ȴ

3. ϩḖᵂ оȳῶ оȳ оȲ═ оᵂ ☼ ȴ

4. ЏẦᵗѠ Ȳ Ϛ Ϣἤ ȳФ ṏֻᾼ ѝоȲ о

ᾼ ᾨϩȴ

ῶ2-27 Ғ ὢ ֣ о╓  
╓ ӭ> ╓ > о ᴯ> ᴩ > цḂ > >

оᵂ ☼ > 2 ד/ 2 ӭכ > о ᶧ>

ᵂ о> 2 ד/ 2 ӭכ >
ȳ ᴕ ỗ

Іо>

ᵂ ῶ о> 3 ד/ 3 ӭכ >
ȳ ԉ ᷾’ṝи

ц ԉȳ֥ ᵂ ῶ о>

⇔ ▲> 1 ד/װ 1 ӭכ > ᴩ╜ ⇔ ▲>

> 2 ד/װ 2 ӭכ >
ϢṶ

>

ҳȳῈ П

(Ϛ) оרּ Ȳ

֮ ᵂ₇Ȳѿּרо Ȳṳ с ế ἤ

ᾼӢ ♄ϩȴ (ῶ 2-28)ȴ 

ῶ2-28 ֮ ᵂ₇ о╓  

╓ ӭ> ╓ > о ᴯ> ᴩ > цḂ > >

֮ ӭכ 1 1 оרּ

69



 (ϡ) ἤᵑӂ Ὲ ȳ Ὲ ц ẁ ᾼ  

1. ὑ Ӣ ῟ᴟ Є ṛ (ῶ 2-29)ȴ 

2. Ḕḡ ᴔ ẁׄԓ ᾼ Ἤ(ῶ 2-30)ȴ 

3. еԚ ♄о ӣ ẞ Ὲ ҉иᵓӣПӭ (ῶ 2-31)ȴ 

ῶ 2-29 ṛ о╓  

╓ ӭ> ╓ > о ᴯ> ᴩ > цḂ > >

Ӣ ῟ᴟ

Є ṛ  
ӭכ 1  1  

ᴰ ӢᾼӢ

♄―ᵓἤ 

ῶ2-30 ḡ ᴔ о╓  

╓ ӭ> ╓ > о ᴯ> ᴩ > цḂ > >

ḡ Є ≡  1 ү> ӭכ 1  ᴔ  

ḡ  2 ү 0 
ӑד110 Ȳt

ד111 ᾨậ ᴔ  

Ṏ Ӣ♄ Мїѭ

ắ‒ ḡ  
2 ү 0 

Ɫ ע Ȳ

∟ ṿӣ ᴔ  

ῶ2-31 еԚ ♄о ӣן ᴷӭ ῶ 

ᴯ  ╓ ӭ ᴷ ן 

  (а) ᴩ  цḂ   

Є ֮ МЊ₤ ϩ
ӭכ 96,000 96,000   Лᵶצ ₇

 

Ҩ҆үϡ  
МЊ₤ ϩ

П Ἢ
ц ạМї 

ӭכ 192,000 192,000  
 

Єדּ Җȳ

ȳ Є ȳ

Є  

ы ԏ
╟ 180,000 90,000 ═ ᵘϩ Лᵶ֫   

ᴩ╜ Є

›ȳ∟  
ы ԏ

╟ 29,000 14,500 ═ ᵘϩ  

⅍  ᴞ ӭכ 7,304 7,300   ḕד⇔  פּ
Є  Ӣ  84,000 35,602 ═ ᵘϩ ắꜟ  

Ӣ ῟ (ḕϚ

) 
♃ᴪ (ᵶ

) 35,000 74,650 ӭ  
 

Є   92,000 72,968 ═ ᵘϩ ắꜟ  
Ӣ ῟ȳ♄

Мїȳ Є   108,000 99,000 ═ ᵘϩ ắꜟ  

Ὲ  ⅍ 150,000 220,700 ӭ   
ṞῈ  Ṟ  172,000 301,490 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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ȳ о ᶮ 
Ϛȳןќ ᶮȸ 

(Ϛ)ןϤḟ Ϥן ᶮȸ 

Ӑד⇔ Ϥḟן 5 6,948 6,255 аȲ ҵןϤ 2,134

7,468 аȲןϤԚ 5 9,083 3,723 аȲ 5 6,442 аȲ Ғ 2,641

3,723 аȲ Ғ 4.68%ȴиέֽϯȸ 
1. Ϥḟן 1 2,377 315 аȲ 1 1,323 8,000 аȲ

Ғ 1,053 2,315 аȲ Ғѩ Ɫ 9.3%ȴ 
2. ᵍ(-)ḟ 961 1,272 аȲ 1,160 3,000 аȲ ю 199

1,728 аȲ юѩ Ɫ 17.17% 
3.∂ ֥ᵂןϤḟ 7,014 9,502 аȲ 6,500 аȲ Ғ 514

9,502 аȲ Ғѩ Ɫ 7.92%ȴ 
4. ṎןϤḟ 597 9,584 аȲ 200 аȲ Ғ 397 9,584
аȲ Ғѩ Ɫ 198.98%ȴ 

5. ᵓ ןϤḟ 2,158 аȲ 0 аȲ Ғ 2,158 аȴ 
6.Ẕ҃ Ϥḟן 3 7,919 5,968 аȲ 3 7,569 7,000
аȲ Ғ 349 8,968 аȲ Ғѩ Ɫ 0.93%ȴ 

7. ҵןϤḟ 2,134 7,468 аȲ 2,008 8,000 аȲ Ғ 125
9,468 аȲ Ғѩ Ɫ 6.27%ȴ 

(ϡ)ќҏḟ ќҏ ᶮȸ 

Ӑד⇔ Ӑכ ӣḟ 6 106 2,906 аȲ ҵ ӣ 2,114
4,762 аȲ ӣԚ 6 2,220 7,668 аȲ 6 5,103 7,000 аȲ

ю 2,882 9,332 аȲ юѩ Ɫ 4.43%Ȳиέֽϯȸ 

1. ṅцשׁ Ӑḟכ 3 9,994 750 аȲ 4 3,200
2,000 аȲ ю 3,206 1,250 аȲ юѩ Ɫ 7.42%ȴ 

2.∂ ֥ᵂכӐḟ 6,329 1,666 аȲ 6,256 аȲ Ғ 73
1,666 аȲ Ғѩ Ɫ 1.17%ȴ 

3. ṎכӐḟ 583 7,601 аȲ 192 5,000 аȲ Ғ 391
2,601 аȲ Ғѩ Ɫ 203.25%ȴ 

4.Ẕ҃ Ӑḟכ 1,840 1,926 аȲ 1,820 аȲ Ғ 20
1,926 аȲ Ғѩ Ɫ 1.11%ȴ 

5. ц ӣḟ 1 1,284 1,998 аȲ 1 1,533 5,000
аȲ ю 249 3,002 аȲ юѩ Ɫ 2.16%ȴ 

6.Ẕ҃ ӣḟ 74 8,965 аȲ 112 3,000 аȲ ю 37
4,035 аȲ юѩ Ɫ 33.31%ȴ 

7. ҵ ӣḟ 2,114 4,762 аȲ 1,989 2,000 аȲ Ғ 125
2,762 аȲ Ғѩ Ɫ 6.30%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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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Ϯ)ḟ ᶮȸ 

Ӑד⇔ḟ 3,137 3,945 аȲ 8,661 7,000 аȲ ю

5,524 3,055 аȲѻ Ϥן… Ғц ӣ юἬ ȴ 

ϡȳ  ☼ ᶮȸ 

(Ϛ) ♄ П  ☼Ϥ 6,278 3,181 аȲ…Ӑד⇔ 3,137 3,945 ац

ᵓ ϤПן ю 161 9,322 ац ӭ 9,546 611 ацןậᵓ

31 5,837 аȴ 

1.᷉ ц᷉ 9,168 356 аȲ…Ё֮Ḃṏᾬ 154 6,990 аȲἪ⅞ц∂

2,593 6,277 аȲ ц 2,810 8,249 аȲӻ ц 455
5,948 аȲШ 1,485 580 аȲ҅ 1,668 2,312 аȴ 

2. 733 2,275 аȲ… 278 9,085 аȲẔ҃ ӣ 454
3,190 аȴ 

3.Ẕ҃ 111 3,645 аȲ… ἋןϤ 列ןϤ 111 3,645 аȴ 

4.☼ 105 909 аȴ 

5.☼ 348 9,284 аȴ 

(ϡ)᷾ ♄ П  ☼ҏ 4,040 1,542 аȲҔ╗ȸ 

1. ю☼   ц 2 5,942 1,166 аȲ… ю☼  

2 4,500 аȲ 1,442 1,166 аȴ 

2. ю᷾ ȳ  ן ȳ ц   2 4,733 7,003 аȲ… ю᷾

2 4,500 аȲ   233 7,003 аȴ 

3. юЛ ȳ Ἢц ȳ 3,375 аȲ…Ệứ П ∂МỆứ

ю 3,375 аȴ 

4. ю ᶮ цẔ҃ 3,443 1,127 аȲ… юẔ҃ 3,443 1,127
аȴ 

ậᵓן.5 108 9,856 аȴ 

6. Ғ☼   ц 3 2,950 5,317 аȲ… Ғ☼  

3 1,500 аȲ 1,450 5,317 аȴ 

7. Ғ᷾ ȳ  ן ȳ ц   1 878 4,556 аȲ… Ғ᷾

1 471 1,361 аȲ   407 3,195 аȴ 

8. ҒЛ ȳ Ἢц ȳ 6,548 6,656 аȲ…Ệứ П

6,548 6,656 аȲҔ╗Ἢ⅞ц∂ 1,249 2,961 аȲ ц 2,272
5,116 аȲӻ ц 284 1,430 аȲШ 2,475 4,649 аȲ

∂МỆứ 267 2,500 аȴ 

9. Ғ ᶮ цẔ҃ 7,890 7,540 аȲ… Ғ ᶮ 129 6,668
аȲẔ҃ 7,761 872 аȴ 

(Ϯ) ♄ П  ☼Ϥ 6,117 7,160 аȲҔ╗ȸ 
1. Ғ ȳ☼   цẔ҃ 615 6,148 аȲ… Ғ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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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6,148 аȴ 
2. Ғ  ȳе ц 6,326 3,946аȲ… Ệứ 6,286

3,946 аȲ ᶮ 40 аȴ

3. ю ȳ☼   цẔ҃ 824 2,934 аȲ… юẔ҃

824 2,934 аȴ

(ҳ)  цּפ  Ӑ 8,355 8,799 аȴ 

(Х) ῴ  цּפ   6 9,952 7,501 аȴ 

(г) Ӓ  цּפ   7 8,308 6,300 аȴ 

ϮȳҠӣ   о ᶮֽῶ 3-1ȸ 

ῶ3-1 Ӵ ᶾЄדּ Ҡӣד110   о ᶮ     
ᴯȸϾа>

ӭ 110 ד  110 ד  

ῴ  цứ׀ɎAɏ 1,156,571 1,122,528 

Ғȸ   Ϥן  ᶮɎBɏ 563,412 587,876 

ȸ    ќҏ ᶮɎCɏ 549,487 524,003 

Ғȸ ȳЛ цẔ҃ Ϥן  ᶮɎDɏ 44,507 63,264 

ȸ ȳЛ цẔ҃  ќҏ ᶮɎEɏ 65,568 144,395 

Ғȸ ☼   ( ) ᶮɎFɏ K K

Ғȸ   ᷾ ( ) ᶮɎGɏ K - 99,711 

Ғȸ   ɎHɏ K K

ȸ   ɎIɏ K K

ҒȸẔ҃   ( ) (±)ɎJɏ(*2) K 30,527 

Ӓ  цứ׀ɎK=A+B-C+D-E+F+G+H-I+Jɏ 1,149,435 1,036,086 

Ғȸ Ӓ Ҡ ɎLɏ 7,926 12,005 

ȸ Ӓ ɎMɏ 74,225 59,630 

ȸ Ӑ  ᵗ Ữӑ ᴩ ɎNɏ 20,105 28,844 

ӒҠӣ   ɎO=K+L-M-Nɏ 1,063,031 959,617 
Ẕ҃

ӒБ ứỮӑ 列П ∂Џ  
╜Ἀ ᵗ 
Ӧ Б П  ќ (*3) 
Ӧ Ҡӣ  ќ  
ҵ   

  ⇔ד  ᴞ ᵓ  X1 ד  X2 ד  

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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ҳȳ  ᷾ ц  

Ӑ Ɫṿ֢ ᷾ ќ֥ѾןϤПן ứȲ Ṽ ӴЄ  

例 ϫ ứ ứɪ Ӵ ᶾЄדּ ᷾ ќןϤן ɫȲṳ

᷾ ỗ Ȳ ứד⇔᷾ ȴӐ ᷾ Пḟ ȲϞᴕ ᷾

Ȳѿцӑẃ   ḖɎ Ӣ ῟цᴩ╜Є ПḂ∂ɏ ⇔П ♄ἤȲ֪ױȲ

 ᷾ ᾼ ѿ ’ׂⱢѠ֣Ȳ ֥ П᷾ ᾼȲṿ  

Ȳ כ ẁ҉Ṝ Ṝ ȳׁשṅ ֢ Ḗȴӭ› Ьѿ ứ׀Ɫ

ѻȲ 4 2 Ͼ 3 ᴍ а׀ὍеӖ   ȲҫҵȲ 1 аᾼ в ẙȴ

110 ẞ׀ứד ᾼứצ ׀ 1 7 Ͼ 5 ᴍ аȲҠ 795,500 аᵓ ȷ֯

ẙ᷾ Ѡ Ȳ109 ד Пе ὑ 114 ד 7 ѣ 17 ѡẞ Ȳᴷ Ҡ 153

аᾼᵓ (ᵶ᷉ Ϥ 342,151 а)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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ȳ цḂ  

Ә ᾼ ПϚȲ֯ὑ Л ᾼӢ ȴ Ṏ 2021 ד

еӁᾼɦ110-125 ֢⇔ד Ṏ ◕ Ӣ ὨɧȲӑẃЄ Ϛד ӢϤ

Ϣ 111 ᾼ⇔ד 21.1 ϢȲЄ ᴟ 117 ᾼ⇔ד 17.6 ϢȲП∟ צ

ԆȲᵀ╥юІо ὑЄ Ṏ Ṇᾼ Б╥ѡ ᾼṶ ȴ 

 

Ӣ Ϣ ᾼ ȲϷ ᶺ Є Ṇ ẃἵӢ ϱᾼ ȴ֢

Є ṆἬἵӢ Ҍ ẞ ᾼ юȲ иЄ ṆἬᾼ ἵἨ ἵȲꜙᴟ╥Б

צ ṂӴЄ ᾼ ἵἨ Ȳ Б Ὑ ῖ  ═ ᾼюІо ὑ Ṏ

Ṇᾼ Ȳ Бẃẞ ἈᾼЄ ṆȲ Ṏ ẃ Ẕ ᴖ

ѹ  ᾼ ȴ 

ȲӐױ֪ ֯ 110 ѡҳᶾЄϚ⇔ד Ӣ Ҍ ЬҠ ═֯ 

80.00% (ῶ 4-1)Ȳᵀ╥Ȳ› ԓ Є ӢϢ ֯ӑẃ ═вᾼד ϯ ȲӇ

ẃḆⱢ ᾼᴕ ȴⱢϠ֪ юІо ẃᾼӢ ȲӐ ᴩ

☼ᾼᵂⱢȴ Ԓ ═ о 、 、 / ȲѿḆ

∂Ӵ ᴥȲ ᶾ Ṇᾼ ȴẔװȲӐ ═ 勵֢Ṇ

ᾨậ֢ ֥ᵂ ȲϚѠ ЄӐ ṅᾼשׁ Ȳ Ӣ

֥ᵂᾼ ȲϚѠ Ϸ Ḇֵᾼ  Ȳѿ҉ Ӑ ᾼ ȴ

ϮȲ ›ἵӢѡ ᵺ ᾼ ȲӐ ϷЬ Ḇ ᴖ═ ֮᷾Ϥ ȳ

МᾼἵӢΩ ♄ Ȳѿ Ḇצ ὑἵӢЏᵂᾼ ᴩ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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ῶ4-1 Ӑ 110 ѡҳᶾЄϚ⇔ד Ӣ ẞ Ϛ ῶ 

Ṇדּ Ҍ (%) 

ד₇ּ Ṇ 92.00 

Ѭ Ṇ 69.64 

Џ Ṇ 82.35 

◦ Ṇ 76.60 

Ṇ 86.00 

‒Џ Ṇ 89.47 

Џ Ṇ 68.42 

Ṇ 76.74 

Ṇ 93.75

ԏԅ Ṇ 74.12 

ᴩ ᾬ☼ Ṇ 77.08 

ӣҵ Ṇ 71.74 

ӂᶁ 80.00 

∟ȲӐ Ϸ ᴩὧṸ Ӣȳ Ӣѿц֢ ҵ ӢᾼἵӢЏ ȲW

ϚѠ Ӑ ᾼ оȲϚѠ Ӧ ЄӢ Ȳ Ӑ ḆҒ Ệȴ

ᴖṕȲӐ ᾼ ☼ ֽϯȸ

Ϛȳ Ѡ

1. ἵӢȲἷ вҵӢ Ȳѿ Ғ Ϥȴן

2. 勵 ᾨậּדᶾ ȳ цеӖ ԍ ҵ ц ȴ

3. Ғ х ὢ Ȳ ֣ хцῂ ֢ꜜ ȴ

4. Ғ ֥ᵂцᶾ ȴ

5. Ғ ῂ ֥ᵂȳ о Ṏ Ȳ Ἥ ϩ Џ

֯ ֢ Ȳṳ ֥ вҵד Ȳ Ṏ֢  и

Ȳ Ғ ȴן

6.   ἨẔ҃᷾׀ứ׀ Ȳѿ Ғᵓ Ϥȴן

7. ȳ Ȳ Ӧ דậן ӣȲ Ғ ῟ṿӣцᴩ╜

Ϥȴן

8. ԏԅ ȳ ◦ ᴥ שׁ ♄ ц ȴ

9. ᴩ ֮ ן╟ ṳ҉иᵓӣȲ ẁ вҵ ᴯ ӣ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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Ғ ӣ Ȳֽ ♄о ȳ ẁᶙ ṝ ȳ

♄ МїП ṿӣ Ȳѿ ֮ ϤȲן ᴞ  Ϥȴן

10. ӢῂПӔה Ȳ ֥֢Ṇ Ӣ ₇ Ȳ ֥ᵂṳ 勵

♄ ṿӣӐ ₇ѿ Ӑ ֢Ṇ ᴥц ȲṳҠ

ҒӐ ᴞצ ȴ 

ϡȳ  ☼Ѡ  

1. ֪ юІо Ȳ оṆἬ ṳᵂכӐ иέȲ∂ӴṆἬ ạȴ 

Ӑכ .2 念ế ֥ ╟ȲѿԚṹ Ȳ ᵍЛӇ ȴ 

3. Єќҏ ᵂכӐ иέȲԛ Ϥ ȴ 

4. ạ ἤќҏ Ȳ֥ 精 ϢṶכӐȴ 

5. ϤⱢҏ ⁄Ȳӂ ќȲן Ϥן Ȳ ן ӑ и Ȳ

и ȴ 

6. ֪ Ȳ ԓ ֢ Ἤᵐ ȳ ȳ ẓц֢ ╟

ṿӣᾭᾓȲὑḕѣứ ᴩ ע ᾓ ὨП Ȳѿ ד ẞ

1%ц Ѭ2%Пӭ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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ԃȳẔ҃Ṷ  

Ӑ ֢ѻ ȳ⅍ц Ἤ ᾼẔ҃כ ᴩ ֽϯἬӱȸ 

Ϛȳ  

ӭ ╟  ᴩ  цḂ  

с

₇  

1. 勵֢Ṇ

ȲẦᵗ ӢП

ϩ ֝ȴ 

2.֢ṆἬ∂Ӵ ӭדּ

о Є ȴ 

3.֢Ṇׁש ֥ Ṇ

ἤП ₇’ᵂ

њҌȴ 

4. оṳ ҉ Ṇ

ғ ȴ 

5.═ о ֮ ғ

ȴ 

1.֢Ṇḕ ᴟю⇔ד Ϛ

Ѡ ȴ 

2.֢ṆБ∂Ӵ ӭדּ о

Ȳṳᶁ Ṇȳ

ȴ 

3.Бᶙכ ȳ ȳṆȳԚ֝ Ṏỗ

ц Мї ֢

₇’ᵂ њҌȴ 

4. ҉ ֮ ֢ цғ

ȲֽḆ ϱ ֢Ṇ(ּד)

▐ ȳ Ӕ Ӣ ╓ -

ϢИ ῶц Ӣ ї ϩ

ғ ȲṳṼ Ḗ

═ о ֮ ғ ȴ 

 

с

₇

ц Ӣ

כ

иέ

) 

1. ֥ ц

כ ПиέȲᵂⱢ

Ḃ П

ᴕȴ 

2. ȳכ ȳ

ȳ ạ

֥Ȳ כ Ӣ כ

Пӭ ֣Ṇ

оȲц ֥Њᴔ

ạȴ 

1.Ɫ с כ Ȳѿ

ᾼѠהẃ с

₇ ȲṳẦᵗ Мї

ц֢ כ

Ἤ ᾼ ȴӐװ 110

‹ӭ)⇔ד ᴟ 111 ד 1 ѣ

31 ѡѦ) Ғ

240 Ϣװȴ 

2. Ӣ כ

ạȲӦṆ Ӣ

Ӣ ῶц Ӣ ᾓ

ῶȲṳ Ғ Ӣ ֥

Њᴔ Ṇ Ȳѿ о

Ӣ כ ȴ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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ӭ ╟  ᴩ  цḂ  

‹ӭ)⇔ד ᴟ 111 ד 1 ѣ

31 ѡѦ)כ 62 ϢȲ

57 ϢȲᴾ 91.94%ȷ

28 ϢȲ 26

ϢȲᴾ 92.86%ȴ 

3.110 ד Ṏ 62 ᴯ Њᴔ Ȳ

ắ Ӣ 2,272 ϢװȴẦ

ᵗ Ӣὑ ∟ Њᴔ

ạҒ Ȳ ẞ с

כ ᾼ Ὠȴ 

ἵ

Ӣ

ц ẃ

 

1. Ṽ Ḗ

ἤ Ӣ Ȳ

ṅӢцѡשׁ  

(ᵶҳ ȳʒХ )ȳ

推廣部學生比例。 

2. ц ἵӢ

ҒἵӢ Ҍ ȴ 

שׁ֥ .3 ἵןҵ

Ӣȳ Ӣ

ӢȲṳẦᵗṆἬ ᴩ

ἵן ȴ 

4. Ầᵗ ứӐ

ҵ ӢП ạ

ᾎ ȴ 

5. ֥֮Ѡ

ϢИ ḖП ц

֢ṆἬ П

ᴥȲѿכⱢẓצ

ᴥ ᾼּדᶾЄ

Ɫӭ ȴ 

1. Иᶾ Ḋц

Ṏ Ғ Ғɦћ

ɧȲѿἵן ֮ М

ӢⱢѻȲṳѿ Ӑ

ᴥ ϢИⱢѻȲἵӢ

ṆⱢ ԅṆȳ Ṇц

Ṇȴ 

2.Ầᵗ֢Ṇ 110 ⇔ד

ӢἵӢ֤ Ȳ Ṏ ứ

ҳᶾ 182 ֤Ȳ Ђ 14 ֤ȴ

ҫҵ ӢἵӢ֤ иȲ

Ṏ ứ Ђ 5 ֤Ȳҳᶾ

64 ֤ 

3. ạᾎ ᴞ 95 ד 11 ѣ

16 ѡ Ӑ ᴩ╜ ц

∟Ȳ 3 װ ӔȲ

Ὼ 1 װ Ӕ Бὑ 104 ד

11 ѣ 30 ѡẗ Ṏ ▲ȴ 

1. ֪ И

ἵӢ

Ȳ ′

ꜟ Ȳ

ἵӢṆּד

ᾎ›Ἇ

М

ᴩἵӢц

ὙȲ М ᴔ

ц Ӣ

ӼЛὙ Ȳ

ҷ ֤

Ȳ ἵӢ

ὨЛ

ȴ 111 ד

⇔Ь ֣

Ṏ ᾨậ

ἵӢ֤ Ȳ

ứ 12 ֤

ἵӢ֤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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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ȳ 

ӭ ╟ ᴩ цḂ

сӐ Ӣ

ᴰ ₇ ׄ

ԓ

1. 列 Ḃ ῟

╟Ȳ оרּ

ѩ Ȳ ᴰ

Ӣ ᵂ Ȳѿ∂

Ӵṏֻᴰ ₇ ȴ

2.═
ạ⇔Ȳ Ӧ ῟ᴞ

ᾙ ц֝ ϩ

ᴞᶺּפḇȲ

Ӣ♄Ὲ ȴ

3. Ӣ ῟ᴞᾙ

ỗ ȳ

цң ỗ

Ȳ 勵 Ӣ

῟Ṷ ȷҫ

ц ῟֢

♄ Ȳ ᴰ Ӣ

Ф Ȳ

῟ ȴ

1.110 ד 8 ѣᴟ 12 ѣ

ᾇ רּ

оᾒ Ȳ љ ᶮ

Ȳ10 ѣ רּ

о ѩ ц

ᴰ Ӣ ♄ ȴ

2.ḽӢ ῟ׄ  

Ϯ ȲЅӢ ῟

ׄ   5 Ɫ

ȴ

3.110 ד 3 ѣц 10 ѣ

ȳ

ȲԚצ 9 ϢȲ

Ԛ ɦЊϮ ɧ

♄ Ԛ 5 Ȳ

Ԛ 36  ȴװ

1. ὑ

ЛṜỮצ и

Ἢ љӑ╟

ᵂȴ

2.֪Ἢ צ Ȳ

ẃᾼᴰ

Ӣ⁄ Д

ẞ ᴰ

₇ ȴ

3.
Ȳḕᴯ

֢ҨА

ṟ ȴ֪ Ṷ

Ȳ ԉ

ϩȲ

Є ֪ѿ

Ғ

Ϣ ЛֵȲ ṃ

ȴ

ᵓӣ Ӣ ϱ

Ṇ

ц Ṇ

Ȳ

Ӣ

ᶮȴ

1. о Ӣ ϱ

Ṇ Ȳṳ ӣ

Ӣ ᴞ ֫

Ṇ Ȳѿ ֥ Ӣ

Ȳ֝

֥ в֢ᾎ ԓ

ạȴ

1.110 ḕ⇔ד

῀ 10 ѿϱѹ

צ נּ П

Ӣц ȴ

2. 6 12
ѿ‒Ԉ ῀

ֵП Ӣȴ

1. ᴩ╜Ṇ ∂

Ӣ

Email ῀ ғ

ȴ Ӣḕצ

נּ

ὑ ῀

ӢȲᵫ῀ Ӣὑ

вᶙכ

њ ȴ

֥ вȳҵ

ᵗ  

Ȳ

П֝

ȴ

1.Ғ ֢ ᵗ  

Ω ȷ 列 ȳ

ӣ ᵗ  

Ȳ Ө Ӣ

П ȴ

2. еᵫӂ

1. ֥ вҵ ᵗ

  еᵫὑ ᵗ

  Ȳ109-1
Ԛеᵫᴟ 108
ᵗ  Ө

ȴ

1.═ Ғ Ω Ӑ

П ᵗ  

ѿᵓ Ӣ

Ө ֢ ᵗ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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ӭ ╟  ᴩ  цḂ  
үȴ 

Ὅ ῂ כ

ӴȲ 勵 Ӣ

∂Ӵȳ ῂ

ȴ 

1.ң ῂ Ϣ

Ṇ

ȳׁש ȴ 

1.ң ῂ Ϣ

Ṇ

3 Ȳװ Ӣ

ҵ♄ Ω Ԛ

3 Ȳװ Ӣῂ

2 ȴ 

1.ӑẃ ═

Ӣῂ

ד П

Ȳṿῂ ᵂ

ḆҒ ԓȴ 

֥

о֝

ϩȲ

ṝї

Ṏ

ὢ ȴ 

1. ⅍ ῂ

♄

֥

╜Ἀ

ṝї ῏ѡṆ列

♄ ȴ 
2. о֝ ȲẦ

ᵗ ⅍֢ ♄

Ȳṳ ῀

ȴ 

1.110 Ṽ⇔ד ứ

֢ П Ṏ

(
♄ )Ԛ 103

Ȳװ Ṏ

ὢ ȴ 

1.110 ⇔ד

Ӣ 51 ϢȲ

Ϣϩ

Ϛ֤ȲԚ 3 Ϣи

Џ ӢȲ

о ὢ

ȴ 

с

Џȳ Ӣ

ї ῀

Ȳ ᴞᶺ

Фד

Ȳ ю

ᴞᶺ

ṶԈ Ӣȴ 

1. ֢ ѻ П

῀ שׁ ȴ 
2. ֥ Ṏ ᵗ

ᴞ Ṯᾙׂ Ϣ

ȴ 

1.ḕ 1 װ

῀ שׁ

ȴ 
2.ḕד 1 ᴞװ

Ṯᾙׂ Ϣ І

ȴ 

1. ᴩ ᶮṏֻȴ

֥

╟ Ȳ

Ꞌצ

Ȳ ᾼ

ᶾҾȴѿᴞ

Ṯᾙ Є

ᴞ⇔ד ṮᾙΩ

Ȳԓ

Ệ ׄԓ ȴ 
с

Ӣ ὑἤᵑ

ӂ ᾼ῀

ȴ 

1. ד ȳ

ἨЏᵂᵽȴ 
1.ḕד⇔ 3 װ

ἤӂṆ列 ȳЏ

ᵂᵽȳЊ ȴ 

1. ᴩ ᶮṏֻȴ

Ӧ ȳЊ

Л֝₤הᾼ♄

Ȳ ẁЛ֝ Ḗ

῏ ᾼї

 כ ȴ Ḕ

ἤᵑӂ ד

∂ӴӔ 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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ӭ ╟ ᴩ цḂ

ᾼ ῀ȴ

═

‚

ȳ

ȴ

Ӣ ’ ἵ

ц Ầ ᵗ Ө

Ȳ

Ȳ

Ṯạȴ

1. ‚

в֢ ’♄

ȴ

2. Ӣ ἵ

ȳ ȳẦᵗ

ӢӨ ȳ ȴt 
3. Ӣ Ȳ

ȴ

4.Ầᵗ Ṯạ

Џᵂ ᴩ╜Ṇ

П ’Ṇ

֥ȴ

1. ♄ 19
Ȳ Џ

Ӣ ῀ ȳ כ

Ӣ♄ᶮ ȴ

2.Ầᵗ Ӣ’ ἵ ȳ

Ӣ ’

82 Ԉȴ

3. E оȲ с

ȴ

4. ѿ

’ Ṇ ∂ ȳ

с ὢ

ȳ ẁ

ȴ

1. Өד Ṏ

‚

Ꞌ Ȳ֪

ꜟ ю

ȲḂװ

Ӧ ϱ ẪἨ

ϱȳ Ω

♄ Ȳ ═

ȴ

2. Ӣ

’

Є ԈΩ ӻ

Ṷ╝Ἠ ҵ

ṮạΩ ȴ

3. Ӣ Ь

═ ᾃȲ

С

ѿẦᵗц ȴ

4.ḕѣὑᴩ╜

ᵫ Ȳ

Ӧ  

Ӣ ᵅ ȴ

ԓ ἤЄ

₤ цѩ

ȳ Ӑ

֢ ҅ῶ

ȳ оṳ

ẁ Ӣᶙ ѹ

ׄԓᾼ

ṝ ȴ

1.ḕדứ ԓ

ἤ ȳṆ ﬞ

ѩ ȳ ѩ

ȴ

2. ֥ԓ Є ﬞѩ

Ȳ ᵗ

╟Ȳṿ

ц ṃ

њ Ғ֢

Ṏ ♄ Ȳ ὡ

Ӣ כ ȴ

3. ẁ צ Ἠ

ד1.110 5ѣ ᴩԓ

ἤ (֪ꜟ

ậ )цṆ ﬞ

ѩ ( ứὑ 5 ѣ

22 ѡ ᴩᶙ Ȳᵀ֪

ꜟ ȲἋᴟ 11 ѣ

)ц 12 ѣᾼ

ѩ ȴ

ד2.110 3ѣ Ғ

 ᴓ Ȳ

Ғ 110 ד 5 ѣц 10
ѣἋ ᾼЄ ﬞṳи

ᵑ ӥ е ḽІ

10000 еѐ ṛ

1.֪ꜟ Ȳ

ᾎ ᴩ

Ȳ∟

ҏ ╟

ᵍ ֝

П ȴ

2. ᵗȳ

ц  

Ғ Ӣ

ц ϩȲṿ

Ӣ֯

ậḆֻ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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ӭ ╟ ᴩ цḂ

ḊȲṼ

ἤ֝ד Ȳ

ὑ֢

ȴ

7 ֤ȳ 8 ֤ȷῈњ

Ϛ ḽӢ Ὲњ

Ϣ₤ 7 ֤ȷѤ

е ḽІ Ϣ

ц Ϣ иᵑ

2֤ц 5 ȷ֤

110 ד

ɦѻỗﬞɧцɦ

 ﬞɧ ῂ

ḽІ Ꞌ ′

ȷ 110
ד

ῂ ḽІ ҳ֤ȷ

ӥ Ғ 110 ד

ῂḽ

400 еѐ ҳ

֤ц г֤ȳῂḽ

ҳ֤ȳῂḽ

5000 еѐ Х֤ȳῂ

Ѕ 400 еѐц 200
еѐиᵑ Ϛ֤

ц ϡ Ȳ֤ Ғ 11 ԓ

Є ӥ е

Ϛ Ѕ 10000 еѐ

ṛ Х֤

3.110 ד 4 ѣȳ5 ѣц

12 ѣӥ ȳ Ṏ

ᶙЏц

Мї ∂ᶙכ

ȴװ

3. ṳ ∂

ḆⱢ ᾼ

֮ṿ Ӣ

֯ Ḇ

ҒׄԓȲṳ с

Ӣ Ȳ

‚ ᾼ

ȲϷ

ẁ ҅ῶ

њצḆ ᾼ

֮ṳ

ϩȴ

Ϯȳ 

ӭ ╟ ȳ ᴩ цḂ

֮

ᵂ₇

4ѣȸ~1ד110  
7ѣȸἵ~5ד110  
12ѣȸᵂ₇~8ד110

╟ᵂц ן

Бὑ 110 ד 4 ѣ 21 ѡᶙכ Ȳפּ

ṳὑ 110 ד 4 ѣ 22 ѡ  כᶙן

ḡ Є

≡

4ѣȸ~1ד110  
6ѣȸἵ~5ד110  
10ѣȸ~7ד110

ׄ ц ן

Бὑ 110 ד 11 ѣ 13 ѡᶙכ Ȳפּ

ṳὑ 110 ד 11 ѣ 30 ѡ  כᶙ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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ӭ ╟ ȳ  ᴩ  
 

цḂ  

ḡ  

5ѣȸ~1ד110

ứц  
7ѣȸἵ~6ד110  
12ѣȸ~8ד110

ḡ ц  ן

-- 

110 ӑד

Ṏ

ᵗȲ

111 ═ד

ᾨậ 
Ṏ

Ӣ♄ Мї

ѭ ắ‒

ḡ  

4ѣȸ~1ד110  
6ѣȸ~5ד110  
110 ד 7~9 ѣȸ

ׄ ц  ן

-- 

Ɫ ע

Ȳ

∟

ṿӣ 
Ғ ҏ

ӣ ц

Ṇ

Ȳѿ с

ᵂ П  

1.ᾃ љ

ӻὔПׄԓἤ 

2.ᵂ ᶧП☼  

1. ќӔן 100%ȴ 
2. Ṽ ἤὑḕѣѣῴ

ѣἉֽ ᶙכȴ 
 

⅍

Ἤṿӣ 

1. Ἤ֢

ғ ȴ 
2.― ▲ ғ

ẁ Ἤᵛ

ȴ 

Ṽ ᴩכ ṏֻȴ  

еѝ

Іо 

1. ᶙ еѝ Ṇ

Ȳ ╟еѝ

ϱ Ȳן ѝ

ѿ Іӻ  
2. ᴯ  ȴ׀
3. ᵂеѝ ϱ

Ṇ ᴯ Ḋ 

1.ᶙכеѝ ϱ ᵂ Ṇ ᴻ

ὢ Ḇ ȴ 
2.110 еѝ⇔ד ϱ ѩ

85.15%ȴ 
3. Ӑеѝ ׀ Ȳᶙכԓ

ᴯ  ȴ׀
4.ᶙכеѝ ϱ ѱ

ᵂȲ ὑṆ ɦ ɧȲẁ

▲ ṿӣȴ 

 

ׄԓ

 

1. Ѭ Ѭ  

ȳ⅍׀ .2

ᾬц◖ἤо

ᾬ ȴ 

ן֫ .3 ᾬ₇ȴ 

4. Ṏ

♄ ȴ 

5. ⅍вῈ ₇ ứ

ȴ 

1.ứ (ḕủ 1 Ѭ(װ ц

Ѭ ♃ȴԓ Ӣ ӣѬ

Ӣׄԓȴ 
(1) Ѭ Ѭ ( Є

15 Ȳỗ е

Ҩ )ȴ 
צ.2 ד ᴯП◖ἤо

ᾬ П цצ П ȴ 
(1)Ӑủ ֥ ’ᶝ ᴩӐ ȸ1ȳ

⅍▲ ◖оᾬ ȲҔ╗

ṆПדּ ◦Ӣᾬо ⅍ȳ

₇ ⅍ȳ Џᶾ

⅍ȳӢᾬᶾ ⅍ȳ ₇ᾬ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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ӭ ╟ ȳ  ᴩ  
 

цḂ  
Џ ṅ⅍ȳשׁ ṆПѬ

⅍ȳ ₇⅍▲ ◖оᾬ

(▲ ◖оᾬ ₇ ╥ᵡϱ

ȳ ₇֤ ╥ ᵡṼо ₇и

ӱ ӱ ȳ╥ᵡ ᵂ ₇

ȳậ ȳׄԓ ῶ╥ᵡ

ὑЏᵂ  Ἤȳ ╥ᵡи

צȳ╥ᵡ׀ ≡ ȳׄ

ԓ ▲ ȷ2ȳ⅍вῈ ₇

ṥ ( Є 1-4 )ȴ 
(2)110 ד 10 ѣ 29 ѡ Єדּ ֿ

1100011002 ẗȲ֣ ’ᶝ ҏ

Ṷ ᾬ Ө

ϛ Ȳ ’ᶝὑ 110 ד 11
ѣ 04 ѡ֝ ▲ȴ 

(3)110 ד 10 ѣ 22 ѡ Єדּ ֿ

110009295 ẗȲ֣ ’ᶝ ҏ

Ө ◖ἤо ᾬ ҠѝԈ

Ḇ Ϣ 1 Ȳ ’ᶝὑ 110
ד 11 ѣ 09 ѡ֝ ▲ȴ 

(4)110 ד 11 ѣ 10 ѡ(╦ Ϯ) Ṏ

ᴟ 110 ⇔דד о

₇ (ᵶ◖оᾬӨ ) Ȳ

ᴩ ⅍ ᾼо ₇ Ȳ

Ϡ о ₇ ᾼ ᾓȲṳ

ẁ йᾼ∂ ȴ 
(5)Ɫ о ₇

ạȲὑ 110 ד 11 ѣ 11 ѡϱр

9:30-12:00 Ṏ о ₇

Ṇ ᵂ Ὑ Ȳ

ᾎϢЏ ᶾ ṅשׁ

ṅשׁ ԉ ȴ 
3. ệᶃ ц ╜ן֫ ȴ 
(1)Ɫ Ӣᾬ₇ԛᵓӣᾼӢ♄ᴩ

Ȳ ᵓ҃ᴩⱢцᵗϢᾼԚֻכ

ᾎȲӐ иᵑὑ 110 ד 17-19
ѡԛ Є М Ȳ Ӑ ϡ

њӀ ♄ Ȳ ֥ ᴯצ

’ᶝȳ ᶿМїȳ ᾎ

Ϣщѻ   Ӗ

МїȲ Ӗὁ ᾬ₇ 2340 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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ӭ ╟ ȳ ᴩ цḂ

(ὁ Ἤ Ӧ Ӗậ )Ȳ ᶿὁ

ᾬ₇ 1220 а(ὁ Ἤ Ӧ

ᶿậ )ȴ 
4. Ṏ ♄ ȴ

(1)Ӑ ὑ 110 ד 10 ѣ 12 ѡ 10:00
~ 12:00 цן֫

Ѭ ’ ῀ Ȳ ҒϢ

60 Ϣȴ

5.ứ ԓ Є₤Ὲ ПῈ

₇ ᾭᾓȴ

(1)ᴩ╜ ’ Ɫ оеᵫ Ἤ

ᶧ ◕Ɫ 勵еᵫ

Ἤ ⅍вῈ ₇ ᴞѻ

Ȳϴеᵫ ἬБὑ 109 ד

ᶙכứ ṳѿ

ᴟɦ⅍вῈ ₇ ɧᶙ

Өכ ῏Ȳ᾿ Сṏֻ

ṿӣ ȴӐ ⅍вῈ₇列

Ἤ ֥ ԈȲᴩ╜

’ С⅍вῈ ₇ ᴞѻ

ṏֻ ṿӣ ( ȸ

202110132004)ȲӐ צ

ϡדȲ ṿӣ ᴞӐ

⅍⅍вῈ ₇ ứ

ѡ ᴟ 111 ד 2 ѣ 26 ѡѦȴ 

ׄԓ

Ӣ

1. ⅍

Ἤׄԓ Ӣ

ȴ

2. ▲ (
) ἬП֚

ȴ

3. ṆἬ ⅍П

Џד⇔

▲ȴ

1.110 ד 12 ѣ 8 ѡ 12 ѣ 29 ѡ

Ẓ ɦ Ϣ ׄԓ Ӣ

Ṏ ɧȲ ׄԓ Ӣ ц

֚ ȴ

2.ḕד 4 ѣ 10 ѣứ Ө в

֚ ц ḳ ȴ

3.110 ד 9 ѣ 3 ѡц 12 ѣ 3 ѡ֪

ꜟ …иẒ ◕ ɦ ṆἬ

⅍П Џד⇔

▲ɧ

ҳȳ 

ӭ ╟ ᴩ цḂ

о 1. ṆἬ 1.∂ ї ϡפּ ═ ᾨ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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ӭ ╟  ᴩ  цḂ  

ᴥ  ᴯ ц ԏȳ

◦ ȳ

ד Ȳ∂Ӵ

ї  
2. ц ֥

ḖП І  
3.═ ҒϤ в

ạɦ

І

ɧ֥ ᵂ ȴ 

Ͼϝᴍ Ҍ ȴ 

2.∂ Ϛפּ Ҍ

І ȴ 

═⇔ד109-111 .3 ҒϤ

ɦ І

ɧṳḕϮד

═פּ֥ ҒϤȴ 

ц

І Ȳ ὡ

Ӑ ц

І ṿ ӣ

ȴ 

сӐ

╟ 

1. о ᴯ

ᴯ ὢ  
2.═ Ḃ   Ṇ

ẚқ Ϥ  
3.═ Ḃ ԓ ῏

ȴ 
4.═ Ḇ ֵ

 

1. 2ү ẁ ῏

▲ ӣȴ 
Ḇ⇔ד2.110   Ṇ ẚ

қ Ϥ ȴ 
3.ϡ ῏

ḡ ẁ ῏ṿӣȴ 
4. 1ү ẁ ῏

ѱӣȴ 

═ ᾨậ

Ḃ вῈ

ц Ȳ х

ȴ 

♄

ȳ Є

ῂ ỰӖ

ᾼὢ

⇔ 

1. ֵа ᾼ

♄ ȴ 
2. Ṏ

♄ ȴ 
3.Ω Ӑ Ӣцῂ

Ӗ ᶳЏὢ

П♄ Ȳ Ӑ

Мȳ М Ӣ

ẁ ᶳ ὢ Џ

ᵂ  
4. ῂ ϢЂṿӣ

Ӑ ὢ  

1. 6 ᾼ ♄

Ȳ с ṿӣ

 
2. 5 Ṏ

Ȳ І ᵓӣȴ 
3. ȳ ẁӐ Мȳ

М ӢᶳЏὢ Ȳ110
Ԛ9ᴯӐ⇔ד Мȳ

М Ӣ ҒȲ Ӑ

ȳ М Ӣ їе ῂ

 
4.═ ẁӐ

ẁῂ Ӗ ῏ṿӣȴ 

═

֢

♄ ѿᵮі

῏Ϥ ȴ 

с

֥ᵂ

Ԛṹ 

 

1. ҃ Є

ɦ Ф ╜

ɧцԓ Є

ἨӐ֮

Пѝ ὢ ȴ 
2. ɦ

Мїɧ ҅

҅ ὢ ȴ 
3. ♆

1.Ӑ ԓ⇔ד110 ֥

ᵂԚӨ 110ԈȲɦ

҅ ҅

ὢ ɧȲԚ

Ө 49Ԉȴ 
2. ֥ Мȳᴫѝ

І Ȳ ᴟ110ד⇔Ԛ

248,570ҌȲ Мȳᴫѝ

І ȴ 

═ Ғ ԓ

Є Ἠ

Ӑ֮ П

ѝ ὢ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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ӭ ╟  ᴩ  цḂ  

֥ᵂ ֢

שׁ ♄

ц ȴ 

3. Ғ ϱ ֥ᵂ

֢ שׁ

♄ ц ȴ 

’

ׄԓ 

1.’ ѻ Ἢц

Ṇ П

ׄԓȲ ═

ISO27001 П ȴ 

2.’ Пצ

Ϣ ׄԓȲ ═

֥ᾎ҆П ứȴ 

3. Ṇ Ԍ ׀

Ὲ ц Ԍ ȴ 

1.6 ѣ ц

ׄԓ в ᵂ ȴ 
2.7 ѣᶙדכ⇔ ׄԓҵ

ᵂ Ȳṳậ

ISO/IEC27001:2013(ISM
S) ȴ 

3.Ө ɦ Ӵ ᶾЄדּ

Ṇ Ḃ

ɧȲ Ṏ ɦt

о ׄԓɧ ӭ

622 аȴ 

ד Є

ISMS ц PIMS

ế

ׄ

ԓ ạȴ 

с

₇  

1. ц

▐ Ȳ с

₇ ȴ 

2.Ḇ ᴔ

Ȳ с ᾼ

ȴ 

3. ц

֮үȴ 

1.2 ѣᶙכ Ṯѭ

с ᵂ ȴ5 ѣ ᴩ

Ἢׄԓ Ȳḡ 1 ү

и ᵐה цḆ 1
ү UPS Л Ṇ ᴃ 

2.7 ѣḆ Є ц Џ

Є ᴔ ӻ

 
3.12 ѣᶙכ ֮ϯ 1

МїПצ ц

ᵉ∂ᵂ ȴ 
4.Ө ɦ Ӵ ᶾЄדּ

Ṇ Ḃ

ɧȲ Ṏ ɦtḂ

ɧ ӭ

793 аȴ 

═ Ḃ

₇ Ȳ

ц ȴ 

ẁ

 

1. ᴯ

Ṇ Ȳ ẁ Ӣ

ӂүȴ 
2. ⅍

Ȳ ẁ

ȴ 
3. ӣ

Ȳ ẁ֥ᾎ

ṿӣȴ 

1.110 ⇔ד

115 6,670 аȷ

ц ᾪṮ◖

96,598 аȴ 
2.Ө ɦ Ӵ ᶾЄדּ

Ṇ Ḃ

ɧȲ Ṏ ɦt∂

ɧ ӭ

300 аȴ 

═ Ḃ ᴯ

ц

֥ᾎ

ȴ 

ᴩ╜ 1.Ḇ ᴔ ᴻὢ
1.2 ѣḆ 1 ү Ṇ

Web ᴻὢ ѻ ȴ 
═ ȳ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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ӭ ╟  ᴩ  цḂ  

e о  Ȳ с Ṇ

ᾼ ȴ 

2. ѻ Ṇ

Ȳ ֥

ѻ ȴ 

3. Ṏ

Ȳ с֝Ч

ȴ 

2.10 ѣᶙכ ֢ Ṇ

ׄԓ ứȴ 
2.110 ⇔ד ד

цΩ Ԛ 5
Ȳװ ҒϢ Ɫ 147 Ϣװ 

3.Ө ɦ Ӵ ᶾЄדּ

Ṇ Ḃ

ɧȲ Ṏ ɦt∂

Ṇ Ϛ Ϥɧ

ӭ 535 аȴ 

ᴻὢ ѻ

Ṇ ц

֝Ч Ṏ

ȴ 

ѝ

Ϥ 

1. ѝד

П ӢכὨ ȴ 
2. ֢֮ ṃ

Ἠּר ṅἬשׁ

Ӣẞ Ȳֵа

о в ѝ ♄

 
3.ẕ П

ṃ ᵂ₇Ȳ

☼֞ ὑ

ẁ Ӣὺ

 

1.Б Ϛװ ѝד

Ὠכ ( ἣ ᴔ ᾼ

ɦ × Ṷ× ᵂɧ

) 
2.Б 7 ѝ Ȳ1

1 װ ѝ

♄  
3.110 Ԛẕ⇔ד 4

ᵂ₇ 
4.Б ẕ П ᵂ₇

☼֞ ὑ

Ȳẁ Ӣὺ ȴ 

Ṽ ⇔ד

═ ȳ

ѝ ♄

ȴ 

֥ῂ

ѝ 

1. ֥ ֮֯ ѝ

ᵂ Ȳ Ϥ

ѝМї ȴ 

2. ѝМї Ӣ

ᶳЏᾼ ȴ 

1. 2 ֮֯ ѝ

(ɦῸ ɧếɦ

ᾎ ɧ)Ȳ Ϡ 1
Ȳ1 Ȳ

ц 1 װ ѝ♄ ȴ 
2. ѝМїЏ Ӣ

ὢ Ṏ Ӣ ᴩ Ȳ

ṿẔ Ϥ в Ȳ

ẓ ϩȲѿ

сẔ ѝ ȴ 

Ṽ ⇔ד

═ ȳ

ѝ ♄

ȴ 

Хȳ ׁש  

ӭ ╟  ᴩ  цḂ  

ӻ

☼ ֥ᵂ 

1. ӻ Ӣȴ 

2.Ғ ѝо

ӻ☼♄ ȴ 

3. ֢

1.110 Ầᵗד ҵṆᵦ֝ Ө
Ṏ ᵗ

ứὑ 111 ד ѡӐ Є
ӻ ȴ 

2. ѝоӻ☼♄ ᴩ

֪ ꜟ

…Ȳ֢

ạҏϤ

ứ ȲⱢ

ц 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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ӭ ╟ ᴩ цḂ

ӻ☼ȴ

4. ỠỘ

ֽϯȸ>
(1) 110 ד 8 ѣ 24 ѡ   Ғ

2021 ד  論 ȴ
(2) 110 ד 11 ѣ Ғ ᶳὙ

Ӏ Ṷ Ṏ П
2021 ד - ᶾ
֥ᵂ - Є
֥ᵂ ϱ ȴ

(3)110 ד 9 ѣ 15 ѡ-10 ѣ 15 ѡ
Ғ 2021 ד 律 ϱ
Ṏ ȴ

(4) Ғ 2021 ד Ṏ
ϱ ȴ

(5) Ғ ẃᴫṸ ү ү
с ȴ

(6) ҵӻ ҵӻц Ṷ
ὑ 10 ѣ֥ 110 ⇔ד

ϱԓӖҵӻׁש ȲӦ ѡ
Єṿѻ ȸɦד
Ṷ ɧȴӐ צ 126 ᴯ

֝ ҒȲԓ ῏Ȳ
ҵӻ ϚԌ

3. ֢ ӻ☼
(1)Ầᵗ 108-109 ⇔ד

Ṏ ᶾ ὧṸ
ṕ Ɏ иɏ
ȴ

(2)Ầᵗ 110 ד ỗ

ᶾ ц Ḋἷ ֣
ȴ

(3)Ầᵗ 2021 І
שׁ ȴ

(4)Ầᵗ 2021 רּ
◦Ә שׁ ȴ

4. ỠỘ
(1) Ђ Ṏ 7 ѣ 1 ѡ

֥ᵂ ᶱ ȴ
(2) ѡӐ Є 7 ѣ 16 ѡ

Б ֥ᵂ ᶱ Ӣ
ӻ☼Ầ

(3) үМӀ М ὑ
11 ѣ 11 ѡ ֥ᵂ ᶱ

ԓȲѹ Ṏ

110 ӑד

Ὅ֢

П ҵỠ

Ộ ӻ Ӣ

Ϥ Ȳ╥ѿ

ӢҵȲ110
ӻד Ӣᵂ

Ѧ

ȴ 

֥

ᵂד ṅשׁ ֥ᵂד כṅשׁ
1. ֥ᵂ Ԉ 36 Ԉ

ᶾדּ.2 28 Ԉȴ

Ṽ╠ứӭ

ᵘ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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ӭ ╟  ᴩ  цḂ  
Ὠȳכ

ц

ᵓ  

Ὠȳ

ᵓ

 

3.╜Ἀ   102 Ԉȴ 
4. ᵓ 27 Ԉȴ 
5. 20 ȴ 

   

1. ὡ ṅשׁ

ϩ 
2. Ầᵗ ᾨậ

ᶾדּ ἨϚ

 
3. ∂Ӵᶙ 勵

ᵗׁש

ṅạ⇔ 
4. ẁ

ᶾדּ שׁ

ṅ  
5. ẁ

ѿ Ẕ

ȲẦᵗẔḆ

ᾃὑ

 ṅשׁ

1.Б Ӑ ṅשׁ 勵ќ ȴ 

2.Б ứӐ ц

ᴞ律 ц ч

☼ ȷṳ

Ғ Ṏ שׁ

ȴ 

Ṽ╠ứӭ

ᵘ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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ᴯ ᴯ֥

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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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Ȳӭױ Ьѿ ứ׀ⱢѻȲ 4 2Ͼ3ᴍ а׀ὍеӖ  

Ȳ 110דứ׀ẞ ᾼứ1צ ׀ 7Ͼ5ᴍ аȲҠ 795,500аᵓ ȴ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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ḟ ȸ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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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論文審查、不當作

者列名等。>

Ϯȳ>研究資料或 ᾼ

иέȸ Ҡ ⅎ

地蒐集與分析研究資料

Ἠ ȲЛ

改，並避免對資料或

ᵂ ἤ ȴֽ

Ở Ȳ

揭露所做之完整過程，

ѿᵍ ȴׁשṅϢ

ṅвשׁ ṅשׁ

Ѡᾎ ὨȲЛ

ѹ Ṷ Л֥ᾼ

與推論。>

ҳȳ>ׁשṅּנ ᾼᶙ ׀’

▲ȸ ѿ ṿ҃

Ϣ ế ẔЏᵂᾼ

ѠהȲ ȳ ȳⅎ

ȳᶙ ẔׁשṅѠ

ᾎ Ȳṳὑד

вᶔ ׀’ Ở

料。>

Хȳ>研究資料與結果的公開

Ԛṹȸ֯צ Ӵ

Ẕ Ԓ ∟Ȳ

公開分享研究資料與結

Ὠȴṿӣ ṅשׁ

所蒐集之資料，應公開

ҳ >>Ӑ ᾎ ∂Ӵ

цᴞ√ ֽϯȸ>

Ϛȳ Ӑ ⇔ȸ <ṅשׁ’

ɎҔᵶׁשṅ ȳ

ᴩȳכὨᵧ ɏᾼ

ȳ ȳ ȳⅎ

ȳ ȳеӔȲṳ

重被研究對象，避免利

益衝突。>

ϡȳЛ ч ᾼᴩ

ⱢȸׁשṅϱᾼЛ ᴩⱢ

Ҕᵶ ꜙ ȲӐ

ѻ їᾼ ч

ᴩⱢȲᵛ ȳ

ȳᶻ ȳׁשṅכὨ

ῶἨӑ і

ȳѿ ᾎἨЛ њ◕

影響論文審查、不當作

者列名等。>

三、研究資料或 ᾼ

иέȸ Ҡ ⅎ

地蒐集與分析研究資料

Ἠ ȲЛ

改，並避免對資料或

ᵂ ἤ ȴֽ

Ở Ȳ

揭露所做之完整過程，

ѿᵍ ȴׁשṅϢ

ṅвשׁ ṅשׁ

Ѡᾎ ὨȲЛ

ѹ Ṷ Л֥ᾼ

與推論。>

ҳȳ>ׁשṅּנ ᾼᶙ ׀’

▲ȸ ѿ ṿ҃

Ϣ ế ẔЏᵂᾼ

ѠהȲ ȳ ȳⅎ

ȳᶙ ẔׁשṅѠ

ᾎ Ȳṳὑד

вᶔ ׀’ Ở

料。>

Хȳ>研究資料與結果的公開

Ԛṹȸ֯צ Ӵ

Ẕ Ԓ ∟Ȳ

公開分享研究資料與結

Ὠȴṿӣ ṅשׁ

所蒐集之資料，應公開102



ῂ ṿӣȴ>

гȳ> Ὑ҃Ϣᾼ ȸֽі

用他人資料或論點時，

Ӈ Ȳ

Ὑҏ Ȳ ᵍ ṿ

人過度認定自己的創見

Ἠ ȴֽדצ ⇔

֮іӣ҃Ϣ ӑі

ᴖṜѿ ῏Ȳ

Ɫᶻ ȷצѿϯ

῏ Сᾃ ȲẔ

Є῏Ӽ֝ȸ>

FϚGֽᶻ и ᵂ

中核心部分，例如

￼ Ю ȳϚ ἤ

ᾼׁשṅѠᾎ Ȳ

ἨЛṜѿ Ẕ

ἤ כ Ȳ Ṽ

該領域之慣例判斷

Ẕ ἤȴ

FϡG未遵守學術慣例或

Л Пі ȲϷ

許是撰寫者草率粗

ȲẔᴩⱢ ắ

ῂ ᴞ√Ȳѹ

極力避免，並應習

得正確學術慣例及

і Ѡהȴ

FϮG֝ϚכὨֽⱢֵϢ

Ԛׁ֝שṅѹԚ֝

ῶȲ Ҡ ֢

ϢᾼׁשṅכὨȴֽ

ⱢֵϢԚׁ֝שṅכ

果但分別發表（例

ֽ֝ ▲ Ȳ

ᵀѿЛ֝ѠᾎἨṔ

⇔иέɏȲ⁄

ὙẔ҃Ϣᾼ

（例如註明調查

據的來源），如未

Ὑ⁄ צ П

ȴ

FҳG共同發表之論文、

Ԛ֝Ө Пׁשṅ

ȳ ֥₤

І ȲꞋ

Ҡ ⱢԚ֝ ᵂ

Ɏԓ Ἠ иɏȲ

Ԛ֝ ᵂПіӣ

ῂ ṿӣȴ>

гȳ> Ὑ҃Ϣᾼ ȸֽі

用他人資料或論點時，

Ӈ Ȳ

Ὑҏ Ȳ ᵍ ṿ

人過度認定自己的創見

Ἠ ȴֽדצ ⇔

֮іӣ҃Ϣ ӑі

ᴖṜѿ ῏Ȳ

Ɫᶻ ȷצѿϯ

῏ Сᾃ ȲẔ

Є῏Ӽ֝ȸ>

OLֽᶻ и ᵂМ

核心部分，例如背景

Ю ȳϚ ἤᾼׁשṅ

Ѡᾎ ȲἨЛṜѿ

Ẕ ἤ כ

導，應依該領域之慣

例判斷其嚴重性。

PL>未遵守學術慣例或不

Пі ȲϷ ╥

撰寫者草率粗疏，其

ᴩⱢ ắ ῂ ᴞ

律，且應極力避免，

ṳ Ӕ

例及引註方式。

QL>֝ ϚכὨֽⱢֵϢԚ

ṅѹԚ֝שׁ֝ ῶȲ

Ҡ ֢Ϣᾼׁש

ṅכὨȴֽⱢֵϢԚ

Ὠᵀиᵑכṅשׁ֝

表（例如同樣調查

ȲᵀѿЛ֝ѠᾎἨ

Ṕ⇔иέɏȲ⁄

明其他人的貢獻（例

ֽ Ὑ ▲ 據的來

ɏȲֽӑ Ὑ⁄

צ П ȴ

RL>共同發表之論文、共

֝Ө Пׁשṅ ȳ

֥₤

І ȲꞋҠ ⱢԚ

֝ ᵂɎԓ Ἠ

иɏȲ Ԛ֝ ᵂП

іӣЛ ᶻ ȴֽṼ

該領域慣例所指導學

生論文由老師及學生

共同發表，則指導老

Ҡ ⱢἬ╓ Ӣ

װ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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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 ᶻ ȴֽṼ

領域慣例所指導學

生論文由老師及學

ӢԚ֝ ῶȲ⁄╓

導老師可視為所指

導學生論文之共同

ᵂ῏Ȳᵀ ӣ

Ὑ ӢП ȴ>

ϝȳ>ᴞᶺᶻ ᾼạּפȸׁשṅ

計畫或論文均不應抄襲

ᴞАБ ῶП ᵂȴׁש

ṅ МЛ Б ῶ

ПכὨ ᵂ ᴩП

研究。論文中不應隱瞞

ᴞА ῶПדᴿׁשṅ

ὨȲᴖכ ▲Ϣ

其貢獻與創見之判斷。

ᴞᶺᶻ ╥ᵡ Ȳ

ᶻ в ╥ᵡⱢ ᵂ

М ї иȲӼᵛ

╥ᵡצ Є

П ᴖứȴ֝ ᾃ

意下列兩點：>

FϚGϚ ֵ᷾ᾼ ᵍȸ

一稿（論文及計

ɏֵ᷾ כ

查資源的重複與浪

Ȳ ᵍȴׁש

ṅ Ӽ ᵍѿ

в֝ד Ө

ᵗȴ֝Ϛׁשṅ

畫若同時申請不同

Ȳ ὑ М

ὙȴֽὨᶁ

ѹ ᵗв

Ȳ Ϛ ᴩȴ

若計畫內容相關但

Ἤצ Ȳ Ὑ

Ὑȴ

FϡGԚ֝ᵂ῏ᾼ ԉȸ

共同作者應為對論

ѝדצ ⇔ᾼ

質學術貢獻（例如

≈ ȳ ן

ц ȳ и

析及解釋、論文撰

寫）始得列名。基

ὑ Ԛᾼ

⁄ȲԚ֝ᵂ῏֥֯

論文之共同作者，但

ӣ Ὑ ӢП

ȴ>

ϝȳᴞᶺᶻ ᾼạּפȸׁשṅ

計畫或論文均不應抄襲

ᴞАБ ῶП ᵂȴׁש

ṅ МЛ Б ῶ

ПכὨ ᵂ ᴩП

研究。論文中不應隱瞞

ᴞА ῶПדᴿׁשṅ

ὨȲᴖכ ▲Ϣ

其貢獻與創見之判斷。

ᴞᶺᶻ ╥ᵡ Ȳ

ᶻ в ╥ᵡⱢ ᵂ

М ї иȲӼᵛ

╥ᵡצ Є

П ᴖứȴ֝ ᾃ

意下列兩點：>

OLϚ ֵ᷾ᾼ ᵍȸϚ

稿（論文及計畫）多

᷾ כ ▲ ᾼ

重複與浪費，應該避

ᵍȴׁשṅ Ӽ

ᵍѿ֝דв Ө

ᵗȴ֝Ϛׁשṅ

畫若同時申請不同經

Ȳ ὑ М

ὙȴֽὨᶁ ѹ

ᵗв Ȳ

一執行。若計畫內容

ד ᵀצἬ Ȳ

Ὑ Ὑȴ

PL>Ԛ֝ᵂ῏ᾼ ԉȸԚ

同作者應為對論文有

ד ⇔ᾼ

貢獻（例如構思設

ȳ ן ц

ȳ иέц

釋、論文撰寫）始得

列名。基於榮辱與共

ᾼ ⁄ȲԚ֝ᵂ῏֯

֥ 範圍內應對論文

в ȲԚ֝ᵂ῏

一旦在論文中列名，

ᵛ ẔἬ П

и ȴ

ϥȳ>֝ ▲ᾼạּפȸЛ

有影響論文審查之違法

ἨЛ ᴩⱢȴׁשṅ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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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應對論文

в ȲԚ֝ᵂ

者一旦在論文中列

֤Ȳᵛ ẔἬ

П и ȴ>

ϥȳ>֝ ▲ᾼạּפȸЛ

有影響論文審查之違法

ἨЛ ᴩⱢȴׁשṅϢ

參與同儕審查時，應保

ṳ Сц ȳеӔȳ

嚴謹的評價，並遵守利

益迴避準則。審查中所

ṅשׁ ȲЛ ֯ӑ

獲同意之下洩露或用於

ᴞṝПׁשṅȴ>

ϟȳ>利益迴避與揭露：研究

人員應揭露有可能損及

Ẕ Ἠ Ҡ‒ἤП

相關資訊，以落實利益

⁄ȴ>

ϫȳ> ч ᴩⱢᾼ

報：若發現涉嫌偽造、

Ḃȳ ἨẔ҃ ч

ᾼׁשṅᴩⱢȲ

ṅϢשׁ צ ԉ֣Ӑ

ѻ ᴯFׁשṅ ȳ

ϢṶ⅍G ȴ>

參與同儕審查時，應保

ṳ Сц ȳеӔȳ

嚴謹的評價，並遵守利

益迴避準則。審查中所

ṅשׁ ȲЛ ֯ӑ

獲同意之下洩露或用於

ᴞṝПׁשṅȴ>

ϟȳ>利益迴避與揭露：研究

人員應揭露有可能損及

Ẕ Ἠ Ҡ‒ἤП

相關資訊，以落實利益

⁄ȴ>

ϫȳ> ч ᴩⱢᾼ

報：若發現涉嫌偽造、

Ḃȳ ἨẔ҃ ч

ᾼׁשṅᴩⱢȲ

ṅϢשׁ צ ԉ֣Ӑ

ѻ ᴯFׁשṅ ȳ

ϢṶ⅍G ȴ>

Х >Ӑ ὑϮדвȳ

ὑϚדвᶙכᴟюTЊ

Ṏ שׁ Ȳ

ṳӦ ѿϯԉϚ ậ

ѻ ᴯ ὙȲỞ

列Ϥ ȸ>

Ϛȳɦ Ṏ

Мїɧ ᶙכ

ṳ ϱ

ȴ>

ϡȳӐ ד ᴯἨ҃

П שׁ

ȴ>

Х >> Ṏ שׁ >

Ӑ ὑϮדвȳ

ὑϚדвᶙכᴟюTЊ

Ṏ שׁ Ȳ

ṳӦ ѿϯԉϚ ậ

ѻ ᴯ ὙȲỞ

列Ϥ ȸ>

Ϛȳɦ Ṏ

Мїɧ ᶙכ

ṳ ϱ

ȴ>

ϡȳӐ ד ᴯἨ҃

П שׁ

ȴ>

ᵔ ȴ>

г > ч …╓Ӑ ᾎ

צ ȳ ȳᶻ

ȳ Ἠӑ Ὑᴖ

ῶ ṶПϚȲ צ

ᵒ Ἠ и е

ӔП ῏ȴẔ ֽϯȸ>

Ϛȳ ȸ Л֯׀ПӨ

料ȳׁשṅ 料Ἠׁש

г > ч ПᴩⱢ

ч …╓Ӑ ᾎ

צ ȳ ȳᶻ

ȳ Ἠӑ Ὑᴖ

ῶ ṶПϚȲ צ

ᵒ Ἠ и е

ӔП ῏ȴẔ ֽϯȸ>

Ϛȳ ȸ Л֯׀ПӨ

ᵔ ȴ>

105



ṅכὨȴ>>

二、變造：不實變更申請資

料ȳׁשṅ 料Ἠׁשṅכ

Ὠȴ>>

Ϯȳᶻ ȸ ӣ҃ϢПӨ

料ȳׁשṅ 料Ἠׁשṅ

Ὠӑכ Ὑҏ ȴ Ὑ

ҏ Л Є῏Ȳ

ѿᶻ 論ȴ>>

ҳȳ Ẕ ив ⱢБ

ῶПכὨἨ ᵂȴ>>

Хȳӑ Ὑᴖ ῶȲ

Ὠכṅשׁ ȴ>

гȳׁשṅ Ἠ論ѝЄ і

ӣᴞАБ ῶП ᵂȲ

ӑ і ȴ>>

ϝȳѿ ᾎἨЛ њ◕

論ѝ ▲ȴ>

ϥȳẔ҃ ч Пᴩ

Ɫȴ>

料ȳׁשṅ 料Ἠׁש

ṅכὨȴ>>

二、變造：不實變更申請資

料ȳׁשṅ 料Ἠׁשṅכ

Ὠȴ>>

Ϯȳᶻ ȸ ӣ҃ϢПӨ

料ȳׁשṅ 料Ἠׁשṅ

Ὠӑכ Ὑҏ ȴ Ὑ

ҏ Л Є῏Ȳ

ѿᶻ 論ȴ>>

ҳȳ Ẕ ив ⱢБ

ῶПכὨἨ ᵂȴ>>

Хȳӑ Ὑᴖ ῶȲ

Ὠכṅשׁ ȴ>

гȳׁשṅ Ἠ論ѝЄ і

ӣᴞАБ ῶП ᵂȲ

ӑ і ȴ>>

ϝȳѿ ᾎἨЛ њ◕

論ѝ ▲ȴ>

ϥȳẔ҃ ч Пᴩ

Ɫȴ>

ϝ >Ɫắ ч П

ԈȲ ɦ ỗ

ɧɎѿϯ ỗ ɏȲ

ԈП ȳ▲ ц

и∂ Ṷừȴ>

ỗ <ϯȸֽהѠכ

ϚȳӦ   ԉң ϢȲ

Ṽ ң ṳѻ═

ȴ>>

ϡȳ  ȳׁש  ȳ֢

 ȳԚ֝ Ṏỗ

ѻԉỗ Ɫ ỗ

ȲҫӦ   в

ҵ ῏ ϡᴟҳϢ

Ȳԉכ ϡדȲ

ԉȴң Ϣ֪╝Л ѻ

═ ȲӦỗ Ф

ϚϢ҅ Пȴ Ԉ

МПד Ϣ Ȳ

Ϣצϯ列 ṶП

Ϛ῏Ȳ ᴞᴩ ȸ>

FϚG Ἠצ ╓צ

Ђȳ Ђ ᴯ論ѝ

П Ӣ …ȴ

FϡG ȳ› ȳҳ

вПᴨ ἨϮ

вП℗ ȲἨ

ױצ …ȴ

ϝ >> ỗ цכ

ᶧ>>

ϚȳⱢắ ч П

ԈȲ ɦ

ỗ>> ɧɎѿϯ

ỗ ɏȲ Ԉ

П ȳ▲ ц и∂

Ṷừȴ>>

ϡȳỗ <ϯȸֽהѠכ

FϚGӦ   ԉң ϢȲ

Ṽ ң ṳѻ═

ȴ

FϡG  ȳׁש  ȳ֢

 ȳԚ֝ Ṏỗ

ѻԉỗ Ɫ ỗ

ȲҫӦ   в

ҵ ῏ ϡᴟҳϢ

Ȳԉכ ϡדȲ

ԉȴң Ϣ֪╝Л ѻ

═ ȲӦỗ Ф

ϚϢ҅ Пȴ Ԉ

МПד Ϣ Ȳ

Ϣצϯ列 ṶП

Ϛ῏Ȳ ᴞᴩ ȸ

OL ╓צ Ђȳ Ђ

ᴯ論ѝП Ӣ

…ȴ

PL ȳ› ȳҳ

Ϛȳᵔ ȴ

ϡȳ ȴװ

Ϯȳ ᵂѝֿ

Ӕ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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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ϮGῺϮד ῶ論ѝἨ

ὨПԚ֝參כṅשׁ

ṅ῏ἨԚ֝שׁ

ᵂϢȴ

FҳG ▲ Ԉ Ԛ֝

ᴩׁשṅ ȴ

FХG ⱢἨ Ɫ

ϢП ҅ ϢἨ

ᴸϢȴ

FгGד 利 …Ϣȴ

FϝGṼẔ҃ᾎ С

῏ȴ

ỗ ỗ ᶁⱢ Ȳ

ҵỗ Ṽ ứќ ҏ

цӻ ȴ>

ỗ Ȳ ϮиПצ

ϡѿϱỗ ҏ Ȳṳ ҏ

ỗ ϮиПϡѿϱ

ȴ>

вПᴨ ἨϮ

вП℗ ȲἨ ױצ

…ȴ>

QLῺϮד ῶ論ѝἨׁש

ṅכὨПԚ֝參 שׁ

ṅ῏ἨԚ֝ ᵂϢȴ

RL ▲ Ԉ Ԛ֝

ᴩׁשṅ ȴ

SL ⱢἨ Ɫ Ϣ

П ҅ ϢἨ ᴸ

Ϣȴ

TLד 利 …Ϣȴ

ULṼẔ҃ᾎ С

῏ȴ

FϮGỗ ỗ ᶁⱢ

Ȳ ҵỗ Ṽ ứ

ќ ҏ цӻ ȴ

Ϯȳỗ Ȳ Ϯצ

иПϡѿϱỗ ҏ Ȳ

ṳ ҏ ỗ ϮиПϡ

ѿϱ ȴ>

ϥ >> Ϣ ẓ ở֤ц

ѠהȲẓ ╓ ȳ

в ц   料Ȳ>ѿ

ҏ ȴ ԈӦ

שׁ Ԉ∟Ȳן Ԉ ӻ

ỗ ң ϢȲң Ϣ ὑ

ϫ ЏᵂѡвȲ ֝╓ứỗ

ϡϢԚϮϢ כ ▲Њ

Ȳ֣ Ϣ▲

ԈȲṳ ḟ╥ᵡắ

Ԉȴ>

ӑẓ֤ᴖẓ ╓ ч ứ

ᾎ ứП ᶮȲӦ ▲Њ

ᴩḟứ╥ᵡṼ› ứ

ȴ>

Ԉֽ цẔ҃ Ἠ

῏Ȳ ֝ ẔṼ ▲

ȲӼ ▲ Ὠ ῀

Ἠ ȴ>

Ϣ Ϣṝиц

Ȳ С’ ȴ>

ϝ >>ҳȳ Ϣ ẓ ở֤ц

ѠהȲẓ ╓

ȳв ц 

料Ȳѿ ҏ

ȴ ԈӦׁש

Ԉ∟Ȳן Ԉ ӻỗ

ң ϢȲң Ϣ

ὑϫ ЏᵂѡвȲ ֝

╓ứỗ ϡϢԚϮϢ

כ ▲Њ Ȳ֣ Ϣ

▲ ԈȲṳ ḟ

╥ᵡắ Ԉȴӑ

ẓ ở֤П Ἠ

ẓ Ἠӑ҉и

῏ȲЛСắ ȴ

Ϣ Ϣṝиц

Ȳ С’ ȴ>

Ϛȳ ȳװ

ȴװ

ϡȳ ᵂѝֿ

Ӕ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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ϟ >> ὑắ П ԈȲỗ

ὑϮϫѡвѿ Ὑ

ṶӦц Ȳ ῀

Ϣὑ ỗ ᵫ῀Пѡ

ϡ в ҏ ȴ>

ϝ >>Хȳ ὑắ П ԈȲ

ỗ ὑϮϫѡвѿ

Ὑ ṶӦц

Ȳ ῀ Ϣὑ

ỗ ᵫ῀Пѡϡ

в ҏ ȴ>

<װ

ϫ >> ▲ Ȳ

Ṽϯ列 ᶧ ȸ>

Ϛȳ> в ц

П

▲Ϣԛ ▲Ȳ

▲ϢἨ ▲Ϣ ᾎ

Ἠἴ ▲ȳӑṼ

ẁ 見 Ȳ

ԈἬ 領 ῏

▲Ȳѹ ᴟ

▲Ϣ ȷӇ֝ד

▲Њ

ҫ ד ῏

ϚϢᴟϮϢ ▲ȲѿⱢ

Фד ȴ П

ⱢṆFМїG

ȲӦἬ Fỗ G

ѩ Ӑ

▲ᵂ

Ṷừȴ>

ϡȳ ▲Ϣц ῏ ▲

∟Ȳ ҏ ▲ ᵫ

ȲӦ› ֫

▲Њ Ṽ ▲ Ὠ

ᴩ Ȳṳᵂכ ▲

ᵫ ỗ ȴ

▲Њ Ȳ

領 Пᵒ ȴ

ᵒצ ᵺ П ṶȲ

列 ∕ ПṶ ԛṼ

› ᶧ ▲

Ϣȳד ῏

▲ȴ>

Ӑ >

ϫϚ >> Ɫ Ὠכ

ȲӦ ▲Њ в

ц ԈἬ

領 ῏ ϮϢѿ

ϱ ▲Ȳ ▲Њ Ṽ

▲ Ὠ ᴩ Ȳṳᵂכ

▲ ᵫ ỗ ȴ

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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Ӑ ῏ ֤ Ȳ

▲Њ ḟứПȴ ▲Њ

Ȳ

領 Пᵒ ȴ ᵒצ ᵺ

П ṶȲ 列 ∕

ПṶ ԛ ד ῏

▲ȴ ▲Ϣц ῏

ṝи С’ ȴ>

ϫϡ >ỗ ὑắ Ԉ∟

Ϯ ѣвᶙכ ȲӇ

Ȳ Ἃ Ϛ ѣȴ

▲ ȲӦ

ỗ Ὠ

П Ṽɦ Ӵ

ᶾЄדּ ч

ứ ɧ

цד ᾎ Пȴ>

Ɫ Ὠכ Ȳ

Ӧỗ Ὠ

  ứ∟Ȳ ∟ Ṷừȸ>

Ϛȳ Ὠ ᵒứӑכӴ

῏Ȳѿ ῀

Ϣȳ Ϣцד

ᴯȴ>

ϡȳ Ὠ ᵒứכӴ

῏Ȳ Ӑ Ṽ

Ɫ П

иȲṳѿ ῀

Ϣȳ Ϣцד

ᴯȲẔ ֽϯȸ>

FϚGϚứ вЛС

ȳЛ Ө с

ȳ ȳ֯ҵ

Ἠ ȴ

FϡGϚứ вЛ Ө

ԅ ṅȳשׁ

Ἃ ὢ Ἠ ԉ

в֢ ỗ

Ἠ ᴩ╜ѻ

ȴ

FϮGϚứ вЛ Ө

ȳ Ἠ

ṅשׁ ȴ

FҳGṼ ᾎ ϫҳ

ứСѿ ȳ

ȳЛ ȴ

FХGẔ҃ ╟П

ϝ >>гȳỗ ὑắ

Ԉ∟Ϯ ѣвᶙכ

ȲӇ Ȳ Ἃ Ϛ

ѣȴ ч П

ᴩⱢ ᶙכ

Ȳṳ   ứ

∟Ȳ Ӑ Ṽ

Ɫ П

иȲṳѿ ῀

Ϣȳ Ϣцד

ᴯȲẔ ֽϯȸ>

FϚGϚứ вЛС

ȳЛ Ө с

ȳ ȳ֯ҵ

Ἠ ȴ

FϡGϚứ вЛ Ө

ԅ ṅȳשׁ

Ἃ ὢ Ἠ ԉ

в֢ ỗ

Ἠ ᴩ╜ѻ

ȴ

FϮGϚứ вЛ Ө

ȳ Ἠ

ṅשׁ ȴ

FҳGṼ ᾎ ϫҳ

ứСѿ ȳ

ȳЛ ȴ

FХGẔ҃ ╟П

иȴ

ϝȳ› иПв ӦϢṶ

⅍ ד῀ ᴯȲ֢ד

ᴯ ắ иПϢ

∂Ӵ ц Ṏ

ạȸ>

FϚG ԉ ᴯ ȸṼ

Ӑ ḟ Ṷ

Ȳ ԉ ᴯПѻ

ᴩד

П ȲӇ

Ϛȳ ȳװ

ȴװ

ϡȳ ᵂѝֿ

Ӕ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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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ȴ>

› иПв

∟ȲӦϢṶ⅍

ד῀ ᴯȲ֢ד ᴯ

ắ иПϢ ∂Ӵ ц

Ṏ ạȸ>

Ϛȳ ԉ ᴯ ȸṼӐ

ḟ Ṷ Ȳ ԉ

ᴯПѻ ᴩ

ד П ȲӇ

ҫ ᴩ ц

Ȳṳ֫ ϢṶ⅍ȴ>

ϡȳҒ ȸắ

иϢ Ṽ

ᴯ ứПד

Ṏ П

ҵȲҫ ҵׁש ᴟюT

Њ Ȳṳ

֫ שׁ ȴ>

Ϯȳ ч Ԉֽ

цеԚ利益ȳӐ

ȳ ῂ

ȲӐ Ṽ

йе ד Ȳѿ

利ᶮ ṏֻ

ȴ>

ҫ ᴩ ц

Ȳṳ֫ ϢṶ

⅍ȴ>

FϡGҒ

ȸắ иϢ

Ṽ ᴯ ứ

Пד

Ṏ П

ҵȲҫ ҵׁש ᴟ

юTЊ

Ȳṳ֫ שׁ

ȴ

FϮG ч Ԉ

ֽ цеԚ利

益ȳӐ ȳ

ῂ Ȳ

Ӑ Ṽ

йе ד

Ȳѿ利ᶮ ṏֻ

ȴ

ϫϮ >>Ӑ П ֥ᵂכὨ

ц ч ȳ

ἨẔ҃ ṶȲṼӐ >

ᾎ Пȴ>

ϥ >>Ӑ П ֥ᵂכὨ

ц ч ȳ ἨẔ

҃ ṶȲṼӐ ᾎ

Пȴ>

װ

ϫҳ >>Ӑ ᾎӑ Ṷừ Ṽ Ṏ

цּדᶾ ד ứ

ȴ>

ϟ >>Ӑ ᾎӑ Ṷừ Ṽ Ṏ

цּדᶾ ד ứ >
װ

ϫХ >>Ӑ ᾎ ᴩ╜ ц

Ȳ   ứ

∟╟ᴩȲ Ӕ Ӽ֝ȴ>

ϫ >>Ӑ ᾎ ᴩ╜ ц

Ȳ   ứ∟╟

ᴩȲ Ӕ Ӽ֝ȴ>

װ

110



Ӵ ᶾЄדּ ц ᾎ

12ѣ16 ѡ110ד110  ⇔ד 1 ╜ᴩװ 5

110 ד 12 ѣ 22 ѡ 110 ⇔ד 1 2 װ

111 ד Sѣ OW ѡ 110 ⇔ד Rװᴩ╜ Ӕ

Ϛ Ɫ∂ӴӐ Ӣ Ṷ ṅЏᵂПӔשׁ ῀ ⇔Ȳṳ Ӵ ч

ԈПⅎ еӔ ᶧȲ Ṽ Ṏ ɦ ѿϱדּ Ԉ

⁄ цּדᶾ ɦׁשṅϢ ɧȳɦ Ԉ ц

ɧȲ ứɦ Ӵ ᶾЄדּ ц ᾎɧ(ѿϯ Ӑ ᾎ)ȴ 
ϡ Ӑ ᾎ ӣӐ ԓ ȳ֯ Ӣцׁשṅד Ϣ ȴ

Ϯ Ӑ ЀⱢׁש ȲṳṼӐ ᾎ ֥ вד ᴯиЏֽϯȸ

Ϛȳ∂ӴӔ ȸӐ ᾎ Ṽ ứᶙכ Ṏ

П Ӑ ḖȲӦׁש ṳּנ Пȴ

ϡȳ цׁשṅϢ ч ԈȲṼӐ ᾎ ȴ

Ϯȳ Ӣ ч ԈȲӦ Ṽɦ Ӵ ᶾЄדּ Ӣ ч

Ԉ ɧ ȴ

ҳ Ӑ ᾎ ∂Ӵ цᴞ√ ֽϯȸ

Ϛȳ Ӑ ⇔ȸ ṅשׁ’ ɎҔᵶׁשṅ ȳ ᴩȳכὨᵧ ɏᾼ ȳ

負責、專業、客觀、嚴謹、公正，並尊重被研究對象，避免利益衝突。

ϡȳЛ ч ᾼᴩⱢȸׁשṅϱᾼЛ ᴩⱢҔᵶ ꜙ ȲӐ ѻ

їᾼ ч ᴩⱢȲᵛ ȳ ȳᶻ ȳׁשṅכὨ

表或未適當引註、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論文審查、不當作者列名等。

Ϯȳׁשṅ 料或 ᾼ иέȸ Ҡ ⅎ ֮ иέׁש究資料或

ȲЛ ḂȲṳ ᵍ 料或 ᵂ ἤ ȴֽ

Ở Ȳ 露Ἤ Пᶙ Ȳѿᵍ ȴׁשṅϢ ṅשׁ

內容描述研究方法與結果，不做無根據且與事實不合的詮釋與推論。

ҳȳׁשṅּנ ᾼᶙ ׀’ ▲ȸ ѿ ṿ҃Ϣ ế ẔЏᵂᾼѠ

Ȳה ȳ ȳⅎ ȳᶙ ẔׁשṅѠᾎ Ȳṳὑד в

妥善保存原始資料。

Хȳׁשṅ 料與結Ὠᾼе Ԛṹȸ֯צ ӴẔ Ԓ ∟Ȳ е

иṹׁשṅ 料與 Ὠȴṿӣ ṅשׁ Ἤ П 料， е

ῂ ṿӣȴ

гȳ Ὑ҃Ϣᾼ ȸֽіӣ҃人資料或論 ȲӇ Ȳ

Ὑҏ Ȳ ᵍ ṿϢ ⇔ ứᴞАᾼ 見或貢 ȴֽדצ ⇔֮і

Ṷ Ϯ 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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ӣ҃Ϣ ӑі ᴖṜѿ ῏Ȳ Ɫᶻ ȷצѿϯ ῏ С

ᾃ ȲẔ Є῏Ӽ֝ȸ

(Ϛ) ֽ ᶻ и ᵂМ 心部分，例如背景介紹ȳϚ ἤᾼׁשṅѠᾎ

ȲἨЛṜѿ Ẕ ἤ כ Ȳ Ṽ該領域之慣例判斷其嚴 ἤȴ

(ϡ) 未遵守學術慣例或不嚴 Пі ȲϷ ╥ 者草率粗疏，其行為應

ắ ῂ ᴞ√Ȳѹ 極力避免，並應習 Ӕ確學術慣例及引註Ѡהȴ

(Ϯ) ֝ ϚכὨֽⱢֵϢԚׁ֝שṅѹԚ֝ ῶȲ Ҡ ֢ϢᾼׁשṅכὨȴ

ֽⱢֵϢԚׁ֝שṅכὨ但分別發表（例如同樣 ▲ ȲᵀѿЛ֝Ѡ

ᾎἨṔ⇔иέɏȲ⁄ ὙẔ҃Ϣᾼ （例如 Ὑ ▲ ᾼ來

ɏȲֽӑ Ὑ⁄ צ П ȴ

(ҳ) 共同發表之論文、Ԛ֝Ө Пׁשṅ ȳ ֥₤ І Ȳ

ꞋҠ ⱢԚ֝ ᵂɎԓ Ἠ иɏȲ Ԛ֝ ᵂПіӣЛ ᶻ ȴֽ

依該領域慣例所指導學生論文由老師及學生共同發表，則指導老師可

視為所指導學生論文之共同作者，但援用時應註明學生之貢獻。

ϝȳᴞᶺᶻ ᾼạּפȸׁשṅ 或論文ᶁЛ ᶻ ᴞАБ ῶП ᵂȴׁשṅ

МЛ Б ῶПכὨ ᵂ ᴩПׁשṅ。論文МЛ ᴞА

ῶПדᴿׁשṅכὨȲᴖ ▲Ϣ Ẕ 與創見Пᵒ ȴᴞᶺᶻ

╥ᵡ Ȳ ᶻ в ╥ᵡⱢ ᵂМ ї иȲӼᵛ╥ᵡצ

導誇大創新貢獻之嫌而定。同時應注意下列兩點：

(Ϛ) Ϛ ֵ᷾ᾼ ᵍȸϚ （論文及 ɏֵ᷾ כ ▲ ᾼ

浪費，應 ᵍȴׁשṅ Ӽ ᵍѿ֝דв Ө ᵗȴ֝Ϛ

ṅשׁ 若同時Ө Л֝ Ȳ ὑ 畫中說ὙȴֽὨᶁ ѹ

ᵗв Ȳ Ϛ 行。若 в ד ᵀצἬ Ȳ 明確說Ὑȴ

(ϡ) Ԛ֝ᵂ῏ᾼ ԉȸԚ֝ᵂ῏ 為對論文דצ ⇔ᾼ

（例如構≈ ȳ ן ц ȳ иέц ȳ論文撰 ɏỞ

得列名。 ὑ Ԛᾼ ⁄ȲԚ֝ᵂ῏֥֯ в應對論ѝв

負責，共同作者一旦在論文中列名，即須對其所貢獻之部分負責。

ϥȳ֝ ▲ᾼạּפȸЛ צ 響論文 ▲П ᾎἨЛ ᴩⱢȴׁש究人員參

֝ ▲ Ȳ ’ ṳ Сц ȳеӔȳ ᾼ Ȳṳ 守利益迴

⁄ȴ ▲МἬ ṅשׁ ȲЛ ֯ӑ ֝ Пϯ♪露或ӣὑᴞṝП

ṅȴשׁ

ϟȳ利益迴 露：ׁשṅϢ 應揭露צҠ цẔ Ἠ Ҡ‒ἤПד

關資訊，以落實利益迴避原則。

ϫȳ ч ᴩⱢᾼ ȸ若發現 ȳ Ḃȳ ἨẔ҃ 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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ᾼׁשṅᴩⱢȲׁשṅϢ צ ԉ֣Ӑ ѻ ᴯ(ׁשṅ ȳϢṶ

⅍) ȴ 
Х Ӑ ὑϮדвȳ ὑϚדвᶙכᴟю 6 Њ Ṏ

שׁ ȲṳӦ ѿϯԉϚ ậ ѻ ᴯ ὙȲỞ 列Ϥ ȸ

Ϛȳ ɦ Ṏ Мїɧ ᶙכ ṳ ϱ ȴ

ϡȳ Ӑ ד ᴯἨ҃ П שׁ ȴ

г ч …╓Ӑ ᾎ צ ȳ ȳᶻ ȳ Ἠӑ Ὑᴖ

ῶ ṶПϚȲ צ ᵒ Ἠ и еӔП ῏ȴẔ ֽ

ϯȸ

Ϛȳ ȸ Л֯׀ПӨ 料ȳׁשṅ 料ἨׁשṅכὨȴ

二、變造：不實變更申請資料ȳׁשṅ 料ἨׁשṅכὨȴ

Ϯȳᶻ ȸ ӣ҃ϢПӨ 料ȳׁשṅ 料ἨׁשṅכὨӑ Ὑҏ ȴ Ὑҏ

Л Є῏Ȳѿᶻ 論ȴ

ҳȳ Ẕ ив ⱢБ ῶПכὨἨ ᵂȴ

Хȳӑ Ὑᴖ ῶȲ Ὠכṅשׁ ȴ

гȳׁשṅ Ἠ論ѝЄ іӣᴞАБ ῶП ᵂȲӑ і ȴ

ϝȳѿ ᾎἨЛ њ◕ 論ѝ ▲ȴ

ϥȳẔ҃ ч ПᴩⱢȴ

ϝ Ɫắ ч П ԈȲ ɦ ỗ ɧɎѿϯ ỗ ɏȲ

ԈП ȳ▲ ц и∂ Ṷừȴ

ỗ ϯȸֽהѠכ

Ϛȳ Ӧ   ԉң ϢȲṼ ң ṳѻ═ ȴ

ϡȳ  ȳׁש  ȳ֢  ȳԚ֝ Ṏỗ ѻԉỗ Ɫ ỗ Ȳ

ҫӦ   вҵ ῏ ϡᴟҳϢ Ȳԉכ ϡדȲ ԉȴң

Ϣ֪╝Л ѻ═ ȲӦỗ Ф ϚϢ҅ Пȴ Ԉ М

Пד Ϣ Ȳ Ϣצϯ列 ṶПϚ῏Ȳ ᴞᴩ ȸ

(Ϛ) צἨ ╓צ Ђȳ Ђ ᴯ論ѝП Ӣ …ȴ

(ϡ) ȳ› ȳҳ вПᴨ ἨϮ вП℗ ȲἨ ױצ …ȴ

(Ϯ) ῺϮד ῶ論ѝἨׁשṅכὨПԚ֝參 ṅ῏ἨԚ֝שׁ ᵂϢȴ

(ҳ) ▲ Ԉ Ԛ֝ ᴩׁשṅ ȴ

(Х) ⱢἨ Ɫ ϢП ҅ ϢἨ ᴸϢȴ

(г) ד 利 …Ϣȴ

(ϝ) ṼẔ҃ᾎ С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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ỗ ỗ ᶁⱢ Ȳ ҵỗ Ṽ ứќ ҏ цӻ ȴ

ỗ Ȳ ϮиПϡѿϱỗצ ҏ Ȳṳ ҏ ỗ ϮиПϡѿϱ

ȴ

ϥ Ϣ ẓ ở֤ц ѠהȲẓ ╓ ȳв ц   料Ȳ

ѿ ҏ ȴ ԈӦׁש Ԉ∟Ȳן Ԉ ӻỗ ң ϢȲң

Ϣ ὑϫ ЏᵂѡвȲ ֝╓ứỗ ϡϢԚϮϢ כ ▲Њ Ȳ֣ Ϣ▲

ԈȲṳ ḟ╥ᵡắ Ԉȴ

ӑẓ֤ᴖẓ ╓ ч ứ ᾎ ứП ᶮȲӦ ▲Њ ᴩḟứ╥ᵡṼ›

ứ ȴ

Ԉֽ цẔ҃ Ἠ ῏Ȳ ֝ ẔṼ ▲ ȲӼ ▲ Ὠ

῀ Ἠ ȴ

Ϣ Ϣṝиц Ȳ С’ ȴ

ϟ ὑắ П ԈȲỗ ὑϮϫѡвѿ Ὑ ṶӦц Ȳ ῀

Ϣὑ ỗ ᵫ῀Пѡϡ в ҏ ȴ

ϫ ▲ ȲṼϯ列 ᶧ ȸ

Ϛȳ в ц П ▲Ϣԛ ▲Ȳ

▲ϢἨ ▲Ϣ ᾎἨἴ ▲ȳӑṼ ẁ 見 Ȳ Ԉ

Ἤ 領 ῏ ▲Ȳѹ ᴟ ▲Ϣ ȷӇ֝ד

▲Њ ҫ ד ῏ ϚϢᴟϮϢ ▲ȲѿⱢדФ ȴ

П ⱢṆ(Мї) ȲӦἬ (ỗ ) ѩ Ӑ

▲ᵂ Ṷừȴ

ϡȳ ▲Ϣц ῏ ▲∟Ȳ ҏ ▲ ᵫ ȲӦ› ֫ ▲

Њ Ṽ ▲ Ὠ ᴩ Ȳṳᵂכ ▲ ᵫ ỗ ȴ ▲Њ

Ȳ 領 Пᵒ ȴ ᵒצ ᵺ П ṶȲ 列 ∕

ПṶ ԛṼ › ᶧ ▲Ϣȳד ῏ ▲ȴ

ϫϚ Ɫ Ὠכ ȲӦ ▲Њ в ц ԈἬ

領 ῏ ϮϢѿϱ ▲Ȳ ▲Њ Ṽ ▲ Ὠ ᴩ Ȳṳᵂכ ▲

ᵫ ỗ ȴӐ ῏ ֤ Ȳ ▲Њ ḟứПȴ ▲Њ Ȳ

領 Пᵒ ȴ ᵒצ ᵺ П ṶȲ 列 ∕ ПṶ ԛ ד

῏ ▲ȴ ▲Ϣц ῏ ṝи С’ ȴ

ϫϡ ỗ ὑắ Ԉ∟Ϯ ѣвᶙכ ȲӇ Ȳ Ἃ Ϛ ѣȴ

▲ ȲӦỗ Ὠ П Ṽɦ Ӵ

ᶾЄדּ ч ứ ɧцד ᾎ Пȴ

Ɫ Ὠכ ȲӦỗ Ὠ   ứ∟Ȳ ∟ Ṷ

ừ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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Ϛȳ Ὠ ᵒứӑכӴ῏Ȳѿ ῀ Ϣȳ Ϣцד

ᴯȴ

ϡȳ Ὠ ᵒứכӴ῏Ȳ Ӑ Ṽ Ɫ П

иȲṳѿ ῀ Ϣȳ Ϣцד ᴯȲẔ ֽϯȸ

(Ϛ) Ϛứ вЛС ȳЛ Ө с ȳ ȳ֯ҵ Ἠ ȴ

(ϡ) Ϛứ вЛ Ө ԅ ṅȳἋ ὢשׁ Ἠ ԉ в֢

ỗ Ἠ ᴩ╜ѻ ȴ

(Ϯ) Ϛứ вЛ Ө ȳ Ἠ ṅשׁ ȴ

(ҳ) Ṽ ᾎ ϫҳ ứСѿ ȳ ȳЛ ȴ

(Х) Ẕ҃ ╟П иȴ

› иПв ∟ȲӦϢṶ⅍ ד῀ ᴯȲ֢ד

ᴯ ắ иПϢ ∂Ӵ ц Ṏ ạȸ

Ϛȳ ԉ ᴯ ȸṼӐ ḟ Ṷ Ȳ ԉ ᴯПѻ ᴩ

ד П ȲӇ ҫ ᴩ ц Ȳṳ֫ ϢṶ⅍ȴ

ϡȳ Ғ ȸắ иϢ Ṽ ᴯ ứПד

Ṏ ПҵȲҫ ҵׁש ᴟю 6 Њ Ȳṳ֫

שׁ ȴ

Ϯȳ ч Ԉֽ цеԚ利益ȳӐ ȳ ῂ Ȳ

Ӑ Ṽ йе ד Ȳѿ利ᶮ ṏֻ ȴ

ϫϮ   Ӑ П ֥ᵂכὨ ц ч ȳ ἨẔ҃ ṶȲṼӐ  ᾎ

Пȴ

ϫҳ   Ӑ ᾎӑ Ṷừ Ṽ Ṏ цּדᶾ ד ứ ȴ

ϫХ   Ӑ ᾎ ᴩ╜ ц Ȳ   ứ∟╟ᴩȲ Ӕ Ӽ֝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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Ӵ ᶾЄדּ ц ᾎ 

110 ד 12 ѣ 16 ѡ 110 ⇔ד ╜ᴩװ 5  

110 ד 12 ѣ 22 ѡ 110 ⇔ד 1 2 װ  

Ϛ  Ứס  

Ɫ∂ӴӐ Ӣ Ṷ ṅЏᵂПӔשׁ ῀ ⇔Ȳṳ Ӵ ч

ԈПⅎ еӔ ᶧȲ Ṽ Ṏ ɦ ѿϱדּ Ԉ

⁄ цּדᶾ ɦׁשṅϢ ɧȳɦ Ԉ ц

ɧȲ ứɦ Ӵ ᶾЄדּ ц ᾎɧ(ѿϯ Ӑ ᾎ)ȴ 

ϡ   

Ӑ ᾎ ӣӐ ԓ ȳ֯ Ӣцׁשṅד Ϣ ȴ 

Ϯ   

Ӑ ЀⱢׁש ȲṳṼӐ ᾎ ֥ вד ᴯиЏֽϯȸ 

Ϛȳ∂ӴӔ ȸӐ ᾎ Ṽ ứᶙכ Ṏ П

Ӑ ḖȲӦׁש ṳּנ Пȴ 

ϡȳ ч Ԉ ȸ 

(Ϛ) цׁשṅϢ ȸ Ӑ ԓ ȳс П Ԉ

ц ч ᴩⱢ῏ȲӦϢṶ⅍ṼӐ ɦ ч

ứц Ὠכ Ԉ ɧ ȴ

(ϡ) ӢȸӦ Ṽɦ Ӵ ᶾЄדּ Ӣ ч Ԉ

( )1101209ɧ ȴ

(Ϯ)Ẕ҃ Ԉ⁄Ӧׁש ṼӐ ᾎ ứṶ ȴ

 ҳ  Ӑ ᾎ ∂Ӵ цᴞ√ ֽϯȸ 

Ϛȳ Ӑ ⇔ȸ ṅשׁ’ ɎҔᵶׁשṅ ȳ ᴩȳכὨᵧ ɏᾼ ȳ

負責、專業、客觀、嚴謹、公正，並尊重被研究對象，避免利益衝突。 

ϡȳЛ ч ᾼᴩⱢȸׁשṅϱᾼЛ ᴩⱢҔᵶ ꜙ ȲӐ ѻ

їᾼ ч ᴩⱢȲᵛ ȳ ȳᶻ ȳׁשṅכὨ ῶἨ

未適當引註、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論文審查、不當作者列名等。 

Ϯȳ研究資料或數據的蒐集 иέȸ Ҡ ⅎ 地蒐集與分析研究資料Ἠ

ȲЛ ḂȲṳ避免對資料或數據作選 ἤ ȴֽ Ở

據，應詳實揭露所做之ᶙ Ȳѿᵍ ȴׁשṅϢ ṅвשׁ

述研究方法與結果，不做無根據且與事實不合的詮釋與推論。 

ҳȳׁשṅּנ ᾼᶙ ׀’ ▲ȸ ѿ ṿ҃Ϣ ế ẔЏᵂᾼѠהȲ

ȳ ȳⅎ ȳᶙ ẔׁשṅѠᾎ Ȳṳὑד вᶔ ’

存原始資料。 

Хȳ研究資料與結果的公開 Ԛṹȸ֯צ ӴẔ Ԓ ∟Ȳ е

иṹ研究資料與結果。ṿӣ ṅשׁ Ἤ 集之資料，應公開給學 ῂ

Ṷ Ϯ Ԉ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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ṿӣȴ 

гȳ Ὑ҃Ϣᾼ ȸֽі用他人資料或論點時，Ӈ Ȳ Ὑ

ҏ Ȳ ᵍ ṿϢ 度認定自己的創見或貢 ȴֽדצ ⇔֮іӣ҃

Ϣ ӑі ᴖṜѿ ῏Ȳ Ɫᶻ ȷצѿϯ ῏ Сᾃ Ȳ

Ẕ Є῏Ӽ֝ȸ 

1. ֽᶻ и ᵂМ ї иȲ例ֽ￼ Ю ȳϚ ἤᾼׁשṅѠᾎ

ȲἨЛṜѿ Ẕ ἤ כ Ȳ Ṽ 領 П 例ᵒ Ẕ

ἤȴ

2. ӑ ׂ 例ἨЛ Пі ȲϷ ╥ ῏ 率 ȲẔᴩⱢ

ắ ῂ ᴞ√Ȳѹ 力 ᵍȲṳ Ӕ 例ці

Ѡהȴ

3. ֝ϚכὨֽⱢֵϢԚׁ֝שṅѹԚ֝ ῶȲ Ҡ ֢Ϣᾼׁשṅכ

ὨȴֽⱢֵϢԚׁ֝שṅכὨᵀиᵑ ῶɎ例ֽ֝ ▲ Ȳᵀѿ

Л֝ѠᾎἨṔ⇔иέɏȲ⁄ ὙẔ҃Ϣᾼ Ɏ例ֽ Ὑ ▲

據的來源），如未註明則會有誤導之嫌疑。

4. Ԛ֝ ῶП論ѝȳԚ֝Ө Пׁשṅ ȳ ֥₤ І

ȲꞋҠ ⱢԚ֝ ᵂɎԓ Ἠ иɏȲ Ԛ֝ ᵂПіӣЛ ᶻ

ȴֽṼ 領 例Ἤ╓ Ӣ論ѝӦ老 ц ӢԚ֝ ῶȲ⁄╓

老 Ҡ ⱢἬ╓ Ӣ論ѝПԚ֝ᵂ῏Ȳᵀ ӣ Ὑ ӢП

ȴ

ϝȳᴞᶺᶻ ᾼạּפȸׁשṅ計畫或論文均不應抄襲ᴞАБ ῶП ᵂȴׁשṅ

МЛ Б ῶПכὨ ᵂ ᴩПׁשṅ。論文中不應隱瞞自己

ῶПדᴿׁשṅכὨȲᴖ ▲Ϣ Ẕ 創見之判斷。自我抄襲╥ᵡ

Ȳ ᶻ в ╥ᵡⱢ ᵂМ ї иȲӼᵛ╥ᵡצ Є

新貢獻之嫌而定。同時應注意下列兩點： 

1. Ϛ ֵ᷾ᾼ ᵍȸϚ （論文及計畫）多投將 כ ▲ ᾼ

浪費，應該避免。研究 Ӽ ᵍѿ֝דв Ө ᵗȴ֝Ϛ

究計畫若同時申請不同經費，應於計畫中說ὙȴֽὨᶁשׁ ѹ

ᵗв Ȳ Ϛ 行。若計畫內容相關但有所區隔，應明確說明ȴ

2. Ԛ֝ᵂ῏ᾼ ԉȸԚ֝ᵂ῏ Ɫ 論ѝדצ ⇔ᾼ

（例如構思設計、數據ן ц ȳ иέ及解釋、論文撰寫）始

得列名。基於榮辱與共ᾼ ⁄ȲԚ֝ᵂ῏֥֯理範圍內應對論文內容

負責，共同作者一旦在論文中列名，即須對其所貢獻之部分負責。

ϥȳ֝ ▲ᾼạּפȸЛ 有影響論文審查之違法ἨЛ ᴩⱢȴׁשṅϢ 參與

֝ ▲ Ȳ ’ ṳ Сц ȳеӔȳ 的評價，並遵守利益迴

則。審查中所獲研究資訊，不應在未獲同意之下洩露或用於自身之研究。 

ϟȳ利益迴避與揭露：研究人員應揭露有可能損及Ẕ Ἠ Ҡ‒ἤП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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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以落實利益迴避原則。 

ϫȳ ч ᴩⱢᾼ 報：若發現涉嫌偽造、 Ḃȳ ἨẔ҃ ч

ᾼׁשṅᴩⱢȲׁשṅϢ צ ԉ֣Ӑ ѻ ᴯ(ׁשṅ ȳϢṶ⅍)

ȴ 

Х   Ṏ שׁ  

Ӑ ὑϮדвȳ ὑϚדвᶙכᴟю 6 Њ Ṏ

שׁ ȲṳӦ ѿϯԉϚ ậ ѻ ᴯ ὙȲỞ 列入

ȸ 

Ϛȳɦ Ṏ Мїɧ ᶙכ ṳ ϱ ȴ 

ϡȳӐ ד ᴯἨ҃ П שׁ ȴ 

г  ч ПᴩⱢ 

ч …╓Ӑ ᾎ צ ȳ ȳᶻ ȳ Ἠӑ Ὑᴖ

ῶ ṶПϚȲ צ ᵒ Ἠ и еӔП ῏ȴẔ ֽϯȸ 

一、造假：虛構不存在之申請資料、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  

二、變造：不實變更申請資料、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  

Ϯȳᶻ ȸ ӣ҃ϢП申請資料、研究資料ἨׁשṅכὨӑ Ὑҏ ȴ Ὑҏ Л

當情節重大者，以抄襲論。  

ҳȳ Ẕ ив ⱢБ ῶПכὨἨ ᵂȴ  

Хȳӑ Ὑᴖ ῶȲ Ὠכṅשׁ ȴ  

六、研究計畫或論文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未適當引註。 

七、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論文審查。  

ϥȳẔ҃ ч ПᴩⱢȴ 

ϝ  ỗ цכ ᶧ 

ϚȳⱢắ ч П ԈȲ ɦ ỗ ɧɎѿϯ ỗ

ɏȲ ԈП ȳ▲ ц и∂ Ṷừȴ 

ϡȳỗ  ϯȸֽהѠכ

(Ϛ)Ӧ   ԉң ϢȲṼ ң ṳѻ═ ȴ

(ϡ)  ȳׁש  ȳ֢  ȳԚ֝ Ṏỗ ѻԉỗ Ɫ ỗ Ȳҫ

Ӧ   вҵ ῏ ϡᴟҳϢ Ȳԉכ ϡדȲ ԉȴң Ϣ֪

╝Л ѻ═ ȲӦỗ Ф ϚϢ҅ Пȴ Ԉ МПד Ϣ Ȳ

與被檢舉人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1.曾有指導博士、碩士學位論文之師生關係。

2. ȳ› ȳҳ вПᴨ ἨϮ вП℗ ȲἨ ױצ …ȴ

3.近三年發表論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參與研究者或共同著作人。

4. ▲ Ԉ Ԛ֝ ᴩׁשṅ ȴ

5. ⱢἨ Ɫ ϢП ҅ ϢἨ ᴸϢȴ118



6.相關利害關係人。

7.ṼẔ҃ᾎ С ῏ȴ

(Ϯ)ỗ ỗ ᶁⱢ Ȳ ҵỗ Ṽ ứќ ҏ цӻ ȴ

Ϯȳỗ Ȳ ϮиПϡѿϱỗצ ҏ Ȳṳ ҏ ỗ ϮиПϡѿϱ

ȴ 

ҳȳ Ϣ ẓ ở֤ц ѠהȲẓ ╓ ȳв ц  料Ȳ 

ѿ ҏ ȴ ԈӦׁש Ԉ∟Ȳן Ԉ ӻỗ ң ϢȲң

Ϣ ὑϫ ЏᵂѡвȲ ֝╓ứỗ ϡϢԚϮϢ כ ▲Њ Ȳ֣ Ϣ

▲ ԈȲṳ ḟ╥ᵡắ Ԉȴӑẓ ở֤П Ἠ ẓ

Ἠӑ҉и ῏ȲЛСắ ȴ Ϣ Ϣṝиц Ȳ С

’ ȴ 

Хȳ ὑắ П ԈȲỗ ὑϮϫѡвѿ Ὑ ṶӦц Ȳ

῀ Ϣὑ ỗ ᵫ῀Пѡϡ в ҏ ȴ 

гȳỗ ὑắ Ԉ∟Ϯ ѣвᶙכ ȲӇ Ȳ Ἃ Ϛ ѣȴ

ч ПᴩⱢ ᶙכ Ȳṳ   ứ∟Ȳ Ӑ

Ṽ Ɫ П иȲṳѿ ῀ Ϣȳ Ϣцד ᴯȲ

Ẕ ֽϯȸ 

(Ϛ)Ϛứ вЛС ȳЛ Ө с ȳ ȳ֯ҵ Ἠ ȴ

(ϡ)Ϛứ вЛ Ө ԅ ṅȳἋ ὢשׁ Ἠ ԉ в֢ ỗ

Ἠ ᴩ╜ѻ ȴ

(Ϯ)Ϛứ вЛ Ө ȳ Ἠ ṅשׁ ȴ

(ҳ)Ṽ ᾎ ϫҳ ứСѿ ȳ ȳЛ ȴ

(Х)Ẕ҃ ╟П иȴ

ϝȳ› иПв ӦϢṶ⅍ ד῀ ᴯȲ֢ד ᴯ ắ иПϢ ∂Ӵ

ц Ṏ ạȸ 

(Ϛ) ԉ ᴯ ȸṼӐ ḟ Ṷ Ȳ ԉ ᴯПѻ ᴩד

П ȲӇ ҫ ᴩ ц Ȳṳ֫ ϢṶ⅍ȴ

(ϡ)Ғ ȸắ иϢ Ṽ ᴯ ứПד

Ṏ ПҵȲҫ ҵׁש ᴟю 6 Њ Ȳṳ֫ שׁ ȴ

(Ϯ) ч Ԉ如遇涉及公共利益、Ӑ ȳ ῂ ȲӐ

Ṽ йе ד Ȳ以利形塑ṏֻ ȴ

ϥ  Ӑ П ֥ᵂכὨ ц ч ȳ ἨẔ҃ ṶȲṼӐ ᾎ

Пȴ 

ϟ  Ӑ ᾎӑ Ṷừ Ṽ Ṏ цּדᶾ ד ứ ȴ 

ϫ  Ӑ ᾎ ᴩ╜ ц Ȳ   ứ∟╟ᴩȲ Ӕ Ӽ֝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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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一案，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次修正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定辦法」、「108年 12月 24日來本校授權自審訪視意見彙整

表」、「本校 110年 10月份主管會報會議紀錄」第 4頁及參考「國

立屏東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與「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專任

教師聘任辦法」修正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 

二、 本次增修要點，摘要如下： 

(一) 第一章總則部分，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13至 19條規定，增訂教師送審資格及類別規定。(增訂第 4、

5條)

(二) 第二章聘任部分：

1. 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6-1條至第 18條規定，增

訂新聘各職級專任(案)教師應具有資格。(增訂第 6條)

2. 依據大學法第 20條規定，大學教師之聘任，應經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並配合 108年 12月 24日來本校授權自審訪

視意見彙整表「對於新聘教師，在尚未完成三級教評會審

議時，即已送請校長圈選正備取教師，再將此正備取教師

名單送校教評會審議，其程序是否妥適不無疑義，建請修

正。」修正第 8條。

3. 參考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師聘任及資格審查辦法第 6條第

3項規定，修訂高資低聘之改聘程序。(修正第 10條)

(三) 第三章聘期部分，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7條定修正

聘期之規定。(修正第 11條)

(四) 第四章升等部分：

1. 明定申請升等作業及不得撤回規定。(增訂第 14條)

2.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23、24、

25條規定，增訂合著人、送審代表作與曾送審之代表作相

似者及升等專門著作，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

期發表之證明送審等規定。(增訂第 17、1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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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升等區分副教授（含）以下職級及教授職級教師資格

審查並簡化時程表。(增修第 20、21條)

(五) 第五章附則部分：

1. 有關升等門檻及論文比對百分比授權各院訂定。(增修第

26條)

2. 將原第 13條第 2項的申復及申訴規定，重新明確區分申復

及申訴之程序。(增修第 28條)

三、 檢附「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108年 12月 24日來本校授權自審訪視意見彙整表」、

「本校 110年 10月份主管會報會議紀錄」及參考「國立屏東大學教

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與「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辦

法」、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後

草案全文(含附件)及現行條文(含附表)等各 1份。 

決議： 修訂通過。
附帶決議：
一、高資低聘改聘程序，請參考他校作法 ，視需要再提出討論
二 、博士後研究員工作年資是否算是業界工作經驗 ，請參考他校作法 ，
視需要修正本校「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業界實務工作經驗採認作業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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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專科

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本校組織規

程暨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等規定

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專科

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本校組織規

程暨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訂

定之。 

未修正。 

第二條 本校各級教師之聘任（含新聘、停聘、不

續聘、解聘）及升等，除法令另有規定

外，依本辦法辦理之。 

第二條 本校各級教師之聘任（含新聘、停聘、不

續聘、解聘）及升等，除法令另有規定

外，依本辦法辦理之。 

未修正。 

第三條 本校各級教師之聘任及升等除應受編制員

額及預算經費之限制外，擬授課程應與所

學相關，且授課時數應符合教育部規定標

準。 

第三條 本校各級教師之聘任及升等，除應受編制

員額及預算經費之限制外，擬授課程應與

所學相關，且授課時數應符合教育部規定

標準。 

未修正。 

第四條 教師依其專業領域得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

定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等

方式，呈現其專業理論或實務（包括教學）

之研究或研發成果送審教師資格，並依教育

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相

關規定辦理。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13

條規定予以增訂。 

第五條 前條教師資格送審類別如下： 

一、教師在該學術領域之研究成果有具體貢

獻者，得以專門著作送審。 

二、應用科技類科教師，對特定技術之學理

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

研發成果者，得以技術報告送審；其審

查範圍及基準如附件一。 

三、教師在課程、教材、教法、教具、科技

媒體運用、評量工具， 具有創新、改

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發成果，並能有

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於校內外推廣具

有重要具體貢獻者，得以技術報告送

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件二。其審

查要點另定之。 

 四、藝術類科教師在該學術領域內，有獨

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

者，得以作品及成就證明，並附創作或

展演報告送審；其類科範圍，包括美

術、音樂、舞蹈、民俗藝術、戲劇、電

影、設計及其他藝術類科；其審查範圍

及基準如附件三。 

五、體育類科教師本人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

參加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獲有名次

者，該教師得以成就證明，並附競賽實

務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件

四。 

六、以學位送審者，得以其取得學位之論

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

替代專門著作送審。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14

條至第 19條規定予以增

訂。 

第二章  聘 任 第二章  聘 任 

第六條 本校新聘專任(案)教師應具有下列資格之

一： 

第四條 本校教師，須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或     

「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等

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第16條至第18條規

討論事項四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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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講師： 

(一)在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士學

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

者。 

(二)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任助教

擔任協助教學或研究工作四年以

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

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從事與

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

職業或職務六年以上，成績優

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助理教授：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

者。 

（二）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

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

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

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

者。 

三、副教授：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

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

上，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助理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

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教授： 

（一）具有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

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

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八年以

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

重要貢獻或重要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

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前項成績優良，除成績證明外，並得以個

人其他學術、專業成就證明文件或資料，

替代或補充之，併送三級教評會審查。 

專業技術人員聘任及升等依本校專業技術

人員擔任教學聘任、升等審查實施要點辦

理。 

有關教師聘任資格。 定，及參考「國立高雄

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

辦法」第4條規定，予

以增訂。 

第七條 本校新聘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應具

備一年以上與所任教領域相關且有助於教

學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但技術及職業教

育法施行(一零四年一月十六日)前已在職

之專任合格教師，不在此限。 

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以專任職務為原則，

並得以連續或累計方式採計，惟兼任職務

年資折半採計。 

依據「技術及職業教育

法」第 25條規定，及參

考「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專任教師聘任辦法」第

5條規定，予以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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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所稱之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係指除

共同教育委員會及所屬中心所開設之課程

以外，並符合各學術單位專業或技術性質

之科目。 

第八條 本校教師聘任程序除另有規定者外，依下

列程序辦理： 

一、由各系、中心將擬聘教師名額、需求

理由、資格條件等，經系務會議依程

序簽請校長核定後，至少公告一個

月。 

二、系、中心教評會初審: 

系、中心提聘教師，應檢具擬聘教師

申請書及下列資料，以供各級教評會

審查： 

(一)履歷表。

(二)最高學歷證書、成績單（持國外學

歷者，加填「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

格修業情形一覽表」，並請將學位

證書及成績單送至駐外單位辦理驗

證，如無成績單者，請提供修業學

校歷年行事曆或由修業學校出具修

業期間之證明文件並送交駐外單位

驗證；另請提供入出境證明及身分

證等之影本）。 

(三)其他必要證件（如著作證明、經歷

證件等）。 

前項證件如係外國文字，須附中文譯

本，並由中譯人簽名蓋章。 

境外學歷或文憑應依教育部訂頒之相關

採認辦法或公告辦理查驗（證）後採

認，如認定有疑義，經相關單位查證

後，提送校教評會認定，如境外學歷或

文憑無法採認，則不予聘任。 

除稀有科目外，應提出多於需聘員額加

一倍之人選，併同其餘未經系、中心教

評會通過之應徵者基本資料，送院教評

會辦理複審。 

三、院(含共同教育委員會)教評會複審： 

依系、中心初審結果做同意或不同意

決議，提出需聘員額加一倍之人選。

擬聘教師申請書由各學院院長依院教

評會之決議簽註意見後送會教務長及

人事室，分別就課程、名額、資格簽

註意見及辦理人事資料查詢，併同其

餘經院教評會審議不通過之應徵者基

本資料提本校教評會決審。 

四、校教評會決審： 

各學院檢送擬聘教師聘任有關證件資

料、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

外審成績會議記錄，提校教評會審

議。 

聘任外籍人士為專任(案)教師，應依「各級

第五條 本校教師聘任程序除另有規定者外，依下

列程序辦理： 

一、由各系、中心將擬聘教師名額、需求

理由、資格條件等，經系務會議依程

序簽請校長核定後，至少公告一個

月。 

二、系、中心教評會初審: 

系、中心將擬聘教師申請書及應徵者

學經歷證件影本 (未具教師資格證書

應徵者，如係持外國學歷者，另加填

「國外修業情形一覽表」及「修業期

間個人出入境記錄」) 、成績單或有

關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送

系、中心教評會完成初審。除稀有科

目外，應提出多於需聘員額加一倍之

人選，併同其餘未經系、中心教評會

通過之應徵者基本資料，送院教評會

辦理複審。 

三、院教評會複審： 

依系、中心初審結果做同意或不同意

決議，提出需聘員額加一倍之人選，

併同其餘經院教評會審議不通過之應

徵者基本資料簽請校長核圈正取及備

取人選。擬聘教師申請書由各學院院

長依院教評會之決議簽註意見後送會

教務長及人事室，分別就課程、名

額、資格簽註意見及辦理人事資料查

詢，併提本校教評會決審。 

四、校教評會決審： 

各學院檢送擬聘教師聘任有關證件資

料、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

外審成績及陳請校長核圈後會議記

錄，提校教評會審議。 

擬聘教師未具教育部頒之擬聘任職級教師

證書者，應依下列程序辦理審查： 

一、由各系、中心依據專業需求進行擬聘

教師基本資格審查。 

二、擬聘教師學歷證件除教育部特准以臨

時學位證明文件送審者外，以正式證

書為限；臨時證明文件之採認，由教

師評審委員會認定之。 

三、擬聘教師經提院教評會複審通過及簽

請校長核圈後，正取人員應由院依據

本校教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將專

門著作（含學位論文、學術著作及藝

術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辦理實

質外審，依限密送各該專業領域具有

充分專業能力之校外學者專家進行審

一、依據大學法第 20

條規定，大學教師

之聘任，應經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議；

並配合 108年 12

月 24日來本校授

權自審訪視意見彙

整表「對於新聘教

師，在尚未完成三

級教評會審議時，

即已送請校長圈選

正備取教師，再將

此正備取教師名單

送校教評會審議，

其程序是否妥適不

無疑義，建請修

正。」爰予以修

正。 

二、對於擬聘教師相關

資料酌作修正。 

三、依「各級學校申請

外國教師聘僱許可

及管理辦法」及參

考「國立高雄科技

大學專任教師聘任

辦法」第 8條規

定，增訂第 2項。 

四、藝術作品依據「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附表

三辦理，爰予以刪

除。 

五、未具教師證書處理

程序移至修正後第

9條明定。 

六、參考「國立屏東大

學教師聘任及升等

審查辦法」第 10

條規定，增訂境外

學歷或文憑無法採

認，則不予聘任。 

七、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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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申請外國教師聘僱許可及管理辦法」及

其他相關規定向教育部申請辦理工作許可。 

查，外審審查人數除藝術作品送審一

次送七位審查，經六位評定及格(七十

分以上)為通過外，其餘專門著作、成

就證明、技術報告外審應送五位進行

審查，若四人評定及格（七十分以

上）則為通過。若未通過外審，得由

備取人員依序遞補並依前述規定辦理

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實質

外審。 

四、系、院、校教評會依序審議通過後，

由人事室繕造審查名冊報教育部審定

教師資格。 

第九條 擬聘教師應依下列程序辦理審查： 

一、由各系、中心依據專業需求進行擬聘教

師基本資格審查。 

二、擬聘教師學歷證件除教育部特准以臨時

學位證明文件送審者外，以正式證書為

限；臨時證明文件之採認，由教師評審

委員會認定之。 

三、擬聘教師經提院教評會複審通過後，倘

未具教師證書，應由院依據本校教師資

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將專門著作（含學

位論文、學術著作及藝術作品）、成就

證明、技術報告辦理實質外審，依限密

送各該專業領域具有充分專業能力之校

外學者專家進行審查，外審審查人數應

送五位進行審查，若四人評定及格（七

十分以上）則為通過。若未通過外審，

依序遞補並依前述規定辦理專門著作、

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實質外審。 

四、系、院、校教評會依序審議通過後，由

人事室繕造審查名冊報教育部審定教師

資格。 

第十條 新聘專任(案)教師除經教育部審定相同職

級教師資格者外，應於到職起聘後三個月

內，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

須知」備齊資料證件送交人事室，俾陳報

教育部核備教師資格並核發教師證書。 

教師已具教育部審定較高職級教師證書，應

聘為本校較低職級教師者，其升等仍應逐級

辦理。擬升等教授者，依第十三條規定經院

教評會審查通過後，由校教評會比照副教授

外審程序辦理，替代教育部複審程序。就已

具較高職級教師證書，不再報請教育部審定

核發。 

第六條 新聘教師案件，除特殊原因外，至遲應於

每學期開始上課前三個月送達人事室。兼

任教師應作總量管制，已經聘足教師員額

之系（含通識教育中心），一學期得聘六個

鐘點兼任教師，一學年得聘十二個鐘點兼

任教師。 

各系（含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員額未聘滿者，

每缺一名教師員額，得聘十二個鐘點兼任教

師。 

第二、三項超額聘任之教師鐘點費由各系（含

通識教育中心）經費支付。又因兼任本校行政

職務核減授課鐘點時，衍生超鐘點者，或有特

殊情況，得專案簽核由學校支應。 

第十八條 本校新聘、升等之專任各級教師除已依規

定取得各該等級教師證書者外，應於聘

期開始三個月內主動提供資料辦理資格

審查完竣，逾期不辦理或已送審經審復

「不予審查」或「未達規定標準不通過

者」，均依教育部規定處理。 

兼任教師(不含兼任之各級專業技術人員)

在本校任教滿一學年（或二學期），且每

學期須授課滿一學分以上，自第三學期起

始得提出送審申請，其辦理送審所需之專

門著作（含學位論文、學術著作及藝術作

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審查費，由該

兼任教師支付。兼任教師不得向本校提出

升等教師之申請。 

教師已具教育部審定較高職級教師證書，

應聘為本校較低職級教師者，其升等仍應

一、兼任教師相關規定

已於本校兼任教師

聘任要點規定之，

爰原第 6條第 1項

兼任教師規定予以

刪除。 

二、依據「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修正新聘教師

送審請證時效。 

三、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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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級辦理。擬升等教授者，依第十三條規

定經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後，由校教評會比

照副教授外審程序辦理，替代教育部複審

程序。就已具較高職級教師證書，不再報

請教育部審定核發。 

第三章  聘 期 第三章  聘 期 

第十一條 本校專任教師，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

次為一年，以後續聘，每次均為二年，

但延長服務者從其規定。 

第七條 本校專任教師，初聘為一年（但第二學期

初聘者發聘至該學年底，次學年再發聘一

學年，仍屬初聘），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

後續聘，每次均為二年，但延長服務者從

其規定。 

一、依據「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第 37條定

予以修正。 

二、條次變更。 

(刪除) 第八條 本校兼任教師，全學年排課者，聘期自當

年八月一日起至次年七月底止；僅第一學

期排課者，聘期自當年八月一日起至次年

一月底止；僅第二學期排課者，聘期自當

年二月一日起至七月底止，受聘後未能授

課者，應將聘書收回。 

兼任教師相關規定已於

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

規定之，爰予以刪除。 

第十二條 本校專任教師如有應予停聘、不續聘或

解聘情事，依教師法相關規定辦理。 

第九條 本校專任教師如有應予停聘、不續聘或解

聘情事，需依教師法規定經系、中心及院、

校三級教評會分別由各該級教評會委員三

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含）以上通過後辦理。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第十三條 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內非有正當事由，

不得辭聘。教師擬於聘約期限屆滿後不

再應聘，應至遲於該應聘約期限屆滿之

一個月前以書面向學校告知並應於聘期

屆滿之一週前完成離職手續，未依規定

辦理離職手續者，學校得就其未竟之義

務及責任依法訴究。 

第十條 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內非有正當事由，不

得辭聘。教師擬於聘約期限屆滿後不再應

聘，應至遲於該應聘約期限屆滿之一個月前

以書面向學校告知並應於聘期屆滿之一週前

完成離職手續，未依規定辦理離職手續者，

學校得就其未竟之義務及責任依法訴究。 

條次變更。 

第四章  升 等 第四章  升 等 

第十四條 本校專任(案)教師升等應依本辦法規定

期限內向所屬系、中心提出申請，不得

低階高審，經各級教評會依本辦法所定

資格及程序審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送

審教師資格。 

申請升等後，經檢舉或發現涉及專科以上

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

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不得申請撤回資格審

查。 

一、明定申請升等作業

及不得撤回規定。 

二、依據「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第 43條規定予

以增訂本條文第 2

項。 

第十五條 本校各級教師申請升等，除專業技術人

員依本校「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聘

任、升等審查要點」規定辦理外，其資

格依本辦法第六條第一項規定辦理。 

本校任教滿一年後，得併計他校年資申請

升等。任教年資之計算，以教育部所頒現

職教師證書所載之起資日期，計算至升等

申請案生效前一日止。 

前項各款教師服務年資期間如遇有進修、

講學（學術交流）、研究或借調等情形

時，其升等年資採計規定如下： 

一、教師經核准以帶職帶薪方式全時進

修、講學（學術交流）、研究者，於

第十一條 本校各級教師申請升等，除專業技術人

員依本校「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聘任

升等審查要點」規定辦理外，須分別合

於下列之規定： 

一、講師擬升助理教授者，須具有博士學

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

有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者；

或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

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成績優良，

並有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

者；或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

並有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

一、依據「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第 16-1條

至第 18條及「專科

以上學校教師資格

審定辦法」第 3條

規定予以增修。 

二、在 86年 3月 21日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修正生效前已取得

講師證書之現職人

員，如繼續任教而

未中斷（包括帶職

帶薪或留職停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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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升等時，前述年資最多採計一

年。 

二、經核准借調，且於借調期間返校義

務授課者，於返校後申請升等時，其

借調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二年。 

在八十六年三月二十一日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修正生效前已取得講師證書之現職人

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包括帶職帶薪

或留職停薪），得延用原大學法之教師分

級辦理升等。 

者。 

二、助理教授擬升副教授者，須曾任助理

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

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者；或具有

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

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

業或職務四年以上，並有專門著作、

成就證明、技術報告者。 

三、副教授擬升教授者，須曾任副教授三

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

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者；或具有博

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

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

或職務八年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

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重要專門著作、

成就證明、技術報告者。 

在八十六年三月二十一日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修正生效前已取得講師證書之現職人

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包括帶職帶薪

或留職停薪），得延用原大學法之教師分級

辦理升等。 

前述講師獲得博士學位者，得選擇送審助

理教授或副教授資格： 

一、助理教授：選擇送審助理教授資格通

過後，不得再以該學位論文或相同專

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送審副

教授資格。 

二、副教授：選擇送審副教授資格，必須

符合修正分級後之副教授要求水準，

申請手續及審查程序仍應依本辦法第

九條辦理；如審查未獲通過，得申請

送審助理教授資格。 

學歷證件以正式證書為原則，臨時證明文

件之採認，由本校教評會依相關規定認定

之，惟升等教師仍須在申請升等各學期前

取得畢業證書，否則升等申請案視同不通

過。 

第十二條 本校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者，於升

等時，其全時進修、研究期間年資最多採

計一年。經核准借調者，於升等時，其借

調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二年。 

以文憑送審依相關

規定辦理升等，爰

刪除原第 11條第

3、4項。 

第十六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不予受理： 

一、新聘教師在本校服務未滿一年者。 

二、在國內外進修、研究、講學或被借

調，無法於升等學年度各該學期開學

前返校授課者。 

三、因帶職帶薪、留職停薪或延長病

假，實際授課未達本辦法第六條第一

項第二款至第四款年資條件者。 

四、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

論文與「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

第十四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不

予受理： 

一、各系、中心無升等職級教師缺額

者。 

二、在國內外進修、研究、講學或被借

調，無法於升等學年度各該學期開學

前返校授課者。 

三、因帶職帶薪、留職停薪或延長病

假，實際授課未達本辦法第十一條

各款年資條件者。 

四、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

一、依據 108年 12月

24日來本校授權自

審訪視意見彙整表

「建議各系、中心

之升等職級缺額如

何管制，建議能於

相關法規中予以明

定，以資適用避免

爭議。」因現行本

校並未管控各系、

中心升等教師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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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規定不符者。 

五、送審升等之代表作與任教科目不相

關。 

六、教師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未達本校

教師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考核辦法所

定考核合格標準。 

七、未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或第二十

一條規定程序申請。 

八、其他依教育部或本校規定應予限制

升等之情形（如教師評鑑不通過、違

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等）。 

借調他校服務教師，經校教評會審查通過

後，得於借調服務之學校申請升等，不受

前項第二款限制。 

論文與「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定辦法」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送審作業須知」相關規定不符

者。 

五、專任教師在本校服務至升等學年度

（或學期）未滿一年者。 

借調他校服務教師，經校教評會審查通過

後，得於借調服務之學校申請升等，不

受前項第二款限制。 

額，爰刪除原第 14

條第 1項第 1款規

定。 

二、依據「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第 22條規定增

訂第 5款。 

三、明確訂定不予受理

之情形，爰予以修

正。 

第十七條 申請人所提升等專門著作，於國內外學

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

審者，其代表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

明之日起一年內發表，並自發表之日起

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所屬系(中

心)、學院依各級教評會審議程序提案查

核並存檔；其因不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

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應於一年

期限屆滿前，檢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

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依前述程

序申請展延，經校教評會同意後，始得

為之，展延時間，至多以該刊物出具接

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為限。 

未依前項規定期限發表並送繳發表之代表

作，本校應駁回其升等申請，如升等教師

資格證書業經教育部審定頒給者，應報請

教育部註銷該等級教師資格證書。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5

條規定予以增訂。 

第十八條 本校教師送審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

及技術報告須符合下列規定： 

一、有申請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僅以整

理、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

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送審。 

二、以外文撰寫者，附具中文摘要，其以

英文以外之外文撰寫者，得以英文摘

要代之；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領域內

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時，學校得要

求該著作全文翻譯為中文或英文。 

三、由申請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行擇一

為代表作，其餘列為參考作；其屬系

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

並應檢附系列代表作關聯性說明及受

至多五件之限制。曾為代表作送審

者，不得再作升等時之代表作。 

四、為申請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

出版或發表者；申請人曾於境外擔任

專任教師之年資，經採計為升等年資

者，其送審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得予併計。 

第十六條 教師申請升等送審，需繕填教師資格審

查履歷表詳載送審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

所出版或發表者，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

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參

考作。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23、24條及附表，

並參考「國立高雄科技

大學專任教師聘任辦

法」第 6條、「國立屏東

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

查辦法」第 26條規定，

予以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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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著作所引用資料應註明出處，並附參

考書目。 

六、經出版公開發行著作者，應由出版社

或圖書公司印製發行，載明作者、出

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及定價等

相關資料。 

七、以二種以上著作送審者，應擇一為代

表作，其餘列參考作。 

八、代表作係數人合著者，僅得由其中一

人送審；送審時，申請人以外他人應

放棄以該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

或技術報告作為代表作送審之權利。

申請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參與部

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合著人因

故無法簽章證明時，申請人應以書面

具體說明其參與部分，及無法取得合

著人簽章證明之原因，經校教評會審

議同意者，得予免附。 

九、送審代表作與曾送審之代表作名稱或

內容近似者，送審時，應檢附曾送審

之代表作及本次代表作異同對照；其

名稱或內容有變更者，亦同。 

十、送審藝術作品經審查未通過者，應有

新增二分之一以上之作品，方得再次

以作品送審。 

十一、以體育成就證明送審未通過，成就

證明符合相關規定者，得以相同成

就證明輔以修正達二分之一以上之

競賽實務報告及前次不通過之競賽

實務報告重新送審。 

提送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之著作，應

前後一致，升等案審議期間不得抽換或新

增。 

著作外審之評分項目與標準（基準）悉依

教育部訂頒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

意見表辦理。 

第十九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及其審查作業程序如

下： 

一、申請人： 

（一）申請人應填具以下表件併同升

等著作六份（以下簡稱升等資

料）送所屬系、中心提出申請：

1、教師升等申請表(如附件

五)。

2、申請升等履歷表(請至大專

教師送審通報系統填報後

列印)。 

3、 升等教師詳細資料表(如附

件六) 。 

4、申請升等檢核表(如附件

七)。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30

條規定並參考「國立屏

東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

審查辦法」第 27條規定

予以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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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學服務成績考核及輔導評

分表(如附件八)。 

6、其他證明文件等有關資料

（如合著人證明《如附件

九》、審查迴避參考名單《如

附件十》等)。 

7、教師評鑑核定通過或免予評

鑑通知(新進教師到校未滿

三年得免附)。 

二、系、中心教評會初審： 

（一）系、中心收到申請人之申請資料

後，應依各系、中心教師聘任及

升等審查之規定提送教評會審

查升等資料正確性及其教學服

務成績，教學服務成績達七十分

以上為通過。 

（二）系、中心教評會完成初審後，應

將前述升等資料併同教評會會

議紀錄送所屬院教評會複審。 

三、院教評會審查及院辦理著作外審、複

審： 

（一）院教評會審查：院教評會審查升

等案件時，應依各學院教師聘任

及升等審查之規定，審查升等資

料之正確性及其教學服務成績，

通過審查者，則辦理著作外審。

（二）學院辦理著作審查外審，外審成

績至少需經二名審查人分別評

定達七十分以上為及格，其程序

依本校教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

要點規定辦理之。 

（三）各學院應於外審成績評定後，併

同升等資料送院教評會審查。 

（四）學院教評會完成複審後，應將申

請人升等資料併同教評會會議

紀錄送校教評會決審。 

四、校教評會決審： 

（一）本校辦理副教授（含）以下職級

教師資格審查，其作業程序如

下： 

1、院教評會複審（評）通過申

請人升等資格後，由教務長

依本校教師資格審查外審

作業要點辦理著作密送外

審，外審成績至少需經二名

審查人分別評定達七十分

以上為及格，其程序依本校

教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要

點規定辦理之。 

2、校外審審查完成，提經校教

評會審查升等資料正確性

及其教學服務成績，經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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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升等之申請人，應於規

定期限內，檢附教師送審相

關表證送人事室彙整報教

育部審定教師資格及請頒

證書。 

（二）本校辦理送審教授職級教師資

格審查，其作業程序如下： 

1、校教評會就學院所提供之教

評會會議紀錄、著作外審成

績及申請人升等資料等進

行審議。 

2、如經審議通過外審，則評定

教學服務成績考核分數，經

審議通過升等之申請人，應

於規定期限內檢附升等著

作及相關資料送人事室陳

報教育部辦理升等教師資

格送審。 

（三）前述通過校教評會決審後，應限

期申報之申請人教師資格送審

相關表證資料，如因可歸責教師

個人事由，致不能於規定期限內

送本校報教育部導致本身權益

受損時，概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不得提出異議。 

教評會審查時，除得就任教年資及教學、

研究、服務與輔導成果等因素予以審酌

外，不應對申請人專業學術能力以多數決

做成決定。對外審結果，教評會除能提出

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理由，動搖該專

業審查之可信度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

其判斷。 

第二十條 申請學位升等採隨辦隨審方式辦理，不受

表列時程限制，惟升等起算日期依教育部

相關規定辦理。 

本校辦理副教授（含）以下職級教師資格

審查，其作業時程表區分上、下學期辦理

如下： 

次

序 

一 二 三 四 五 

日

期 

9月1日

前 

9月20日

前 

11月10

日前 

12月20

日前 

次年1

月15日

前 

3月1日

前 

3月10日

前 

4月20

日前 

5月30

日前 

6月15

日前 

負

責

單

位 

(申請

人) 

(系、中

心) 

(學院) (校)送

審副教

授以下

職級適

用 

(校) 

項

目 

各級教

師向所

屬 之

系、中

(一)召開

系、中心

教評會初

審，審查

(一 )召

開 學 院

教 評 會

審 查 是

教務長

辦理校

著作外

審。 

( 一 ) 召

開 校 教

評 會 評

定 教 學

第十三條 本校各級專任教師申請升等案，得分

上、下二學期分別受理，並依下列日程

及規定項目辦理為原則。 

申請學位升等採隨辦隨審方式辦理，不受

表列時程限制，惟升等起算日期依教育部

相關規定辦理。 

 

因日程及規定項目之表格過大，請參閱現行規定 

 

教師升等未獲本校各級教評會複(決)審通

過者，各級教評會應敘明具體理由，通知

升等申請人，並敘明得於送達次日起 20

日內填具申復書，將申復理由逕送上一級

教評會提出申復，同一事由申復以一次為

限。申請人對於校教評會決議結果不服

時，得於收受通知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

具體理由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

申訴。同一事由申請人已向本校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者，不得另提申復，

一、申請升等區分副教

授（含）以下職級

及教授職級教師資

格審查，爰增修第

20、21條規定，並

簡化時程表。 

二、原第 13條第 3項

有關申復及申訴規

定移至第 28條予

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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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提出

升等申

請。 

是否符合

升等門檻

規定。 

(二)評定

教學服務

成績及完

成審議。 

否 符 合

升 等 門

檻規定。 

(二 )評

定 教 學

服 務 成

績。 

(三 )辦

理 學 院

著 作 外

審 及 完

成審議。 

服 務 成

績。 

( 二 ) 學

校 審 查

合格後，

陳 報 教

育部。 

副教授（含）以下職級通過之升等案件於

學年度當學期內報教育部者，其教師證書

年資起計自系級教評會通過年月起算。 

如申復程序進行中提出申訴，該申復案應

即停止審議，並移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併案評議。如涉及專門著作、成就證

明、技術報告外審結果之異議時，應依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理教師

資格審查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辦理。 

第二十一條 本校辦理教授職級教師資格審查，其

作業時程表區分上、下學期辦理如

下： 

次

序 

一 二 三 四 

日

期 

9月1日前 10月15日

前 

11月30日

前 

次年1月 

15日前 

3月1日前 4月15日

前 

5月31日

前 

6月15日

前 

負

責

單

位 

(申請人) (系、中

心) 

(學院) (校) 

項

目 

各級教師

向所屬之

系、中心

提出升等

申請。 

(一)召開

系、中心

教評會初

審，審查

是否符合

升等門檻

規定。 

(二)評定

教學服務

成績及完

成審議。 

(一)召開

學院教評

會審查是

否符合升

等門檻規

定。 

(二)評定

教學服務

成績。 

(三)辦理

學院著作

外審及完

成審議。 

(一)召開

校教評會

評定教學

服務成

績。 

(二)學校

審查合格

後，陳報

教育部。 

升等教授經審定通過者，依實際報教

育部審查年月起計。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42

條規定予以增列第 2

項。 

第二十二條 申請人對於升等審查之案件，不可有

請託、關說等情事，若發現有干擾審

查人之情事，並經查明屬實者，應駁

回其申請。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39

條第 2項規定予以增

訂。 

第二十三條 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通過之升等案，

經簽請校長核准後，即通知申請人於

規定期限內檢件交由人事室報請教育

部審查，送審期間仍以原職任教，俟

教育部審定通過後，再補發新職聘

書，並以證書起資年月為起聘日期。

若教育部審查未通過者，須依本校教

師升等審查規定及程序，重行申請。 

第十五條 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通過之升等案，經簽

請校長核准後，即通知申請人於規定期限

內檢件交由人事室報請教育部審查，送審

期間仍以原職任教，俟教育部審定通過

後，再補發新職聘書，並以證書起資年月

為起聘日期。若教育部審查未通過者，須

依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規定及程序，重行申

請。 

教師送審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

一、原第 15條第 2項規

定移至第 18條第 1

項第 10款，並依據

「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

第 24條規定予以修

正。 

二、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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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定未達規定標準，不通過者，若再次

以相同或類似之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

術報告送審時，須檢附前次送審專門著

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三份及新舊專門

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異同對照表三

份，併同其餘送審資料重行提出申請。 

第二十四條 教師升等送審通過之升等著作，應於

本校圖書館公開、保管。 

前項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

審通過者，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規定公開出版發行並送交

人事室依前項規定辦理。但涉及機

密、申請專利或依法不得公開，經三

級教評會認定者，得不予公開出版或

於一定期間內不予公開出版。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38

條規定予以增訂。 

第二十五條 教師升等送審未通過之案件，須於確

定結果之日起十四日內，各院、人事

室須以書面敘明理由，並檢附外審評

定為不及格之審查意見(隱蔽審查

人)，告知對決定不服時之救濟途徑及

程序通知申請人。 

申請人須於確定未通過升等情形下，方

可以同職級再申請升等。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37

條規定予以增訂並增訂

尚未確定通過升等者，

不得再申請升等之規

定。 

第五章  附  則 第五章  附  則 

(刪除) 第二十條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作業流程表如附

表。 

原第 20條規定，於本次

修正各條文中明文規定

並簡化日程表，爰予刪

除。 

第二十六條 教師申請資格審查時，應將其著作

（含代表著作、參考著作、學位論文）

以論文比對系統進行比對，並將比對條

件及比對結果，併著作提送教評會審

議。 

升等門檻及論文比對百分比門檻授權

各院訂定。 

第十九條 本校各級教評會應就新聘及升等教師之

教學、研究、推廣服務與輔導等成果辦

理評審。 

其中專門著作（包含學位論文）、成就證

明、技術報告應送請校外學者、專家評

審。 

教師申請資格審查時，應將其著作（含

代表著作、參考著作、學位論文）以論

文比對系統進行比對，並將比對條件及

比對結果，併著作提送教評會審議。 

各級教評會辦理評審之過程，應注意維

護審查公平性、客觀性及保密性之要

求。 

一、原第 19條第 1、2

項各級教評會就新

聘及升等教師辦理

評審及應送請校外

學者、專家評審於

修正後第 19至 21

條條明文規定。 

二、有關升等門檻及論

文比對的門檻均授

權各院訂定。 

第二十七條 各級教評會委員、列席人員及相關行

政人員對於會議評審過程、審查人及評

審意見等相關資料，應予保密，以維持

評審之公正性。校內人員倘有違反，依

相關規定議處。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39

條第 1項規定予以增

訂。 

第二十八條 申請人如不服各級教評會審議結果，

得依下列程序提出申復、申訴： 

一、對系教評會不服提出申復： 

（一）申請人如不服系(中心)教評

會之決議，應於收到決議通

知書之日次日起二十日內以

明訂申復及申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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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敘明理由，並檢具具體

證件及有關資料，向院教評

會提出申復，申復以一次為

限。 

（二）院教評會召集人收到書面申

復後，應邀請院教評會委員

五人以上(含院長，但該原

屬單位教評會召集人除外)

組成專案小組(院長為召集

人)，審查該申復案。 

（三）專案小組應給予申復教師充

分說明其理由；必要時得請

原屬單位教評會召集人到場

說明，專案小組對申復理由

必須詳加論證，並將審查結

果送院教評會審議後，將審

議結果以書面敘明理由通知

申請人及其所屬之系，如申

復成立， 該系應依院教評

會之決議另為適法之處置。 

二、對學院教評會不服提出申復： 

（一）申請人如不服學院教評會之

決議，應於收到決議通知書

之日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

敘明理由向校教評會提出申

復，申復以一次為限。 

（二）校教評會召集人收到書面申

復後，應邀請校教評會委員

七人以上(含校教評會召集

人，但該院教評會召集人除

外)組成專案小組，審查該

申復案。 

（三）專案小組應給予申復教師充

分說明其理由；必要時得請

該院教評會召集人到場說

明。專案小組對申復理由必

須詳加論證，並將審查結果

送校教評會審議後，將審議

結果以書面敘明理由通知申

請人及其所屬之學院，如申

復成立，該學院應依校教評

會之決議，另為適法之處

置。 

三、對本校決審不服提出申訴： 

（一）申請人如不服校教評會決審

之決議，應於收到決議通知

書之日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

面敘明理由向本校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結

果認為申訴成立時，應送請

校教評會另為適法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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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一申復案被否決後或已提起，

均不得再向同層級教評會提申

復。申請人以同一事由已向本校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者，不得另提申復，如申復程序

進行中另提申訴時，該申復案應

即停止審議。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原則等

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十七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所送專門著作、成就

證明、技術報告，經發現或被檢舉其有

抄襲剽竊情事者，由本校另依「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

及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

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處理要點」等相關規

定處理。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各條文字如因前述第一條相關

法令修正頒布而不及配合修正時，依該

法令或規定辦理。 

一、未盡事宜之法令準

據。 

二、條次變更。 

第三十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通過，

修正時亦同。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通

過，校長核定後實施。 

一、法制程序修正。 

二、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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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澎湖科技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修正後草案全文)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本校

組織規程暨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等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各級教師之聘任（含新聘、停聘、不續聘、解聘）及升等，除法令另有

規定外，依本辦法辦理之。 

第三條 本校各級教師之聘任及升等，除應受編制員額及預算經費之限制外，擬授課

程應與所學相關，且授課時數應符合教育部規定標準。 

第四條 教師依其專業領域得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定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等方式，呈現其專業理論或實務（包括教學）之研究或研發成果送

審教師資格，並依教育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相關規定辦

理。 

第五條 前條教師資格送審類別如下： 

一、教師在該學術領域之研究成果有具體貢獻者，得以專門著作送審。 

二、應用科技類科教師，對特定技術之學理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

之具體研發成果者，得以技術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件一。 

三、教師在課程、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用、評量工具， 具有創

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發成果，並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於

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具體貢獻者，得以技術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

準如附件二。其審查要點另定之。  

四、藝術類科教師在該學術領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

獻者，得以作品及成就證明，並附創作或展演報告送審；其類科範圍，

包括美術、音樂、舞蹈、民俗藝術、戲劇、電影、設計及其他藝術類

科；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件三。 

五、體育類科教師本人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參加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獲有

名次者，該教師得以成就證明，並附競賽實務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

基準如附件四。 

六、以學位送審者，得以其取得學位之論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

報告替代專門著作送審。 

第二章  聘 任 

第六條 本校新聘專任(案)教師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講師： 

(一)在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

者。 

(二)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曾任助教擔任協助教學或研究工作四年以

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討論事項四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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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

業或職務六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助理教授：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

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副教授：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

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助理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教授： 

（一）具有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

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八年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

貢獻或重要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前項成績優良，除成績證明外，並得以個人其他學術、專業成就證明文件或

資料，替代或補充之，併送三級教評會審查。 

專業技術人員聘任及升等依本校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聘任、升等審查實施

要點辦理。 

第七條 本校新聘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應具備一年以上與所任教領域相關且有

助於教學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但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施行(一零四年一月十六

日)前已在職之專任合格教師，不在此限。 

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以專任職務為原則，並得以連續或累計方式採計，惟兼

任職務年資折半採計。 

第一項所稱之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係指除共同教育委員會及所屬中心所開設

之課程以外，並符合各學術單位專業或技術性質之科目。 

第八條 本校教師聘任程序除另有規定者外，依下列程序辦理： 

一、由各系、中心將擬聘教師名額、需求理由、資格條件等，經系務會議依

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至少公告一個月。 

二、系、中心教評會初審: 

系、中心提聘教師，應檢具擬聘教師申請書及下列資料，以供各級教評

會審查： 

(一)履歷表。

(二)最高學歷證書、成績單（持國外學歷者，加填「國外學歷送審教師

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並請將學位證書及成績單送至駐外單位辦理

驗證，如無成績單者，請提供修業學校歷年行事曆或由修業學校出

具修業期間之證明文件並送交駐外單位驗證；另請提供入出境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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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身分證等之影本）。 

(三)其他必要證件（如著作證明、經歷證件等）。

前項證件如係外國文字，須附中文譯本，並由中譯人簽名蓋章。 

境外學歷或文憑應依教育部訂頒之相關採認辦法或公告辦理查驗（證）

後採認，如認定有疑義，經相關單位查證後，提送校教評會認定，如境

外學歷或文憑無法採認，則不予聘任。 

除稀有科目外，應提出多於需聘員額加一倍之人選，併同其餘未經系、

中心教評會通過之應徵者基本資料，送院教評會辦理複審。 

三、院(含共同教育委員會)教評會複審： 

依系、中心初審結果做同意或不同意決議，提出需聘員額加一倍之人

選。擬聘教師申請書由各學院院長依院教評會之決議簽註意見後送會教

務長及人事室，分別就課程、名額、資格簽註意見及辦理人事資料查

詢，併同其餘經院教評會審議不通過之應徵者基本資料提本校教評會決

審。 

四、校教評會決審： 

各學院檢送擬聘教師聘任有關證件資料、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

告外審成績會議記錄，提校教評會審議。 

聘任外籍人士為專任(案)教師，應依「各級學校申請外國教師聘僱許可及管

理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向教育部申請辦理工作許可。 

第九條 擬聘教師應依下列程序辦理審查： 

一、由各系、中心依據專業需求進行擬聘教師基本資格審查。 

二、擬聘教師學歷證件除教育部特准以臨時學位證明文件送審者外，以正式

證書為限；臨時證明文件之採認，由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之。 

三、擬聘教師經提院教評會複審通過後，倘未具教師證書，應由院依據本校

教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將專門著作（含學位論文、學術著作及藝術

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辦理實質外審，依限密送各該專業領域具有

充分專業能力之校外學者專家進行審查，外審審查人數應送五位進行審

查，若四人評定及格（七十分以上）則為通過。若未通過外審，依序遞

補並依前述規定辦理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實質外審。 

四、系、院、校教評會依序審議通過後，由人事室繕造審查名冊報教育部審

定教師資格。 

第十條 新聘專任(案)教師除經教育部審定相同職級教師資格者外，應於到職起聘後

三個月內，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備齊資料證件送交人

事室，俾陳報教育部核備教師資格並核發教師證書。 

教師已具教育部審定較高職級教師證書，應聘為本校較低職級教師者，其升

等仍應逐級辦理。擬升等教授者，依第十三條規定經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後，

由校教評會比照副教授外審程序辦理，替代教育部複審程序。就已具較高職

138



級教師證書，不再報請教育部審定核發。 

第三章  聘 期 

第十一條 本校專任教師，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每次均為二

年，但延長服務者從其規定。 

第十二條 本校專任教師如有應予停聘、不續聘或解聘情事，依教師法相關規定辦

理。 

第十三條 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內非有正當事由，不得辭聘。教師擬於聘約期限屆滿

後不再應聘，應至遲於該應聘約期限屆滿之一個月前以書面向學校告知並

應於聘期屆滿之一週前完成離職手續，未依規定辦理離職手續者，學校得

就其未竟之義務及責任依法訴究。 

第四章  升 等 

第十四條 本校專任(案)教師升等應依本辦法規定期限內向所屬系、中心提出申請，

不得低階高審，經各級教評會依本辦法所定資格及程序審議通過後，報請

教育部送審教師資格。 

申請升等後，經檢舉或發現涉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

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不得申請撤回資格審查。 

第十五條 本校各級教師申請升等，除專業技術人員依本校「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

聘任、升等審查要點」規定辦理外，其資格依本辦法第六條第一項規定辦

理。 

本校任教滿一年後，得併計他校年資申請升等。任教年資之計算，以教育

部所頒現職教師證書所載之起資日期，計算至升等申請案生效前一日止。 

前項各款教師服務年資期間如遇有進修、講學（學術交流）、研究或借調等

情形時，其升等年資採計規定如下： 

一、教師經核准以帶職帶薪方式全時進修、講學（學術交流）、研究者，於

申請升等時，前述年資最多採計一年。 

二、經核准借調，且於借調期間返校義務授課者，於返校後申請升等時，

其借調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二年。 

在八十六年三月二十一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生效前已取得講師證書之

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包括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得延用原大

學法之教師分級辦理升等。 

第十六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不予受理： 

一、新聘教師在本校服務未滿一年者。 

二、在國內外進修、研究、講學或被借調，無法於升等學年度各該學期開

學前返校授課者。 

三、因帶職帶薪、留職停薪或延長病假，實際授課未達本辦法第六條第一

項第二款至第四款年資條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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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論文與「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定辦法」規定不符者。 

五、送審升等之代表作與任教科目不相關。 

六、教師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未達本校教師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考核辦法

所定考核合格標準。 

七、未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一條規定程序申請。 

八、其他依教育部或本校規定應予限制升等之情形（如教師評鑑不通過、

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等）。 

借調他校服務教師，經校教評會審查通過後，得於借調服務之學校申請升

等，不受前項第二款限制。 

第十七條 申請人所提升等專門著作，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

明送審者，其代表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年內發表，並自發

表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所屬系(中心)、學院依各級教評會審

議程序提案查核並存檔；其因不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年內

發表者，應於一年期限屆滿前，檢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

時間之證明，依前述程序申請展延，經校教評會同意後，始得為之，展延

時間，至多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為限。 

未依前項規定期限發表並送繳發表之代表作，本校應駁回其升等申請，如

升等教師資格證書業經教育部審定頒給者，應報請教育部註銷該等級教師

資格證書。 

第十八條 本校教師送審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須符合下列規定： 

一、有申請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僅以整理、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送審。 

二、以外文撰寫者，附具中文摘要，其以英文以外之外文撰寫者，得以英

文摘要代之；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領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時，

學校得要求該著作全文翻譯為中文或英文。 

三、由申請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參考作；其

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並應檢附系列代表作關聯性

說明及受至多五件之限制。曾為代表作送審者，不得再作升等時之代

表作。 

四、為申請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者；申請人曾於境外

擔任專任教師之年資，經採計為升等年資者，其送審專門著作、作

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得予併計。 

五、著作所引用資料應註明出處，並附參考書目。 

六、經出版公開發行著作者，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行，載明作

者、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及定價等相關資料。 

七、以二種以上著作送審者，應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參考作。 

八、代表作係數人合著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申請人以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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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放棄以該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作為代表作送審

之權利。申請人應以書面具體說明其參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

明。合著人因故無法簽章證明時，申請人應以書面具體說明其參與部

分，及無法取得合著人簽章證明之原因，經校教評會審議同意者，得

予免附。 

九、送審代表作與曾送審之代表作名稱或內容近似者，送審時，應檢附曾

送審之代表作及本次代表作異同對照；其名稱或內容有變更者，亦

同。 

十、送審藝術作品經審查未通過者，應有新增二分之一以上之作品，方得

再次以作品送審。 

十一、以體育成就證明送審未通過，成就證明符合相關規定者，得以相同

成就證明輔以修正達二分之一以上之競賽實務報告及前次不通過之

競賽實務報告重新送審。 

提送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之著作，應前後一致，升等案審議期間不得

抽換或新增。 

著作外審之評分項目與標準（基準）悉依教育部訂頒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查意見表辦理。 

第十九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及其審查作業程序如下： 

一、申請人： 

（一）申請人應填具以下表件併同升等著作六份（以下簡稱升等資料）送

所屬系、中心提出申請： 

1、教師升等申請表(如附件五)。 

2、申請升等履歷表(請至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填報後列印)。 

3、 升等教師詳細資料表(如附件六) 。 

4、申請升等檢核表(如附件七)。 

5、教學服務成績考核及輔導評分表(如附件八)。 

6、其他證明文件等有關資料（如合著人證明《如附件九》、審查迴

避參考名單《如附件十》等)。 

7、教師評鑑核定通過或免予評鑑通知(新進教師到校未滿三年得免

附)。 

二、系、中心教評會初審： 

（一）系、中心收到申請人之申請資料後，應依各系、中心教師聘任及升

等審查之規定提送教評會審查升等資料正確性及其教學服務成績，

教學服務成績達七十分以上為通過。 

（二）系、中心教評會完成初審後，應將前述升等資料併同教評會會議紀

錄送所屬院教評會複審。 

三、院教評會審查及院辦理著作外審、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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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院教評會審查：院教評會審查升等案件時，應依各學院教師聘任及

升等審查之規定，審查升等資料之正確性及其教學服務成績，通過

審查者，則辦理著作外審。 

（二）學院辦理著作審查外審，外審成績至少需經二名審查人分別評定達

七十分以上為及格，其程序依本校教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規定

辦理之。 

（三）各學院應於外審成績評定後，併同升等資料送院教評會審查。

（四）學院教評會完成複審後，應將申請人升等資料併同教評會會議紀錄

送校教評會決審。 

四、校教評會決審： 

（一）本校辦理副教授（含）以下職級教師資格審查，其作業程序如下：

1、院教評會複審（評）通過申請人升等資格後，由教務長依本校教

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辦理著作密送外審，外審成績至少需經

二名審查人分別評定達七十分以上為及格，其程序依本校教師資

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規定辦理之。 

2、校外審審查完成，提經校教評會審查升等資料正確性及其教學服

務成績，經審議通過升等之申請人，應於規定期限內，檢附教師

送審相關表證送人事室彙整報教育部審定教師資格及請頒證書。 

（二）本校辦理送審教授職級教師資格審查，其作業程序如下：

1、校教評會就學院所提供之教評會會議紀錄、著作外審成績及申請

人升等資料等進行審議。 

2、如經審議通過外審，則評定教學服務成績考核分數，經審議通過

升等之申請人，應於規定期限內檢附升等著作及相關資料送人事

室陳報教育部辦理升等教師資格送審。 

（三）前述通過校教評會決審後，應限期申報之申請人教師資格送審相關

表證資料，如因可歸責教師個人事由，致不能於規定期限內送本校

報教育部導致本身權益受損時，概由申請人自行負責，不得提出異

議。 

教評會審查時，除得就任教年資及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成果等因素予

以審酌外，不應對申請人專業學術能力以多數決做成決定。對外審結果，

教評會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理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度

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 

第二十條 申請學位升等採隨辦隨審方式辦理，不受表列時程限制，惟升等起算日期依

教育部相關規定辦理。 

本校辦理副教授（含）以下職級教師資格審查，其作業時程表區分上、

下學期辦理如下： 

次序 一 二 三 四 五 

日期 9月1日前 9月20日前 11月10日前 12月20日前 次年1月15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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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前 3月10日前 4月20日前 5月30日前 6月15日前 

負責

單位 

(申請人) (系、中心) (學院) (校)送審副教

授以下職級適

用 

(校) 

項目 各級教師向所

屬之系、中心

提出升等申

請。 

(一)召開系、

中心教評會初

審，審查是否

符合升等門檻

規定。 

(二)評定教學

服務成績及完

成審議。 

(一)召開學院

教評會審查是

否符合升等門

檻規定。 

(二)評定教學

服務成績。 

(三)辦理學院

著作外審及完

成審議。 

教務長辦理校

著作外審。 

(一)召開校教評

會評定教學服務

成績。 

(二)學校審查合

格後，陳報教育

部。 

副教授（含）以下職級通過之升等案件於學年度當學期內報教育部者，

其教師證書年資起計自系級教評會通過年月起算。 

第二十一條 本校辦理教授職級教師資格審查，其作業時程表區分上、下學期辦理如

下： 

次序 一 二 三 四 

日期 9月1日前 10月15日前 11月30日前 次年1月15日前 

3月1日前 4月15日前 5月31日前 6月15日前 

負責

單位 

(申請人) (系、中心) (學院) (校) 

項目 各級教師向所屬

之系、中心提出

升等申請。 

(一)召開系、中

心教評會初審，

審查是否符合升

等門檻規定。 

(二)評定教學服

務成績及完成審

議。 

(一)召開學院教

評會審查是否符

合升等門檻規

定。 

(二)評定教學服

務成績。 

(三)辦理學院著

作外審及完成審

議。 

(一)召開校教評會

評定教學服務成

績。 

(二)學校審查合格

後，陳報教育部。 

升等教授經審定通過者，依實際報教育部審查年月起計。 

第二十二條 申請人對於升等審查之案件，不可有請託、關說等情事，若發現有干擾

審查人之情事，並經查明屬實者，應駁回其申請。 

第二十三條 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通過之升等案，經簽請校長核准後，即通知申請人

於規定期限內檢件交由人事室報請教育部審查，送審期間仍以原職任

教，俟教育部審定通過後，再補發新職聘書，並以證書起資年月為起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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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若教育部審查未通過者，須依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規定及程序，重

行申請。 

第二十四條 教師升等送審通過之升等著作，應於本校圖書館公開、保管。 

前項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通過者，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資格審定辦法規定公開出版發行並送交人事室依前項規定辦理。但涉及

機密、申請專利或依法不得公開，經三級教評會認定者，得不予公開出

版或於一定期間內不予公開出版。 

第二十五條 教師升等送審未通過之案件，須於確定結果之日起十四日內，各院、人

事室須以書面敘明理由，並檢附外審評定為不及格之審查意見(隱蔽審查

人)，告知對決定不服時之救濟途徑及程序通知申請人。 

申請人須於確定未通過升等情形下，方可以同職級再申請升等。 

第五章  附  則 

第二十六條 教師申請資格審查時，應將其著作（含代表著作、參考著作、學位論

文）以論文比對系統進行比對，並將比對條件及比對結果，併著作提送

教評會審議。 

升等門檻及論文比對百分比門檻授權各院訂定。 

第二十七條 各級教評會委員、列席人員及相關行政人員對於會議評審過程、審查人

及評審意見等相關資料，應予保密，以維持評審之公正性。校內人員倘

有違反，依相關規定議處。 

第二十八條 申請人如不服各級教評會審議結果，得依下列程序提出申復、申訴： 

一、對系教評會不服提出申復： 

（一）申請人如不服系(中心)教評會之決議，應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

日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敘明理由，並檢具具體證件及有關資

料，向院教評會提出申復，申復以一次為限。 

（二）院教評會召集人收到書面申復後，應邀請院教評會委員五人以

上(含院長，但該原屬單位教評會召集人除外)組成專案小組

(院長為召集人)，審查該申復案。 

（三）專案小組應給予申復教師充分說明其理由；必要時得請原屬單

位教評會召集人到場說明，專案小組對申復理由必須詳加論

證，並將審查結果送院教評會審議後，將審議結果以書面敘明

理由通知申請人及其所屬之系，如申復成立， 該系應依院教

評會之決議另為適法之處置。 

二、對學院教評會不服提出申復： 

（一）申請人如不服學院教評會之決議，應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次

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敘明理由向校教評會提出申復，申復以一

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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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教評會召集人收到書面申復後，應邀請校教評會委員七人以

上(含校教評會召集人，但該院教評會召集人除外)組成專案小

組，審查該申復案。 

（三）專案小組應給予申復教師充分說明其理由；必要時得請該院教

評會召集人到場說明。專案小組對申復理由必須詳加論證，並

將審查結果送校教評會審議後，將審議結果以書面敘明理由通

知申請人及其所屬之學院，如申復成立，該學院應依校教評會

之決議，另為適法之處置。 

三、對本校決審不服提出申訴： 

（一）申請人如不服校教評會決審之決議，應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

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理由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

出申訴。 

（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結果認為申訴成立時，應送請校教評

會另為適法之處置。 

四、同一申復案被否決後或已提起，均不得再向同層級教評會提申復。

申請人以同一事由已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者，不得

另提申復，如申復程序進行中另提申訴時，該申復案應即停止審

議。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原則等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三十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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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澎湖科技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現行規定)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本校組織規程暨本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各級教師之聘任（含新聘、停聘、不續聘、解聘）及升等，除法令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
辦理之。 

第三條 本校各級教師之聘任及升等，除應受編制員額及預算經費之限制外，擬授課程應與所學相
關，且授課時數應符合教育部規定標準。 
第二章 聘 任 

第四條 本校教師，須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或「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等有關教
師聘任資格。 

第五條 本校教師聘任程序除另有規定者外，依下列程序辦理： 
一、由各系、中心將擬聘教師名額、需求理由、資格條件等，經系務會議依程序簽請校長

核定後，至少公告一個月。 
二、系、中心教評會初審: 

系、中心將擬聘教師申請書及應徵者學經歷證件影本 (未具教師資格證書應徵者，如
係持外國學歷者，另加填「國外修業情形一覽表」及「修業期間個人出入境記
錄」) 、成績單或有關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送系、中心教評會完成初審。
除稀有科目外，應提出多於需聘員額加一倍之人選，併同其餘未經系、中心教評會通
過之應徵者基本資料，送院教評會辦理複審。 

三、院教評會複審： 
依系、中心初審結果做同意或不同意決議，提出需聘員額加一倍之人選，併同其餘經
院教評會審議不通過之應徵者基本資料簽請校長核圈正取及備取人選。擬聘教師申請
書由各學院院長依院教評會之決議簽註意見後送會教務長及人事室，分別就課程、名
額、資格簽註意見及辦理人事資料查詢，併提本校教評會決審。 

四、校教評會決審： 
各學院檢送擬聘教師聘任有關證件資料、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外審成績
及陳請校長核圈後會議記錄，提校教評會審議。 

擬聘教師未具教育部頒之擬聘任職級教師證書者，應依下列程序辦理審查： 
一、由各系、中心依據專業需求進行擬聘教師基本資格審查。 
二、擬聘教師學歷證件除教育部特准以臨時學位證明文件送審者外， 

以正式證書為限；臨時證明文件之採認，由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之。 

三、擬聘教師經提院教評會複審通過及簽請校長核圈後，正取人員應由院依據本校教師資

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將專門著作（含學位論文、學術著作及藝術作品）、成就證明、

技術報告辦理實質外審，依限密送各該專業領域具有充分專業能力之校外學者專家進

行審查，外審審查人數除藝術作品送審一次送七位審查，經六位評定及格(七十分以

上)為通過外，其餘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外審應送五位進行審查，若四人

評定及格（七十分以上）則為通過。若未通過外審，得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並依前述

規定辦理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實質外審。 
四、系、院、校教評會依序審議通過後，由人事室繕造審查名冊報教育部審定教師資格。 

第六條 新聘教師案件，除特殊原因外，至遲應於每學期開始上課前三個月送達人事室。兼任教師
應作總量管制，已經聘足教師員額之系（含通識教育中心），一學期得聘六個鐘點兼任教
師，一學年得聘十二個鐘點兼任教師。 
各系（含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員額未聘滿者，每缺一名教師員額，得聘十二個鐘點兼任教
師。 
第二、三項超額聘任之教師鐘點費由各系（含通識教育中心）經費支付。又因兼任本校行
政職務核減授課鐘點時，衍生超鐘點者，或有特殊情況，得專案簽核由學校支應。 
第三章 聘 期 

第七條 本校專任教師，初聘為一年（但第二學期初聘者發聘至該學年底，次學年再發聘一學年，
仍屬初聘），續聘第一次為一年，以後續聘，每次均為二年，但延長服務者從其規定。 

討論事項四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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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校兼任教師，全學年排課者，聘期自當年八月一日起至次年七月底止；僅第一學期排課
者，聘期自當年八月一日起至次年一月底止；僅第二學期排課者，聘期自當年二月一日起
至七月底止，受聘後未能授課者，應將聘書收回。 

第九條 本校專任教師如有應予停聘、不續聘或解聘情事，需依教師法規定經系、中心及院、校三
級教評會分別由各該級教評會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
上通過後辦理。 

第十條 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內非有正當事由，不得辭聘。教師擬於聘約期限屆滿後不再應聘，應
至遲於該應聘約期限屆滿之一個月前以書面向學校告知並應於聘期屆滿之一週前完成離職
手續，未依規定辦理離職手續者，學校得就其未竟之義務及責任依法訴究。 
第四章 升 等 

第十一條 本校各級教師申請升等，除專業技術人員依本校「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聘任升等審查
要點」規定辦理外，須分別合於下列之規定： 
一、講師擬升助理教授者，須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

成就證明、技術報告者；或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

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

者；或曾任講師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者。 
二、助理教授擬升副教授者，須曾任助理教授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成就

證明、技術報告者；或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
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年以上，並有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者。 

三、副教授擬升教授者，須曾任副教授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重要專門著作、成就證
明、技術報告者；或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
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八年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重要專門著
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者。 

在八十六年三月二十一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生效前已取得講師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
續任教而未中斷（包括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得延用原大學法之教師分級辦理升等。 
前述講師獲得博士學位者，得選擇送審助理教授或副教授資格： 
一、助理教授：選擇送審助理教授資格通過後，不得再以該學位論文或相同專門著作、

成就證明、技術報告送審副教授資格。 
二、副教授：選擇送審副教授資格，必須符合修正分級後之副教授要求水準，申請手續

及審查程序仍應依本辦法第九條辦理；如審查未獲通過，得申請送審助理教授資格。 
學歷證件以正式證書為原則，臨時證明文件之採認，由本校教評會依相關規定認定之，惟
升等教師仍須在申請升等各學期前取得畢業證書，否則升等申請案視同不通過。 

第十二條 本校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者，於升等時，其全時進修、研究期間年資最多採計一
年。經核准借調者，於升等時，其借調期間年資最多採計二年。 

第十三條 本校各級專任教師申請升等案，得分上、下二學期分別受理，並依下列日程及規定項目
辦理為原則。 
申請學位升等採隨辦隨審方式辦理，不受表列時程限制，惟升等起算日期依教育部相關規
定辦理。 

一 二 三 四 五 

九月底前提出申請 十月十五日前完成審議 十一月三十日前完成審議 次年一月底前完成受理 
依教育部相關規定 

報部 
三月底前提出申請 四月十五日前完成審議 五月三十一日前完成審議 六月底前完成受理 

一、本校各系、中心訂有

教師升等審查要點，

各系、中心教師申請

升等均依此審查標準

辦理初審，各系、中

心不再辦理專門著

作、成就證明、技術

報告外審。 

一、各系、中心擬升 

等教師通過初審 

者，由系、中心 

依限將初審紀錄 

連同升等有關之 

個人表件 及 專  

門 著作、成就 

證明、技術報告 

一、本校辦理教授專門著

作、成就證明、技術

報告審查部分以百分

法評分，由院依據本

校教師資格審查外審

作業要點將申請升等

者之專門著作（含學

位論文、學術著作及

一、助理教授、副教授 

  專門著作、成就證 

  明、技術報告升等， 

  由各學院將專門著 

  作、成就證明、技術 

  報告及初、複審資料 

  （含會議資料）送校 

  教評會審議是否同意

一、 教授升等案經校教評  

會審議通過後，由人 

事室簽請校長核定，

並依規定填報相關表 

件連同專門著作 、 成 

就證明、技術報告或

論文，由學校函送教

育部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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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人依限填具下學

期或次一學年度升等

申請書（格式如附件

二）連同送審專門著

作、成就證明、技術

報告、學經歷證件影

本及教學服 務 成 績 

考 核 評 分表，送請

系、中心據以辦理專

門著作、成就證明、

技術報告審查。 

三、教學服務審查部分依

校訂教師教學服務成

績考核辦法規定辦

理。 

四、現任教師申請以學位

升等者，由院依據本

校教師資格審查外審

作業要點將專門著作

（含學位論文、學術

著 作 及 藝 術 作 品

等）、成就證明、技

術報告辦理外審，依

限密送各該專業領域

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

校外學者專家進行審

查，外審審查人數除

藝術作品送審一次送

七位審查，經六位評

定及格 ( 七十分以上 )

為通過外，其餘專門

著作、成就證明、技

術報告外審應送五位

進行審查，若四人評

定及格（七十分以

上）則為通過。依程

序送院、校教評會審

議，通過後送審查名

冊報教育部。前述校

內程序審查不通過

時，應將不通過升等

理由通知升等申請 

人，並敘明得於送達

次日起 20 日內填具申

復書，將申復理由逕

送各學院長送請 

外審。 

藝術作品）、成就證

明、技術報告，依限

密送各該專業領域具

有充分專業能力之校

外學者專家進行審

查，除藝術類作品一

次送四位審查經三位

評定及格 (七十分以

上)為通過外，其餘專

門著作、成就證明、

技術報告外審審查結

果須送三位外審經二

人評定及格 (七十分 )

則為通過，送各院教

評會完成復審。否則

為不通過，應將不通

過升等理由通知升等

申請人，並敘明得於

送達次日起 20 日內填

具申復書，將申復理

由逕送校級教評會提

出申復，同一事由申

復以一次為限。 

二、本校辦理助理教授、

副教授專門著作、成

就證明、技術報告審

查，由院依據本校教

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

要點將申請升等之專

門著作（含學術著

作、藝術作品）、成

就證明、技術報告送

請校外學者或專家審

查，除藝術類作品一

次送四位審查經三位

評定及格 (七十分以

上)為通過外，其餘專

門著作、成就證明、

技術報告外審審查結

果須送三位外審經二

人評定及格 (七十分 )

為通過。外審不通過

時，應將不通過升等

理由通知升等申請

人，並敘明得於送達

外審後，送召集人召

集教師升等審查作業

小組，由該小組提薦

外審委員名單後，由

教務處依據本校教師

資格審查外審作業要

點將申請升等之專門

著作（含學術著作、

藝術作品）、成就證

明、技術報告辦理外

審，除藝術類作品一

次送四位審查經三位

評定及格 ( 七十分以

上)為通過，其餘專

門著作、成就證明、

技術報告外審審查結

果須送三位外審經二

人評定及格(七十分)

則為通過。教務處應

將送審結果密送申請

人所屬學院。 

二、教務處、人事室、升 

  等教師所屬學院將 

  複審紀錄連同升等 

  者有關之個人表件 

  論著及申請升等之 

  審查成績（含專門著 

  作、成就證明、技術 

  報告成績及教學服 

   務成績），提本校教 

  評會審議，教評會針 

  對專門著作、成就證 

  明、技術報告外審部 

  分，除能提出具有專 

  業 學 術 之 具 體 理 

  由，動搖該專業審查 

  之 可 信 度 與 正 確 

  性，否則即應尊重其 

     判斷。 

三、評審過程中必要時應 

   予申請升等教師，列 

   席本校教評會升等 

   會議口頭說明、報告 

   及備詢或書面說明之

機會。 

其 年 資 之 採計，自

學期開始三個月內報 

教育部複審，經 審 定 

通 過者，以學期開始

年月起計；未依規定

期限報 教 育 部 複審 

，其經審定通過者，

依學校實際報教育部

複審年月起計。 

二、 助理教授、副教授升 

等案經校教評會審議 

通過，由人事室簽請 

校長，並造審查名冊 

報教育部。 

其升等年資之採計， 

於學年度當學期內函 

報教育部者，以該學 

期開始之年月起計； 

但最低一級教評會通

過教師升等案時間晚 

於該學期開始之年

月，而於當學期內報

教育部者，其教師證

書年資起計自最低一

級教評會通過年月起

算；惟學校未於規定

期限 報 教 育 部者，

依學校報教育部年月

起計。 

三、 經校教評會審議及確

認不通過升等者，應 

以校函敘明不通過理

由，並附記救濟教示 

規定通知申請升等教

師及副知所屬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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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上一級教評會提出

申復，同一事由申復

以一次為限。 

次日起 20 日內填具申

復書，將申復理由逕

送校級教評會提出申

復，同一事由申復以

一次為限。 

三、教學服務審查部分依

校訂教師教學服務成

績考核辦法規定辦

理。 

 

教師升等未獲本校各級教評會複(決)審通過者，各級教評會應敘明具體理由，通知升等

申請人，並敘明得於送達次日起 20 日內填具申復書，將申復理由逕送上一級教評會提出

申復，同一事由申復以一次為限。申請人對於校教評會決議結果不服時，得於收受通知

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具體理由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同一事由申請人

已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者，不得另提申復，如申復程序進行中提出申

訴，該申復案應即停止審議，並移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併案評議。如涉及專門著

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外審結果之異議時，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理

教師資格審查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四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不予受理： 

一、各系、中心無升等職級教師缺額者。 
二、在國內外進修、研究、講學或被借調，無法於升等學年度各該學期開學前返校授課

者。 
三、因帶職帶薪、留職停薪或延長病假，實際授課未達本辦法第十一條各款年資條件者。 
四、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論文與「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相關規定不符者。 
五、專任教師在本校服務至升等學年度（或學期）未滿一年者。 

借調他校服務教師，經校教評會審查通過後，得於借調服務之學校申請升等，不受前項

第二款限制。 
第十五條 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通過之升等案，經簽請校長核准後，即通知申請人於規定期限內檢

件交由人事室報請教育部審查，送審期間仍以原職任教，俟教育部審定通過後，再補發
新職聘書，並以證書起資年月為起聘日期。若教育部審查未通過者，須依本校教師升等
審查規定及程序，重行申請。 

教師送審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經審定未達規定標準，不通過者，若再次以相

同或類似之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送審時，須檢附前次送審專門著作、成就證

明、技術報告三份及新舊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異同對照表三份，併同其餘送

審資料重行提出申請。 
第十六條 教師申請升等送審，需繕填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詳載送審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

發表者，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 
第十七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所送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經發現或被檢舉其有抄襲剽竊

情事者，由本校另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及本校「教師違反
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處理要點」等相關規定處理。 

第五章 附  則 
第十八條 本校新聘、升等之專任各級教師除已依規定取得各該等級教師證書者外，應於聘期開始

三個月內主動提供資料辦理資格審查完竣，逾期不辦理或已送審經審復「不予審查」或
「未達規定標準不通過者」，均依教育部規定處理。 

兼任教師(不含兼任之各級專業技術人員)在本校任教滿一學年（或二學期），且每學期

須授課滿一學分以上，自第三學期起始得提出送審申請，其辦理送審所需之專門著作

（含學位論文、學術著作及藝術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審查費，由該兼任教師支

付。兼任教師不得向本校提出升等教師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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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已具教育部審定較高職級教師證書，應聘為本校較低職級教師者，其升等仍應逐級

辦理。擬升等教授者，依第十三條規定經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後，由校教評會比照副教授

外審程序辦理，替代教育部複審程序。就已具較高職級教師證書，不再報請教育部審定

核發。 
第十九條 本校各級教評會應就新聘及升等教師之教學、研究、推廣服務與輔導等成果辦理評審。 

   其中專門著作（包含學位論文）、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應送請校外學者、專家評審。 

教師申請資格審查時，應將其著作（含代表著作、參考著作、學位論文）以論文比對系

統進行比對，並將比對條件及比對結果，併著作提送教評會審議。 

各級教評會辦理評審之過程，應注意維護審查公平性、客觀性及保密性之要求。 
第二十條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作業流程表如附表。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各條文字如因前述第一條相關法令修正頒布而不及配合修正時，依該法令或規

定辦理。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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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澎  湖  科  技  大  學  學  位  升  等  審  查  程  序  一  覽  表—附表二 

層
級 

申請升等教師 

【教師取得學位後提出申請】 

系(中心) 

【教師提出升等申請後 1 個月內完成為原則】 

學院 

【系、中心審議教師升等案後 1.5 個月內完成為原則】 

校 

【學院審議教師升等案後 20 日內完成為原則】 
教育部教師資格審定 

程 

序 

法

規

及

使

用

表

件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三、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四、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五、教師學位送審教師資格審查檢覈表 

六、教師升等檢覈表、教師資格送審履歷表 

七、教師升等申請表 

八、升等教師詳細資料表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三、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四、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五、教師學位送審教師資格審查檢核表 

六、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處理 

要點 

七、教師升等申請表 

八、升等教師詳細資料表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三、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四、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五、教師學位送審教師資格審查檢覈表 

六、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處理 

要點 

七、本校教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三、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四、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五、教師學位送審教師資格審查檢覈表 

六、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

處理要點 

七、本校教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 

三、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四、教育部訂頒之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 

 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處理要點 

五、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

準則 

六、教育部其他送審相關規定 

教育部 

審定 

助理教授 

、副教授 

資格審查 

是  (函頒) 

否 

教師進修取得學位 

系(中心) 

教育部 

是 

否(敘明不通過理

由)校長核定後以

校函通知申請升

等教師並附教示

規定 
校教評會 

檢附學位證件影 

本(國外學歷須有 

駐外使館驗證 

章、國外修業情形

一覽表、修業 

成績單、入出 

境證明記錄)、 

畢業論文 1 冊以簽

呈具明擬升等職 

級送系主任、 

院長核章並會 

教務處、人事 

室陳請校長核 

章

  學 院 

否(敘明不通過

理由) 

是 

系彙整教師申請

升等專門著作、

成就證明、技術

報告及相關資料

作成提案送系教

評會討論 

系(中心) 

系(中心)教評

會 

   學院 

1 檢覈教師 

申請升等資格  

(含職級、學位 

証書、國外學 

歷應予驗 

證、修業成 

績單、畢業論 

文、學位送審 

教師資格自我 

檢覈表、教師

資格送審履歷

表等) 

2.作成教評會記

錄(應註記是否 

通過升等) 

院、校 
教評會 

否(敘明不通過理由) 

1 申請升等助理教授 

資格者，檢具申請 

升等教師論文 5 冊 

由院長辦理專門著

作 (藝術作品升等

者依教育部規定辦

理)、成就證明、技

術報告外審。 

2 申請升等副教授資

格者，檢具申請升

等教師論文 5 冊

由院長辦理專門著

作 (藝術作品升等

者依教育部規定辦

理)、成就證明、技

術報告外審。 

1 系將申請升等教師 

資料及教評會記錄 

送所屬學院 

2 學院應依系教評會記 

錄確認教師是否通過

系升等審查 

1提案內容應包含 

  教師申請升等 

職級與系教評會 

記錄相關資料、 

院外審審查意見 

表等 

2院教評會就教師 

申請升等及系審 

議程序予以檢覈 

評議，並就外審 

成績進行確認。 

(申請升等助理 

教授、副教授須

5 過 4) 

3做成院教評會記 

  錄(須記載是否 

  通過升等) 

助理教授 

、副教授 

資格證書 

學校 
(函送學 

校，並 

敘明不通過理

由) 

1 學院將院教評 

會記錄及升等

專門著作、成就

證明、技術報告

外審成績等相

關附件送人事

室彙提校教評

會審議 

2 校教評會應就 

系、院審議內  

容、院外審程序 

等進行檢覈及 

  評議 

3 做成校教評會 

  議記錄(應記  

  載是否通過升 

  等) 

4 校長核定校教 

  評會記錄後， 

  通過升等者由 

  人事室函報教 

  育部續辦 

通過升等助理

教授、副教授資

格者，由人事室

通知升等教師

報部送審教師

資格證書。 

  學院彙辦 

是 

院教評會 

申請升等教師 

學校將教

育部核定

結果函會

知申請升

等教師及

其所屬

系、院 

簽呈 

校長批核 

申請升等教師 

檢具升等申請

書，簽准升等 

之簽呈影本及

其附件(含 

學歷影本， 

申請升等助 

理教授、副教授

者繳交畢業論

文 5 冊)、學位送

審教師資格自

我檢覈表、教師 

資格送審履歷

表、教師以學位 

取 代 專 門 著

作、成就證明、

技術報告審查

意見表等送系

審查 

院外審 

人事室 

1 系、院教評會記錄

與教師升等專門著

作、成就證明、技

術報告相關資料及

佐證 

2 檢附外審成績甲、

乙表(遮除審查人

姓名)

人事室 
人事室彙整

各學院提案 

校長批核 

申請升等

教師 

校教評會 

是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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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澎  湖  科  技  大  學 專 門 著 作 / 成 就 證 明 / 技 術 報 告  升  等  審  查  程  序  一  覽 表—附表三 

層
級 

申請升等教師 

【每年 9 月底或 3 月底前提出申請】 

系(中心) 

【每年 10 月 15 日前或 4 月 15 日前完成審議為原則】 

學院 

【每年 11 月 30 日前或 5 月 31 日前完成審議為原則】 

校 

【次年 1 月 31 日前或 6 月 30 日前完成受理為原則】 
教育部教師資格審定 

程 

序 

法

規

及

使

用

表

件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三、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四、本校教師評鑑辦法 

五、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六、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 

七、系(中心)教師著作升等審查要點。 

八、教師升等檢覈表、教師資格送審履歷表 

九、教師升等申請表 

十、升等教師詳細資料表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三、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四、本校教師評鑑辦法 

五、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六、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 

七、系(中心)院教師著作升等審查要點 

八、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處理 

要點 

九、本校教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三、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四、本校教師評鑑辦法 

五、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六、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 

七、系(中心)院教師著作升等審查要點 

八、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處理要點 

九、本校教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三、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四、本校教師評鑑辦法 

五、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六、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 

七、系(中心)院教師著作升等審查要點 

八、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 

   果舞弊案件處理要點 

九、本校教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 

三、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四、教育部訂頒之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 

 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處理要點 

五、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

則 

六、教育部其他送審相關規定 

教育部 

教授 

資格審查 

審定 

助理教授、 

副教授 

資格審查 

專門著作、成

就證明、技術

報告審查 

教師申請升等

\\\\\

系(中心) 

校長批核 

否(敘明不通過理由) 

校教評會 

1.詳填教師申請表及

升等教師詳細資料

表各欄資料

2.填列升等檢覈表，

教師資格送審履歷

表

3.檢具擬升等之專門

著 作 ( 含 代 表 著

作、參考著作)、成

就證明、技術報告

及升等前一等級教

師資格證書、最近

三年聘書影本

4.檢附最近三年內通

過教師評鑑核定函

影本

5.依據本校教師教學

服務成績考核辦法

檢送教師教學服務

成績考核申請表自

評後，附佐證資料

送系(中心)檢覈、核

章

學院書面審查 

是 

申請升
等教師 

否 (敘明不通過理由

通知升等申請人得向

校教評會提出申復)

院、校教評會 

否 

(檢具書面審查結果送

院教評會審議) 

由人事室以校函

通知申請升等教

師，並附教示規定

副知院、系(中心)

知照。 

1.審查研究成績是否符合

系(中心)升等審查規定

2.審查教學服務成績資料

正確性，並評定分數後

送院及相關單位驗證及

評核分數後送系(中心)

教評會審議

3.審查升等檢覈表及教師

資格送審履歷表內各欄

資料正確性 

4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資格審定辦法 .審查專

門著作 (代表著作及參

考著作)、成就證明、技

術報告是否為重複送審

或有無檢附合著人證

明、接受證明(包含代表

著作、參考著作均應檢

附)及審核期刊、卷期等

欄位資料是否正確。 

系(中心)書面

審查 

系、中心教 

評會 

   學院 

1.初審(綜合審查)、

審議及檢覈書面

審查結果

2.評定教學服務成

績(記載於教評會

記錄內)

3.附教評會記錄送

所屬學院

申請升
等教師 

否(敘明不通過理由通知

升等申請人得向上一層

教評會提出申復) 

申請人 

系(中心)教評

會 

否(書面審查結果送系(中

心)教會審議) 

1.同系(中心)書面審

查各項

2.系(中心)教評會記

錄

1.專門著作、成就證明、

技術報告等均由院長

送 3 位學者專家審查

2.藝術類作品升等依教

育部規定辦理外審

3.依據本校教師資格審

查外審作業要點辦理

否(未送系(中心)教評審查前， 

申請人自行撤回申請) 

是 1.升等為助理教授、副

教授者由學院彙整升

等教師送審專門著作

(含代表著作、參考著

作)、成就證明、技術

報告一式三份(擇一)

及教師教學服務成績

佐證資料，教師教學

服務成績申請表 (含

自 評 成 績 及系 ( 中

心)、院評成績)及其他

關於系(中心)、院書面

審查資料，併同院教

評會紀錄送校教評會

審議是否同意外審

後，送召集人成立審

查作業小組。 

2.依據本校教師資格審

查外審作業要點規定

辦理。 

由學院檢附院

外審成績、教

師升等專門著

作 ( 含代表著

作 、 參 考 著

作 ) 、成就證

明、技術報告

(擇一 )及教師

教學服務成績

考核評分表、

佐證資料及院

教評會記錄送

校教評會審議 

助理教

授、副教授

資格證書 

是  (函頒) 

教授資格 

證書 

是(函頒) 

學校 
(函送學 

校，並 

敘明不通過理

由) 

( 函 送 學

校，並敘明

不 通 過 理

由、專門著

作、成就證

明、技術報

告審查意見

書) 

否 否 

是 
人事室彙整各學

院提案 

1. 升 等 助 理 教

授、副教授者

須附教務處外

審成績(教務處

檢附送外審成

績甲、乙表(遮

除審查人姓名) 

2.於校教評會記

錄記載是否通

過升等 

通過升等助理教 

授、副教授資格 

者，由人事室通 

知升等教師報部

送審教師資格證

書。 

教授 
升等 

助理教授、

副教授升等 

校外 

審(教務處) 

學院彙辦 

是 

院教評會 

人事室 

申請升等教師 

學校將教

育部核定

結果函會

知申請升

等教師及

其所屬系

(中心)、

院 

申請升

等教師 

1 複審(綜合審查)、審議

及 檢覈書面審查結果 

2.評定教學服務成績(記

載於教評會記錄內)

3.作成教評會記錄送校

教評會

專門著作、成就

證明、技術報告

外審(院) 

外審結果 

教育部 

是 

函報 

送校教評會審 
議是否同意外 
審 

送召集人召
集審查作業
小組 

人事室 

送校教評會
審議是否同
意外審 

教授 
升等 

通過申請升等教

授資格者，應續

辦函報教育部辦

理專門著作、成

就證明、技術報

告複審程序 

是 

由人事室以

校函通知申

請 升 等 教

師，並附教

示規定副知

院、系(中心)

知照。 

1 同院書面審查

各項及教師教

學服務成績申

請表、佐証資

料等 

2 確認院教評  

會記錄 

3 評審教學、服

務成績並於校

教評會記錄記

載是否通過升

等 

助理教

授、副教

授 

申請升等

教師 

否(敘明

不通過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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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修正日期：民國 103 年 01 月 22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教育人員之任用，依本條例行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 2 條

本條例所稱教育人員為各公立各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運動教練，社會教育機構專

業人員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學術研究機構（以下簡稱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

   第 二 章 任用資格

第 3 條

教育人員之任用，應注意其品德及對國家之忠誠；其學識、經驗、才能、體能，應與擬

任職務之種類、性質相當。各級學校校長及社會教育機構、學術研究機構主管人員之任

用，並應注重其領導能力。

第 4 條

1  國民小學校長應持有國民小學教師證書，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國民小學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三

年以上。

二、曾任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教師三年以上或合計四年以上，及薦任第八職等以上或與

其相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二年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國民小學教師至少三年，及國民小學一

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2  前項第三款國民小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於師資培育之大學所設附屬國

民小學校長，得為大學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

第 5 條

1  國民中學校長應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國民中學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三

年以上。

二、曾任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教師三年以上或合計四年以上，及薦任第八職等以上或與

其相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二年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國民中學教師至少三年，及國民中學一

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2  師資培育之大學附設國民中學校長資格，除依前項各款規定辦理外，得曾任教育學院、

系專任講師及中等學校教師各三年以上，並應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證書；前項第三款國民

中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並得為大學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

工作年資。

3  持有國民中學主任甄選儲訓合格證書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教師，其兼任高級

中等學校主任者，得以該主任年資，採計為第一項第三款國民中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

行政工作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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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應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

作三年以上。

二、曾任中等學校教師三年以上，及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

二年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高級中等學校教師至少三年，及高級中

等學校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2  師資培育之大學附設高級中等學校校長資格，除依前項各款規定辦理外，得曾任教育學

院、系專任副教授或曾任與擬任職業學校性質相關學科專任副教授，及中等學校教師各

二年以上，並具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一年以上，且應持有中

等學校教師證書；前項第三款高級中等學校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並得為

大學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

3  民族藝術高級中等學校校長資格，除依第一項各款規定辦理外，得曾任高級中等學校或

專科以上學校之戲劇、藝術或其相關科、系（所、學程）教師二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

規所定主管職務、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文化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第 6-1 條

特殊教育學校校長應持有學校所設最高教育階段教師證書及具備特殊教育之專業知能

，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

行政工作三年以上。

二、曾任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師三年以上，及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

政相關工作二年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師至少三年，及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第 7 條

（刪除）

第 8 條

專科學校校長應具下列第一款各目資格之一及第二款資格：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教授。

（三）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四）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

（五）曾任相當副教授三年以上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二、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構之主管職務合計三年以上。

第 9 條

（刪除）

第 10 條

1  大學校長應具下列第一款各目資格之一及第二款資格：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教授。

（三）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二、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構之主管職務合計三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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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獨立學院校長資格，除依前項各款規定辦理外，得以具有博士學位，並曾任與擬任學院

性質相關之專門職業，或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職務合計六年以上

者充任之。

3  大學及獨立學院校長之資格除應符合前二項規定外，各校得因校務發展及特殊專業需求

，另定前二項以外之資格條件，並於組織規程中明定。

第 10-1 條

1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曾任或現任各級學校校長，或經

公開甄選儲訓合格之國民中學、國民小學校長候用人員，或符合修正前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校長聘任資格者，具有同級學校校長之聘任資格；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已依修正前第四

條、第五條規定資格辦理校長候用人員儲訓作業者，其儲訓合格之人員，亦同。

2  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院設有專科部者，其校長得由原專科學校校長繼續擔任至任期屆

滿為止。

3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學校或董

事會已依修正前第四條至前條規定資格辦理校長遴選作業中者，其校長聘任資格得依修

正前規定辦理。

第 11 條

師範大學、師範學院、師範專科學校校、院長，除應具備本條例相關各條規定之資格外

，並以修習教育者為原則。

第 12 條

國民小學教師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師範專科學校畢業者。

二、師範大學、師範學院各學系、或教育學院、系畢業者。

三、本條例施行前，依規定取得國民小學教師合格證書尚在有效期間者。

第 13 條

中等學校教師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師範大學、師範學院各系、所畢業者。

二、教育學院各系、所或大學教育學系、所畢業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各系、所畢業，經修習規定之教育學科及學分者。

四、本條例施行前，依規定取得中等學校教師合格證書尚在有效期間者。

第 14 條

1  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2  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應具有專門著作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

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經出版公開發行，並經教育部審查其著作合格者

，始得升等；必要時，教育部得授權學校辦理審查。

3  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體育、藝術、應用科技等以技能為主之教師聘任或升等，得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代替專門著作送審。

4  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之聘任、升等均應辦理資格審查；其審查辦法由教育部

定之。

第 15 條

1  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得聘任助教協助教學及研究工作。

2  助教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成績優良者。

二、三年制專科學校畢業，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二年以

上；或二年制、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155



業或職務三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第 16 條

講師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在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者。

二、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任助教擔任協助教學或研究工作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

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六年以

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第 16-1 條

助理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醫學系、中醫學系、牙醫學系畢業，擔任臨床工作九年以上，其中

至少曾任醫學中心主治醫師四年，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第 17 條

副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四年以上，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第 18 條

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八年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重要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第 19 條

在學術上有傑出之貢獻，並經教育部學術審議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

之三以上之決議通過者，得任大學、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教師，不受前四條規定之限制

。

第 20 條

1  偏遠或特殊地區之學校校長、教師之資格及專業科目、技術科目、特殊科目教師及稀少

性科技人員之資格，由教育部定之。

2  在民國八十三年二月七日前已考進師範學院幼教系及八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前已考進師

範學院進修部幼教系肄業之師範生，參加偏遠地區國民小學教師甄試，其教育學科及學

分之採計，由原就讀之師資培育機構依實質認定原則處理之。

3  參加八十九學年度各縣市偏遠地區國小教師甄試錄取未獲介聘，符合前項規定者，應比

照辦理。

第 21 條

1  學校職員之任用，依其職務類別，分別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或技術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

，並辦理銓敘審查。

2  本條例施行前已遴用之學校編制內現任職員，其任用資格適用原有關法令規定，並得在

各學校間調任。 156



3  各學校編制內現任職員，在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具有公務人員或技術人員法定任用資

格者，依現職改任換敘；其改任換敘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4  學校人事人員及主計人員之任用，分別依照各該有關法律規定辦理。

5  公立學校職員升等考試規則由考試院定之。
 

第 22 條

1  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聘任資格，依其職務等級，準用各級

學校教師之規定。

2  前項機構一般行政人員之任用資格，依公務人員有關法規之規定。
 

第 22-1 條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之資格，由中央體育主管機關定之；聘任程序及聘期，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 三 章 任用程序

第 23 條

（刪除）

第 24 條

（刪除）

第 25 條

（刪除）

第 26 條

1  各級學校教師之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其程序如左：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除依法令分發者外，由校長就經公開甄選之合格人員中，提

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聘任。

二、專科學校教師經科務會議，由科主任提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通過後，報請校長聘

任。

三、大學、獨立學院各學系、研究所教師，學校應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

後，由系主任或所長就應徵人員提經系（所）、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通過後

，報請校長聘任。

2  前項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設置辦法，除專科以上學校由學校組織規程規定外，其辦法由教

育部定之。

第 27 條

1  國民中、小學校長之遴選，除依法兼任者外，應就合格人員以公開方式甄選之。

2  中等學校教師，除分發者外，亦同。
 

第 28 條

學校職員之任用程序，除主計人員、人事人員分別依各該有關法律規定辦理外，由校長

就合格人員中任用，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

第 29 條

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由各該首長遴選合格人員，報請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聘任。

第 30 條

學校教師經任用後，應依左列程序，報請審查其資格：157



一、國民中、小學教師應送由服務學校報請該管縣（市）政府轉報省教育廳審查。

二、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應送由服務學校轉報省教育廳審查。

三、直轄市所屬公私立中、小學教師應送由服務學校轉報市教育局審查。

四、師範校院，設有教育院、系之大學附屬中、小學及國立中等學校教師，應送由服務

學校層轉所在地區之省（市）教育廳（局）審查。

五、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應送由服務學校轉報教育部審查。教師資格審查、登記辦法由教

育部定之。

第 30-1 條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得逕依原

升等辦法送審，不受大學法第二十九條之限制。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

研究人員原依本條例聘任者，得比照辦理。

   第 四 章 任用限制

第 31 條

1  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教育人員；其已任用者，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

，予以解聘或免職：

一、曾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

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且情節重大。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

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一、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二、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三、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2  教育人員有前項第十三款規定之情事，除情節重大者及教師應依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辦

理外，其餘經議決解聘或免職者，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教育

人員，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3  第一項教育人員為校長時，應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予以解聘，其涉及第八款或第九款之

行為，應由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之。

4  被告為教育人員之性侵害刑事案件，其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所屬學校得於偵查或審判中

，聲請司法機關提供案件相關資訊，並通知其偵查、裁判結果。但其妨害偵查不公開、

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違反法定保密義務，或有害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者，不在此限

。

5  為避免聘任之教育人員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二款及第二項規定之情事，各主管機關及

各級學校應依規定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詢；其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6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三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因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

機關查證屬實而解聘或免職之教育人員，除屬性侵害行為；性騷擾、性霸凌行為、行為

違反相關法令，且情節重大；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者外，於解聘或免職

生效日起算逾四年者，得聘任為教育人員。158



第 32 條

各級學校校長不得任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本校職員或命與其具有各該親

屬關係之教師兼任行政職務。但接任校長前已在職者，屬於經管財務之職務，應調整其

職務或工作；屬於有任期之職務，得續任至任期屆滿。

第 33 條

有痼疾不能任事，或曾服公務交代未清者，不得任用為教育人員。已屆應即退休年齡者

，不得任用為專任教育人員。

第 34 條

專任教育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

第 34-1 條

1  專任教育人員，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育嬰、侍親、進修、借調或其他情事，經服務之

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得辦理留職停薪。

2  前項教育人員留職停薪之事由、核准程序、期限、次數、復職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教育部定之。

第 35 條

第三十二條之規定，於社會教育機構、學術研究機構首長準用之。

   第 五 章 任期

第 36 條

1  各級學校校長均採任期制，其任期應依相關法規規定。

2  前項校長卸任後，持有教師證書者，得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依下列規定回任教師

：

一、專科以上學校校長：逕行回任原校教師。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依各級各類學校法律之規定辦理。

第 37 條

1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聘期，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每次均為二年

。

2  中等學校教師之聘期，初聘為一年，以後續聘，每次均為二年。
 

第 38 條

1  學校在聘約有效期間內，除教師違反聘約或因重大事故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者外

，不得解聘。

2  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內，非有正當事由，不得辭聘。
 

第 39 條

（刪除）

   第 六 章 附則

第 40 條

1  學校校長、教師及運動教練之職務等級表，由教育部定之；學校職員之官等、職等及職

務列等，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之規定。

2  本條例施行前遴用之職員適用之原有薪級表，得配合相當職務列等予以修正。
 

第 4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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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學校校長、教師之任用資格及其審查程序，準用本條例之規定。但宗教研修學院校

長，得以大學畢業，具有宗教研修教學經驗十年以上及宗教事業機構主管職務經驗六年

以上者充任之。

第 41-1 條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擔任軍訓護理課程之護理教師，其資格、遴選、介派（聘）、遷調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2 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教育部定之。

第 43 條

1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2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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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06 月 28 日 

   第 一 章 送審要件

第 1 條

本辦法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四條第四項及教師法第八條規定訂

定之。

第 2 條

1  教師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資格審定：

一、經學校聘任，且實際任教。但已核准成立之學校，第一學年學生尚未入學前，經學

校聘任且實際到職者，得提前申請。

二、兼任教師，已有聘書，各學期實際任教滿一學分。在國立、直轄市立空中大學、空

中大學附設專科部、空中進修學院及空中專科進修學校兼任之面授教師，每學期已

實際任教滿二學分。

三、教師經核准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其返校義務授課，符合前款授課時數。

2  前項申請，教師應經專任服務學校為之，教師借調他校滿三年以上者，得經原服務學校

之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同意，由借調學校為之；無專任服務學校者

，得經由兼任服務學校為之。

3  教師全時在國內、外進修、研究或出國講學，其向學校最低一級教評會提出申請送審之

當學期未實際在校授課者，不得送審。

第 3 條

1  本條例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所定擔任教學工作，其年資依下列方式計算：

一、曾任某一等級教師之年資，依該等級教師證書所載年月起計。但該教師職級證明所

載年資起計之年月，後於教師證書所載年月，從該教師職級證明所載年月起計。

二、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或學術交流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全時進修、研究

或學術交流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一年。經核准借調，且於借調期間返校義務授課者

，於申請升等時，其借調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二年。

2  前項第一款教師以境外學校專任教師年資採計為送審教師資格年資者，境外學校應符合

下列規定之一：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編印之國外大專校院參考名冊（以下簡稱參考名冊）所列

之學校；非參考名冊所列之學校，應經本部審查認定。

二、本部公告之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大專校院認可名冊（以下簡稱認可名冊）所列之

學校。

3  本條例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所定擔任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之年資，依服務機關

（構）正式核發之服務證明所載起迄年月計算，並由學校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相關規定

，按送審人經歷自行認定。

第 4 條

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已取得本部核發助教證書或講師證書

之現職人員，繼續任教未中斷者，得申請依修正生效前原升等辦法之規定，送審較高等

級教師資格。但審定程序，仍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 5 條

前條所定繼續任教未中斷，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161



一、專任教師：每學期應實際任教。但經核准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而未實際任教者，不

在此限。

二、兼任教師：連續每學期應均有聘書，而各學期實際任教至少滿一學分。

三、國立或直轄市立空中大學、空中大學附設專科部、空中進修學院及空中專科進修學

校兼任面授教師：每學期應至少實際任教滿二學分。

四、專任助教：每學年應均有聘書，且協助教學及研究。

   第 二 章 送審表件

第 6 條

依本條例第十六條規定申請講師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並繳交下列

書件：

一、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及成績證明。

二、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送審者：學士學位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

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第 7 條

依本條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申請講師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並繳交

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

：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助教證書與相關服務年資及成績證明。

二、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送審者

：學士學位證書、助教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第 8 條

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規定申請助理教授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並

繳交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一款規定送審者：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證明

及專門著作。

二、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二款規定送審者：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相關服務

年資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三、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三款規定送審者：學士學位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

明及專門著作。

四、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四款規定送審者：講師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明及

專門著作。

第 9 條

依本條例第十七條規定申請副教授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並繳交下

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相關服務年資

證明及專門著作。

二、依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送審者：助理教授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明及

專門著作。

第 10 條

依本條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申請副教授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並繳

交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

：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助教證書或講師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證明及專門著

作。 162



二、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送審者

：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助教證書或講師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證明及專門著

作。

三、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七條第三款規定送審者

：講師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證明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第 11 條

依本條例第十八條規定申請教授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並繳交下列

書件：

一、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證

明及其創作、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之證明或重要之專門著作。

二、依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二款規定送審者：副教授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明及重

要之專門著作。

第 12 條

本條例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所定成績優良，除成績證明外，並得以個人其他學術、專業

成就證明文件或資料，替代或補充之。

   第 三 章 送審類別

第 13 條

教師得依其專業領域，以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

明、技術報告等方式，呈現其專業理論或實務（包括教學）之研究或研發成果送審教師

資格。

第 14 條

教師在該學術領域之研究成果有具體貢獻者，得以專門著作送審。

第 15 條

應用科技類科教師，對特定技術之學理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發成果

者，得以技術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一。

第 16 條

教師在課程、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用、評量工具，具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

用之具體研發成果，並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於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具體貢獻者

，得以技術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二。

第 17 條

藝術類科教師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得以作品

及成就證明，並附創作或展演報告送審；其類科範圍，包括美術、音樂、舞蹈、民俗藝

術、戲劇、電影、設計及其他藝術類科；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三。

第 18 條

體育類科教師本人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參加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獲有名次者，該教師

得以成就證明，並附競賽實務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四。

第 19 條

依第六條第一款、第七條第一款、第八條第一款及第十條第一款規定，以學位送審者

，得以其取得學位之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以下簡稱學位論文）替

代專門著作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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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

依本條例第十九條規定，在學術上有傑出貢獻，申請教師資格審定，學校應依本辦法規

定，將其專門著作送請校外該領域學者專家審查，經學校審查合格，報本部審查者，連

同其學術上傑出貢獻之證明文件，由本部審定之。

   第 四 章 送審著作及學歷

第 21 條

1  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僅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

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送審。

二、以外文撰寫者，附具中文摘要，其以英文以外之外文撰寫者，得以英文摘要代之

；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領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時，學校得要求該著作全文翻

譯為中文或英文。

三、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其屬系列之相關

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曾為代表作送審者，不得再作升等時之代表作。

四、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者；送審人曾於境外擔任專任教師

之年資，經採計為升等年資者，其送審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得予

併計。

2  前項專門著作，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為已出版公開發行或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

二、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

，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

三、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以光碟發行或

於網路公開發行之著作。

3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通過者，應依本辦法規定公開出版發行。但涉及機密

、申請專利或依法不得公開，經學校認定者，得不予公開出版或於一定期間內不予公開

出版。

第 22 條

1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代表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性質相關。

二、非為學位論文之一部分。但未曾以該學位論文送審或屬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者，經

送審人主動提出說明，並經專業審查認定代表作具相當程度創新者，不在此限。

2  未符前項各款規定之一者，不通過其教師資格審定。
 

第 23 條

1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代表作係數人合著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

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作為代表作送審之權利

。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送審人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交合著人簽章證明。

二、送審人為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免繳交其國外非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

之合著人簽章證明。

2  前項合著人因故無法簽章證明時，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及無法取得合

著人簽章證明之原因，經送審學校校級教評會審議同意者，得予免附。

第 2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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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代表作與曾送審之代表作名稱或內容近似者，送審時，應檢附曾送審之代表作及本

次代表作異同對照；其名稱或內容有變更者，亦同。

第 25 條

1  持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二款所定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

，其代表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年內發表，並自發表之日起二個月內，將

該專門著作送交學校查核並存檔；其因不可歸責於送審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

者，應於一年期限屆滿前，檢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向學

校申請展延，經校級教評會同意後，始得為之，展延時間，至多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

之日起三年內為限。

2  前項專門著作經審定後，不得作為下次送審著作。

3  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限發表並送繳發表之代表作者，學校應駁回其申請，並報本部；其教

師資格尚在本部審查者，應駁回其申請；其教師資格已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由本

部廢止其教師資格，並追繳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書。

第 26 條

1  以境外學位或文憑送審者，其學位或文憑之入學資格、畢業學校、修習課程、修業期間

及不予認定之情形，準用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香港澳

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專科學校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以下合稱採認辦法）之規定

。但送審人修業期間達採認辦法所定期間三分之二以上，且學位論文、專門著作、作品

、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經學校審查及本部審查合格者，不在此限。

2  前項本部審查程序，其屬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者，免予辦理。
 

第 27 條

1  境外學位或文憑，應由學校依採認辦法規定辦理查證（檢覈）後採認。但該國外及香港

、澳門學校、學位名稱及相關學術水準，經本部公告者，得以驗證替代查證（檢覈）。

2  境外學校之學制或學位與文憑之名稱及屬性，與我國不同者，除準用前條規定外，其認

定原則，由本部公告之。

3  學校對於送審人之境外學位或文憑認定有疑義者，應依採認辦法規定向我國駐外使領館

、代表處或辦事處（以下簡稱駐外館處）或相關單位查證後提校級教評會認定。

4  未列入第一項及第二項本部公告之境外學校學位或文憑，學校應函請駐外館處或相關單

位查證後，送本部審議決定；必要時，本部得就其學位論文、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審查認定。

第 28 條

1  以就讀學校正式核發之臨時學位證明書送審者，經送審學校查證後得依其所載取得該學

位事實認定時間送審。但於取得正式學位證書後，應於一個月內送交學校查核並影印存

檔，學位證書所載畢業日期與臨時學位證明書未符者，依學位證書所載日期認定之。

2  未依前項規定送繳者，學校應駁回其申請，並報本部；其教師資格尚在本部審查者，應

駁回其申請；其教師資格已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由本部廢止其教師資格，並追繳

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書。

   第 五 章 審查程序

第 29 條

1  教師資格審定，分學校審查及本部審查二階段；其屬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者

，免予辦理本部審查。

2  前項認可基準、範圍及作業規定，由本部公告之。
 

第 30 條

1  學校應訂定教師專業發展目標，規劃多元教師升等制度，並納入校內相關章則。165



2  學校審查作業，應針對送審教師之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訂定明確之審查程序與方

式、審查與合格基準、迴避原則、疑義處理及申訴救濟等規範，納入校內章則並公告。

3  學校審查送審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應兼顧質與量，並應建立符合

專業審查之外審程序與方式、審查與合格基準、外審學者專家遴聘及迴避原則，據以遴

聘該專業領域之校外學者專家辦理審查；教評會對於外審學者專家就研究成果之專業審

查意見，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及正確性外

，應尊重其判斷，不得僅以投票方式作成表決。

第 31 條

1  本部審查作業，規定如下：

一、以學位或文憑送審者，其學經歷證件，依本條例、本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其

學位認定有疑義或學校審查未落實者，得由本部再為審查決定；必要時，本部得就

其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為審查。

二、以專門著作送審者，依所屬學術領域歸類後，由本部聘請各該領域之顧問推薦學者

專家審查。

三、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依所屬領域歸類後，由本部聘請各該領域具

實務經驗之顧問推薦具實務經驗之教師或實務界具教師資格之專家審查。

2  本部得委由審查制度健全之學校、專業學術機構或團體（以下簡稱代審機構），代為辦

理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之外審程序。

第 32 條

本部辦理審查時，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與技術報告之審查項目及審查評定基準

，由本部公告之。

第 33 條

以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送審者，由本部送三位學者專家審查。審查人

不得低階高審。

第 34 條

1  本部辦理審查時，其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審查分數以七十分為及格

，未達七十分者為不及格。

2  任教學校採計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者，前項審查及格分數以七十分及學校所報教學、

服務與輔導成績及比率，換算送審人及格底線分數。但經換算後及格底線分數低於六十

五分者，以六十五分為及格底線分數。

3  前項及格底線分數之換算方式，以評分總分一百分為滿分計算，學校教學、服務及輔導

成績占總成績之比率，於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範圍內，於學校章則定之；學校得考

量專任、兼任及新聘教師差異性，明定於校內章則。

第 35 條

1  本部辦理審查時，以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其審查結果，二位

審查人給予及格者為通過。

2  送審教師資格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經審查或審定後認定有疑義者

，由本部加送專家學者一人至三人審查後，併同原審查意見由本部決定之。

第 36 條

1  本部處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應自本部收文之日起四個月內審定完成，遇寒暑假期得予

順延。但案情複雜、涉嫌抄襲或遇有窒礙難行之情事者，其審定期間得予延長，並通知

送審人。

2  本部辦理審查時，遇有需補件或說明之案件，學校應自本部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補送或

說明；屆期未補送或說明或未符第十四條至第十八條、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一條規定者166



，不予受理，並將原件退還。但因情形特殊，報本部核准延期者，不在此限。

3  本部審查程序尚未完成前，送審人不得再次申請同一等級教師資格審查。
 

第 37 條

本部審定完成後，應以書面函復學校審定結果；學校應自收受審定結果之日起十四日內

，以書面通知送審人。

第 38 條

本部辦理審查完畢，應選擇適當之地點，公開、保管送審人經審查通過之專門著作、學

位論文、作品、技術報告或成就證明；其經本部認可之學校審查通過，且無第二十一條

第三項但書規定情形者，應於該校圖書館公開、保管。

第 39 條

1  學校與本部審查過程、審查人及審查意見等相關資料，應予保密，以維持審查之公正性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將審查過程及審查意見，提供教師申訴受理機關及其他救濟機關。

二、將評定為不及格之審查意見，提供予送審人。

2  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情節嚴重者

，應即停止其資格審定程序，及通知送審人，並自通知日起二年內，不受理其教師資格

審定之申請。

第 40 條

1  認可學校得就下列事項，自行訂定規定，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一、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有關技術報告之審查基準。

二、第十七條有關作品及成就證明，除附表三以外之送審範圍、類別、送繳資料及審查

基準。

三、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有關送審著作件數及第二項有關專門著作之出版方式。

四、就曾於符合採認辦法規定之國外大學或香港、澳門大學擔任專任教授，並符合下列

資格之教師，另定其專門著作審查及教師資格審查程序；其資格如下：

（一）諾貝爾獎或相當等級之得主。

（二）國家級研究院院士。

（三）國際重要學會會士。

（四）在其他相當於前三目資格之學術或專業領域著有傑出成就者。

2  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得自行訂定較本辦法更嚴格之審查程序及基準。
 

第 41 條

1  教師資格經審定合格者，發給送審等級之教師證書。

2  教師證書格式，由本部定之。

3  教師證書應記載下列事項，並黏貼最近三個月一吋半身正面相片及加蓋鋼印：

一、姓名。

二、出生年、月、日。

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居留證統一證號。

四、審定等級。

五、證書字號。

六、年資起算。

七、送審學校。

八、發給證書之年月日。

第 42 條

1  教師證書所列年資起算年月之核計方式如下：167



一、新聘教師依法自起聘三個月內報本部審查，經審定通過者，以聘書起聘年月起計。

二、升等教師自學期開始三個月內報本部審查，經審定通過者，以學期開始年月起計。

三、未依前二款規定期限報本部審查，其經審定通過者，依學校實際報本部審查年月起

計。但因特殊情形或新聘教師因境外學位或文憑依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規定未

能於起聘三個月內完成查證，經學校報本部核准延期送審，並經審定通過者，得依

前二款規定起計。

四、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之升等教師，於學年度當學期內報本部者，以該學

期開始之年月起計。但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最低一級教評會通過教師升

等案時間晚於該學期開始之年月，而於當學期內報本部者，其教師證書年資起計自

最低一級教評會通過年月起算。

2  升等教師因審查未通過提起救濟致原處分撤銷，並經重新審定通過者，其年資得依前項

第二款及第四款規定起計。

   第 六 章 附則

第 43 條

1  本部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及下列情事之一，並經本部

審議確定者，應不通過其資格審定，並自本部審議決定之日起，依各款所定期間，不受

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不受理期間為五年以上者，應同時副知各大專校院：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

人證明、未適當引註、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

果或著作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一年至五年。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造假、變造或舞弊情事：五年至七年。

三、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合著人證明

為偽造、變造、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七年至十年。

2  前項各款審查作業及認定基準，由本部定之。

3  教師資格經審定後，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並經審議確定者，依下列

方式處理：

一、其原經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應撤銷該等級起之教師資格及追繳其教師證書

，並依第一項所定期間，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申請之處分。

二、其原經審定不合格者，應依第一項所定期間，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申請之處分

。

4  學校於報本部審查前，或教師資格經本部審定後，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及第一項各款

情事之一者，應將其認定情形及處置建議，報本部審議。

5  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之送審人於送審中或其教師資格經審定後，經檢舉或發

現涉及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準用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處理，並依第一項各款所定

期間，自學校審議決定之日起，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經審議確定者，將審

議程序及處置結果，報本部備查。

6  送審人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各款之一情事者，不得申請撤回資格審查案，仍應依程

序處理。

第 44 條

本部依前條規定為不受理之處分後，應通知學校依本條例、教師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 45 條

1  學校對經教師申訴受理機關或其他救濟機關要求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仍不辦理者，經

同一教師申訴受理機關或救濟機關再判定違法者，得由高一級之教評會重為審查程序

；其屬校級教評會未依相關送審法令辦理者，本部應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依

第四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處理，學校並將另為適法處理機制，納入校內章則並公告。

2  學校教師同一案件經同一教師申訴受理機關或救濟機關判定違法達二次以上者，該教師168



得向本部申請代審，經本部認定有必要者，本部得委由代審機構辦理其專門著作、作品

、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之審查，替代學校外審程序。

第 46 條

1  本部得定期評鑑學校辦理教師資格審定之績效。

2  學校未依教師資格審定相關規定確實辦理審定，或有前條第一項所定屆期未改善之情形

者，應納入學校評鑑、扣減獎（補）助或行政考核之依據，並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3  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有前項規定情事，屆期未改善者，本部得廢止其認可之

部分或全部，並公告之。

第 47 條

本辦法修正施行前，經學校最低一級教評會通過之教師資格送審案件，適用修正前之規

定。

第 48 條

1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二月一日施行。

2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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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授權自審訪視意見彙整表
訪 視 意 見

總

評

與

建

議

事

項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訪視資料準備充分，校內教師資格審查之典章制度及執行

情形多已上軌道，且校內專任師資結構、著作報部送審通過率已達授權自審之基

準，為進一步加強學校教師資格審查運作制度更臻完善，爰提出下列訪視意見供

參考： 

一、 教評會組成之相關規定 

(一)P.24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1. 第5條第1項第1款規定略以，「校教評會委員宜避免同時兼任校申評會委

員，其已兼任者，宜注意迴避。」校教評會委員同時兼任校申評會委員時，

即能予以區分，以避免爭議。 

2. 第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略以，「倘該系、中心助理教授以上等級教師人數

不足時，得推選校內外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人選由系、中心會議決定

之。」其中系、中心會議，是否為系務會議？建議文字能更明確。 

3. 第7條第3項規定略以，「教評會對著作成績部分除能提出具體理由動

搖，該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所提具體理由，須經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如教評會對於著作成績通過可動搖之審查之

具體理由，後續對於該著作處理方式，並無明文規定將如何進一步處理，建

議能於法規中明訂。 

4. 第14條規定，「教師對其升等評審或其權益有重大影響處分如認為違法

或不當，得於知悉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建

議加入申復制度之規定。 

5. 系所教評會組成5-7人，大部份系所專任教師人數約10人，為避免低階

高審情況，會導致外聘委員的必要性，各系所教評會辦法應明定外聘委員產

生方式。 

二、 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之相關作業情形 

(一)多元升等途徑方面，教學實務升等相關規定尚未建置，建議能予以建置增定

相關規定，以提供教師多元升等途徑。 

(二)P.27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

1. 第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略以，「三、院教評會複審：依系中心初審結果做

同意或不同意決議，…併同其餘經院教評會審議不通過之應徵者基本資料簽

請校長圈選正取及備取人選。」及同條第4款略以，「四、校教評會決審：各

學院檢送擬聘教師聘任有關證件資料、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外審

成績及陳請校長核圈後會議記錄，提校教評會審議。」對於新聘教師，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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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三級教評會審議時，即已送請校長圈選正備取教師，再將此正備取教

師名單送校教評會審議，其程序是否妥適不無疑義，建請修正。 

2. 第14條規定略以，「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受理：

一、各系、中心無升等職級教師缺額者。」各系、中心之升等職級缺額如何

管制，建議能於相關法規中予以明定，以資適用避免爭議。 

3. 第22條規定，「本辦法經本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

施。」建議加入”修正時亦同”。 

三、 教師陳情與救濟制度 

(一)P.56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1. 第14點規定略以，「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或訴訟之

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申評會於訴願或訴訟程序終結者，應停止申訴

案件之評議」。本點建議依據本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20條規定，「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訴訟或勞資爭議處

理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申評會於訴願、訴訟或勞資爭議處理程序終

結前，得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

經申訴人、原措施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通知，或申評會知悉時，應繼續

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予以修正。 

2. 第24點規定略以，「申評會委員會議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

式為原則，如經出席委員同意亦可依議事規範所定方式表決之。」本點建議

依據本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32條規定，「申評會委

員會議之評議決定，以徵詢無異議、舉手或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其評

議經過及個別委員意見應對外嚴守秘密。前項表決方式及表決結果應載明於

當次會議紀錄；採投票表決者，表決票應當場封緘，經會議主席及委員推選

之監票委員簽名，由申評會妥當保存。」予以修正。 

四、 著作外審作業 

(一)P.37教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審查作業小組依據所建立外審

委員資料庫，提薦至少9名外審委員名單，供召集人圈選另送審教師得提出至多3

位外審委員迴避名單。」建議明定召集人如何從9名外審委員名單挑選及送外審

委員之排序方式，及候補外審委員之遞補方式。 

(二)外審委員之組成宜依學術研究、專門著作及藝術作品分類組成，並建立公平

之圈選方式。 

五、 教學服務成績考核 

P.33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規定，「服務成績之評分內容包括『學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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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工作』、『校內服務工作』、『進修推廣教育與校外服務工作』等項目。各項目之

計分方式及其內容詳如基準表(如附表)。」本條文請依據本部「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第30條第2項規定，「學校初審作業，應針對送審教師之教學、

研究、服務及輔導，訂定明確評量、審查程序、決定、疑義處理、申訴救濟機制

等訂定規範，納入校內章則公告。」針對送審教師之教學、研究、服務及輔

導，…等訂定規範，及併同修正評分表內之「服務」項目欄，修正為「服務及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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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10年10月份主管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110年10月7日（星期四）上午10時10分 

地點：學生活動中心會議室 

主持人：黃校長有評 紀錄：王美玲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壹、主持人致詞：(略)

貳、各單位意見溝通：

教務處報告事項： 

1.截至 10/1 新生註冊情形：

各學制註冊統計表

學制 系別 核定 
名額

完成 
註冊

核定名額 
完成註冊

註冊率 
％

日四技

電機系 51 48 42 82.35 
電信系 57 62 51 89.47 
資工系 57 47 39 68.42 
食科系 50 51 46 92.00 
養殖系 55 43 38 69.09 
觀休系 85 74 63 74.12 
餐旅系 42 42 32 76.19 
海運系 47 37 36 76.60 
航管系 50 49 43 86.00 
資管系 48 53 45 93.75 
物管系 48 38 37 77.08 
應外系 46 42 33 71.74 
合計 636 586 505 79.40 

四技專班 食品技優專班 30 
(外加) 15 (外加) 

五專 電機科 30 35 28 93.3 

進四技

資管系 46 32 32 69.57 
觀休系 47 36 35 74.47 
合計 93 68 67 72.04 

碩士班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服務業經營管理碩士班

9 8 8 88.89 

水產養殖系
水產資源與養殖碩士班

10 4 4 40.00 

觀光休閒系碩士班 10 7 7 70.00 
電機工程系 
電資碩士班

10 7 7 70.00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10 7 7 70.00 
合計 49 33 33 67.35 

碩專班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服務業經營管理
碩士在職專班

14 8 8 57.14 

173



案由：有關海科大樓機車停放問題，擬增設機車停車格，請討論。

說明： 

一、為改善海科大樓機車停放之問題，本處於 10 月 1日已進行問卷調查。 

二、經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填答人數共 160人(教職員 8.1%、學生 91.9%)。 

1.勾選不需要增設:為 8.8%；需要增設:為 91.3%

2.勾選地點一:為 69.9%；勾選地點二:為 77.8 %

3.勾選其他地點:一則回應「蓋車棚」。

擬辦：通過後提送校園規劃會議審議後辦理。 

決議：1.照案通過，並將蓋車棚部份一併納入討論。 

2.食品加工廠是學校的一個參觀重點，正門前無路請規劃，一併提送校園規劃會

議審議，此外大廳正前方籬笆也一併美化。

校長補充：1.實驗大樓往體育館地面紅磚的縫愈來愈大，請整修。

2.學生機車到處都停，請宣導。

三、蔡主任委員明惠建議：學務處身健中應負起責任，對於不適任的導師就不應該擔任，

應該要把關，不是各系提供的人都照單全收。

校長：請學務處處理，另如果老師真的無意願，如蔡主委所說，通識有許多老師願意

來幫忙的，學校應該認真推動這件事。

四、邱副校長采新：建議要成立學位論文的審議委員會，另論文比對本校無母法訂定相關

標準，應由何單位辦理。

校長：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成立請人事室辦理、論文比對相關母法訂定由教務處辦理。

五、韓總務長子健：副校長詢問有關校園消毒一天二次可行性，經人力及各方面評估，在

執行上無法做到，且在無疫情狀況下頻繁消毒，易造成師生、外界不必要的誤

解。

    校長：1.如學務長建議，學生個人還是要做好衛生防護。 

2.請警衛室於進修部下課後至少半小時要在大門口執勤，假日時段也要不定時

在大門口進行管制，以維校園安全。

伍、散會：上午11時3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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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104年1月22日本校103學年度第1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104年6月18日本校103學年度第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104年9月8日臺教高(五)字第1040122417號函同意備查 
104 年 12 月 28 日本校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年 5 月 16 日本校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年 1 月 16 日本校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年 5 月 22 日本校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年 12 月 25 日本校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年 12 月 24 日本校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年 5 月 27 日本校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年 11 月 23 日本校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依據大學法、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例及有關法令規定，訂定本

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規定辦理。 

第 三 條 各學院(中心)應依本辦法訂定該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經

學院(中心)院務(事務)會議通過後，提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下

簡稱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實施；各系、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

室(以下簡稱系)應依本辦法訂定該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經

系務會議通過後，提各該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

及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  四  條 本辦法所稱中心係指師資培育中心。 

第 五 條 教師依其專業領域得以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所定專門著作、作品、成

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等方式，呈現其專業理論或實務（包括教學）之

研究或研發成果送審教師資格，並依教育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資格審定辦法及相關規定辦理。 

第 六 條 前條教師資格送審類別如下： 

一、教師在該學術領域之研究成果有具體貢獻者，得以專門著作送

審。 

二、應用科技類科教師，對特定技術之學理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

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發成果者，得以技術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

及基準如附件一。 

三、教師在課程、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用、評量工具，

具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發成果，並能有效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或於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具體貢獻者，得以技術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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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件二。其升等辦法另定之。 

四、藝術類科教師在該學術領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

具體之貢獻者，得以作品及成就證明，並附創作或展演報告送

審；其類科範圍，包括美術、音樂、舞蹈、民俗藝術、戲劇、

電影、設計及其他藝術類科；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件三。 

五、體育類科教師本人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參加重要國內外運動賽

會，獲有名次者，該教師得以成就證明，並附競賽實務報告送

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件四。 

六、以學位送審者，得以其取得學位之論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

告、技術報告替代專門著作送審。 

第二章 聘任 

第  七  條 本校教師分為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與講師四級。 

各系、學院（中心）應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及其施行細則等規定，

經系、學院（中心）、校教評會（以下簡稱各級教評會）程序審查新

聘教師資格。 

第  八  條 各系、學院（中心）得依課程需要及授課時數之考量，經校長統籌

學校員額分配情形，核定聘任專任（案）教師。 

兼任教師之聘任應考量彌補各該系、學院（中心）專任教師課程專

長等需求，經所屬教評會通過，並依行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准，提送

院、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始得聘任。 

第  九  條 本校徵聘專任（案）教師，應於每年七月三十一日（第二學期新聘

案）或一月三十一日（第一學期新聘案）前將甄選公告送至人事室

辦理公告。由各系、學院（中心）依聘審程序將擬聘任之專任(案)

教師列冊提各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由校長依權責組成新聘教師遴

聘小組進行面試後，擇優核聘或逕依校教評會決審核定聘任。(教師

聘任作業流程圖詳如附件五) 

第  十  條 本校各系、學院（中心）提聘教師，應檢具擬聘者下列資料，以供

各級教評會審查： 

一、履歷表。 

二、最高學歷證書、成績單（持國外學歷者，請將學位證書及成績

單送至駐外單位辦理驗證，如無成績單者，請提供修業學校歷

年行事曆或由修業學校出具修業期間之證明文件並送交駐外單

位驗證；另請提供入出境證明及身分證等之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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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必要證件（如著作證明、經歷證件等）。 

前項證件如係外國文字，須附中文譯本，並由中譯人簽名蓋章。 

境外學歷或文憑應依教育部訂頒之相關採認辦法或公告辦理查驗

（證）後採認，如認定有疑義，經相關單位查證後，提送校教評會

認定，如境外學歷或文憑無法採認，則不予聘任。 

各系、學院（中心）聘任之專任(案)、兼任教師，所授科目或時數

如有變更或因故無法應聘時，請擬聘任單位於開學前連同聘書，簽

報校長核定後通知人事室更正或註銷聘任。 

第 十一 條 應徵本校專任(案)教師但未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所定教師資格證

書，經初審、面試通過後獲致推薦聘任者，各學院（中心）應辦理

應徵者學位論文或專門著作校外實質審查（以下簡稱著作外審）作

業，外審結果應併同擬聘人員其他聘審資料，提送院、校教評會審

議。 

新聘教師之著作外審不得低階高審，由各學院院長(中心主任)就系、

中心教評會擬提校外學者專家八人以上之名單中圈定五人併同新聘

教師著作辦理著作密送外審，外審成績至少需經四名審查學者專家

（以下簡稱審查人）分別評定達七十分以上為及格。其程序依本校

教師聘任及升等著作外審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第 十二 條 新聘專任（案）教師如因尚未取得較高學位證書，而以證明書或臨

時證書審查其資格者，本校得先以已具正式學位證書之資格，聘任

為相當等級教師，俟繳驗較高資格之正式學位證書，始得申請並經

本校各級教評會通過後改聘為相當等級教師。 

前項教師到本校任職前已取得較高學位證書或已在他校送審較高職

級教師資格且獲頒教師證書者，得於應聘到職後，檢附相關證件，

提經各級教評會審議後予以改聘。 

第 十三 條 本校專任教師以按學年聘任為原則，初聘為一年，如服務成績優良，

於聘期屆滿前經各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續聘第一次為一年；以後

續聘，每次均為二年。 

專案教師之聘任，悉依本校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

要點規定辦理。 

兼任教師之聘任資格及其授課時數限制等，悉依教育部訂頒專科以

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及本校教師授課暨鐘點時數計算實施要點

等規定辦理。 

177



第 十四 條 各系、學院（中心）提聘兼任教師，聘期以一學期一聘為原則。 

兼任教師之職級經各級教評會審議通過聘任後，於聘期中不再改聘；

若具較高職級之資格，應於下次聘任時依規定程序，提送各級教評

會審議通過後，再予以改聘。 

第 十五 條 本校專任教師除有教師法第十四條至第十六條、第十八條、第十九

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情形之一者外，不得解聘、不續聘或

停聘，其相關處理程序悉依教師法規定辦理。 

第 十六 條 關於專任教師、專案教師或兼任教師權利義務等，本辦法未訂事項

除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外，悉依各該教師聘約辦理。 

第三章 升等 

第 十七 條 本校專任教師升等應依本辦法規定期限內向所屬系、學院（中心）

提出申請，經各級教評會依本辦法所定資格及程序審議通過後，報

請教育部送審教師資格。 

申請升等後，於學院（中心）辦理外審前，得以書面依原申請程序

提送已審議之教評會申請撤回，但未於上開期限前申請撤回者，不

予受理。 

經檢舉或發現涉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

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不得申請撤回資格審查。 

第 十八 條 申請升等之教師（以下簡稱申請人），除有第十九條不予受理升等之

限制外，其資格並須符合以下規定之一或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相關規

定： 

一、講師升助理教授，須曾任講師三年以上，服務成績優良，並有

專門著作者。 

二、助理教授升副教授，須曾任助理教授三年以上，服務成績優良，

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副教授升教授，須曾任副教授三年以上，服務成績優良，並有

重要專門著作者。 

前項各款教師服務年資期間如遇有進修、講學（學術交流）、研究或

借調等情形時，其升等年資採計規定如下： 

一、教師經核准以帶職帶薪方式全時進修、講學（學術交流）、研究

者，於申請升等時，前述年資最多採計一年。 

二、經核准借調，且於借調期間返校義務授課者，於返校後申請升

等時，其借調期間年資，最多採計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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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九 條 申請人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予受理申請升等： 

一、新聘教師在本校服務未滿一年者。但學歷送審或具較高職級教

師資格經各級教評會審議通過，不在此限。 

二、申請升等時，在國內外大學全時進修、講學（學術交流）、研究

或因留職停薪等原因，致該學期未實際在本校授課。 

三、送審升等之代表作與任教科目不相關。 

四、著作曾經審查不合格，未經修正而再度提出。 

五、教師教學服務成績未達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所定考

核合格標準。 

六、未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或第二十九條規定程序申請。 

七、其他依教育部或本校規定應予限制升等之情形（如教師評鑑不

通過、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等）。 

第 二十 條 各級教評會辦理升等審查時，各委員對於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

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之升等案件，應

予迴避且教評會委員不得低階高審；另有關研究部分之專業審查意

見，除有動搖專業審查之可信度與正確性，否則應尊重專業判斷，

不應以多數決方式表決。 

教評會委員審議升等案，倘具相關學術領域評審資格委員人數不足

五人時，由該教評會推選校內、外相關學術領域教授，簽請院長擇

定，陳請校長核定後共同組成。 

第二十一條 申請人對於升等審查之案件，不可有請託、關說等情事，若發現有

干擾審查人之情事，並經查明屬實者，應駁回其申請。 

第二十二條 申請人所提升等著作（含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等）

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有申請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僅以整理、增刪、組合或編排他

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送審。 

二、以外文撰寫者，附具中文摘要，其以英文以外之外文撰寫者，

得以英文摘要代之；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領域內通曉該外文之

審查人選時，學校得要求該著作全文翻譯為中文或英文。 

三、由申請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行擇一為代表作，其餘列為參考

作；其屬系列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曾為代表作送

審者，不得再作升等時之代表作。此外，代表作並應符合下列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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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申請人任教科目性質相關。

（二）非為學位論文之一部分。但未曾以該學位論文送審或屬學

位論文延續性研究，且經申請人主動提出說明，並經各級

教評會審查認定代表作具相當程度創新者，不在此限。

四、為申請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者；申請人曾

於境外擔任專任教師之年資，經採計為升等年資者，其送審專

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得予併計。 

前項專門著作，應符合下列各款規定之一： 

一、已出版公開發行或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行之專書，

並須載明著作人姓名、發行人姓名、出版時間、地點及出版者

登記字號等。 

二、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

及利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 

三、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公開出版

發行、以光碟發行或於網路公開發行之著作。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通過者，應依規定公開出版發行。

但涉及機密、申請專利或依法不得公開，經學校認定者，得不予公

開出版或於一定期間內不予公開出版。 

審查通過且無前項但書規定情形者，應於本校圖書館公開、保管其

專門著作、學位論文、作品、技術報告或成就證明。 

第二十三條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代表作係數人合著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

送審時，應檢附申請人以外他人放棄以該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等作為代表作送審之權利。申請人應以書面具體說明

其參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

限： 

一、申請人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交合著人簽章證明。 

二、申請人為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免繳交其國外非第一作

者或通信（訊）作者之合著人簽章證明。 

前項合著人因故無法簽章證明時，申請人應以書面具體說明其參與

部分，及無法取得合著人簽章證明之原因，經本校各級教評會審議

同意者，得予免附。 

第二十四條 送審代表作與曾送審之代表作名稱或內容近似者，送審時，應檢附

曾送審之代表作及本次代表作異同對照；其名稱或內容有變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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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同。 

第二十五條 持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所定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

發表之證明送審者，其代表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年

內發表，並自發表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所屬系、學院

（中心）依各級教評會審議程序提案查核並存檔；其因不可歸責於

申請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年內發表者，應於一年期限屆滿前，檢

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依前述程序申

請展延，經校教評會同意後，始得為之，展延時間，至多以該刊物

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年內為限。 

前項專門著作經審定後，不得作為下次送審著作。 

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限發表並送繳發表之代表作，本校應駁回其升等

申請，如升等教師資格證書業經教育部審定頒給者，應報請教育部

註銷該等級教師資格證書。 

第二十六條 申請人升等資格審查之評分，包含著作外審成績及教師教學服務成

績二項，總分以一百分計算，報教育部審查時著作外審成績占總成

績之比例為百分之七十，教學服務成績占總成績之比例為百分之三

十；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及評分表另訂之。 

著作外審之評分項目與標準（基準）悉依教育部訂頒之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資格審查意見表（如附件六）辦理。 

第二十七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及其審查作業程序如下： 

一、申請人： 

（一）申請人應填具以下表件併同升等著作四份（以下簡稱升等

資料）送所屬系、中心提出申請： 

1、教師升等申請表(如附件七)。 

2、申請升等履歷表(如附件八)。 

3、申請升等檢核表(如附件九)。 

4、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表(如附件十)。 

5、其他證明文件等有關資料（如合著人證明《如附件十一》、

審查迴避參考名單《如附件十二》等)。 

二、系、中心教評會初審： 

（一）系、中心收到申請人之申請資料後，應依各系、中心教師

聘任及升等審查之規定提送教評會審查升等資料正確性及

其教學服務成績，教學服務成績達七十分以上為通過。如

181



超過八十分則需提出具體理由。 

（二）系、中心教評會完成初審後，應將前述升等資料併同教評

會會議紀錄送所屬院教評會複審；中心續辦外審程序。

三、院教評會審查及院（中心）辦理著作外審、複審： 

（一）院教評會審查：院教評會審查升等案件時，應依各學院教

師聘任及升等審查之規定，審查升等資料之正確性及其教

學服務成績，通過審查者，則辦理著作外審。

（二）學院(中心)辦理著作外審不得低階高審，由各學院院長(中

心主任)就系（中心）教評會擬提校外學者專家六人以上之

名單中圈定三人，併同送審人升等著作，辦理著作密送外

審，外審成績至少需經二名審查人分別評定達七十分以上

為及格，其程序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著作外審作業要點

規定辦理之。 

（三）各學院（中心）應於外審成績評定後，併同升等資料送院

（中心）教評會審查。

（四）學院（中心）教評會完成複審後，應將申請人升等資料併

同教評會會議紀錄送校教評會決審。

四、校教評會決審： 

（一）本校辦理副教授（含）以下職級教師資格審查，其作業程

序如下：

1、院（中心）教評會複審（評）通過申請人升等資格後，

學術副校長（校教評會主席）應就院(中心)教評會擬提

具有教授資格之校外學者專家六人以上之名單圈選三

人(不得與學院《中心》送外審名單重複)，併同送審人

升等著作辦理著作密送外審，外審成績至少需經二名審

查人分別評定達七十分以上為及格，其程序依本校教師

聘任及升等著作外審作業要點規定辦理之。 

2、校外審審查完成，提經校教評會審查升等資料正確性及

其教學服務成績，經審議通過升等之申請人，應於規定

期限內，檢附教師送審相關表證送人事室彙整報教育部

審定教師資格及請頒證書。 

3、經校教評會審議為不通過升等之決議時，校教評會應詳

為載明事由，由人事室依規定以校函附記救濟教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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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申請人及其所屬系、院（中心）。經外審評定為不

及格之審查意見，並應同時提供申請人參考。 

（二）本校辦理送審教授職級教師資格審查，其作業程序如下：

1、校教評會就學院(中心)所提供之教評會會議紀錄、著作

外審成績及申請人升等資料等進行審議。 

2、如經審議通過外審，則評定教學服務成績考核分數，經

審議通過升等之申請人，應於規定期限內檢附升等著作

及相關資料送人事室陳報教育部辦理升等教師資格送

審。但如經校教評會審議為不通過升等之決議時，校教

評會應詳為載明事由，由人事室依規定以校函附記救濟

教示規定，通知申請人及其所屬系、院（中心）。經外

審評定為不及格之審查意見，並應同時提供申請人參考。 

（三）前述通過校教評會決審後，應限期申報之申請人教師資格

送審相關表證資料，如因可歸責教師個人事由，致不能於

規定期限內送本校報教育部導致本身權益受損時，概由申

請人自行負責，不得提出異議。

第二十八條 本校辦理副教授（含）以下職級教師資格審查，其作業時程表如下： 

一、生效日期為八月一日： 

次序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期 

8 月 1 日前

(申請人) 

8 月 1 日至

8月 31 日 

(系、中心)

9 月 30 日前

(學院、中

心) 

11 月 15 日

前 

(校) 

送審副教授

以下職級適

用 

1月 15 日前

(校) 

1 月 31

日前 

(校) 

項目 

各級教師向

所屬之系、

中心提出升

等申請。 

(一)召開

系、中心教

評會初審，

審查是否符

合升等門檻

規定。

(二)評定教

學服務成

績。

(一)召開學

院教評會審

查是否符合

升等門檻規

定。

(二)評定教

學服務成

績。

(三)辦理學

院(中心)著

作外審。

學術副校長

辦理校著作

外審。 

召開校教評

會評定教學

服務成績。

學校審

查合格

後，陳

報教育

部 

二、生效日期為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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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期 

2 月 1 日前

(申請人) 

2 月 1 日至

2月 28 日 

(系、中心)

3 月 15 日前

(學院、中

心) 

5 月 10 日前

(校) 

送審副教授

以下職級適

用 

6 月 30 日前

(校) 

7 月 31

日前 

(校) 

項目 

各級教師向

所屬之系、

中心提出升

等申請。 

(一)召開

系、中心教

評會初審，

審查是否符

合升等門檻

規定。

(二)評定教

學服務成

績。

(一)召開學

院教評會審

查是否符合

升等門檻規

定。

(二)評定教

學服務成

績。

(三)辦理學

院(中心)著

作外審。

學術副校長

辦理校級著

作外審。 

召開校教評

會評定教學

服務成績。

學校審查

合格後，

陳報教育

部 

第二十九條 本校辦理教授職級教師資格審查，其作業時程表如下： 

一、生效日期為二月一日：  

次序 一 二 三 四 五 

日期 
8 月 1 日前(申
請人)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系、中心) 

9 月 30 日前 
(學院、中心) 

1 月 30 日前
(校) 

2 月(校) 

項目 

各級教師向所

屬之系、中心

提出升等申

請。 

(一)召開系、

中心教評會初

審，審查是否

符合升等門檻

規定。

(二)評定教學

服務成績。

(一)召開學院教

評會審查是否符

合升等門檻規

定。

(二)評定教學服

務成績。

(三)辦理學院

(中心)著作外

審。

召開校教評會

評定教學服務

成績。 

學校審查合

格後，陳報

教育部 

二、生效日期為八月一日： 

次序 一 二 三 四 五 

日期 

2 月 1 日前(申

請人) 

2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 

(系、中心) 

3 月 15 日前 

(學院、中心) 

7 月 30 日前

(校) 

8 月(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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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各級教師向所

屬之系、中心

提出升等申

請。 

(一)召開系、

中心教評會初

審，審查是否

符合升等門檻

規定。

(二)評定教學

服務成績。

(一)召開學院教

評會審查是否符

合升等門檻規

定。

(二)評定教學服

務成績。

(三)辦理學院

(中心)著作

外審。

召開校教評會

評定教學服務

成績。 

學校審查合

格後，陳報

教育部 

第四章 附則 

第 三十 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於中華民國八十六年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已

取得教育部核發助教證書或講師證書之現職人員，繼續任教未中斷

者，得申請依修正生效前原升等辦法之規定，送審較高職級教師資

格；其作業採隨到隨辦。 

第三十一條 申請人如不服各級教評會審議結果，得依下列程序提出申復、申訴： 

一、對系教評會不服提出申復： 

（一）申請人如不服系教評會之決議，應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

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敘明理由，並檢具具體證件及有關

資料，向院教評會提出申復，申復以一次為限。

（二）院教評會召集人收到書面申復後，應邀請院教評會委員五

人以上(含院長，但該原屬單位教評會召集人除外)組成專

案小組(院長為召集人)，審查該申復案。 

（三）專案小組應給予申復教師充分說明其理由；必要時得請原

屬單位教評會召集人到場說明，專案小組對申復理由必須

詳加論證，並將審查結果送院教評會審議後，將審議結果

以書面敘明理由通知申請人及其所屬之系，如申復成立，

該系應依院教評會之決議另為適法之處置。

二、對學院(中心)教評會不服提出申復： 

（一）申請人如不服學院(中心)教評會之決議，應於收到決議通

知書之日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敘明理由向校教評會提出

申復，申復以一次為限。

（二）校教評會召集人收到書面申復後，應邀請校教評會委員七

人以上(含校教評會召集人，但該院《中心》教評會召集人

除外)組成專案小組，審查該申復案。 

（三）專案小組應給予申復教師充分說明其理由；必要時得請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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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心)教評會召集人到場說明。專案小組對申復理由必

須詳加論證，並將審查結果送校教評會審議後，將審議結

果以書面敘明理由通知申請人及其所屬之學院（中心），如

申復成立，該學院（中心）應依校教評會之決議，另為適

法之處置。 

三、對本校決審不服提出申訴： 

（一）申請人如不服校教評會決審之決議，應於收到決議通知書

之日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理由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提出申訴。

（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結果認為申訴成立時，應送請校

教評會另為適法之處置。

四、同一申復案被否決後或已提起，均不得再向同層級教評會提申

復。申請人以同一事由已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者，不得另提申復，如申復程序進行中另提申訴時，該申復案

應即停止審議。 

第三十二條 本校以校務基金進用專案教學人員於本校服務一年以上，第二年仍

獲續聘者，得申請教師資格審查，於本校連續服務五年以上者，得

比照本辦法辦理升等審查。 

第三十三條 本校教師資格送審，有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等情事，依專科以上

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專科以上學校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原則、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原則及本校教師違反送

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要點辦理。 

第三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規章負責單位：人事室

186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辦法 

107 年 3 月 22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109 年 1 月 8 日 108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10 月 28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大學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教師法等

相關規定，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 

第二條  本校新聘專任教師資格分三級審查，由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以下簡稱系)

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教評會)初審，提經各學院、中心、委員會、室(以下簡稱

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複審及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

評會)決審後，報請教 育部審定並核發教師證書。 

  各級教評會審議教師聘任及升等案件時，應遵守不得低階高審之原則。 

第三條  新聘專任教師以助理教授以上職級為原則，如因課程領域或教學等特殊情形需要

者，經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本校新聘專任教師，除考量所需人才之專業外，同時需兼具產業實務經驗，並兼

顧各單位內師資來源多元化。 

  各系、學院教師專長領域配置，視系、學院發展，經系、學院務會議同意後調整

之。 

第四條  本校新聘專任教師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助理教授：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

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副教授：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

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教授： 

（一）具有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

專門職業或職務八年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重要

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前項成績優良，除成績證明外，並得以個人其他學術、專業成就證明文件或資料，

替代或補充之，併送三級教評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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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起聘日期 

第五條  本校新聘編制內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應具備一年以上與所任教領域相關且

有助於教學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但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施行(一零四年一月十六日)前

已在職之專任合格教師，不在此限。 

  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以專任職務為原則，並得以連續或累計方式採計，惟兼任職

務年資折半採計。 

  第一項所稱之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係指除共同教育學院及所屬各中心、體育室所

開設之課程以外，並符合各學術單位專業或技術性質之科目。 

第六條  新聘專任教師以境外學位或文憑送審教師資格者，其學位或文憑之入學資格、畢

業學校、修習課程、修業期間及不予認定之情形，準用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 （以下合稱採認辦法）之規定。 

  境外學校之學制或學位與文憑之名稱及屬性，與我國不同者，除準用前項規定外，

其認定原則，依教育部公告辦理。 

  境外學位或文憑，應依採認辦法規定辦理查證（檢覈）後採認。但該國外及香港、

澳門學校、學位名稱及相關學術水準，經教育部公告者，應由系所(中心)以驗證替代

查證（檢覈）後，提系所(中心)教評會審查。 

  前項系所(中心)對於送審人之境外學位或文憑認定有疑義者，由人事室依採認辦

法規定向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或辦事處（以下簡稱駐外館處）或相關單位查證後

提校教評會認定。 

第七條  本校新聘專任教師之作業時程如下，如未依作業期程規定，需簽請校長核准。 

序次 
八月一日 

起聘案 

二月一日 

起聘案 
注意事項 

1 各聘人單位簽奉校長
核准員額及徵聘公告
內容 

當年二月底
前 

前一年八月三
十一日前 

會議討論擬聘師資徵聘職
級、資格條件、專長學門。
循行政程序簽核，以確認
員額、條件、徵聘公告。 

2 公告及收件 當年三月三
十一日前收
件截止(依用
人單位需求
提前作業) 

前一年九月三
十日前收件截
止(依用人單
位需求提前作
業） 

人事室據簽准文件辦理刊
登徵聘公告，由各聘人單
位自行收件。 

3 【初審】 
完成甄選及系教評會
審查 

當年四月二
十五日前 

前一年十月二
十五日前 

1. 就徵聘公告所列內容
就收件情形，認定合格
與不合格名單。

2. 系教評會進行甄審，並
填寫新聘專任教師申
請表。

4 【複審】 
院(中心)辦理外審並
完成院教評會審查 

當年五月三
十一日前 

前一年十一月
三十日前 

外審相關作業程序依本辦
法第九條規定辦理。 

5 提聘教師資料送人事
室 

當年六月十
日前 

前一年十二月
十日前 

檢附新聘專任教師申請
表、甄選合格教師個人資

作業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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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應聘名冊等資料。 

6 【決審】校教評會審
查 

當年六月三
十日前 

當年一月十日
前 

  各級教評會應視教師缺額、專長、所授課程與其所學相關、有足夠鐘點授課、學

院特色、教師資歷及各系專長領域等因素為決定新聘與否之依據。 

第八條  新聘專任教師各級教評會審議事項如下： 

一、初審：各系辦理初聘應本公平、公正、公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

載徵聘資訊，並由各擬聘單位相關會議就應徵人員評定成績後(得以試教、面

談或口試等方式進行)，併同未獲選之應徵人員名冊，移送系教評會辦理初審。 

初審通過後，填具新聘專任教師申請表，連同系所教評會會議紀錄、甄選教

師資格審查意見表、學經歷證件影本（如個人履歷、學位證書、教師證書、

服務證明、離職證明或聘書等）、成績優良證明文件與學位論文、專門著作、

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院教評會複審。 

二、複審：各學院接獲各系擬聘教師資料，應先檢視擬聘人選是否已具擬聘教師

等級資格證書，未具教師資格證書者，應先辦理學位論文、專門著作、作品、

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外審事宜，再行召開院教評會審議辦理複審，複審通過

後，檢送擬聘教師聘任有關資料、外審結果、證件及會議紀錄送會教務處及

人事室分別就其專長、課程與名額及資格簽註意見後，送人事室提校教評會

決審，審查未獲通過，行文轉知各該系。 

三、決審：人事室將各學院提交擬聘教師人選送請校教評會審議，審查通過陳請

校長聘任並轉知教師辦理報到，審查未獲通過，則轉知各該學院及系。 

  新聘用人單位為院級學術單位時，免經初審程序，由院級教評會辦理前項之初審

及複審事項。 

  聘任外籍人士為專任教師，各學術單位應依「各級學校申請外國教師聘僱許可及

管理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向教育部申請辦理工作許可。 

第九條  新聘專任教師持有聘任等級或較高等級之教師資格證書者，其專門著作、學位論

文、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不須送校外學者、專家審查(以下簡稱外審)。 

  新聘助理教授以上之專任教師未具擬聘等級教師證書者，其外審作業由學院辦理，

由學院送校外五位相關專業領域學者專家評審。其外審成績至少四人達七十分以上者

為外審通過。 

  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名單由送審人之所屬學院院教評會主席、所屬系教評會及院教

評會推派具送審人送審職級資格之委員各一人，組成外審委員推薦小組，就各系審查

委員資料庫及校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如尚未建立審查委員資料庫者，得由科技部研究

人才資料庫代替之)，各選任外審委員十人並排序，送審人並得列迴避人選至多三人供

外審委員推薦小組參考。各學院須依排定順序徵詢外審委員意願辦理外審作業。 

  前項系教評會如無具送審職級以上相當資格之系教評會委員，則就校內外專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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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具送審職級資格者經簽請校長核可後推薦之。 

第十條  本校專任教師之聘期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每次均為二年。 

第十一條  新聘專任教師除經教育部審定相同職級教師資格者外，應於到職起聘後三個月

內，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備齊資料證件送交人事室，俾陳報

教育部核備教師資格並核發教師證書。 

第十二條  新聘專任教師自實際報到日起薪，符合採計年資提敘規定者，應於到職之日起

三十日內自行檢證並依教師待遇條例、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新聘專任教師應於接獲聘書及聘約二週內將應聘書送回人事室，不應聘或逾期

未送回應聘書者，應由提聘學術單位主管以書面簽報校長及追回聘書送人事室註銷。 

  新聘專任教師應於當學期起聘日到職，逾期視同放棄。如有特殊情形者，得經

提聘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簽准後延至開學日前到職。 

第十四條  本校專任講師取得博士學位申請改聘為專任助理教授，應辦理外審，外審程序

比照本辦法第九條新聘專任教師外審相關規定辦理。 

  項改聘程序，應經本校三級教評會通過，其改聘自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之次學期

起生效。 

第十五條  新聘專任教師具較高職級教師證書，業以較低職級聘任者，不得以較高職級資

格申請改聘。惟得於到校服務滿一年後，依本校升等審查辦法等相關規定申請升等。 

第十六條  借調教師擬轉任本校專任教師時，其聘任程序比照新聘專任教師辦理。 

第十七條  教師聘任後，因單位整併、學術領域調整等因素，擬轉任至其他單位者，相關

規定另訂之。 

第十八條  本校教師如發生解聘、不續聘、停聘及資遣之情事，悉依教師法及其施行細則

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教師擬於聘約期滿後不再應聘時，應於聘約屆滿一個月前書面通知學校。如於

聘約存續期間內辭職，須於辭職一個月前提出，經學校同意後，始得離職。 

第二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定辦法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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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系統
列印時間：111.05.09 16:14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教師資格審查注意事項

公發布日： 民國 101 年 01 月 05 日

發文字號： 臺學審字第1000236129C號 令

法規體系： 高等教育

一、 專科以上學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辦理教師資格

　審查，有關教評會之組成、審查之程序及審查之決定等，均應有 

　明確而妥善之規範，俾能確保對教師資格送審人（下稱送審人） 

　之專業學術能力及成就，為客觀可信、公平正確之評量。

二、 各級教評會之組織及功能應有明確之區隔，並明定於學校相關章

則。

三、 為確保教評會委員執行職務之客觀、公正，使其作成之決定，能

獲普遍之公信，教評會委員應有基本條件之限制，儘可能以高等

級之教師擔任，不得有低階高審之情形；必要時得借重校外專家

學者擔任教評會委員參與審查，並應訂定教評會委員利益迴避之

相關規定。

四、 教評會之組成，因職務關係而擔任之當然委員人數不得過半，以

符合民主參與之原則。

五、 教評會辦理教師資格審查應兼顧教學、研究、服務，學校並應就

各該項目訂定明確之評量依據、方式及基準。

六、 對於研究成果之評審，應兼顧質與量，並建立嚴謹之外審制度，

遴聘該專業領域之校外公正人選擔任外審工作。對於外審人選之

決定程序、迴避原則、審查方式等，學校應為明確規範，並對於

審查人身分保密，以維護審查公正性。

七、 教評會對於送審人之教學、研究、服務成果評量，應根據送審人

所提資料為嚴謹查核，並經充分討論後作成決定。教評會對於外

審委員就研究成果之專業審查意見，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

之具體理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

其判斷，不得僅以投票方式作成表決。如有認定疑義時，應予送

審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八、 教評會對於研究成果應尊重外審專業意見。但得考量升等名額之

限制，或對教學、服務成果、任教年資依第五點所訂基準為綜合

評量後，作成同意或不同意通過送審人資格審查之評量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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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教評會對於教師資格審查之決定過程應詳載於會議紀錄中，並妥

善保存。

十、 教評會對教師資格審查之決定應敘明具體理由；評審未通過者應

以書面告知送審人，並教示其對決定不服時之救濟方法。

十一、 各校應建立申訴救濟制度，送審人對教評會所為決定不服時，

得先循校內救濟方法請求救濟；再有不服時，得依法提出再申訴

、訴願或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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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兼職處理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教師在服務學校以外之機關

（構）、學校、法人、事業或

團體兼職，依本原則規定辦理。

但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其經

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兼職

範圍及許可程序，依公務員服

務法規定辦理，不適用第三點

至第五點及第八點規定。 

二、教師在服務學校以外之機關（構）

兼職，依本原則規定辦理。但兼

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其經營商業

或投資營利事業、兼職範圍及許

可程序，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辦

理，不適用第三點、第四點及第

五點規定。 

「公立各級學

校專任教師兼

職處理原則」

於 109年 02

月 13日大幅

度修正實施，

爰配合修正

「本校專任教

師兼職處理要

點。」 

三、教師不得經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

業。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為股

東，兩合公司為有限責任股東，

或有限公司為非執行業務股東，

而其所持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

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

者，不在此限。 

    教師持有之股份，符合下列各款

規定之一者，其持股比例不受前

項但書規定之限制： 

(一)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衍生新

創公司之股份。

(二)教師依從事研究人員兼職

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

辦法，因其研發成果貢獻而

分得持有新創公司設立時

之股份，或技術作價增資之

股份，併計股票股利之持

股，不得超過該公司股份總

數百分之四十。但為新創公

司之股份者，不在此限。

(三)教師依第五點第八項兼任

新創生技新藥公司董事，經

學校同意，持有該公司設立

時之股份。

三、教師不得經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

業。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為股

東，兩合公司為有限責任股東，

或有限公司為非執行業務股東，

而其所持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

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

者，不在此限。 

    教師持有之股份，符合下列各款

規定之一者，其持股比例不受前

項但書規定之限制： 

(一)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衍生新

創公司之股份。

(二)教師依從事研究人員兼職

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

辦法持有新創公司創立時

之股份，或已設立公司技術

作價增資之股份。但併計股

票股利之持股，不得超過該

公司股份總數百分之四十。

    (三)教師依第四點第三項兼任

新創生技新藥公司董事，經

學校同意，持有該公司創立

時之股份。 

依「公立各級

學校專任教師

兼職處理原

則」第 3點規

定修正條文。 

Ṷ 五 Ԉ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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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得於國內兼職之範圍如

下： 

（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

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二）行政法人。

（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

團體：

 1、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

事業。 

 2、依法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

案成立之法人、事業或團

體。 

 3、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四)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1、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

者。  

 2、政府機關（構）或學校持有

其股份者。  

     3、承接政府機關（構）研究計

畫者。 

4、公營事業機構之任務編組或

臨時性組織。 

5、經學校認定具一定學術地位

之學術期刊出版組織。 

6、依教育部訂定之課程綱要編

輯教科用書、教師用書或教

師手冊之出版組織。 

(五)新創生技新藥公司。

(六)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

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所

定企業、機構、團體或新創

公司。

  教師得於國外、香港或澳門地

區兼職之範圍如下： 

(一)經當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

案之學校。

(二)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三)經學校認定具一定學術地

四、教師兼職機關之範圍如下： 

（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

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二）行政法人。

（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

團體：

 1、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

事業。 

 2、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

財團之組織。 

 3、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登

記或立案成立之事業或團

體。 

 4、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四)國外地區、香港及澳門當

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之

學校。 

(五)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１、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

者。  

 ２、政府或學校持有其股份者。

(六)新創生技新藥公司。

(七)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

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所

定企業、機構、團體或新

創公司。  

  前項第五款至第七款兼職，以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為限。 

依「公立各級

學校專任教師

兼職處理原

則」第 4點規

定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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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學術期刊出版組織。 

(四)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

並已於我國第一上市

（櫃）之外國公司或經董

事會、股東會決議規劃於

我國申請第一上市（櫃）

之外國公司。 

(五)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

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所

定企業、機構、團體。 

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至第五

目、第五款、第六款及前項第

三款至第五款兼職，以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為限。 

五、教師至前點所定兼職機關

（構）、學校、法人、事業或團

體兼任之職務，應與教學或研

究專長領域相關，且不得兼任

下列職務： 

(一)律師、會計師、建築師、

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

務。但於下班時間因從事

或參與社會公益性質之事

務而依各該專業法規辦理

相關事宜者，不在此限。

(二)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

內行政職務。

(三)香港或澳門地區主管機關

設立或立案學校之職務，有

損害我國國格、國家安全之

虞者。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一

目所定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及

第二項第四款所定外國公司 

兼任董事、監察人或獨立董事，

除應符合前項規定外，並應符合

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依證券交易法或期貨交易

五、教師至前點所定兼職機關

（構）兼任之職務，應與教學

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且不得

兼任下列職務： 

(一)律師、會計師、建築師、

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

務。

(二)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

內行政職務。

(三)香港或澳門當地主管機關

設立或立案學校之職務，有

損害我國國格、國家安全之

虞者。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五款所定

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任董事、

監察人或獨立董事，除應符合前

項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之一：  

  (一)依公司法規定，指派教師代

表政府或學校股份兼任營

利事業機構或團體之董事

或監察人。  

(二)依證券交易法或期貨交法

規定，由主管機關指派，或

依「公立各級

學校專任教師

兼職處理原

則」第 5點規

定修正條文。 

196



法規定，由主管機關指派，

或由董事會遴選，經主管機

關核定之非股東董事或非

股東監察人。  

(二)國營事業、已上市（櫃）公

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

規劃申請上市（櫃）之未上

市（櫃）公開發行公司之獨

立董事。

(三)金融控股公司百分之百持

有之銀行、票券、保險及綜

合證券商等子公司之獨立

董事。

(四)已於我國第一上市（櫃）之

外國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

會決議規劃於我國申請第

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之

獨立董事。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二

目所定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

任董事或監察人，除應符合第一

項規定外，並應由政府機關（構）

或學校依法指派教師代表其持

有股份。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一

目、第二目所定營利事業機構或

團體及第二項第四款所定外國

公司兼任董事、監察人或獨立董

事時，學校應主動公開教師姓

名、兼職機構、團體或外國公司

名稱及兼任職務等資訊。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三

目所定承接政府機關（構）研究

計畫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

職，以兼任該研究計畫職務為

限。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四款第四

目所定公營事業機構之任務編

由董事會遴選，經主管機關

核定之非股東董事或非股

東監察人。  

(三)國營事業、已上市（櫃）公

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

規劃申請上市（櫃）之未上

市（櫃）公開發行公司之獨

立董事。

(四)金融控股公司百分之百持

有之銀行、票券、保險及綜

合證券商等子公司之獨立

董事。

(五)已於我國第一上市（櫃）之

外國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

會決議規劃於我國申請第

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之

獨立董事。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六款所定

新創生技新藥公司兼任董事，應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持有新創生技新藥公司研

發製造使用於人類或動植

物用新藥之主要技術。  

(二)持有新創生技新藥公司研

發製造、植入或置入人體內

屬第三等級高風險醫療器

材之主要技術。

  教師因科學研究業務需要，得至

前點第一項第七款所定企業、機

構、團體或新創公司兼任下列職

務；其相關兼職管理規範應依從

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

資事業管理辦法規定辦理，不適

用第六點至第十點規定：  

(一)與教師本職研究領域相關

之非實際參與籌集設立之

發起人、非執行經營業務之

科技諮詢委員、技術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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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或臨時性組織兼職，以兼任臨

時性需要所設置職務為限。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五

目、第六目及第二項第三款所定

出版組織兼職，以兼任顧問及編

輯職務為限。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五款所定

新創生技新藥公司兼任董事，應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持有新創生技新藥公司研

發製造使用於人類或動植

物用新藥之主要技術。  

(二)持有新創生技新藥公司研

發製造、植入或置入人體內

屬第三等級高風險醫療器

材之主要技術。

  教師因科學研究業務需要，得至

前點第一項第六款及第二項第

五款所定企業、機構、團體或新

創公司兼任下列職務；其相關兼

職管理規範應依從事研究人員

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

辦法規定辦理，不適用第六點規

定：  

  (一)與教師本職研究領域相關，

且非執行經營業務之職務。  

(二)持有新創公司主要研發技

術者，得兼任新創公司董

事。

(二)持有新創公司主要研發技

術者，得兼任新創公司董

事。

   本原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三

月二十四日修正實施前，已依

修正前規定兼任外部董事、外

部監察人及具獨立職能監察人

職務者，得繼續兼任至已報准

之任期屆滿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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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師(含兼行政職務教師)兼任

職務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應

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

要求；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

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

超過八小時。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於寒暑假期

間之兼職時數，不受前項規定

限制。 

六、教師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

務為主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

計不得超過八小時。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於寒暑假期

間之兼職時數，不受前項規定限

制。 

依「公立各級

學校專任教師

兼職處理原

則」第 7點規

定修正條文。 

七、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軍公

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辦理。 

   教師兼職費之支給個數及支給

上限不受前項支給規定之限

制。 

   教師至營利事業機關(構)或團

體兼職，兼職費支給個數，以

不超過四個為限。 

 兼職費一律由本校轉發，不得由

兼職機關（構）學校直接支給。

但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兼職費，

並函知本校者，不在此限。 

七、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軍公

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辦理。 

   教師至非營利事業機關(構)兼

職，兼職費之支給個數及支給

上限不受前項支給規定之限

制。 

   教師至營利事業機關(構)或團

體兼職，兼職費支給個數，以

不超過四個為限。 

   兼職費一律由本校轉發，不得由

兼職機關（構）學校直接支給。

但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兼職費，

並函知本校者，不在此限。  

依「公立各級

學校專任教師

兼職處理原

則」第 8點規

定修正條文。 

八、教師兼職除相關法令規定隨職務

異動或當然兼職者外，且應事先

填具申請表(附表一)併同相關

資料，會人事室查核該項兼職符

合法令規定，報經所屬教學單位

系（中心）務會議審議同意，循

行政程序經所屬系(中心)主任、

學院院長(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

委員)具明意見，會經教務處，陳

請校長核定。兼職涉及營利事業

或團體者，加會研發處。其聘兼

應自本校函復後生效，不得辦理

事後追認。 

    教師擬於兼職期滿續兼或兼職

職務異動時，應依前述程序重行

申請。 

前項兼職如須經兼職營利事業

八、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並

須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

作要求，且應事先填具申請表

(附表一)併同相關資料，會人事

室查核該項兼職符合法令規定，

報經所屬教學單位系（中心）務

會議審議同意，循行政程序經所

屬系(中心)主任、學院院長(共

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具明意

見，會經教務處，陳請校長核定。

兼職涉及營利事業或團體者，加

會研發處。其聘兼應自本校函復

後生效，不得辦理事後追認。 

    教師擬於兼職期滿續兼或兼職

職務異動時，應依前述程序重行

申請。 

依「公立各級

學校專任教師

兼職處理原

則」第 10點

規定修正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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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或團體提名選任之前置作

業程序，教師於應邀提名選任

該等職務時，亦應依前項規定

辦理；如至非營利事業機構或

團體兼職時，教師得比照前開

規定辦理；未獲選任該等職

務，教師應通知學校。 

教師兼職對本職工作、學術名

譽及尊嚴無不良影響，亦無與

其本職不相容之下列情形者，

得免依第一項規定報經學校核

准： 

(一)非常態性應邀演講或授課，

且分享或發表內容未具營利

目的或商業宣傳行為。 

(二)兼任政府機關(構)、學校、
行政法人之任務編組職務或
諮詢性職務，或擔任政府機
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會
議之專家代表。 

(三)所兼職務依法令規定應予保

密。 

(四)應政府機關(構)、學校、行

政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

事業或團體之邀請，兼任非

決策或執行業務之職務，僅

支領交通費或出席費，且無

其他對價回饋。 

(五)應政府機關(構)、學校、行

政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

事業或團體之邀請擔任非常

態性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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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學

校應不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廢

止其核准：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

（二）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

準。

（三）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

虞。

（四）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

虞。

（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六）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

虞。

（八）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學

校公物之虞。

（九）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

（十）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

虞。

    學校應就教師之兼職每年定期

進行評估檢討，作為是否同意

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另就月

支兼職費超過其薪給總額者，

應由人事室造冊列管，並於每

年四月十日以前，通知教師於

五月底前提出其對本職工作影

響之分析報告，評估其兼職對

產學合作之實益及學術回饋金

收取額度之合理性，並提行政

會議報告。 

九、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學

校應不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廢

止其核准：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

（二）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

準。

（三）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

虞。

（四）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

虞。

（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六）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

虞。

（八）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學

校公物之虞。

（九）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

（十）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

虞。

    學校應就教師之兼職每年定期

進行評估檢討，作為是否同意

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 

一、將「本校

專任教師

月兼職費

超過薪給

總額案件

兼職審議

暨定期評

估作業注

意事項」

納入本要

點，通過

後該注意

事項予以

廢止。 

二、依「110

年內部稽

核待改善

事項與建

議」定期

評估流

程，建議

改為校外

兼職評估

表經系務

會議審查

通過，較

符合每年

評估檢討

之精神，

爰修正評

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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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師兼職期間超過半年，且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除法令另有規定

外，學校應與教師兼職之營利事

業機構或團體訂定契約，並依兼

職態樣及實際情況訂定回饋機

制，其實質回饋每年以不低於兼

職教師一個月在學校支領之薪

給總額為原則；其以收取學術回

饋金為回饋機制者，應納入校務

基金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 

(一)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1、至第四點第一項第四款第
一目所定與學校建立產學
合作關係之營利事業機構
或團體 及第二項第四款所
定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
係之外國公司兼職。 

2、至第四點第一項第五款所

定新創生技新藥公司兼

職。 

(二)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非代

表政府機關(構)或學校股

份，依相關法令規定至營

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及生技

新藥公司兼職。

教師經選任為前 項第一款第一

目之獨 立董事職務時，學校 應

請教師兼職之營利 事業機構或

團體於股 東會後首次董事會作 

成自教師經選任為獨 立董事之

日起三個月 內，與學校完成簽

訂 產學合作及學術回饋 機制契

約，溯自選任 之日起生效之決

議， 並函知學校。 

 教師兼任獨立董 事程序符合前

項規定 者，自經選任之日起 三

個月內視為合法兼 職；兼職之

營利事業 機構或團體於股東會 

後首次董事會無法作 成前項決

十、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至第四點第

一項第五款第一目所定與學校

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之營利事業

機構或團體或第四點第一項第

六款所定新創生技新藥公司兼

職，期間超過半年者，學校應與

教師兼職機構訂定契約，並依兼

職態樣及實際情況訂定回饋機

制，其實質回饋每年以不低於兼

職教師一個月在學校支領之薪

給總額為原則；其以收取學術回

饋金為回饋機制者，應納入校務

基金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依相關法令

規定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

職，除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外，

兼職期間超過半年者，學校應依

前項規定與教師兼職機構約定

回饋機制。 

依「公立各級

學校專任教師

兼職處理原

則」第 12點

規定修正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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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時，學校 應自始否准教師之

該 項兼職。屆期未完成 簽訂產

學合作及學術回饋機制契約，

該項 兼職同意函自三個月 期間

屆滿之次日起不 生效力。 

 教師兼任獨立董事所衍生之相

關職務應依本原則相關規定提

出申請，於前項所定三個月期

間，執行職務所生效力與前二

項相同。 

十一、教師借調期間之兼職依本校教

師借調處理要點辦理。 

十一、教師借調期間之兼職依本校教

師借調處理要點辦理。 

十二、為落實校內審核，教師至營利

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者，應提

經兼職審核小組進行實質審

核、評估檢討後，再陳請校長

核定。 

兼職審核小組成員五人，副校

長、研發長、人事室主任為當

然委員，其餘成員由校長擇

聘，副校長為召集人兼主席。

本校教師（含兼行政職務教

師）如有違反規定在校外兼

課、兼職者，應提本校各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違反本要點規定期間所支領

之兼職費，應納入校務基金運

用或公務預算繳庫。 

依「公立各級

學校專任教師

兼職處理原

則」第 14點

規定新增條

文。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 

點次變更，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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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兼職處理要點(修正後草案全文) 

一、本校為規範專任教師(以下簡稱教師)在不影響本職教學、研究及輔導與服務工作之前提

下至校外機構或團體兼職，依教育部「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特訂定本

要點。 

二、教師在服務學校以外之機關（構）、學校、法人、事業或團體兼職，依本原則規定辦理。

但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其經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兼職範圍及許可程序，依公務員

服務法規定辦理，不適用第三點至第五點及第八點規定。  

三、教師不得經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為股東，兩合公司為有限責任

股東，或有限公司為非執行業務股東，而其所持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

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  

    教師持有之股份，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其持股比例不受前項但書規定之限制： 

(一)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衍生新創公司之股份。

(二)教師依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因其研發成果貢獻而分得

持有新創公司設立時之股份，或技術作價增資之股份，併計股票股利之持股，不得

超過該公司股份總數百分之四十。但為新創公司之股份者，不在此限。

(三)教師依第五點第八項兼任新創生技新藥公司董事，經學校同意，持有該公司設立時

之股份。

四、教師得於國內兼職之範圍如下： 

（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二）行政法人。

（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1、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 

 2、依法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法人、事業或團體。 

 3、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四)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1、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者。  

 2、政府機關（構）或學校持有其股份者。  

     3、承接政府機關（構）研究計畫者。 

4、公營事業機構之任務編組或臨時性組織。 

5、經學校認定具一定學術地位之學術期刊出版組織。 

6、依教育部訂定之課程綱要編輯教科用書、教師用書或教師手冊之出版組織。 

(五)新創生技新藥公司。

(六)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所定企業、機構、團體或新創公司。 

  教師得於國外、香港或澳門地區兼職之範圍如下： 

(一)經當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之學校。

(二)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三)經學校認定具一定學術地位之學術期刊出版組織。

(四)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並已於我國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

會決議規劃於我國申請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 

Ṷ 五 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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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所定企業、機構、團體。

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至第五目、第五款、第六款及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兼職，以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為限。 

五、教師至前點所定兼職機關（構）、學校、法人、事業或團體兼任之職務，應與教學或研究

專長領域相關，且不得兼任下列職務： 

(一)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務。但於下班時間因從事或參與

社會公益性質之事務而依各該專業法規辦理相關事宜者，不在此限。

(二)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行政職務。

(三)香港或澳門地區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學校之職務，有損害我國國格、國家安全之虞

者。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所定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及第二項第四款所定外國公司 

兼任董事、監察人或獨立董事，除應符合前項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依證券交易法或期貨交易法規定，由主管機關指派，或由董事會遴選，經主管機關

核定之非股東董事或非股東監察人。 

(二)國營事業、已上市（櫃）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劃申請上市（櫃）之未上

市（櫃）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董事。

(三)金融控股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銀行、票券、保險及綜合證券商等子公司之獨立董事。

(四)已於我國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劃於我國申請第一

上市（櫃）之外國公司之獨立董事。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二目所定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任董事或監察人，除應符合

第一項規定外，並應由政府機關（構）或學校依法指派教師代表其持有股份。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第二目所定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及第二項第四款所定

外國公司兼任董事、監察人或獨立董事時，學校應主動公開教師姓名、兼職機構、團體

或外國公司名稱及兼任職務等資訊。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三目所定承接政府機關（構）研究計畫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

體兼職，以兼任該研究計畫職務為限。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四款第四目所定公營事業機構之任務編組或臨時性組織兼職，以兼

任臨時性需要所設置職務為限。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五目、第六目及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出版組織兼職，以兼任顧

問及編輯職務為限。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五款所定新創生技新藥公司兼任董事，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持有新創生技新藥公司研發製造使用於人類或動植物用新藥之主要技術。  

(二)持有新創生技新藥公司研發製造、植入或置入人體內屬第三等級高風險醫療器材之

主要技術。

  教師因科學研究業務需要，得至前點第一項第六款及第二項第五款所定企業、機構、團

體或新創公司兼任下列職務；其相關兼職管理規範應依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

資事業管理辦法規定辦理，不適用第六點規定：  

  (一)與教師本職研究領域相關，且非執行經營業務之職務。  

(二)持有新創公司主要研發技術者，得兼任新創公司董事。

六、教師(含兼行政職務教師)兼任職務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應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

205



作要求；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小時。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於寒暑假期間之兼職時數，不受前項規定限制。 

七、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辦理。 

   教師兼職費之支給個數及支給上限不受前項支給規定之限制。 

   教師至營利事業機關(構)或團體兼職，兼職費支給個數，以不超過四個為限。 

 兼職費一律由本校轉發，不得由兼職機關（構）學校直接支給。但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兼

職費，並函知本校者，不在此限。  

八、教師兼職除相關法令規定隨職務異動或當然兼職者外，且應事先填具申請表(附表一)併

同相關資料，會人事室查核該項兼職符合法令規定，報經所屬教學單位系（中心）務會

議審議同意，循行政程序經所屬系(中心)主任、學院院長(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具

明意見，會經教務處，陳請校長核定。兼職涉及營利事業或團體者，加會研發處。其聘

兼應自本校函復後生效，不得辦理事後追認。 

    教師擬於兼職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異動時，應依前述程序重行申請。 

前項兼職如須經兼職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提名選任之前置作業程序，教師於應邀提名選 

任該等職務時，亦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如至非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時，教師得比照

前開規定辦理；未獲選任該等職務，教師應通知學校。 

教師兼職對本職工作、學術名譽及尊嚴無不良影響，亦無與其本職不相容之下列情形者，

得免依第一項規定報經學校核准： 

(一)非常態性應邀演講或授課，且分享或發表內容未具營利目的或商業宣傳行為。

(二)兼任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之任務編組職務或諮詢性職務，或擔任政府機
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會議之專家代表。 

(三)所兼職務依法令規定應予保密。

(四)應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邀請，兼任非
決策或執行業務之職務，僅支領交通費或出席費，且無其他對價回饋。 

(五)應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邀請擔任非常
態性之工作。 

九、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學校應不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廢止其核准：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

（二）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

（三）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

（四）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

（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六）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

（八）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學校公物之虞。

（九）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

（十）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

    學校應就教師之兼職每年定期進行評估檢討，作為是否同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另就

月支兼職費超過其薪給總額者，應由人事室造冊列管，並於每年四月十日以前，通知教

師於五月底前提出其對本職工作影響之分析報告，評估其兼職對產學合作之實益及學術

回饋金收取額度之合理性，並提行政會議報告。 

十、教師兼職期間超過半年，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法令另有規定外，學校應與教師兼職

206



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訂定契約，並依兼職態樣及實際情況訂定回饋機制，其實質回饋

每年以不低於兼職教師一個月在學校支領之薪給總額為原則；其以收取學術回饋金為回

饋機制者，應納入校務基金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 

(一)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1、至第四點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所定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及第二項第四款所定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之外國公司兼職。 

2、至第四點第一項第五款所定新創生技新藥公司兼職。 

(二)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非代表政府機關(構)或學校股份，依相關法令規定至營利事業

機構或團體及生技新藥公司兼職。

教師經選任為前 項第一款第一目之獨 立董事職務時，學校 應請教師兼職之營利 事業機構

或團體於股 東會後首次董事會作 成自教師經選任為獨 立董事之日起三個月 內，與學校完

成簽訂 產學合作及學術回饋 機制契約，溯自選任 之日起生效之決議， 並函知學校。 

 教師兼任獨立董 事程序符合前項規定 者，自經選任之日起 三個月內視為合法兼 職；兼職

之營利事業 機構或團體於股東會 後首次董事會無法作 成前項決議時，學校 應自始否准教

師之該 項兼職。屆期未完成 簽訂產學合作及學術回饋機制契約，該項 兼職同意函自三個

月 期間屆滿之次日起不 生效力。 

 教師兼任獨立董事所衍生之相關職務應依本原則相關規定提出申請，於前項所定三個月

期間，執行職務所生效力與前二項相同。 

十一、教師借調期間之兼職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要點辦理。 

十二、為落實校內審核，教師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者，應提經兼職審核小組進行實質

審核、評估檢討後，再陳請校長核定。 

兼職審核小組成員五人，副校長、研發長、人事室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成員由校長

擇聘，副校長為召集人兼主席。 

本校教師（含兼行政職務教師）如有違反規定在校外兼課、兼職者，應提本校各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違反本要點規定期間所支領之兼職費，應納入校務基金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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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職評估表(草案) 

單位： 姓名： 

項  目 教師自評 

一、本人是否兼職。 

□是(請續填下表-兼職機關名稱、職務、期

間及勾選教師自評並詳閱說明後簽

名) 

□否(詳閱說明後請於本表下方簽名)

二 、 兼 職 機 關 名 稱 兼 任 職 稱 

每月兼職費或每

次 出 席 費 

( 無 請 填 0 ) 

兼 職 期 間 

1. 1. 1. 元 1.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 2. 2. 元 2.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3. 3. 3. 元 3.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4. 4. 4. 元 4.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5. 5. 5. 元 5.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6. 6. 6. 元 6.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兼 職 評 估 項 目 教師自評左列兼職評估 

三、有無下列不予核准之情事：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

（二）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

（三）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 

（四）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

（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六）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 

（八）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學校

公物之虞。

（九）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

（十）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 

□無

□有

第    款 

說  明 

一、 教師聘期內，於國內外其他機關學校不得擁有支薪之專任職務。 

二、 教師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小時。 

三、 教師至營利事業機關(構)或團體兼職，兼職費支給個數，以不超過四個為限。 

四、 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並須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且應於一個月前事先填具申

請表併同相關資料，會人事室查核該項兼職符合法令規定，報經所屬教學單位系（中心）務會議審

議同意，循行政程序經所屬系(中心)主任、學院院長(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具明意見，會經教

務處，陳請校長核定。兼職涉及營利事業或團體者，加會研發處。其聘兼應自本校函復後生效，不

得辦理事後追認。學校應就教師之兼職每年定期進行評估檢討，作為是否同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 

五、 教師如具有專業證照者須主動申報，不得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將證照租借他人使用，兼任行政主

管者，並應遵守公務員服務法相關法令規定。 

六、 教師擬於兼職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應依上開程序重行申請。 

教師（請簽名）：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  年  月  日）系(中心)務會議審議： 

□同意兼職

□不同意兼職
□無兼職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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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兼職處理要點(現行規定) 

一、本校為規範專任教師(以下簡稱教師)在不影響本職教學、研究及輔導與服務工作之前提

下至校外機構或團體兼職，依教育部「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特訂定本

要點。 

二、教師在服務學校以外之機關（構）兼職，依本原則規定辦理。但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其經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兼職範圍及許可程序，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辦理，不適用

第三點、第四點及第五點規定。  

三、教師不得經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為股東，兩合公司為有限責任

股東，或有限公司為非執行業務股東，而其所持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

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  

    教師持有之股份，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其持股比例不受前項但書規定之限制： 

(一)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衍生新創公司之股份。

(二)教師依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持有新創公司創立時之股

份，或已設立公司技術作價增資之股份。但併計股票股利之持股，不得超過該公司

股份總數百分之四十。

    (三)教師依第四點第三項兼任新創生技新藥公司董事，經學校同意，持有該公司創立時

之股份。  

四、教師兼職機關之範圍如下： 

（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二）行政法人。

（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1、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 

    2、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 

    3、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事業或團體。 

    4、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四)國外地區、香港及澳門當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之學校。

(五)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１、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者。

２、政府或學校持有其股份者。

(六)新創生技新藥公司。

(七)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所定企業、機構、團體或新創公司。 

  前項第五款至第七款兼職，以專科以上學校教師為限。 

五、教師至前點所定兼職機關（構）兼任之職務，應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且不得兼

任下列職務： 

(一)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務。

(二)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行政職務。

(三)香港或澳門當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學校之職務，有損害我國國格、國家安全之虞

Ṷ 五 ԈQ

209



者。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五款所定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任董事、監察人或獨立董事，除應

符合前項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依公司法規定，指派教師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兼任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之董事或監

察人。 

(二)依證券交易法或期貨交法規定，由主管機關指派，或由董事會遴選，經主管機關核

定之非股東董事或非股東監察人。

(三)國營事業、已上市（櫃）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劃申請上市（櫃）之未上

市（櫃）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董事。

(四)金融控股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銀行、票券、保險及綜合證券商等子公司之獨立董事。

(五)已於我國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劃於我國申請第一

上市（櫃）之外國公司之獨立董事。

  教師至前點第一項第六款所定新創生技新藥公司兼任董事，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持有新創生技新藥公司研發製造使用於人類或動植物用新藥之主要技術。  

(二)持有新創生技新藥公司研發製造、植入或置入人體內屬第三等級高風險醫療器材之

主要技術。

  教師因科學研究業務需要，得至前點第一項第七款所定企業、機構、團體或新創公司兼

任下列職務；其相關兼職管理規範應依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

規定辦理，不適用第六點至第十點規定：  

(一)與教師本職研究領域相關之非實際參與籌集設立之發起人、非執行經營業務之科技

諮詢委員、技術顧問。

(二)持有新創公司主要研發技術者，得兼任新創公司董事。

   本原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修正實施前，已依修正前規定兼任外部董事、

外部監察人及具獨立職能監察人職務者，得繼續兼任至已報准之任期屆滿止。 

六、教師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小時。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於寒暑假期間之兼職時數，不受前項規定限制。 

七、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辦理。 

   教師至非營利事業機關(構)兼職，兼職費之支給個數及支給上限不受前項支給規定之限

制。 

   教師至營利事業機關(構)或團體兼職，兼職費支給個數，以不超過四個為限。 

   兼職費一律由本校轉發，不得由兼職機關（構）學校直接支給。但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兼

職費，並函知本校者，不在此限。  

八、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並須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且應事先填具申

請表(附表一)併同相關資料，會人事室查核該項兼職符合法令規定，報經所屬教學單位

系（中心）務會議審議同意，循行政程序經所屬系(中心)主任、學院院長(共同教育委員

會主任委員)具明意見，會經教務處，陳請校長核定。兼職涉及營利事業或團體者，加會

研發處。其聘兼應自本校函復後生效，不得辦理事後追認。 

    教師擬於兼職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應依前述程序重行申請。 

九、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學校應不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廢止其核准：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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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

（三）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

（四）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

（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六）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

（八）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學校公物之虞。

（九）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

（十）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

    學校應就教師之兼職每年定期進行評估檢討，作為是否同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 

十、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至第四點第一項第五款第一目所定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之營利

事業機構或團體或第四點第一項第六款所定新創生技新藥公司兼職，期間超過半年者，

學校應與教師兼職機構訂定契約，並依兼職態樣及實際情況訂定回饋機制，其實質回饋

每年以不低於兼職教師一個月在學校支領之薪給總額為原則；其以收取學術回饋金為回

饋機制者，應納入校務基金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依相關法令規定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除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

外，兼職期間超過半年者，學校應依前項規定與教師兼職機構約定回饋機制。 

十一、教師借調期間之兼職依本校教師借調處理要點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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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職評估表(現行) 

單位： 姓名： 

項  目 教師自評 

一、本人是否兼職。 

□是(請續填下表-兼職機關名稱、職務、期

間及勾選教師自評並詳閱說明後簽

名) 

□否(詳閱說明後請於本表下方簽名)

二 、 兼 職 機 關 名 稱 兼 任 職 稱 

每月兼職費或每

次 出 席 費 

( 無 請 填 0 ) 

兼 職 期 間 

1. 1. 1. 元 1.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 2. 2. 元 2.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3. 3. 3. 元 3.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4. 4. 4. 元 4.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5. 5. 5. 元 5.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6. 6. 6. 元 6.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兼 職 評 估 項 目 教師自評左列兼職評估 

三、有無下列不予核准之情事：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

（二）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

（三）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 

（四）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

（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六）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 

（八）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學校

公物之虞。

（九）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

（十）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 

□無

□有

第    款 

說  明 

一、 教師聘期內，於國內外其他機關學校不得擁有支薪之專任職務。 

二、 教師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小時。 

三、 教師至營利事業機關(構)或團體兼職，兼職費支給個數，以不超過四個為限。 

四、 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並須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且應於一個月前事先填具申

請表併同相關資料，會人事室查核該項兼職符合法令規定，報經所屬教學單位系（中心）務會議審

議同意，循行政程序經所屬系(中心)主任、學院院長(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具明意見，會經教

務處，陳請校長核定。兼職涉及營利事業或團體者，加會研發處。其聘兼應自本校函復後生效，不

得辦理事後追認。學校應就教師之兼職每年定期進行評估檢討，作為是否同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 

五、 教師如具有專業證照者須主動申報，不得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將證照租借他人使用，兼任行政主

管者，並應遵守公務員服務法相關法令規定。 

六、 教師擬於兼職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應依上開程序重行申請。 

教師（請簽名）： 

系（中心）主管：（請勾選下列選項並簽章）  

□同意兼職

□不同意兼職
□無兼職情事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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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內部稽核待改善措施執行情形表 

編號 稽核項目 待改善事項與對

應之改善建議 

改善措施之執行情形與執行成

果 

佐證資料 

1 109 年度教師兼職處

理作業： 

教育部「公立各級學

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

原則」及本校專任教

師兼職處理要點規定

學校應就教師之兼職

每年定期進行評估檢

討，作為是否同意教

師繼續兼職之依據，

評估項目十項，本校

評估流程為為填具自

評表、系主任、人事室

送校長核准，並未有

正式會議評估，評估

檢討精神較為不足。 

本校教師兼職流

程暨申請表須經

系務會議審查通

過，專任教師校

外兼職評估流程

為填具專任教師

校外兼職評估表

送系主任同意後

經人事室送校長

核准，建議改為

校外兼職評估表

經系務會議審查

通過，較符合每

年評估檢討之精

神。(人事室) 

2 109 年度教師兼職處

理作業：本校專任教

師月兼職費超過薪給

總額案件兼職審議暨

定期評估作業注意事

項則規定同意教師繼

續兼職評估項目三

項，而本校專任教師

兼職處理要點規定評

估項目十項，易造成

誤解。 

本校專任教師月

兼職費超過薪給

總額案件兼職審

議暨定期評估作

業注意事項建議

只註明應就教師

之兼職每年定期

進行評估檢討，

作為是否同意教

師繼續兼職之依

據，以避免誤

解。(人事室) 

3 緊急傷病處理程序： 

1. 學校傷病相關法

規有「國立澎湖科

技大學緊急傷病

處理辦法」及「國

立澎湖科技大學

建議依教育部修

正條文修正學校

相關法規時，將

本校兩項法規合

併。(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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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傷患外送就

醫辦法」，兩項辦

法合併可使本校

傷病處理辦法內

容更為完備。 

2. 教育部新頒「教育
部主管各級學校
緊急傷病處理準
則修正條文」要求
各校訂定辦法內

容涵蓋本校傷病
兩項相關辦法

4 觀休院教評會升等相
關紀錄： 
觀休院教師聘任及升
等審查準則中未書明
外審流程及依據法
源。 

建 議 將 外 審 依

「國立澎湖科技

大學教師資格審

查 外 審 作 業 要

點」辦理列入該

院聘任及升等審

查準則中，使法

規更為完備。(觀

休院) 

5 招生-進班宣導： 

108年 37所高中職

校 

109年 39所高中職

校 

110年 45所高中職

校完成招生-進班宣

導。 

建議建置招生-

進班宣導實施

後，新生來校報

到人數對照表，

成效立現。(教

務處) 

6 學院各系招生策略工

作情形(人管院)： 

1. 109學年度第 1

學期召開有關招

生會議紀錄共計

6次（資管系 0

次、應外系 4

次、航管系 2

次、物流系 0

次）

繼續保持，督促

各系提升招生績

效。(人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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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9學年度第 2

學期召開有關招

生會議紀錄共計

3次（資管系 0

次、應外系 3

次、航管系 0

次、物流系 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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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處理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進修研究等

專業發展處理要點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進修研究處

理要點 

配合教育部頒

「教師進修研

究等專業發展

辦法」予以修

正名稱。 

一、 本校為提高師資素質，特依據部

頒「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

法」及其他相關法令，訂定本要

點。 

一、 本校為提高師資素質，特依據部

頒「教師進修研究獎勵辦法」及

其他相關法令，訂定本要點。 

配合教育部頒

「教師進修研

究等專業發展

辦法」予以修

正。 

二、 本校各級專任教師申請國內外

進修研究及其他專業發展能力，

除法令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處

理之。 

   本要點所稱專業發展，指教師從

事有助於提升其教學、輔導、研

究或教育行政專業知能、促進學

生有效學習等與其職務有關之

下列活動： 

(一)進修：教師至國內、外機關

或政府立案之機構、學校進

修學位、學程或學分。 

(二)研究：教師至國內、外機關

或政府立案之機構、學校從

事與職務有關之專題研究

或實習。 

(三)其他專業發展活動：辦理或

參與研習、工作坊、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競賽、展演、

參訪交流，或與課程、教學、

學生事務與輔導、學校行政

與教育研究相關，能增進教

師專業、專門及跨領域(科)

知能發展之活動。 

二、 本校各級專任教師（含八十六年

三月二十一日以前聘任之助教）

申請國內外進修研究，除法令另

有規定外，依本要點處理之。 

一、依據「教

師進修研

究等專業

發展辦

法」第 3

條增訂第

二項名詞

解釋。 

二、本校無助

教爰予刪

除。 

三、 本校教師申請全時帶職帶薪進

修研究，必須符合下列基本資

格條件： 

(一)在本校連續服務滿二年以

四、 本校教師申請全時帶職帶薪

進修研究，除上級機關或主

管機關另有規定外，必須符

合左列基本資格條件： 

一、業依部頒

法令修

正，爰予

刪除。 

Ṷ 六 Ԉ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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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二) 年齡在五十五足歲以下。

(三) 未有尚在履行服務義務期

間之情事。 

前項年資、年齡及期間之計算

均以各該學年度七月三十一日

為截止日。 

(四)在本校連續服務滿二年以

上。

(五) 年齡在五十五足歲以下。 

(六) 未有尚在履行服務義務期

間之情事。 

前項年資、年齡及期間之計算

均以各該學年度七月三十一日

為截止日。 

二、酌作文字

修正。 

四、進修研究之名額規定如下： 

(一)各系、中心教師人數每滿

十位得同意一位全時帶職

帶薪進修研究名額；倘未

滿十位而人數達四位以上

，得從寬同意一位名額。

(二)以部分辦公時間或留職停

薪方式從事進修、研究者

，在不影響教學、研究及

校務運作之前提下，得經

系、中心主任同意並簽會

相關單位後送經院長、主

任委員，報請校長核准。 

(三)各系、中心每學年度參加

進修研究之教師人數合計

不得超過各該系、中心教

師總人數二分之一。

(四)非屬修讀學位之進修研究

，期間未滿一年者，得不

併入前項限額規定計算。 

四、進修研究之名額規定如左： 

(一)各系、所、中心教師人數

每滿十位得同意一位全時

帶職帶薪進修研究名額；

倘未滿十位而人數達四位

以上，得從寬同意一位名

額。

(二)以部分辦公時間或留職停

薪方式從事進修、研究者

，在不影響教學、研究及

校務運作之前提下，得經

系、所、中心主任、所長

同意並簽會相關單位後送

經院長，報請校長核准，

不受前項名額之限制。 

(三)各系、所、中心每學年度

參加進修研究之教師人數

合計不得超過各該系、科

教師總人數二分之一。本

項限額規定自八十八學年

度起開始實施。

(四)非屬修讀學位之進修研究

，期間未滿一年者，得不

併入前項限額規定計算。

酌作文字修

正。 

五、 經核准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之

教師，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准予全時帶職帶薪之期間

最長一年，其餘得申請以

部分時間或留職停薪進修

。

(二)在國內修讀博士、碩士學

位者，修業最長年限：碩

士二年，博士四年，修業

期間均得依前項規定提出

申請。

五、 經核准進修研究之教師，應依左

列規定辦理： 

(一) 准予全時帶職帶薪之期間

最長一年，其餘得申請以

部分時間或留職停薪進修

。

(二)在國內修讀博士、碩士學

位者，修業最長年限：碩

士二年，博士四年，修業

期間均得依前項規定提出

申請，但超過上述修業最

一、依據「教

師進修研

究等專業

發展辦

法」第 7

條予以修

正。 

二、依據「教

育人員留

職停薪辦

241



(三)赴國外修讀博士、碩士學

位者，修業最長年限，以

及超過最長年限之處理方

式，均與國內部分之規定

相同，但第一年須先申請

全時帶職帶薪，第二年起

改為得申請留職停薪進修

。

(四) 其他非屬修讀學位之進修

研究等，期間在一年以內

者，得依有關規定申請帶

職帶薪或留職停薪。

(五)申請留職停薪之期限不得

逾聘約有效期間，聘約屆

滿如經本校予以續聘者，

得准延長，惟留職停薪之

最長期限，倘法令另有規

定，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六) 部分辦公時間專業發展，

每人每週公假時數最高以

八小時為限。但基於業務

需要，主動薦送、指派者

，或一次性之其他專業發

展活動，得不受八小時之

限制。 

長年限，即不得申請全時

帶職帶薪、部分時間或留

職停薪進修。 

(三)赴國外修讀博士、碩士學

位者，修業最長年限，以

及超過最長年限之處理方

式，均與國內部分之規定

相同，但第一年須先申請

全時帶職帶薪，第二年起

改為得申請留職停薪進修

。

(四) 其他非屬修讀學位之進修

研究等，期間在一年以內

者，得依有關規定申請帶

職帶薪或留職停薪。

(五)申請留職停薪之期限不得

逾聘約有效期間，聘約屆

滿如經本校予以續聘者，

得准延長，惟留職停薪之

最長期限，倘法令另有規

定，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六) 部分辦公時間進修者每週

應排課之天數，另依本校

教務處之規定辦理。 

法」第 5

條規定，

教育人員

留職停薪

期限不得

逾聘約有

效期間，

且留職停

薪期間最

長以二年

為限，必

要時得延

長一年，

爰刪除第

二款但

書。 

六、 進修、研究費用之補助，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 經本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基於教學或業務需要，

主動薦送或指派參加國

內進修、研究者，給與全

額補助。

(二) 經本校同意，參加與教學

或業務有關之國內進修、

研究，得視經費預算，給

與半數以下之補助。

(三)進修研究費用之內涵，包

括依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訂

定之收費法令所收取之學

費、雜費、學分費及學分

學雜費。

(四) 進修、研究人員得於學期

或進修、研究階段結束後

六、 進修、研究費用之補助，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 經本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基於教學或業務需要，

主動薦送或指派參加國

內進修、研究者，給與全

額補助。

(二) 經本校同意，參加與教學

或業務有關之國內進修、

研究，得視經費預算，給

與半數以下之補助。

(三)進修研究費用之內涵，包

括依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訂

定之收費標準所收取之學

費、雜費、學分費及學分

學雜費。

(四) 進修、研究人員得於學期

或進修、研究階段結束後

依據「教師進

修研究等專業

發展辦法」第

8條予以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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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成績單及繳費收據申

請補助；不及格科目，不

予補助。 

(五) 參加國外進修、研究所需

費用，由本校依相關法令

規定辦理。

，憑成績單及繳費收據申

請補助；不及格科目，不

予補助。 

(五) 參加國外進修、研究，倘

須由本校補助費用，應依

規定詳擬計畫，並列入年

度概算循預算程序報核確

定後，始得據以申請。

七、 本校教師進修、研究期限屆滿或

屆滿前已依計畫完成進修、研究

或因故無法完成者，應立即返校

服務，不得稽延。如有違反，除

進修研究費用不予補助外，另得

由各系、中心視情節輕重採行必

要之處置。 

七、 本校教師進修、研究期限屆滿或

屆滿前已依計畫完成進修、研究

或因故無法完成者，應立即返校

服務，不得稽延。如有違反，除

進修研究費用不予補助外，另得

由各科視情節輕重採行必要之處

置。 

酌作文字修

正。 

八、 履行服務義務之期限規定如下： 

(一) 教師帶職帶薪全時進修或

研究者，其返回本校服務

之義務期間(以下簡稱服

務義務期間)為帶職帶薪

期間之二倍；留職停薪全

時進修或研究者，其服務

義務期間為留職停薪之相

同期間。

(二) 教師履行服務義務期限屆

滿前，不得辭聘或再申請

進修或研究。但因教學或

業務特殊需要，經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及學校

同意者，不在此限。

八、 履行服務義務之期限規定如次：

(一) 全時進修、研究者，其服

務義務期間為帶職帶薪時

間之二倍。

(二) 留職停薪進修、研究或部

分辦公時間以公假進修、

研究者，其服務義務 期

間為留職停薪或公假之相

同時間。 

依據「教師進

修研究等專業

發展辦法」第

9條予以修

正。 

十、教師帶職帶薪或留職停薪全時進

修或研究，應事先本校簽訂契約

(如附件 1)，約定下列事項： 

(一)進修或研究起訖年月日。

(二)返回本校之服務義務。

(三)違反本要點及契約約定應償

還費用之條件、核計基準及

強制執行。 

(四)其他與進修或研究相關之事

項。 

依據「教師進

修研究等專業

發展辦法」第

10條予以增

訂。 

十一、教師進修、研究期限屆滿或屆

滿前已依計畫完成進修、研究

依據「教師進

修研究等專業

發展辦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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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因故無法完成者，應立即返

回原校服務，不得拖延。 

11條予以增

訂。 

十二、教師進修、研究後，如未履行

服務義務或未獲續聘，除有不

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外，應

依進修或研究契約之約定，按

未履行義務期間比例，償還進

修、研究期間所領之薪給及補

助。 

十、 教師進修、研究後，如未履行服

務義務或未獲續聘，除有不可歸

責於當事人之事由外，應按未履

行義務期間比例，償還進修、研

究期間所領之薪給及補助。 

一、依據「教

師進修研

究等專業

發展辦

法」第

12條予

以修正。 

二、點次變

更。 

十三、本校教師申請全時帶職帶薪進

修研究，應於每年十月底前填

具次一學年度進修研究申請表

（如附件 2），送請系、中心教

師評審委員會依規定名額評定

優先順序後由系、中心主任具

名送院教師評議委員會審查，

通過者人事室彙轉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查，再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未如期提出申請者，

不予辦理。 

各系、中心經核准以全時帶職

帶薪方式修讀博、碩士學位之

教師，倘該學年度未通過入學

考試或未取得入學許可，得由

該系、中心就通過入學考試或

取得入學許可之其他教師依優

先次序遞補。上述通過入學考

試或取得入學許可之文件，至

遲應於每年七月十日前由系、

中心陳報校長核閱。 

以部分辦公時間或留職停薪方

式進修研究者，仍須於每年十

十一、本校教師申請全時帶職帶薪進

修研究，應於每年十月底前填

具次一學年度進修研究申請表

（如後附），送請系、所、中

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依規定名額

評定優先順序後由系、所、中

心主任具名送院教師評議委員

會審查，通過者人事室彙轉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再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未如期提出

申請者，不予辦理。 

各系、所、中心經核准以全時

帶職帶薪方式修讀博、碩士學

位之教師，倘該學年度未通過

入學考試或未取得入學許可，

得由該系、所、中心就通過入

學考試或取得入學許可之其他

教師依優先次序遞補。上述通

過入學考試或取得入學許可之

文件，至遲應於每年七月十日

前由系、科陳報校長核閱。 

以部分辦公時間或留職停薪方

式進修研究者，仍須於每年十

一、點次變

更。 

二、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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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底前填具次一學年度進修

研究申請表簽報校長核准。 

一月底前填具次一學年度進修

研究申請表簽報校長核准。 

十四、各系、中心評定進修研究人選

之優先次序時應審酌下列五個

條件： 

（一）進修或研究項目，符合提

升教學、輔導、研究或教

育行政專業知能、促進學

生有效學習之需要。 

（二）學校發展需要。

（三）人員調配狀況

（四）在本校服務年資。

十二、各系、所、中心評定進修研究

人選之優先次序時應考量下列

五個條件： 

（一）服務成績。 

（二）年資多寡。

（三）研究成果

（四）是否曾進修過。

（五）是否配合系、科內發展與

教學需要。 

評分標準表由各系、所、中心

訂定之。 

一、依據「教

師進修研

究等專業

發展辦

法」第 6

條予以修

正。 

二、點次變

更。 

十五、進修研究之教師應於進修研究

結束後六個月內向學校提出書

面成果報告，未提出者，一律

不得再申請進修研究。 

十三、進修研究之教師應於進修研究

結束後六個月內向學校提出書

面成果報告，未提出者，一律

不得再申請進修研究。 

點次變更。 

十六、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教育部「教師進修研究等專

業發展辦法」及「教育人員

留職停薪辦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 

十四、本要點各點文字因國家法令或

上級機關行政命令修正頒布而

不及配合修正時，依該法令或

行政命令辦理。 

一、未盡事宜

之法令準

據。 

二、點次變

更。 

十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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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澎湖科技大學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處理要點 
(修正後草案全文) 

一、 本校為提高師資素質，特依據部頒「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及其他相關法令，訂

定本要點。 

二、 本校各級專任教師申請國內外進修研究及其他專業發展能力，除法令另有規定外，依本要

點處理之。 

本要點所稱專業發展，指教師從事有助於提升其教學、輔導、研究或教育行政專業知能、

促進學生有效學習等與其職務有關之下列活動： 

(一) 進修：教師至國內、外機關或政府立案之機構、學校進修學位、學程或學分。 

(二) 研究：教師至國內、外機關或政府立案之機構、學校從事與職務有關之專題研究或實

習。 

(三) 其他專業發展活動：辦理或參與研習、工作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競賽、展演、參

訪交流，或與課程、教學、學生事務與輔導、學校行政與教育研究相關，能增進教師

專業、專門及跨領域(科)知能發展之活動。 

三、 本校教師申請全時帶職帶薪進修研究，必須符合下列基本資格條件： 

(一)在本校連續服務滿二年以上。

(二)年齡在五十五足歲以下。 

(三) 未有尚在履行服務義務期間之情事。 

前項年資、年齡及期間之計算均以各該學年度七月三十一日為截止日。 

四、 進修研究之名額規定如下： 

(一)各系、中心教師人數每滿十位得同意一位全時帶職帶薪進修研究名額；倘未滿十位而

人數達四位以上，得從寬同意一位名額。

(二) 以部分辦公時間或留職停薪方式從事進修、研究者，在不影響教學、研究及校務運作之前提

下，得經系、中心主任同意並簽會相關單位後送經院長、主任委員，報請校長核准。 

(三)各系、中心每學年度參加進修研究之教師人數合計不得超過各該系、中心教師總人數

二分之一。

(四) 非屬修讀學位之進修研究，期間未滿一年者，得不併入前項限額規定計算。 

五、 經核准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之教師，應依下列規定辦理： 

(一)准予全時帶職帶薪之期間最長一年，其餘得申請以部分時間或留職停薪進修。

(二)在國內修讀博士、碩士學位者，修業最長年限：碩士二年，博士四年， 修業期間均

得依前項規定提出申請。

(三)赴國外修讀博士、碩士學位者，修業最長年限，以及超過最長年限之處理方式

Ṷ 六 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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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與國內部分之規定相同，但第一年須先申請全時帶職帶薪，第二年起改為得申

請留職停薪進修。 

(四)其他非屬修讀學位之進修研究等，期間在一年以內者，得依有關規定申請帶職

帶薪或留職停薪。

(五)申請留職停薪之期限不得逾聘約有效期間，聘約屆滿如經本校予以續聘者，得

准延長，惟留職停薪之最長期限，倘法令另有規定，應依相關規定辦理。

(六)部分辦公時間專業發展，每人每週公假時數最高以八小時為限。但基於業務需

要，主動薦送、指派者，或一次性之其他專業發展活動，得不受八小時之限制

。

六、 進修、研究費用之補助，依下列規定辦理： 

(一)經本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基於教學或業務需要，主動薦送或指派參加國內進

修、研究者，給與全額補助。

(二)經本校同意，參加與教學或業務有關之國內進修、研究，得視經費預算，給與

半數以下之補助。

(三)進修研究費用之內涵，包括依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訂定之收費法令所收取之學費

、雜費、學分費及學分學雜費。

(四)進修、研究人員得於學期或進修、研究階段結束後，憑成績單及繳費收據申請補助；

不及格科目，不予補助。

(五)參加國外進修、研究，所需費用，由本校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七、 本校教師進修、研究期限屆滿或屆滿前已依計畫完成進修、研究或因故無法完成者，應立即

返校服務，不得稽延。如有違反，除進修研究費用不予補助外，另得由各系、中心視情節

輕重採行必要之處置。 

八、 履行服務義務之期限規定如下： 

(一)教師帶職帶薪全時進修或研究者，其返回本校服務之義務期間(以下簡稱服務

義務期間)為帶職帶薪期間之二倍；留職停薪全時進修或研究者，其服務義務

期間為留職停薪之相同期間。

(二)教師履行服務義務期限屆滿前，不得辭聘或再申請進修或研究。但因教學或業

務特殊需要，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及學校同意者，不在此限。

九、 本校教師履行服務義務期限屆滿前，不得辭聘、調任或再申請進修、研究。但因教

學或業務特殊需要，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及陳請校長同意並報經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核准者，不在此限。 

十、教師帶職帶薪或留職停薪全時進修或研究，應事先本校簽訂契約(如附件1)，約定下列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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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進修或研究起訖年月日。 

(二) 返回本校之服務義務。 

(三) 違反本要點及契約約定應償還費用之條件、核計基準及強制執行。 

(四) 其他與進修或研究相關之事項。 

十一、教師進修、研究期限屆滿或屆滿前已依計畫完成進修、研究或因故無法完成者，應立即

返回原校服務，不得拖延。 

十二、教師進修、研究後，如未履行服務義務或未獲續聘，除有不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

由外，應依進修或研究契約之約定，按未履行義務期間比例，償還進修、研究期

間所領之薪給及補助。 

十三、本校教師申請全時帶職帶薪進修研究，應於每年十月底前填具次一學年度進修研究申請

表（如附件2），送請系、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依規定名額評定優先順序後由系、中心

主任具名送院教師評議委員會審查，通過者人事室彙轉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再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未如期提出申請者，不予辦理。 

各系、中心經核准以全時帶職帶薪方式修讀博、碩士學位之教師，倘該學年度未通過入學考

試或未取得入學許可，得由該系、中心就通過入學考試或取得入學許可之其他教師依優先次序遞

補。上述通過入學考試或取得入學許可之文件，至遲應於每年七月十日前由系、中心陳報校長核

閱。 

以部分辦公時間或留職停薪方式進修研究者，仍須於每年十一月底前填具次一學

年度進修研究申請表簽報校長核准。 

十四、各系、中心評定進修研究人選之優先次序時應審酌下列五個條件： 

（一）進修或研究項目，符合提升教學、輔導、研究或教育行政專業知能、促進

學生有效學習之需要。 

（二）學校發展需要。

（三）人員調配狀況

（四）在本校服務年資。

十五、進修研究之教師應於進修研究結束後六個月內向學校提出書面成果報告，未提出

者，一律不得再申請進修研究。 

十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及「教育人

員留職停薪辦法」等相關規定辦理。 

十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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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澎湖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全時進修或研究契約書(草案) 

甲方：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乙方：____________

茲經雙方協議，乙方經本校_______學年度第_____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決議通

過，前往             全時進修或研究，期間自_____年_____月_____日至_____年

_____月_____日，乙方已瞭解本校訂定之「國立澎湖科技大學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

展處理要點」全部內容，並願遵守其規定，有關權利義務議定如下： 

一、乙方於契約書期限屆滿後應依照下列規定年限於甲方服務，始得至其他單位服務。 

(一)帶職帶薪者，服務年限為帶職帶薪進修期間之兩倍。

(二)留職停薪者，服務年限為與留職停薪相同之時間。

二、乙方未履行上述義務時，應按未履行義務之期間比例，償還其進修、研究期間所

領之薪給及補助。乙方應在甲方通知期限內一次繳還，如未能一次繳還時，應自

期限屆滿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年息百分之五計算遲延利息。 

三、進修或研究期間，如因違反法律規定致使本校發生損害，願依法令規定，負損害

賠償責任。 

四、乙方所應負賠償責任，經通知限期繳納應賠償金額，逾期不繳納者，依法移送強

制執行。 

五、本合約如有未竟事宜依甲方相關規定辦理。 

六、本合約書一式三份，由甲乙雙方及乙方所屬系、中心各保存乙份，以資信守。 

立契約人 

甲 方：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代 表 人： 簽名蓋章 

乙 方： 簽名蓋章 

地   址：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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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系  國內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學年度  教師    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申請表 

 中心  國外 

編 號 
進修研究

等專業發

展人員姓

名 

到 校 

日 期 

在本校任教

年 資 

出 生 

年月日 

進 修 研 究 

等專業發展之

內 容 

擬進修研究等

專業發展內容

與教學或業務

需要之相關性 

進修研 

究等專

業發展

方 式 

預計進修研 

究等專業發

展 之 期 間 

地 點 申 請 人 

簽 章 

□進修

□研究

□專業發展

□進修

□研究

□專業發展

□進修

□研究

□專業發展

系、中心主任 

簽    章 
人  事  室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 查 結 果 
校 長 批 示 

□照案通過。

□不通過。所屬學院 

院長簽章 
教  務  處 

說明：一、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方式請說明係「帶職帶薪」、「留職停薪」或「部分時間」進修。 

二、表格如不敷使用請自行加長或影印。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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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為提高師資素質，特依據部頒「教師進修研究獎勵辦法」及其他相關法令，訂

定本要點。 

二、 本校各級專任教師（含八十六年三月二十一日以前聘任之助教）申請國內外進修

研究，除法令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處理之。 

三、 本校教師申請全時帶職帶薪進修研究，除上級機關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必

須符合左列基本資格條件： 

(一) 在本校連續服務滿二年以上。

(二) 年齡在五十五足歲以下。 

(三) 未有尚在履行服務義務期間之情事。 

前項年資、年齡及期間之計算均以各該學年度七月三十一日為截止日。 

四、 進修研究之名額規定如左： 

(一) 各系、所、中心教師人數每滿十位得同意一位全時帶職帶薪進修研究名額；倘

未滿十位而人數達四位以上，得從寬同意一位名額。

(二) 以部分辦公時間或留職停薪方式從事進修、研究者，在不影響教學、研究及校務

運作之前提下，得經系、所、中心主任、所長同意並簽會相關單位後送經院長，

報請校長核准，不受前項名額之限制。 

(三) 各系、所、中心每學年度參加進修研究之教師人數合計不得超過各該系、科教

師總人數二分之一。本項限額規定自八十八學年度起開始實施。

(四) 非屬修讀學位之進修研究，期間未滿一年者，得不併入前項限額規定計算。

五、 經核准進修研究之教師，應依左列規定辦理： 

(一) 准予全時帶職帶薪之期間最長一年，其餘得申請以部分時間或留職停薪進

修。

(二) 在國內修讀博士、碩士學位者，修業最長年限：碩士二年，博士四年， 修業

期間均得依前項規定提出申請，但超過上述修業最長年限，即不得申請全時

帶職帶薪、部分時間或留職停薪進修。

(三) 赴國外修讀博士、碩士學位者，修業最長年限，以及超過最長年限之處理

方式，均與國內部分之規定相同，但第一年須先申請全時帶職帶薪，第二年

起改為得申請留職停薪進修。

(四) 其他非屬修讀學位之進修研究等，期間在一年以內者，得依有關規定申請

帶職帶薪或留職停薪。

Ṷ 六 Ԉ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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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申請留職停薪之期限不得逾聘約有效期間，聘約屆滿如經本校予以續聘者

，得准延長，惟留職停薪之最長期限，倘法令另有規定，應依相關規定辦理

。

(六) 部分辦公時間進修者每週應排課之天數，另依本校教務處之規定辦理。 

六、 進修、研究費用之補助，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 經本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基於教學或業務需要，主動薦送或指派參加國

內進修、研究者，給與全額補助。

(二) 經本校同意，參加與教學或業務有關之國內進修、研究，得視經費預算，

給與半數以下之補助。

(三) 進修研究費用之內涵，包括依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訂定之收費標準所收取之

學費、雜費、學分費及學分學雜費。

(四) 進修、研究人員得於學期或進修、研究階段結束後，憑成績單及繳費收據申

請補助；不及格科目，不予補助。

(五) 參加國外進修、研究，倘須由本校補助費用，應依規定詳擬計畫，並列入

年度概算循預算程序報核確定後，始得據以申請。

七、 本校教師進修、研究期限屆滿或屆滿前已依計畫完成進修、研究或因故無法完成者

，應立即返校服務，不得稽延。如有違反，除進修研究費用不予補助外，另得由各

科視情節輕重採行必要之處置。 

八、 履行服務義務之期限規定如次： 

(一)全時進修、研究者，其服務義務期間為帶職帶薪時間之二倍。

(二) 留職停薪進修、研究或部分辦公時間以公假進修、研究者，其服務義務 

期間為留職停薪或公假之相同時間。 

九、 本校教師履行服務義務期限屆滿前，不得辭聘、調任或再申請進修、研究。但

因教學或業務特殊需要，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及陳請校長同意並報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者，不在此限。 

十、 教師進修、研究後，如未履行服務義務或未獲續聘，除有不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

外，應按未履行義務期間比例，償還進修、研究期間所領之薪給及補助。 

十一、 本校教師申請全時帶職帶薪進修研究，應於每年十月底前填具次一學年度 進修 

研究申請表（如後附），送請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依規定名額評定優

先順序後由系、所、中心主任具名送院教師評議委員會審查，通過者人事室彙

轉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再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未如期提出申請者，不予

辦理。 252



各系、所、中心經核准以全時帶職帶薪方式修讀博、碩士學位之教師，倘該學年

度未通過入學考試或未取得入學許可，得由該系、所、中心就通過入學考試或取得

入學許可之其他教師依優先次序遞補。上述通過入學考試或取得入學許可之文件，

至遲應於每年七月十日前由系、科陳報校長核閱。 

以部分辦公時間或留職停薪方式進修研究者，仍須於每年十一月底前填具次

一學年度進修研究申請表簽報校長核准。 

十二、各系、所、中心評定進修研究人選之優先次序時應考量下列五個條件： 

（一）服務成績。 

（二）年資多寡。

（三）研究成果

（四）是否曾進修過。

（五）是否配合系、科內發展與教學需要。

評分標準表由各系、所、中心訂定之。 

十三、進修研究之教師應於進修研究結束後六個月內向學校提出書面成果報告，未

提出者，一律不得再申請進修研究。 

十四、本要點各點文字因國家法令或上級機關行政命令修正頒布而不及配合修正時

，依該法令或行政命令辦理。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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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系      國內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學年度    教師  進修研究申請表 

 中心    國外 

編號 
進修研
究人員
姓 名 

到校 
日期 

在本校任
教 年 資 

出 生 
年月日 

進 修 研 究 
之 內 容 

擬進修研究內

容與教學或業

務需要之相關

性 

進修研 

究方式 

預計修業年 

限或進修研 

究 之 期 間 

目 前 就 
讀 學 校
系 所 年

級 

申請人 
簽 章 

□修讀博士

學位。

□修讀碩士

學位。

□其他非屬

修讀學位

之進修研

究。

□修讀博士

學位。

□修讀碩士

學位。

□其他非屬

修讀學位

之進修研

究。

□修讀博士

學位。

□修讀碩士

學位。

□其他非屬

修讀學位

之進修研

究。

系（科）、所主任 

簽    章 
人  事  室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 查 結 果 
校 長 批 示 

□照案通過。

□不通過。所屬學院 

院長簽章 
教  務  處 

說明：一、進修研究方式請說明係「帶職帶薪」、「留職停薪」或「部分時間」進修。 

二、表格如不敷使用請自行加長或影印。 

    三、「目前就讀年級」一欄，請註明填表之時正就讀博士班或碩士班之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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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系統
列印時間：111.05.05 18:50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

公發布日： 民國 85 年 10 月 09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09 年 06 月 28 日

發文字號： 臺教師(三)字第1090084121B號 令

法規體系： 人事

立法理由： 0931115立法理由.pdf
1011225立法理由.pdf
1021101立法理由.odt
1090628立法理由.pdf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教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
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專業發展，指教師從事有助於提升其教學、輔導、研究或教育
行政專業知能、促進學生有效學習等與其職務有關之下列活動：
一、進修：教師至國內、外機關或政府立案之機構、學校進修學位、學程
    或學分。
二、研究：教師至國內、外機關或政府立案之機構、學校從事與職務有關
    之專題研究或實習。
三、其他專業發展活動：辦理或參與研習、工作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競賽、展演、參訪交流，或與課程、教學、學生事務與輔導、學校行
    政與教育研究相關，能增進教師專業、專門及跨領域（科）知能發展
    之活動。

 第　二　章　　專業發展之方式、請假、補助及獎勵

第　四　條　

教師得在一定期間內保留職務，並照支薪給，以帶職帶薪方式於國內、外
從事專業發展，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全時進修或研究：學校或其主管機關基於業務需要，主動薦送或指派

Ṷ 六 Ԉ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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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在一定期間內進修或研究。
二、部分辦公時間專業發展：
(一) 進修或研究：學校或其主管機關基於業務需要，主動薦送、指派或

同意教師，於留校服務期間，利用授課之餘進修或研究。
(二) 其他專業發展活動：學校或其主管機關基於業務需要，主動薦送、

指派或同意教師，於辦公時間，從事其他專業發展活動。
三、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休假進修或研究：依學校章則規定辨理。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以公假進行提升教師專業知能之活動：學校主
    管機關同意教師全時或部分辦公時間從事自主專業成長計畫之研究、
    參訪交流、公開授課、辦理或參與研習、工作坊、專題講座或其他提
    升教師專業知能之活動。
五、公餘專業發展：學校基於業務需要，主動薦送、指派或同意教師，利
    用假期、週末或夜間進修、研究或從事其他專業發展活動。

第　五　條　　

教師得以留職停薪方式，於國內、外進修或研究；其申請程序及期限，於
公立學校依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之規定，於私立學校依學校章則之規定
。
前項所稱以留職停薪方式，於國內、外進修或研究，指學校或其主管機關
基於業務需要，同意教師在一定期間內保留職務及停止支薪而從事之進修
或研究。

第　六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從事進修或研究之資格、條件及程序，依主管機關
之規定辦理。
服務學校主動薦送、指派或同意教師進修或研究，應依序審酌下列事項：
一、進修或研究項目，符合提升教學、輔導、研究或教育行政專業知能、
    促進學生有效學習之需要。
二、學校發展需要。
三、人員調配狀況。
四、在本校服務年資。

第　七　條　

全時進修或研究給予公假，並以一年為限。
部分辦公時間專業發展，每人每週公假時數最高以八小時為限。但學校或
其主管機關基於業務需要，主動薦送、指派者，或一次性之其他專業發展
活動，得不受八小時之限制。

第　八　條　

教師經學校或其主管機關基於業務需要，主動薦送或指派於國內進修或研
究者，得給予全額補助。
教師經服務學校同意，於國內從事與教學或職務有關之進修或研究者，得
由服務學校視經費預算，給予半數費用以下之補助。
前二項補助項目，包括依進修或研究學校主管機關訂定之收費法令所收取
之學費、雜費、學分費及學分學雜費。教師應於學期或進修、研究階段結
束後，憑成績單及繳費收據申請補助；不及格科目，不予補助。
公立學校教師於國外進修或研究所需費用，由服務學校依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私立學校教師，得由各校視經費情形酌予補助。

第　九　條　

教師帶職帶薪全時進修或研究者，其返回原校服務之義務期間（以下簡稱
服務義務期間）為帶職帶薪期間之二倍；留職停薪全時進修或研究者，其

256



2022/5/5 下午6:53 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系統-法規內容-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media=print&id=FL008445 3/5

服務義務期間為留職停薪之相同期間。
教師履行服務義務期限屆滿前，不得辭聘、介聘或再申請進修或研究。但
因教學或業務特殊需要，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及學校同意者，不在
此限。
私立學校教師進修或研究後之服務義務，依本辦法之規定。但服務學校與
教師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第　十　條　

教師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全時進修或研究，應事先與學校簽訂契約，約定
下列事項：
一、進修或研究起訖年月日。
二、返回原校之服務義務。
三、違反本辦法及契約約定應償還費用之條件、核計基準及強制執行。
四、其他與進修或研究相關之事項。

第  十一  條　　

教師進修、研究期限屆滿或屆滿前已依計畫完成進修、研究或因故無法完
成者，應立即返回原校服務，不得拖延。

第  十二  條　　

教師進修或研究後，未履行服務義務或未獲續聘，除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
之事由外，應依進修或研究契約之約定，按未履行服務義務期間比例，償
還進修或研究期間所領之薪給及補助。

第  十三  條　

主管機關或學校得考量專業發展之效益，依下列方式對教師予以獎勵：
一、依教師待遇條例規定改敘薪級。
二、協助專業發展成果出版、發表或推廣。
三、專業發展成果經採行後，對教學或學校業務有貢獻，或教師參加與教
    學或職務有關之競賽獲獎、指導學生參加競賽獲獎者，依法規規定核
    給獎金、請頒獎章或推薦參加機關（構）或團體舉辦之表揚活動。
四、對課程設計、教材研發、教學策略、學習評量或學習輔導，積極開發
    並有具體成效者，補助相關經費或頒給獎狀、獎品。
五、安排教師於國內、外學校或機構進行參訪交流。
六、列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主任甄選之資績評分條件。
七、表現優良者，依法令規定予以嘉獎、記功或記大功。
主管機關及學校得依權責及實際需要，另訂其他獎勵規定。

 第　三　章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之規劃及實施方式

第  十四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機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師資培育之大學，應積
極推動多元之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提供教師專業發展之必要支持及協助，
並採取下列措施：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機關：
(一) 整合所屬機關（構）、單位之教師專業發展資源及組織，指定專責

機關（單位）依教育政策及地方特色發展需求，規劃及推動教師專
業發展活動。

(二) 於轄內提供教師專業發展所需研討空間、教學媒材及設備器材。
(三) 補助教師從事其他專業發展活動所需經費，並對辦理績效優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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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獎勵。
(四) 提供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所需交流或成果發表之網路平臺，並協助舉

辦成果發表會。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一) 依學校發展特色、學生學習及教師教學需求，規劃學校本位之教師

專業發展活動。
(二) 視校內空間、設施及設備情形，提供教師專業發展所需研討空間、

教學媒材及設備器材。
三、師資培育之大學：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主管機關需求為核心，提
    供諮詢、輔導及駐點服務，並開設學分班。

第  十五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主管機關應參考終身學習的教師圖像及中華民國教
師專業素養指引，並因應課程改革，規劃及辦理教師增能研習、工作坊。

第  十六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機關得甄選具專長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並經
服務學校同意後，協助到校陪伴輔導、帶領社群、領域備課或其他課程與
教學諮詢、輔導工作；服務學校應依相關法令，減授教學節數或支給鐘點
費。

第  十七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主管機關應就教學年資三年以下之專任教師，訂定
及實施初任教師陪伴輔導方案，並提供相關支持措施。
前項陪伴輔導方案之實施，得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甄
選之教師為之。

第  十八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機關得視需要，邀請教師組織參與專業發展活動之
規劃及推動。
教師組織參與前項專業發展活動之規劃及推動，其應辦理事項、權利、義
務及其他相關事項，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機關與教師組織協商定之。

第  十九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視實際需要編列年度預算，鼓勵教師專業發展；教育
部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機關亦得寬列經費予以補助。

第  二十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機關得視財政狀況，提供教師自行或聯合其他教師
申請自主專業成長計畫之經費補助或資源支持。
前項自主專業成長計畫，期間以一學年為限，包括於國內、外學校或機構
從事研究、參訪交流、公開授課、辦理或參與研習、工作坊、專題講座或
其他提升教師專業知能之活動。

第二十一條　　

離島及偏遠地區學校教師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者，由教育部核實補助交通
費及住宿費；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機關得將離島及偏遠地區學校教師進
修第二專長情形，列入教師介聘積分採計之項目。

第二十二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機關得視教師專業發展需要，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

258



2022/5/5 下午6:53 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系統-法規內容-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media=print&id=FL008445 5/5

資料來源：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校訂定教師共同時間，於校內或跨校辦理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第二十三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主管機關應鼓勵並支持教師組成校內、跨校、跨領
域或網路數位之專業學習社群。
教師得透過教學研究會、年級（段）、領域會議、專業學習社群或其他課
程教學相關會議，進行共同備課、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研發
課程與教材及其他提升教師專業知能之活動。

第二十四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教師專業發展之成效，應列為學校評鑑之重要項目
。

 第　四　章　　附則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規定，於下列人員準用之：
一、各級學校校長。
二、具教師資格之公立幼兒園園長（主任）、公立幼兒園教師、中華民國
    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準用本法之私立幼兒園教師。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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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0 年 08 月 18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留職停薪，指專任教育人員因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情事，經服務之學

校、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離開原職務而准予保留職缺及停止支薪，至規定期間

屆滿或留職停薪原因消滅後，回復原職務及復薪。

第 3 條

前條教育人員，指公立各級學校校長、教師、運動教練、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各級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學術研究機構（以下簡稱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第 4 條

1  教育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申請留職停薪，服務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

得拒絕：

一、依法應徵服兵役。

二、請病假已滿教師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或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延長之期限，或請公假已滿教師請假規則第四條第一項第六款或公務人員請假

規則第四條第五款之期限，仍不能銷假。

三、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

四、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

，其共同生活期間依前款規定申請留職停薪。

五、經行政院或行政院授權所屬主管機關認定屬配合政策，經政府機關指派至國外協助

友邦工作。

2  除校長、社會教育機構及學術研究機構首長外，教育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申請留

職停薪，服務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考量業務或校務運作狀況依權責核准：

一、服務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基於業務需要，薦送、選送或指派國內外進修

、研究，期滿後欲延長。

二、自行申請國內外全時進修、研究，其進修、研究項目經服務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認定與業務有關。

三、因專長、所授課程相關或業務特殊需要，依相關借調規定辦理借調。

四、三足歲以下孫子女無法受雙親適當養育或有特殊事由，須照顧。

五、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年滿六十五歲或重大傷病，且須侍奉。

六、配偶或子女重大傷病須照護。

七、配偶經服務之公私部門派赴國外執行政府工作、因政府公務需要指派或獲取政府公

費補助出國進修研究，其期間在一年以上須隨同前往。

3  前項第三款以借調至其他公私立學校、政府機關（構）、民意機關、行政法人、非以營

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擔任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職務者為限。但下列情形，不在

此限：

一、專科以上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因產學合作，得借調至營利事業擔任與

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之專職。

二、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4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延長服務期間不得申請留職停薪。260



5  第二項第五款及第六款所稱重大傷病，應由服務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申請

留職停薪人員提出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或國外醫療機構開具之證明文件，參

酌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重大傷病之範圍覈實認定。

第 5 條

1  教育人員留職停薪期限不得逾聘約有效期間，聘約期滿經服務之學校、機構續聘者，得

准予延長；其期間除下列各款情形外，最長以二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一年：

一、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留職停薪者，其期間依兵役法第十六條、替代役實施條例

第七條、預備軍官預備士官選訓服役實施辦法第十六條規定辦理。

二、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應予留職停薪者，其期間依教師請假規則第五條或公務人

員請假規則第五條規定辦理。

三、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規定留職停薪者，其期間最長至子女、收養兒童滿三

足歲止。

四、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依前條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

定留職停薪者，其期間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十條至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五、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自行申請國外全時進修期間，以二年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

一年。但為取得學位需要者，得再延長一年。

六、教育人員依前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借調者，借調總年數合計不得超過八年。但各級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有較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2  教師申請留職停薪之期間，應以學期為單位。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以實際需求提出申請。

二、因前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提出申請者，留職停薪期間之起始日以實際需求提出

；其訖日非以學期為單位者，經與學校協商定之。

三、因特殊事由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3  前項留職停薪教師已於寒、暑假復職，又因同一事由申請於次學期開學後留職停薪者

，應有不可預期之緊急情事；其認定有疑義時，得由服務學校編制內相關人員組成諮詢

小組，提供意見作為核准之參考；諮詢小組成員人數至少三人，任一性別成員人數不得

少於成員總數三分之一、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成員總數三分之一。

第 6 條

1  留職停薪人員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之次日復職。但其留職停

薪期間屆滿前原因消滅後，應申請提前復職。

2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或屆滿之次日，因辭職或其他事由離職，不受前項應申請

復職之限制。

3  留職停薪人員服務之學校、機構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三十日前預為通知留職停薪人員

；留職停薪人員，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二十日內，向服務之學校、機構申請復職或

延長留職停薪。

4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因留職停薪原因消滅，應於原因消滅之日起二十日內，向

服務之學校、機構申請提前復職，服務之學校、機構應於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內通知其復

職，留職停薪人員應於服務之學校、機構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復職報到；其未申請提

前復職者，服務之學校、機構應即查處，並通知於十日內復職。

5  前項留職停薪人員復職日以向服務之學校、機構實際報到日為復職日。

6  留職停薪人員，逾期未申請復職或未依限復職報到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

事由，視同辭職，並以留職停薪期間屆滿或原因消滅之次日為辭職生效日。教師留職停

薪進修研究後未履行與留職停薪相同時間之服務義務者，依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

法之規定辦理。

7  依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提前復職或延長留職停薪者，應有不可預期之緊急情事；其

認定有疑義時，得比照前條第三項規定程序辦理。

第 7 條 261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之考核、休假、退休、撫卹、保險及福利等事項，依各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8 條

1  兼行政職務教師經核准留職停薪三個月以上未滿六個月者，得視校務運作需要免兼行政

職務；留職停薪六個月以上者，應免兼行政職務。

2  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兼任或擔任主管職務者，經核准留職停

薪六個月以上，得視業務需要免兼主管職務或調任為非主管職務。

3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所定情事留職停薪，並依前二項規定免兼行政、主

管職務或調任為非主管職務者，辦理復職時，應回復免兼或調任前之職務。但經當事人

書面同意或復職日已逾原兼行政或主管職務之聘期者，不在此限。

4  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兼任或擔任主管職務者，依第四條第一

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辦理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其所遺業務，由現職非主管人員代理時

，該現職非主管人員之業務，得比照第九條第二款規定約聘或約僱人員辦理。

第 9 條

教育人員留職停薪期間所遺職（課）務，由現職人員代理、兼辦，並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

一、教師：依規定聘任代課、代理或兼任教師。

二、未兼任或擔任主管職務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或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依約聘

僱相關法令規定約聘或約僱人員。

三、運動教練：聘任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法審定合格，並取得教練證之

人員代理；代理三個月以上者，應經教練評審委員會遴選之。

第 10 條

1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教育人員身分，如有違反本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之情

事，服務之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2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不得擔任受有待遇之專（兼）任

職務：

一、借調。

二、因進修、研究需要，兼任受有待遇之相關協助教學或研究職務。

三、配合政策奉派國外協助友邦工作。

3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不得從事與留職停薪事由不符之情事；其違反者，服務

之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廢止其留職停薪，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第 11 條

1  公立各級學校校長、社會教育機構及學術研究機構首長之留職停薪，應報各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核准。

2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運動教練、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之研究人員

申請留職停薪之核准程序，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3  前項核准程序，於教師有第五條第三項申請留職停薪或第六條第七項提前復職或延長留

職停薪之情形者，應明定須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或由服務之學校核准後報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備查。

4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及運動教練申請留職停薪，由服務學校依本辦法規定自行核准。
 

第 12 條

本辦法於下列人員準用之：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前已遴用之公立學校編制內現任職員。

二、公立大專校院稀少性科技人員。

三、公立大學研究人員。 262



四、公立大學專業技術人員。

五、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以後進用之公立大學助教。

六、教育部依法介派之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護理教師。

七、公立幼兒園編制內專任教師。

八、公立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

第 1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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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聘任、升等審查實施要點修正草案
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三、各系、中心（以下簡稱系）遴

聘專業技術人員應以該學門確

無法遴聘具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規定之教師資格者為原則，並

須於該專業技術領域中具有特

殊造詣或成就，有具體事蹟及

證明，確屬學校教學人才經本

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

過者始得聘任。 

三、各系、中心（以下簡稱系）遴

聘專業技術人員應以該學門確

無法遴聘具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規定之教師資格者為原則，並

須於該專業技術領域中具有特

殊造詣或成就，有具體事蹟及

證明，且能勝任教學工作經本

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

過者始得聘任。 

配合「大學聘

任專業技術人

員擔任教學辦

法」第 9條規

定予以修正。 

四、本校專業技術人員之聘任比照

教師職務等級，分教授級、副

教授級、助理教授級、講師級

等四級。各級專業技術人員應

具資格如下： 

（一）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

有下列資格之一：

1、曾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

員三年以上，成績優良，

並有具體事蹟者。 

2、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

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五年以

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

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

者，其年限得酌減之。 

（二）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

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1、曾任助理教授級專業技術

人員三年以上，成績優

良，並有具體事蹟者。 

2、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

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二年以

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

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

四、本校專業技術人員之聘任比照

教師職務等級，分教授級、副

教授級、助理教授級、講師級

等四級。各級專業技術人員應

具資格如下： 

（一）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

有下列資格之一：

１、曾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

員三年以上，成績優良，

並有具體事蹟者。 

２、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

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五年以

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

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

者，其年限得酌減之。 

（二）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

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１、曾任助理教授級專業技術

人員三年以上，成績優

良，並有具體事蹟者。 

２、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

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二年以

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

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

一、依「大學

聘任專業

技術人員

擔任教學

辦法」第

7條規

定，惟部

分專業技

術領域並

無國際級

競賽，為

期廣納教

學需要之

各類專業

人才，並

使學校用

人更具彈

性，爰增

列經認定

確屬學校

教學需要

人才者得

酌減其相

關專業性

工作年限

規定。 

討論事項七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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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年限得酌減之。 

（三）助理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1、曾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

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

有具體事蹟者。 

2、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

關之專業性工作九年以

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

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

者，其年限得酌減之。 

（四）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之資

格，應曾從事與應聘科目

性質相關之專業工作六年

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

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

或經認定確屬學校教學需

要之人才者，其年限得酌

減之。 

者，其年限得酌減之。 

（三）助理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１、曾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

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

有具體事蹟者。 

２、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

關之專業性工作九年以

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

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

者，其年限得酌減之。 

（四）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之資

格，應曾從事與應聘科目

性質相關之專業工作六年

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

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

者，其年限得酌減之。

二、格式統

一，酌作

文字修

正。 

五、專業技術人員聘任之具體事

蹟、特殊造詣或成就認定、國

際級大獎界定、確屬學校教學

需要人才之認定及其年限之酌

減等事項，至少應符合下列規

定條件二款資格任一款目外，

並得依專業領域之不同，由各

系另定標準，經院、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一）具體事蹟

1、最近五年內在國際知名刊

物上發表與任教科目性質

相符之學術性論文兩篇以

上。 

2、作品在最近五年內參加國

五、專業技術人員聘任之具體事

蹟、特殊造詣或成就認定、國

際級大獎界定及年限之酌減等

事項，至少應符合下列規定條

件二款資格任一款目外，並得

依專業領域之不同，由各系另

定標準，經院、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通過後實施。 

（一）具體事蹟

１、最近五年內在國際知名刊

物上發表與任教科目性質

相符之學術性論文兩篇以

上。 

２、作品在最近五年內參加國

內外機構展覽三場（次）

配合第四條之

修正，將確屬

學校教學需要

人才之認定程

序，納入本條

依專業技術人

員資格審定、

聘任等事項之

程序規定由教

師評審委員會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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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機構展覽三場（次）

以上，且最近三年內至少

五件以上創作作品。 

3、最近三年內至少五場以上

演出紀錄或證明。 

4、其他最近五年內有特殊創

作，符合教學需要，有證

明文件或紀錄者。 

5、獲該領域乙級（種）以上

証照，有証明文件者。 

（二）特殊造詣或成就：

1、最近五年內曾獲選代表國

家參加區域性組織以上各

項比（競）賽者。 

2、最近三年內參加全國性各

項比（競）賽獲前三名

者。 

3、在專業領域或國內外享有

盛名，符合教學需要，有

證明文件者。 

4、其他對成功經營管理事

業、設計等有獨到見解深

具價值及實用、普獲各界

好評，有例證者。 

獲有國際大獎者，依本要點第

四點各款規定就其得獎參賽

區、參賽國之多寡、年屆、得

獎名次、團體或個人賽等情形

得酌減一至五年工作年資，由

系提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決。 

以上，且最近三年內至少

五件以上創作作品。 

３、最近三年內至少五場以上

演出紀錄或證明。 

４、其他最近五年內有特殊創

作，符合教學需要，有證

明文件或紀錄者。 

５、獲該領域乙級（種）以上

証照，有証明文件者。 

（二）特殊造詣或成就：

１、最近五年內曾獲選代表國

家參加區域性組織以上各

項比（競）賽者。 

２、最近三年內參加全國性各

項比（競）賽獲前三名

者。 

３、在專業領域或國內外享有

盛名，符合教學需要，有

證明文件者。 

４、其他對成功經營管理事

業、設計等有獨到見解深

具價值及實用、普獲各界

好評，有例證者。 

獲有國際大獎者，依本要點第

四點各款規定就其得獎參賽

區、參賽國之多寡、年屆、得

獎名次、團體或個人賽等情形

得酌減一至五年工作年資，由

系提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決。 

六、專任專業技術人員聘任或升等

資格審查，經系教師評審委員

會就其聘任專業領域或升等之

六、專任專業技術人員聘任或升等

資格審查，經系教師評審委員

會就其聘任專業領域或升等之

一、依據本校

教師資格

審查外審

作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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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服務等資格審議通過

後，應依據本要點第四點、第

五點資格條件以其「具體事

蹟、特殊造詣或成就」，比照

視為專任教師之「專門著作、

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辦理外

審審查。 

外審時應依據受審查人特殊造

詣或成就等專業領域性質，以

教育部訂頒之適當類別（如專

門著作、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

等）審查意見表進行外審，其

外審審查人數及通過審查標準

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

辦法」、「教師資格審查外審

作業要點」與下列規定辦理： 

(一)聘任資格審查：比照本校新

聘教師審查送審人數及通過

標準，採一級外審制，由學

院院長送校外五位委員審

查，經四位審查通過為通

過，並應賡續辦理聘審程

序。

(二)升等資格審查：採二級外審

制，參照本校助理教授送審

教師資格審查人數及通過標

準辦理。其外審程序如下：

1、學院外審：由學院院長送

校外三位委員審查，經二

位審查通過為通過，並應

再送校外審審查。 

2、校外審：依教師資格審查

外審作業要點程序辦理

後，由教務長送校外三位

教學、服務等資格審議通過

後，應依據本要點第四點、第

五點資格條件以其「具體事

蹟、特殊造詣或成就」，比照

視為專任教師之「專門著作、

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辦理外

審審查。 

外審時應依據受審查人特殊造

詣或成就等專業領域性質，以

教育部訂頒之適當類別（如專

門著作、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

等）審查意見表進行外審，其

外審審查人數及通過審查標準

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

辦法」、「教師資格審查外審

作業要點」與下列規定辦理： 

(三)聘任資格審查：比照本校新

聘教師以作品審查送審人數

及通過標準，採一級外審

制，由學院院長送校外七位

委員審查，經六位審查通過

為通過，並應賡續辦理聘審

程序。

(四)升等資格審查：採二級外審

制，參照本校助理教授以作

品送審教師資格審查人數及

通過標準辦理。其外審程序

如下：

1.學院外審：由學院院長送校

外五位委員審查，經四位審

查通過為通過，並應再送校

外審審查。

2.校外審：依教師資格審查外

審作業要點程序辦理後，由

點，修正

送審人數

及通過人

數之規

定。 

二、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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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查，經二位審查通

過為通過，並應由學院將

校外審結果併同教學、服

務成績經院教評會審核

後，彙提校教評會審議。 

前述專業技術人員升等資格，

須符合本要點第四點各款升等

資格第一目規定且專業技術人

員曾經於聘任或升等時，已送

審有案之具體事蹟或特殊造詣

成就，不得重複採認。 

專業技術人員升等程序比照專

任教師規定辦理，並以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之日為升

等生效日。 

教務長送校外五位委員審

查，經四位審查通過為通

過，並應由學院將校外審結

果併同教學、服務成績經院

教評會審核後，彙提校教評

會審議。 

前述專業技術人員升等資格，

須符合本要點第四點各款升等

資格第一目規定且專業技術人

員曾經於聘任或升等時，已送

審有案之具體事蹟或特殊造詣

成就，不得重複採認。 

專業技術人員升等程序比照專

任教師規定辦理，並以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之日為升

等生效日。 

九、本要點所稱曾任各級專業技術

人員年資及專業性工作年資，

悉指專任年資。兼任年資，折

半計算。 

   前項專兼任年資之審定，得檢

具相關年資證明文件，經三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決定。 

九、本要點所稱曾任各級專業技術

人員年資及專業性工作年資，

悉指專任年資。兼任年資不予

採計。 

配合「大學聘

任專業技術人

員擔任教學辦

法」第 7-1條

規定予以修

正。 

十、專任(案)專業技術人員之解

聘、停聘、不續聘與其通報、

資訊蒐集、查詢及申訴等事

項，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

理。 

配合「大學聘

任專業技術人

員擔任教學辦

法」第 10條

規定予以增

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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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專業技術人員資歷、成就證

明如有偽造、變造、登載不

實或作品抄襲、造假、變造

或舞弊等情事，比照「本校

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

處理要點」及「本校學術倫

理規範及審議辦法」辦理，

經查證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確認屬實者應即解聘，如

涉及違法並依有關規定辦

理，其溢領及不法利益應予

追繳。 

十、專業技術人員資歷、成就證明如

有偽造、變造、登載不實或作品

抄襲、造假、變造或舞弊等情事，

經查證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確認屬實者應即解聘，如涉及違

法並依有關規定辦理，其溢領及

不法利益應予追繳。 

一、如涉及違

反送審教

師資格及

學術倫理

仍需依

「本校教

師違反送

審教師資

格規定處

理要點」

及「本校

學術倫理

規範及審

議辦法」

程序辦

理。 

二、點次變

更。 

十二、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教育部

「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

教學辦法」及相關規定辦理。 

增列未盡事宜

之法令準據。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 

十一、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 

點次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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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澎湖科技大學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聘任、升等審查實施要點 

(修正後草案全文) 

一、本校為延攬在專業領域中具有特殊專業實務、造詣或成就之技術人員擔任教學

工作，依「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專業技術人員以兼任為原則，必要時得聘為專任。其專任人員人數不得超過專

任教師總人數百分之五。 

專任專業技術人員之聘審程序比照本校專任教師規定辦理，兼任專業技術人員

之聘審，依本校兼任教師規定辦理。專、兼任專業技術人員依教育部規定，不

予送審教師資格證書。 

三、各系、中心（以下簡稱系）遴聘專業技術人員應以該學門確無法遴聘具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規定之教師資格者為原則，並須於該專業技術領域中具有特殊造詣

或成就，有具體事蹟及證明，確屬學校教學人才經本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通過者始得聘任。 

四、本校專業技術人員之聘任比照教師職務等級，分教授級、副教授級、助理教授

級、講師級等四級。各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資格如下： 

（一）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1、曾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具體事蹟者。 

2、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五年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

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年限得酌減之。 

（二）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1、曾任助理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具體事蹟者。 

2、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二年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

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年限得酌減之。 

（三）助理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1、曾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具體事蹟者。 

2、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九年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

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年限得酌減之。 

（四）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應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工作六

年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或經認定確屬學校教

學需要之人才者，其年限得酌減之。 

五、專業技術人員聘任之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認定、國際級大獎界定、確屬

學校教學需要人才之認定及其年限之酌減等事項，至少應符合下列規定條件二

討論事項七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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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資格任一款目外，並得依專業領域之不同，由各系另定標準，經院、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一）具體事蹟

1、最近五年內在國際知名刊物上發表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之學術性論文兩

篇以上。 

2、作品在最近五年內參加國內外機構展覽三場（次）以上，且最近三年內

至少五件以上創作作品。 

3、最近三年內至少五場以上演出紀錄或證明。 

4、其他最近五年內有特殊創作，符合教學需要，有證明文件或紀錄者。 

5、獲該領域乙級（種）以上証照，有証明文件者。 

（二）特殊造詣或成就：

1、最近五年內曾獲選代表國家參加區域性組織以上各項比（競）賽者。

2、最近三年內參加全國性各項比（競）賽獲前三名者。

3、在專業領域或國內外享有盛名，符合教學需要，有證明文件者。

4、其他對成功經營管理事業、設計等有獨到見解深具價值及實用、普獲各

界好評，有例證者。 

獲有國際大獎者，依本要點第四點各款規定就其得獎參賽區、參賽國之多寡、

年屆、得獎名次、團體或個人賽等情形得酌減一至五年工作年資，由系提經各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 

六、專任專業技術人員聘任或升等資格審查，經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就其聘任專業領

域或升等之教學、服務等資格審議通過後，應依據本要點第四點、第五點資格

條件以其「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比照視為專任教師之「專門著作、

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辦理外審審查。 

外審時應依據受審查人特殊造詣或成就等專業領域性質，以教育部訂頒之適當

類別（如專門著作、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等）審查意見表進行外審，其外審審

查人數及通過審查標準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教師資格審查

外審作業要點」與下列規定辦理： 

（一）聘任資格審查：

比照本校新聘教師審查送審人數及通過標準，採一級外審制，由學院院

長送校外五位委員審查，經四位審查通過為通過，並應賡續辦理聘審程序。

（二）升等資格審查：採二級外審制，參照本校助理教授送審教師資格審查人數

及通過標準辦理。其外審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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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院外審：由學院院長送校外三位委員審查，經二位審查通過為通過，

並應再送校外審審查。 

2、校外審：依教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程序辦理後，由教務長送校外三

位委員審查，經二位審查通過為通過，並應由學院將校外審結果併同教

學、服務成績經院教評會審核後，彙提校教評會審議。 

前述專業技術人員升等資格，須符合本要點第四點各款升等資格第一目規定且

專業技術人員曾經於聘任或升等時，已送審有案之具體事蹟或特殊造詣成就，

不得重複採認。 

專業技術人員升等程序比照專任教師規定辦理，並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

過之日為升等生效日。 

七、專任專業技術人員每週授課時數，教授級為八小時，副教授級為九小時，助理

教授級為九小時，講師級為十小時。 

八、專任專業技術人員之聘期、評鑑、升等、待遇、福利、休假研究、進修、退休、

撫卹、資遣、年資晉薪等事項，除本要點另有規定者外，依其聘任之等級，比

照本校專任教師相關規定辦理；兼任人員按同級教師兼課鐘點費支給標準給與。 

九、本要點所稱曾任各級專業技術人員年資及專業性工作年資，悉指專任年資。兼

任年資，折半計算。 

   前項專兼任年資之審定，得檢具相關年資證明文件，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決定。 

十、專任(案)專業技術人員之解聘、停聘、不續聘與其通報、資訊蒐集、查詢及申

訴等事項，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理。 

十一、專業技術人員資歷、成就證明如有偽造、變造、登載不實或作品抄襲、造假、

變造或舞弊等情事，比照「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要點」及「本

校學術倫理規範及審議辦法」辦理，經查證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確認屬實

者應即解聘，如涉及違法並依有關規定辦理，其溢領及不法利益應予追繳。 

十二、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教育部「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及相

關規定辦理。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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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澎湖科技大學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聘任、升等審查實施要點 

(現行規定) 

一、本校為延攬在專業領域中具有特殊專業實務、造詣或成就之技術人員擔任教學

工作，依「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專業技術人員以兼任為原則，必要時得聘為專任。其專任人員人數不得超過專

任教師總人數百分之五。 

專任專業技術人員之聘審程序比照本校專任教師規定辦理，兼任專業技術人員

之聘審，依本校兼任教師規定辦理。專、兼任專業技術人員依教育部規定，不

予送審教師資格證書。 

三、各系、中心（以下簡稱系）遴聘專業技術人員應以該學門確無法遴聘具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規定之教師資格者為原則，並須於該專業技術領域中具有特殊造詣

或成就，有具體事蹟及證明，且能勝任教學工作經本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通過者始得聘任。 

四、本校專業技術人員之聘任比照教師職務等級，分教授級、副教授級、助理教授

級、講師級等四級。各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資格如下： 

（一）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１、曾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具體事蹟者。 

２、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五年以上，具有特殊造詣

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年限得酌減之。 

（二）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１、曾任助理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具體事蹟者。 

２、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二年以上，具有特殊造詣

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年限得酌減之。 

（三）助理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１、曾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具體事蹟者。 

２、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九年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

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年限得酌減之。 

（四）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應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工作六

年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年限得酌減之。 

五、專業技術人員聘任之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認定、國際級大獎界定及年限

之酌減等事項，至少應符合下列規定條件二款資格任一款目外，並得依專業領

域之不同，由各系另定標準，經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討論事項七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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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體事蹟

１、最近五年內在國際知名刊物上發表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之學術性論文

兩篇以上。 

２、作品在最近五年內參加國內外機構展覽三場（次）以上，且最近三年

內至少五件以上創作作品。 

３、最近三年內至少五場以上演出紀錄或證明。 

４、其他最近五年內有特殊創作，符合教學需要，有證明文件或紀錄者。 

５、獲該領域乙級（種）以上証照，有証明文件者。 

（二）特殊造詣或成就：

１、最近五年內曾獲選代表國家參加區域性組織以上各項比（競）賽者。

２、最近三年內參加全國性各項比（競）賽獲前三名者。

３、在專業領域或國內外享有盛名，符合教學需要，有證明文件者。

４、其他對成功經營管理事業、設計等有獨到見解深具價值及實用、普獲

各界好評，有例證者。 

獲有國際大獎者，依本要點第四點各款規定就其得獎參賽區、參賽國之多寡、

年屆、得獎名次、團體或個人賽等情形得酌減一至五年工作年資，由系提經各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 

六、專任專業技術人員聘任或升等資格審查，經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就其聘任專業領

域或升等之教學、服務等資格審議通過後，應依據本要點第四點、第五點資格

條件以其「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比照視為專任教師之「專門著作、

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辦理外審審查。 

外審時應依據受審查人特殊造詣或成就等專業領域性質，以教育部訂頒之適當

類別（如專門著作、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等）審查意見表進行外審，其外審審

查人數及通過審查標準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教師資格審查

外審作業要點」與下列規定辦理： 

（一）聘任資格審查：

比照本校新聘教師以作品審查送審人數及通過標準，採一級外審制，由

學院院長送校外七位委員審查，經六位審查通過為通過，並應賡續辦理聘

審程序。

（二）升等資格審查：採二級外審制，參照本校助理教授以作品送審教師資格審

查人數及通過標準辦理。其外審程序如下： 

1.學院外審：由學院院長送校外五位委員審查，經四位審查通過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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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再送校外審審查。 

2.校外審：依教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程序辦理後，由教務長送校外五

位委員審查，經四位審查通過為通過，並應由學院將校外審結果併同教

學、服務成績經院教評會審核後，彙提校教評會審議。

前述專業技術人員升等資格，須符合本要點第四點各款升等資格第一目規定且

專業技術人員曾經於聘任或升等時，已送審有案之具體事蹟或特殊造詣成就，

不得重複採認。 

專業技術人員升等程序比照專任教師規定辦理，並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

過之日為升等生效日。 

七、專任專業技術人員每週授課時數，教授級為八小時，副教授級為九小時，助理

教授級為九小時，講師級為十小時。 

八、專任專業技術人員之聘期、評鑑、升等、待遇、福利、休假研究、進修、退休、

撫卹、資遣、年資晉薪等事項，除本要點另有規定者外，依其聘任之等級，比

照本校專任教師相關規定辦理；兼任人員按同級教師兼課鐘點費支給標準給與。 

九、本要點所稱曾任各級專業技術人員年資及專業性工作年資，悉指專任年資。兼

任年資不予採計。 

十、專業技術人員資歷、成就證明如有偽造、變造、登載不實或作品抄襲、造假、

變造或舞弊等情事，經查證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確認屬實者應即解聘，如涉

及違法並依有關規定辦理，其溢領及不法利益應予追繳。 

十一、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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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系統
列印時間：111.05.05 16:42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 英

公發布日： 民國 85 年 06 月 05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07 年 09 月 17 日

發文字號： 臺教人(三)字第1070148424B號 令

法規體系： 高等教育

立法理由： 0930112立法理由.pdf
0940307立法理由.pdf
0950707立法理由.pdf
0960118立法理由.pdf
1070917立法理由.pdf

第 1 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專業技術人員，係指具有特殊專業實務、造詣或成就，足以勝

任教學工作者。

第 3 條

專業技術人員比照教師職務等級，分教授級、副教授級、助理教授級及講

師級四級。

第 4 條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五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

    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之。

第 5 條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二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

    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之。

第 6 條

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具體事蹟者。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九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

    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之。

討論事項七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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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第 7 條

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應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

六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或經認定確屬學校

教學需要之人才者，其年限得酌減之。

第 7-1 條

本辦法所稱曾任各級專業技術人員年資及專業性工作年資，指專任年資。

兼任年資，折半計算。

第 8 條

（刪除）

第 9 條

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審定、聘任、聘期、升等、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

就之認定、國際級大獎之界定、確屬學校教學需要人才之認定及其年限之

酌減等事項，由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其相關規定，由各校定之。

前項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之認定，應先送請校（院、所、系）外學

者或專家二人以上審查。

第 10 條

專業技術人員之解聘、停聘、不續聘與其通報、資訊蒐集、查詢及申訴

等事項，比照教師之規定。

第 11 條

專任專業技術人員每週授課時數、休假研究及進修，依其專業性質，由各

校定之。

第 12 條

專任專業技術人員之待遇、福利、退休、撫卹、資遣、年資晉薪等事項，

依其聘任之等級，比照教師之規定；兼任人員按同級教師兼課鐘點費支給

標準給與。

第 1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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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六、審查作業小組依據所建立外審委

員資料庫，提薦至少 9名外審委

員名單，抽籤排序依順序徵詢外

審委員意願。另送審教師得提出

至多 3位外審委員迴避名單。 

六、審查作業小組依據所建立外審委

員資料庫，提薦至少 9名外審委

員名單，供召集人圈選。另送審

教師得提出至多 3位外審委員迴

避名單。 

配合 108年

12月 24日來

本校授權自審

訪視意見彙整

表，建議明定

召集人如何從

9名外審委員

名單挑選及送

外審委員之排

序方式，及候

補外審委員之

遞補方式。 

七、外審委員遴選原則： 

(一)應配合送審人之學術專長，如

送審人送審著作跨不同學術

專長領域，則以代表作之專長

領域為主要考量依據。 

(二)審查委員以具有教育部審定

之教授資格者為原則。若無適

當之教授人選，對於送審副教

授以下資格案，可以具有教育

部審定之副教授資格者擔任

之，但不得審查升等教授案。 

(三)以技術報告、藝術作品、體育

成就送審者，審查委員應儘量

遴選兼具實務經驗者擔任。 

(四)以教學實務技術報告送審者，

審查委員應遴選兼具教學績

優者擔任。 

(五)必要時，亦得遴選未具教育部

審定之教授資格，但其成就具

備公認相當教授水準者擔任

之，包括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一、依據「教

育部辦理

專科以上

學校教師

著作審查

委員遴選

原則」予

以增訂。 

二、參酌國立

高雄科技

大學教師

升等審查

辦法第

13條規

定。 

討論事項八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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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術研究機構或與產業相

關之研究機構相當教授級之

研究員。 

(六)具特殊性類科或外審委員國

內不易遴聘者，得遴選國外教

授擔任審查委員。 

外審委員之遴選為顧及公平性與平

衡性，宜盡量兼顧下列原則： 

(一)送審人畢業學校之教授儘可

能迴避（尤其是畢業時間十年

以內，且為同一系所者）。 

(二)與送審人為同校系且同時期

畢業者盡可能迴避審查。 

(三)除送審人代表著作之合著人

或共同研究人、審查該案件時

共同執行研究計畫之情形應

迴避審查外，曾與送審者共同

參與相關研究者，盡可能迴避

審查。 

八、各級教評會辦理專門著作、成就

證明、技術報告外審時，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擔任專

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審

查委員： 

(一)現有或曾有指導博士、碩士

學位論文之師生關係。 

(二)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

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

曾有此關係。 

(三)近三年發表論文或研究成

果之共同參與研究者或共

同著作人。 

(四)審查該案件時共同執行研

究計畫。 

七、各級教評會辦理專門著作、成就

證明、技術報告外審時，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應迴避擔任專門著

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審查委

員： 

(一)送審教師之畢業學校同系所

教師及各學位研究指導教

授。

(二)與送審教師有學術研究等密

切關係者。

(三)送審教師之配偶、前配偶、

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

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

(四)與送審教師在同一學校服務

者。

一、依「專科

以上學校

教師違反

送審教師

資格規定

處理原

則」第

11點規

定予以修

正。 

二、點次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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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現為或曾為該案件之代理

人或輔佐人。 

(五)依其他法規應予迴避者。

九、外審委員之保密規定如下： 

（一）外審委員名單對送審教師

應完全保密。

（二）外審委員送回之資料，應

加以整理，外審委員應以代

號辨別之，確保外審委員之

姓名及所屬單位不至外洩。 

八、外審委員之保密規定如下： 

（一）外審委員名單對送審教師

應完全保密。

（二）外審委員送回之資料，應

加以整理，外審委員應以代

號辨別之，確保外審委員之

姓名及所屬單位不至外洩。 

點次變更。 

十、本辦法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九、本辦法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一、法制程序

修正。 

二、點次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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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修正後草案全文) 

一、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教師資格審查（新聘、升等）專門著作、成就

證明、技術報告送審作業，特訂定「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各系、中心擬新聘教師及辦理教師升等時，送審人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

應送校外教授或相當教授等級之學者專家評審，但以學位送審助理教授者，得送請校外

副教授以上或相當等級之學者專家評審；外審分為校、院二級，新聘教師（具有教師證

書者免外審）及學位升等由院級辦理外審，審查人數五人。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

報告升等教授級外審，由院級辦理，審查人數三人；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升

等助理教授、副教授級外審，第一階段由院級辦理外審，審查人數三人，第二階段再由

校級辦理外審，審查人數三人。 

三、校、院二級均應成立「審查作業小組」辦理外審委員提名作業，校級以副校長、院級以

院長為召集人。「審查作業小組」人數最少三人。 

    校級「審查作業小組」委員除升等教師所屬學院院長外，其餘委員由校教評會推薦相關

領域之教授擔任組成之。 

四、外審行政作業，校級由教務長，院級由院長辦理。教師升等外審之經費，由教務處、各

系編列年度經費支應。 

五、外審委員之建議名單由「審查作業小組」提出，並參考教育部、科技部（原國科會）及

中央研究院專家人才資料庫。 

六、審查作業小組依據所建立外審委員資料庫，提薦至少 9名外審委員名單，抽籤排序依順

序徵詢外審委員意願。另送審教師得提出至多 3位外審委員迴避名單。 

七、外審委員遴選原則： 

(一)應配合送審人之學術專長，如送審人送審著作跨不同學術專長領域，則以代表作之

專長領域為主要考量依據。 

(二)審查委員以具有教育部審定之教授資格者為原則。若無適當之教授人選，對於送審

副教授以下資格案，可以具有教育部審定之副教授資格者擔任之，但不得審查升等

教授案。 

(三)以技術報告、藝術作品、體育成就送審者，審查委員應儘量遴選兼具實務經驗者擔

任。 

(四)以教學實務技術報告送審者，審查委員應遴選兼具教學績優者擔任。

(五)必要時，亦得遴選未具教育部審定之教授資格，但其成就具備公認相當教授水準者

擔任之，包括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或與產業相關之研究機構相當教

授級之研究員。 

(六)具特殊性類科或外審委員國內不易遴聘者，得遴選國外教授擔任審查委員。

外審委員之遴選為顧及公平性與平衡性，宜盡量兼顧下列原則： 

(一)送審人畢業學校之教授儘可能迴避（尤其是畢業時間十年以內，且為同一系所者）。

討論事項八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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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送審人為同校系且同時期畢業者盡可能迴避審查。

(三)除送審人代表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審查該案件時共同執行研究計畫之情形

應迴避審查外，曾與送審者共同參與相關研究者，盡可能迴避審查。 

八、各級教評會辦理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外審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

避擔任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審查委員： 

(一)現有或曾有指導博士、碩士學位論文之師生關係。

(二)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三)近三年發表論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參與研究者或共同著作人。

(四)審查該案件時共同執行研究計畫。

(五)現為或曾為該案件之代理人或輔佐人。

九、外審委員之保密規定如下： 

（一）外審委員名單對送審教師應完全保密。

（二）外審委員送回之資料，應加以整理，外審委員應以代號辨別之，確保外審委員之

姓名及所屬單位不至外洩。 

十、本辦法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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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現行規定) 

一、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教師資格審查（新聘、升等）專門著作、成就
證明、技術報告送審作業，特訂定「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各系、中心擬新聘教師及辦理教師升等時，送審人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
應送校外教授或相當教授等級之學者專家評審，但以學位送審助理教授者，得送請校外
副教授以上或相當等級之學者專家評審；外審分為校、院二級，新聘教師（具有教師證
書者免外審）及學位升等由院級辦理外審，審查人數五人。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
報告升等教授級外審，由院級辦理，審查人數三人；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升
等助理教授、副教授級外審，第一階段由院級辦理外審，審查人數三人，第二階段再由
校級辦理外審，審查人數三人。 

三、校、院二級均應成立「審查作業小組」辦理外審委員提名作業，校級以副校長、院級以
院長為召集人。「審查作業小組」人數最少三人。 

    校級「審查作業小組」委員除升等教師所屬學院院長外，其餘委員由校教評會推薦相關
領域之教授擔任組成之。 

四、外審行政作業，校級由教務長，院級由院長辦理。教師升等外審之經費，由教務處、各
系編列年度經費支應。 

五、外審委員之建議名單由「審查作業小組」提出，並參考教育部、科技部（原國科會）及
中央研究院專家人才資料庫。 

六、審查作業小組依據所建立外審委員資料庫，提薦至少 9名外審委員名單，供召集人圈選。
另送審教師得提出至多 3位外審委員迴避名單。 

七、各級教評會辦理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外審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迴避擔

任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審查委員： 
(一)送審教師之畢業學校同系所教師及各學位研究指導教授。
(二)與送審教師有學術研究等密切關係者。
(三)送審教師之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
(四)與送審教師在同一學校服務者。
(五)依其他法規應予迴避者。

八、外審委員之保密規定如下： 
（一）外審委員名單對送審教師應完全保密。
（二）外審委員送回之資料，應加以整理，外審委員應以代號辨別之，確保外審委員之

姓名及所屬單位不至外洩。
九、本辦法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討論事項八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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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授權自審訪視意見彙整表
訪 視 意 見

總

評

與

建

議

事

項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訪視資料準備充分，校內教師資格審查之典章制度及執行

情形多已上軌道，且校內專任師資結構、著作報部送審通過率已達授權自審之基

準，為進一步加強學校教師資格審查運作制度更臻完善，爰提出下列訪視意見供

參考： 

一、 教評會組成之相關規定 

(一)P.24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1. 第5條第1項第1款規定略以，「校教評會委員宜避免同時兼任校申評會委

員，其已兼任者，宜注意迴避。」校教評會委員同時兼任校申評會委員時，

即能予以區分，以避免爭議。 

2. 第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略以，「倘該系、中心助理教授以上等級教師人數

不足時，得推選校內外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人選由系、中心會議決定

之。」其中系、中心會議，是否為系務會議？建議文字能更明確。 

3. 第7條第3項規定略以，「教評會對著作成績部分除能提出具體理由動

搖，該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所提具體理由，須經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如教評會對於著作成績通過可動搖之審查之

具體理由，後續對於該著作處理方式，並無明文規定將如何進一步處理，建

議能於法規中明訂。 

4. 第14條規定，「教師對其升等評審或其權益有重大影響處分如認為違法

或不當，得於知悉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建

議加入申復制度之規定。 

5. 系所教評會組成5-7人，大部份系所專任教師人數約10人，為避免低階

高審情況，會導致外聘委員的必要性，各系所教評會辦法應明定外聘委員產

生方式。 

二、 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之相關作業情形 

(一)多元升等途徑方面，教學實務升等相關規定尚未建置，建議能予以建置增定

相關規定，以提供教師多元升等途徑。 

(二)P.27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

1. 第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略以，「三、院教評會複審：依系中心初審結果做

同意或不同意決議，…併同其餘經院教評會審議不通過之應徵者基本資料簽

請校長圈選正取及備取人選。」及同條第4款略以，「四、校教評會決審：各

學院檢送擬聘教師聘任有關證件資料、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外審

成績及陳請校長核圈後會議記錄，提校教評會審議。」對於新聘教師，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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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視 意 見

未完成三級教評會審議時，即已送請校長圈選正備取教師，再將此正備取教

師名單送校教評會審議，其程序是否妥適不無疑義，建請修正。 

2. 第14條規定略以，「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受理：

一、各系、中心無升等職級教師缺額者。」各系、中心之升等職級缺額如何

管制，建議能於相關法規中予以明定，以資適用避免爭議。 

3. 第22條規定，「本辦法經本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

施。」建議加入”修正時亦同”。 

三、 教師陳情與救濟制度 

(一)P.56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1. 第14點規定略以，「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或訴訟之

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申評會於訴願或訴訟程序終結者，應停止申訴

案件之評議」。本點建議依據本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20條規定，「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訴訟或勞資爭議處

理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申評會於訴願、訴訟或勞資爭議處理程序終

結前，得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

經申訴人、原措施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通知，或申評會知悉時，應繼續

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予以修正。 

2. 第24點規定略以，「申評會委員會議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

式為原則，如經出席委員同意亦可依議事規範所定方式表決之。」本點建議

依據本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32條規定，「申評會委

員會議之評議決定，以徵詢無異議、舉手或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其評

議經過及個別委員意見應對外嚴守秘密。前項表決方式及表決結果應載明於

當次會議紀錄；採投票表決者，表決票應當場封緘，經會議主席及委員推選

之監票委員簽名，由申評會妥當保存。」予以修正。 

四、 著作外審作業 

(一)P.37教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審查作業小組依據所建立外審

委員資料庫，提薦至少9名外審委員名單，供召集人圈選另送審教師得提出至多3

位外審委員迴避名單。」建議明定召集人如何從9名外審委員名單挑選及送外審

委員之排序方式，及候補外審委員之遞補方式。 

(二)外審委員之組成宜依學術研究、專門著作及藝術作品分類組成，並建立公平

之圈選方式。 

五、 教學服務成績考核 

P.33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規定，「服務成績之評分內容包括『學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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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視 意 見

務工作』、『校內服務工作』、『進修推廣教育與校外服務工作』等項目。各項目之

計分方式及其內容詳如基準表(如附表)。」本條文請依據本部「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第30條第2項規定，「學校初審作業，應針對送審教師之教學、

研究、服務及輔導，訂定明確評量、審查程序、決定、疑義處理、申訴救濟機制

等訂定規範，納入校內章則公告。」針對送審教師之教學、研究、服務及輔

導，…等訂定規範，及併同修正評分表內之「服務」項目欄，修正為「服務及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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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列印時間：110.12.01 09:52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

公發布日： 民國 88 年 11 月 26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10 年 08 月 25 日

發文字號： 臺教高(五)字第1100095992A號 令

法規體系： 高等教育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以

　　下簡稱審定辦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及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規定，特訂

　　定本原則。

二、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應依審定辦法及本原則於校內章則及

　　聘約中明定教師涉及本原則之情事、情節輕重、懲處條款、審理單位

　　（案件調查、審議之組織）及處理程序，並公告周知。

　　前項懲處條款，除依審定辦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及第四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外，應包括學校依法令或聘約所為之懲處事項。

三、本原則所稱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指送審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一）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情事：

１、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登載不實：係指涉及評審事項之部分

，不包括身分資料誤繕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

２、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

３、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

４、未適當引註：援用他人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未依學術規

範或慣例適當引註，其未引註部分尚非該著作之核心，或

不足以對其原創性造成誤導。

５、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指將同一或其學術成果之重要

部分刊載於不同期刊或書籍，且未註明或未經授權。

６、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指使用先前自

己已發表論著之內容、段落或研究成果，而未註明或列於

參考文獻。

７、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其他經審議後認定有前六目以外

之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討論事項八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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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情事：

１、抄襲：指使用他人之研究資料、著作或成果，未註明出處

。註明出處不當，情節嚴重者，以抄襲論。

２、造假：指偽造、虛構不存在之研究資料、過程或成果。

３、變造：指擅自變更研究資料、過程或成果。

４、舞弊：指以欺詐、矇騙或其他不正方式取得或呈現之研究

資料或成果。

（三）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情事：

１、偽造、變造學歷、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

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或合著人證明。

２、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指除審定辦法第三十

九條第二項者外，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送審著作之審查

。

（四）審定辦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情事：送審人或經由他人請託

、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情節嚴重

。

四、送審人經審議確定有前點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情事之一者，不通過其

　　資格審定；已通過者，應撤銷該等級起之教師資格。

　　前項案件應自審議確定之日起，依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規定，不受理

　　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各款情事不受理期間之裁量原則如下：

（一）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情事：

１、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登載不實：一年至三年。

２、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一年至三年。

３、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一年至三年

。

４、未適當引註：二年至三年。

５、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一年至三年。

６、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一年至三年。

７、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一年至五年。

　　（二）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情事：

１、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情事：五年至六年。

２、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造假、變造或舞弊情事：

六年至七年。

　　（三）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情事：

１、偽造、變造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

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合著人證明：八年至十年。

２、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七年至十年。　　

　　送審人同時有前點第一款至第三款之二款以上規定者，依審定辦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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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三條第一項各該款規定年限內，從一重處斷。送審人同時有前點

　　第一款至第三款各該款所定二種以上情事或同一情事情節嚴重者，得

　　於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各該款規定年限內處分，不受前項規定

　　之限制。

　　送審人有前點第一款至第三款情事之一，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

　　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各該款規定年限內，以最低年限不受理其

　　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一）違反行為係屬首次或一次性事件。

　　（二）違反行為之程度係屬輕微。

五、送審人之代表作經審議認定有第三點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情事之一，

　　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免依前點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為不受理其教

　　師資格審定申請之處分：

（一）送審著作所涉情事非屬送審人之貢獻部分，且其貢獻部分應可

供查對，並於送審前表明。

（二）經依第六點或第十點規定之小組調查認定，送審著作所涉情事

部分非送審人所屬之學術專業領域。

（三）經依第六點或第十點規定之小組調查認定，送審人非送審著作

之重要作者或計畫主持人。

　　送審人之參考著作經認定有第三點第一款至第三款各款情事之一，且

　　符合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者，免依前點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為不

　　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申請之處分。

　　送審人之參考著作經認定有第三點第一款至第三款各款情事之一，且

　　符合第一項各款規定者，得於排除該參考作後，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尚於審查階段之案件：續行教師資格審查。

（二）已審定案件：認可學校之案件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

稱教評會）審議符合送審時規定及外審結果合格者；非認可學

校之案件經本部認定符合送審時規定及外審結果合格者，免為

撤銷教師資格之處分。

　　就第一項各款情形之適用，除送審人應提出具體事證外，審查機關亦

　　得依職權調查之。

六、教師資格審查案件（以下簡稱教師資格案）涉及第三點情事時，學校

　　應籌組由學術倫理及涉案著作所屬領域等專家學者組成之專案小組，

　　進行專業判斷。

七、學校及本部對於具名及具體舉發涉及第三點規定情事之案件，應即進

　　入處理程序。

　　前項所定舉發，包括經檢舉或審查時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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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檢舉，檢舉人應具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或就學之單位與職稱

　　、住居所及聯絡電話，並具體指陳對象、內容及檢附證據資料。委任

　　代理人代為申請調查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身分證明文

　　件字號、住居所、聯絡電話。

　　未具名而具體指陳違反審定辦法規定之情形，由審理單位逕行決定是

　　否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案件如涉及其他機關或學校者，應同時轉請其依權責查處。本部或學

　　校亦應將查處結果轉知該機關。

八、處理案件之相關人員，應就檢舉人姓名與其聯絡方式、案件處理過程

　　、審查人身分與評審意見及其他相關文件、資料，予以保密。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評審過程及評審意見，提供教師申訴受理機關及其他救濟機關

。

（二）評審意見或會議決議，依法提供相關權責機關（或單位），以

利其調查。

（三）會議決議或確定有第三點情事之評審意見，提供予送審人。

（四）將案件照轉予權責機關、學校查處時，提供其檢舉人身分資訊

及相關事證資料。受轉請查處之機關、學校就檢舉人資訊，亦

應予保密。

（五）案件涉及公共利益或引起社會矚目，經學校或本部對外為適切

說明。

九、教師資格案涉及第三點第一款至第三款情事之一者，其處理程序如下

　　：

（一）認可學校審查案件：教師資格經審定後或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

案件期間者，學校應依本原則審議認定，並將認定有第三點情

事案件之審議程序及處置結果報本部備查。

（二）學校於報本部審查前，或教師資格經本部審定後，由學校依本

原則先行調查認定後，將案件之審議情形及處置建議報本部續

處；如於本部審查階段之案件，由本部併同原審查程序處理。

（三）本部發現學校處理案件有違法或不當之疑義者，得針對案件違

反情形作成具體認定及建議，交付學校據以辦理。

　　送審人經指陳涉及第三點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撤回資格審查案。

十、前點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案件符合下列規定者，由本部學術審議會

　　該學術領域委員或學術倫理工作小組委員（以下簡稱本部委員）召集

　　學術倫理及涉案著作所屬領域等專家學者數人組成之小組審議決定或

　　作成具體認定及建議後，將決定函送學校執行，並依第十四點規定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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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檢舉人及送審人：

（一）前點第一項第二款案件，經依第十二點第一項規定送原審查人

或學者專家審查，認有第三點第一款至第三款情事之一。

　　（二）前點第三款案件，經本部委員認有違法或不當之疑義者。

　　前項小組審議時，遇有判斷困難之情事，得列舉待澄清之事項，送一

　　名至三名相關學者專家審查或為專業鑑定，以為核對。

　　本部處理前點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案件時，得委由專業學術機構或

　　團體辦理專業審查及查證。

十一、學校或本部審理單位成員、原審查人及相關學者專家，與送審人有

下列關係之一者，應主動告知審理單位並自行迴避：

（一）現有或曾有指導博士、碩士學位論文之師生關係。

（二）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

此關係。

（三）近三年發表論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參與研究者或共同著作人

。

（四）審查該案件時共同執行研究計畫。

（五）現為或曾為該案件之代理人或輔佐人。

檢舉人不得為審議決定會議之委員。

被檢舉人得申請下列人員迴避：

（一）有前項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

（二）有具體事證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相關人員有第一項所定之情形而未自行迴避，或其執行職務有偏頗

之虞者，審理單位應依職權命其迴避。

十二、教師資格案涉及第三點第一款至第三款情事時，審理單位應限期請

送審人針對檢舉內容，提出書面答辯，並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第三點第三款第一目：由審理單位向相關單位查證並認定之

；必要時，得檢送相關事證及答辯書送原審查人審查。

（二）前目以外之情事：審理單位檢送相關事證及答辯書，送原審

查人審查。

（三）前二款原審查人無法或拒絕審查、未依限提供評審意見、或

經審理單位認定審查意見顯有疑義或矛盾者，應補送案件所

屬學術領域學者專家審查，且須補送至與原審查人數相同。

學校專案小組依據原審查人及學者專家所提評審意見，綜合判斷後

，提出調查報告，送教評會審議決定。

學校專案小組審議時，遇有判斷困難之情事，得列舉待澄清之事項

，再加送一名至三名相關學者專家審查或為專業鑑定，以為核對。

教評會對於專業意見，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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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及正確性外，應尊重其判斷，不得僅以投票

方式作成否決。

十三、學校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發現送審人有第三點第四款所

定情事時，應與受到干擾之審查人取得聯繫、作成通聯紀錄，並通

知送審人陳述意見後，經校級教評會召集人或主席再與該審查人查

證，提教評會審議。教評會審議屬實者，應即停止其資格審查程序

，並由學校通知送審人，自通知日起二年內不受理其教師資格之申

請，並報本部備查。

本部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發現送審人有第三點第四款所

定情事時，應與受到干擾之審查人取得聯繫、作成通聯紀錄，並通

知送審人陳述意見後，送本部委員與該審查人查證。經查證屬實者

，應即停止其資格審查程序，並由本部通知送審人，自通知日起二

年內不受理其教師資格之申請。

十四、學校應於案件經舉發之日起四個月內作成具體結論，並提校教評會

審議決定。遇有案情複雜、窒礙難行及寒、暑假之情形時，其處理

期間得延長二個月，並應通知檢舉人及送審人。

學校應於校級教評會審議後十日內，將處理結果及理由以書面通知

檢舉人及送審人。但檢舉人非案件之利害關係人時，得僅告知案件

處理情形。

學校之處分通知，應載明審議結果、懲處種類、理由，與送審人不

服時之救濟單位及期限。

十五、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案件經審議認定有第三點第一款至

第三款所定情事之一者，經本部備查後，如其不受理期間為五年以

上者，應函知各大專校院，並副知本部，且不因送審人提出申訴、

訴願或行政爭訟而停止執行。

十六、學校及本部於處理教師資格案，除直接調查或處置外，得按案件之

需要，請送審人現任或相關權責學校、機關（構）協助調查，並參

考其調查結果審議之。

十七、案件經審議後判定無本原則第三點規定之情事者，如再經檢舉，由

原審議決定機關或學校處理。

再次檢舉之內容，無具體新事證者，得依前次審議決定逕復；有具

體新事證者，應依本原則進行調查及處理。

對於檢舉人濫行檢舉或案件相關人員未盡保密義務，學校得訂定相

關評議及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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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十八、本原則未規範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之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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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理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著作審查委員遴選原則  27-1 

教育部辦理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著作審查委員遴選原則 

相關科室：學審會 

審查委員之遴選，應配合送審人之學術專長，如送審人送審著作跨不同學術

專長領域，則以代表著作之專長領域為主要考量依據。 

審查委員以具有教育部審定之教授資格者為原則。若無適當之教授人選，對

於送審副教授以下資格案，可以具有教育部審定之副教授資格者擔任之，但

不得審查升等教授案。 

以技術報告或藝術類科作品送審者，審查委員應儘量遴選兼具實務經驗者擔

任。 

必要時，亦得遴選未具教育部審定之教授資格，但其成就具備公認相當教授

水準者擔任之，包括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或與產業相關之研

究機構相當教授級之研究員。 

具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迴避審查： 

 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送審人代表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尤其是同一系所）服務。

 與送審者有親屬關係。

審查委員之遴選為顧及公平性與平衡性，宜盡量兼顧左列原則： 

 同一案件之審查委員儘可能避免均由同一學校之教授擔任。

 送審人畢業學校之教授盡可能迴避，（尤其是畢業時間十年以內，且為

同一系所者）。

 與送審人為同校系且同時期畢業者盡可能迴避審查。

 曾與送審者共同參與相關研究者，盡可能迴避審查。

 針對特殊性類科，國內遴選適當之審查委員不易、可遴選國外之教授擔

任審查委員。

本原則經提報學術審議委員會常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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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 

107 年 12 月 26 日 107 學年度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108 年 6月 12 日 107 學年度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年 10 月 28 日 109 學年度第 1次校務會議及 109 年 12 月 23 日 109 學年度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年 10 月 27 日 110 學年度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稱本校)為建立教師升等審查制度，特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暨

其施行細則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之規定，訂定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教師升等審

查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教師升等得以下列方式提出申請： 

一、學術研究：在該學術領域之研究成果有具體貢獻者，得以專門著作送審。 

二、產學技術報告：對特定技術之學理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發成

果者，得以技術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一。 

三、教學實務技術報告：在課程、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用、評量工具，具

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發成果，並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於校內

外推廣具有重要具體貢獻者，得以技術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二。 

四、作品及成就證明：藝術類科教師在該學術領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

具體之貢獻者，得以作品及成就證明，並附創作或展演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

基準如附表三。 

五、體育成就證明：體育類科教師本人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參加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

獲有名次者，該教師得以成就證明，並附競賽實務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

如附表四。 

  以學位送審者，得以其取得學位之論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以下簡

稱學位論文）替代專門著作送審。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現任職級滿三年，並於本校任教滿一年，始符合升等申請年資之規定。

任教年資之計算，以教育部所頒現職教師證書所載之起資日期，計算至升等申請案生效前

一日止。但原已具教育部核發教師證書，以次一職級聘任者，及講師以取得博士學位送審

助理教授資格者，不受前開現任職級滿三年之限制。 

前項規定年資之計算，應扣除經核准帶職帶薪或留職停薪而未實際任教期間。 

其他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之年資，依服務機關(構)正式核發之服務證明所載

起迄年月計算（兼任教師年資折半計算），並由本校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施行細則相關規

定，按送審人經歷認定。 

在八十六年三月二十一日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修正施行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

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得沿用原大學法之教師分級辦理升等。 

討論事項八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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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講師或助教獲得博士學位者，得選擇送審助理教授或副教授資格：  

一、助理教授：選擇送審助理教授資格通過後，不得再以該學位論文或相同著作送

審副教授資格。 

二、副教授：選擇送審副教授資格，必須符合修正分級後之副教授要求水準，申請

手續及審查程序仍應依本辦法辦理；如審查未獲通過，得申請送審助理教授資

格。 

各系、所、學位學程、系級中心(以下簡稱系)及各學院、院級中心、委員會、室（以

下簡稱院）應就前條各類型升等條件自訂初審及複審作業要點，送經高一級教評會審議通

過後實施。 

各系、院應於前項初審、複審作業要點中訂定升等申請門檻標準、審查程序與方式、

升等審查通過標準等規範。如各系、院對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成績或著作外審成績通

過標準訂有較本辦法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四條  教師全時在國內、外進修、研究(含深耕服務)或出國講學，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

簡稱系級教評會)審議升等案之當學期未實際在校授課者，不得送審。惟教師經核准帶職

帶薪或留職停薪，其返校義務授課符合一學分者，不在此限。 

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含深耕服務)或學術交流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全時進修、

研究(含深耕服務)或學術交流期間年資，最多採計一年。經核准借調，且於借調期間返校

義務授課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借調期間年資，最多採計二年。 

第五條 本校各級教師升等審查項目及標準如下： 

一、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占總成績百分之四十，其配分按不同升等類型區分如

下： 

(一)以學術研究申請升等者：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成績考核總分以一百分計

算，教學占百分之二十，研究占百分之六十，服務與輔導占百分之二十。

(二)以教學實務技術報告申請升等者：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成績考核總分以

一百分計算，教學占百分之六十，研究占百分之二十，服務與輔導占百分之

二十。  

(三)以產學技術報告、作品及成就證明、體育成就證明申請升等者：教學、研究、

服務與輔導成績考核總分以一百分計算，由送審教師自行擇定教學、研究、

服務與輔導任一項占百分之六十，另二項各占百分之二十。 

二、外審著作與研究成果：占總成績百分之六十。 

前項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考核項目與成績評定標準，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六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之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項目之指標內容與對應分數計算，各項目

總分為一百分，及格分數如下： 

一、以學術研究申請升等者：教學項目達七十分以上、研究項目成績達八十五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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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與輔導項目達七十分以上。 

二、以教學實務技術報告申請升等者：教學項目達八十五分以上、研究項目成績達七

十分以上、服務與輔導項目達七十分以上。 

三、以產學技術報告、作品及成就證明、體育成就證明申請升等者：教學、研究、服

務與輔導三項中任一項達八十五分以上，其他二項各達七十分以上。 

本校講師以學位論文申請升等者之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各項目之配分及及格標準，

依其學位論文之類別形式，依前二項所定各升等類型規定辦理。 

前二項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各項目成績採認期間及計算方式如下： 

一、除研究成績採認期間得自教師取得前一職級至申請升等當時之前一學年度外，教

學、服務與輔導成績採認期間以現任職級五年內為限，五年內係採計送審教師現

任職級向系(所)申請升等當時之前一學年度往前逆算，如送審人於期限內懷孕或

生產者，得申請延長前述年限二年，但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二、各項目成績係自採認期間各學年度中，由送審教師自行選擇三學年度成績加總之

平均分數計算之；如屬現任職級滿三年即申請升等之教師，其教學、研究、服務

與輔導則以該教師申請升等當時之前二學年度成績加總之平均分數計算。 

三、如採認期間具任職他校年資，且得採計之本校成績未滿三學年度者，送審教師得

自行選擇是否採計任職他校學年度之成績並提供佐證資料。但擇定成績採計之學

年度總數仍應至少二學年度。 

    送審人應按前項成績採認期間就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考核分別自行擇定之學年度，

逐學年度辦理各項目成績考核，各項評分內容均須提具體事實。 

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評核結果分數未達本條第二項規定之標準者，不得推薦至高

一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第六條  本校教師送審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須符合下列規定： 

一、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僅以整理、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

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送審。 

二、以外文撰寫者，附具中文摘要，其以英文以外之外文撰寫者，得以英文摘要代之；

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領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時，學校得要求該著作全文翻

譯為中文或英文。 

三、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行擇一為代表作，其餘列為參考作；其屬系列之相

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並應檢附系列代表作關聯性說明及受至多五件之限

制。曾為代表作送審者，不得再作升等時之代表作。送審人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

資格後，至本次申請升等期間，所有個人在專業或學術上之成果，得以清單方式

呈現，作為送審之參考資料，惟不得檢附著作全文。 

四、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者；送審人曾於境外擔任專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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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之年資，經採計為升等年資者，其送審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

得予併計。 

五、代表作須與任教科目性質相關。 

六、著作所引用資料應註明出處，並附參考書目。 

七、經出版公開發行著作者，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行，載明作者、出版者、

發行人、發行日期、及定價等相關資料。 

八、以二種以上著作送審者，應擇一為代表作，其餘列參考作。 

九、代表作係數人合著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以

該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作為代表作送審之權利。送審人應以書

面具體說明其參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合著人因故無法簽章證明時，送

審人應以書面具體說明其參與部分，及無法取得合著人簽章證明之原因，經校教

評會審議同意者，得予免附。 

十、送審代表作與曾送審之代表作名稱或內容近似者，送審時，應檢附曾送審之代表

作及本次代表作異同對照；其名稱或內容有變更者，亦同。 

十一、送審藝術作品經審查未通過者，應有新增二分之一以上之作品，方得再次以作

品送審。 

十二、以體育成就證明送審未通過，成就證明符合相關規定者，得以相同成就證明輔

以修正達二分之一以上之競賽實務報告及前次不通過之競賽實務報告重新送

審。 

提送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之著作，應前後一致，升等案審議期間不得抽換或新增。 

第七條 前條專門著作並應符合下列各款規定： 

一、為已出版公開發行或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行之專書。 

二、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利用之電子期刊，

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 

三、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行、以光碟發行

或於網路公開發行之著作。 

教師以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其代表作應自該刊物出

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年內發表，並自發表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交學校查核並

存檔；其因不可歸責於送審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年內發表者，應於一年期限屆滿前，檢

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向校教評會申請展延，經校教評會同

意後，始得為之，展延時間，至多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年內為限。 

前項專門著作經審定後，不得作為下次送審著作。 

未依第二項規定期限發表並送繳發表之代表作者，學校應駁回其申請，並報教育部；

其教師資格尚在教育部審查者，應駁回其申請；其教師資格已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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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育部廢止其教師資格，並追繳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書。 

第八條  本校教師升等資格分三級審查，由系級教評會初審，提經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下

簡稱院級教評會)複審及校教評會決審後，如無系級教評會者，則提院級教評會辦理初審及

複審，並經校教評會決審後，報請教育部核備及請領教師證書。 

 各級教評會在審查申請人之升等案時不得低階高審，審查委員由申請升等者高一職級

以上之各級教評會委員擔任之。同職級以下之委員不得參與審查。各學院或各系所審查委

員至少五人以上，如人數不足時，由學院院長或系所主管提名經院務、系務會議通過，循

行政程序，簽陳校長同意聘請校內外學術領域相關與高一等級教師組成升等審查小組。該

小組之決議視同教評會決議。 

前項系所主管如係送審人，由該所屬學院院長提名經系務會議通過後，依前項規定辦

理。 

升等審查小組由系級及院級教評會主席召集並擔任主席，如教評會主席符合教評會迴

避之情形者，則由升等審查小組委員互推一人召集並擔任主席。 

升等審查小組成員應符合教評會迴避之規定。 

第九條 各級教評會審議事項如下： 

一、系級教評會初審： 

(一)送審人應依本辦法及院、系自訂之升等申請門檻標準，檢具升等資料向所屬

單位提出升等之申請。

(二)各系應就其送審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形式審查確實合於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本辦法相關條文規定後，再依升等審查程

序辦理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審查。

(三)系級教評會應依本辦法及各系自訂之初審作業要點就教師提送之相關升等資

料予以初審，並針對送審人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表現予以評分，經審議

達所訂標準後，將初審資料送學院召開院級教評會進行複審。

二、院級教評會複審： 

(一)各學院應形式審核送審案件是否符合本辦法及各院、系自訂之初(複)審作業

要點相關規定及送審資料是否齊備。

(二)院級教評會應依本辦法及各院自訂之複審作業要點就送審案件予以複審，先

審查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著作與研究成果等，再依據第十二條及第十

三條規定辦理外審作業。

(三)外審成績符合規定者，應將送審人之相關資料送院級教評會複審通過後，將

升等著作及初、複審資料、院外審結果(影本並隱蔽審查人姓名)等，送人事

室召開校教評會決審。

三、校教評會決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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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學院複審通過後，校教評會應先審查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著作與研

究成果等，再依據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規定辦理外審作業。外審成績符合規

定者，送校教評會審議。

(二)決審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由人事室檢證報部核備並核發教師證書。已具

備擬升等職級教師證書者，不再重新核發教師證書。

  前項送審人著作之院或校外審結果未達及格標準者，仍應分別提交院級教評會或校教

評會審議。 

教評會審查時，除得就任教年資及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成果等因素予以審酌外，

不應對申請人專業學術能力以多數決做成決定。對外審結果，教評會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

術依據之具體理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度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惟如有委

員提出足以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度與正確性之具體理由，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送請原審查人再確認；如原審查人拒絕再確認或送原審查人

再確認有困難時，得另送其他審查人審查。經送原審查人再確認結果仍有疑義時，應有三

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另送其他審查人審查，原審查成績不

予採計。 

各學院以院為教學單位之教師升等申請案，由院級教評會辦理初審及複審事宜。 

第十條 本校教師升等案件，其作業每學期辦理一次。 

申請送審作業時程如下： 

一、提出申請：四月一日或十月一日前，送審人依程序向所屬單位提出申請。 

二、系完成初審：六月一日或十二月一日前，系級教評會完成初審。 

三、院完成複審：九月十五日或翌年三月十五日前，院級教評會辦理教學、研究、服

務與輔導評分及著作與研究成果之外審作業，完成複審。 

四、校完成決審：十二月三十一日或翌年六月三十日前，校教評會確認教學、研究、

服務與輔導評分及辦理著作與研究成果之外審作業，完成決審。 

五、請證：翌年一月三十一日或翌年七月三十一日前，校教評會完成決審，辦理申請

教師證書作業。 

 通過之升等案件於學年度當學期內報教育部者，以該學期開始之年月起計。但系級教

評會通過教師升等案時間晚於該學期開始之年月，而於當學期內報教育部者，其教師證書

年資起計自系級教評會通過年月起算。 

次序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一學期 

日程 
4 月 1 日前 6 月 1 日前 9 月 15 日前 12月31日前 

翌年 1月 31

日前 

第二學期 

日程 
10 月 1 日前 12 月 1 日前

翌年 3月 15

日前 

翌年 6月 30

日前 

翌年 7月 31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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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擬升等教師

備齊升等著

作、教學、

研究、服務

與輔導等資

料及相關表

件，依程序

向所屬單位

提出升等申

請。 

各系級教評

會應就送審

人送審之專

門著作、作

品、成就證

明、技術報

告進行形式

審查，並審

議送審人教

學、研究、

服務與輔導

表現後予以

評分，並將

初審結果彙

送學院。 

各院級教評

會 完 成 教

學、研究、

服務與輔導

評分及著作

與研究成果

之 外 審 作

業，並將複

審結果（如

無須院級著

作與研究成

果外審者免

附）彙送人

事室。 

校教評會確

認教學、研

究、服務與

輔導評分及

辦理著作與

研究成果之

外審作業，

完成決審。 

1.請頒教師

證書溯自陳

報教育部學

期開始年月

生效。 

2.系教評會

未於學期開

始當月份通

過升等並完

成審查者，

教師證書起

計年資自系

教評會通過

年月起算。 

第十一條 （刪除） 

第十二條 本校教師升等案件由院級教評會及校教評會辦理送審人著作審查，由院級教評會及

校教評會各送校外四位相關專業領域學者專家評審。各級外審成績通過規定如下: 

一、 升等助理教授或副教授：外審成績須四份中有三份達七十五分以上，且平均須

達七十分以上。 

二、 升等教授：外審成績須四份中有三份達八十分以上，且平均須達七十五分以上。 

院級教評會辦理著作審查時，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名單由送審人所屬院級教評會主席、

所屬系級教評會(或升等審查小組)及院級教評會(或升等審查小組)各推派具送審人送審

職級資格之委員一人，共三人組成院外審委員推薦小組，就各系審查委員資料庫選任外

審委員十至十二人以上並抽籤排序，各學院須依排定順序徵詢外審委員意願辦理外審

作業。 

校教評會辦理著作審查時，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名單由校教評會主席、所屬院級教評

會及校教評會各推派具送審人送審職級資格之委員一人，共三人組成校外審委員推薦小

組，就各系審查委員資料庫選任外審委員十至十二人以上並抽籤排序，由人事室依排定

順序徵詢外審委員意願後，將該送審人之著作密送校外審查。 

各系審查委員資料庫應有五十人以上人選可供選任，尚未建足審查委員資料庫者或

外審委員推薦小組認為無適當人選可供選任時，得就科技部人才資料庫選任之。 

第十三條  外審委員遴選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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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配合送審人之學術專長，如送審人送審著作跨不同學術專長領域，則以代表

作之專長領域為主要考量依據。 

二、審查委員以具有教育部審定之教授資格者為原則。若無適當之教授人選，對於

送審副教授以下資格案，可以具有教育部審定之副教授資格者擔任之，但不得

審查升等教授案。 

三、以技術報告、藝術作品、體育成就送審者，審查委員應儘量遴選兼具實務經驗

者擔任。 

四、以教學實務技術報告送審者，審查委員應遴選兼具教學績優者擔任。 

五、必要時，亦得遴選未具教育部審定之教授資格，但其成就具備公認相當教授水

準者擔任之，包括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或與產業相關之研究機

構相當教授級之研究員。 

六、具特殊性類科或外審委員國內不易遴聘者，得遴選國外教授擔任審查委員。 

審查委員資料庫原則上需經本校各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使用，惟院教評會主席對於

系通過之資料庫，如認為不足時，可提適當人選，經院及校教評會通過後納入資料庫，

校教評會主席對於院通過之資料庫，如認為不足時，可提適當人選，經校教評會通過後

納入資料庫。 

一百零七年二月一日本校併校成立前各系院原資料庫外審委員名單得逕予沿用，惟

本校一百零七年二月一日本校成立後各系院新增之外審委員名單，則須提經各級教評會

審議通過。 

申請學年度第一學期升等之教師，應適用前一學年度六月一日前完成各級教評會審

議通過之外審委員資料庫名單，而申請學年度第二學期升等之教師，則應適用當學年度

十二月一日前完成各級教評會審議通過之外審委員資料庫名單。 

送審人得提報一至三人列入迴避審查其資格者。另外審委員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應迴避審查： 

一、現有或曾有指導博士、碩士學位論文之師生關係。 

二、送審人代表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三、近三年發表論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參與研究者或共同著作人。 

四、審查該案件時共同執行研究計畫。 

五、曾與送審人在同一系所或機構服務。 

六、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七、現為或曾為該案件之代理人或輔佐人。 

八、依其他法規應予迴避者。 

外審委員之遴選為顧及公平性與平衡性，宜盡量兼顧下列原則： 

一、同一案件之審查委員儘可能避免均同一學校之教授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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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送審人畢業學校之教授儘可能迴避（尤其是畢業時間十年以內，且為同一系所

者）。 

三、與送審人為同校系且同時期畢業者盡可能迴避審查。 

四、除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情形應迴避審查外，曾與送審者共同參與相關研究者，

盡可能迴避審查。 

違反第五項規定，未迴避審查者，該評審結果無效，不予採計。惟其餘有效之評審，

仍得計入審查結果。有效外審人數不足時，應就不足之人數另行依程序送審補正。 

第十四條  外審委員送回之資料、審查意見應加以整理，手寫者應由送審單位重新打字及校對。

提供教評會委員參考時，不得出現審查委員姓名。 

第十五條  教師升等送審通過之升等著作，應於本校圖書館公開、保管。 

前項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通過者，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規定公開出版發行並送交人事室依前項規定辦理。但涉及機密、申請專利或依法不得

公開，經系、院級教評會認定者，得不予公開出版或於一定期間內不予公開出版。 

第十六條  教師升等送審未通過之案件，須於確定結果之日起十四日內，各系、院或人事室須

以書面敘明理由，並檢附外審評定為不及格之審查意見(隱蔽審查人)，告知對決定不服

時之救濟途徑及程序通知送審人及其所屬單位。 

 送審人須於確定未通過升等情形下，方可以同職級再申請升等。 

第十七條  送審人如不服系級教評會或院級教評會審議結果，除得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組織及評議要點之規定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外，亦得依下列程序先行提

出申復： 

一、送審人如不服教評會之決議，應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敘明

理由，向高一級教評會提出申復。 

二、送審人申復內容如涉及外審結果及意見，應於召開院級(校)教評會前，先依本

條第二項規定籌組專業審查小組預為審查；如未涉及外審結果及意見，得視需

求籌組專業審查小組或逕由院級(校)教評會審議。 

三、院級(校)教評會審議申復案時，應給予送審人充分說明理由之機會，必要時得

請前一級教評會召集人到場說明，並作成申復成立或不成立之決定，將審議結

果及理由以書面通知送審人。審議結果為申復成立時，應送回前一級教評會再

審議。 

四、如專業審查小組認定外審意見有分數與評語矛盾、誤解研究方法與研究內容，

或有其他足以動搖該專業審查可信度與正確性之疑義，經院級(校)教評會審議

通過後，由前一級教評會送原審查人釐清。 

五、前款送原審查人釐清後，仍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理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

信度與正確性，或原審查人因故無法審查，或審查意見仍無法釐清者，其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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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得剔除，並依剔除之外審意見份數，由前一級教評會加送足額之專家學者

審查。 

專業審查小組組成及運作方式如下： 

一、專業審查小組人數為五人，其中校內人員二人，校外學者專家三人。 

二、院專業審查小組名單如下： 

(一)送審人所屬系級單位主管。如系級單位主管有迴避情形，由該系級單位主管

推選該系一人參加；如系級單位主管係送審人，由該所屬學院院長推選該系

一人參加。

(二)送審人所屬院級單位之教評會召集人推選院級教評會委員一人。 

(三)由送審人所屬院級單位依據本辦法第十二條規定組成院外審委員推薦小組，

就該系審查委員資料庫選任校外學者專家十至十二人以上並抽籤排序，依序

邀請三人；如有委員婉拒邀請，則由下一序號委員遞補；如名單用罄仍無法

邀集三位校外學者專家，則請院外審委員推薦小組依本辦法第十二條規定再

選任十至十二人以上後，再依序邀請，以此類推。 

三、校專業審查小組名單如下： 

(一)送審人所屬院級單位主管。院級單位主管有迴避情形，由該院級單位主管推

選該院一人參加。

(二)校教評會召集人推選校教評會委員一人。 

(三)由人事室依據本辦法第十二條規定組成校外審委員推薦小組，就該系審查委

員資料庫選任校外學者專家十至十二人以上並抽籤排序，依序邀請三人；如

有委員婉拒邀請，則由下一序號委員遞補；如名單用罄仍無法邀集三位校外

學者專家，則請校外審委員推薦小組依本辦法第十二條規定再選任十至十二

人以上後，再依序邀請，以此類推。 

四、專業審查小組成立後，應於三十日內召開會議並推選主席，就申復內容及原教

評會決議理由進行討論及完成審議，提出申復有理由或無理由之書面具體建議，

送院級(校)教評會審議。 

五、專業審查小組會議須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方得決議。 

六、專業審查小組委員對於會議審議過程應予保密，如有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辦法第十條情形者，應予迴避，以維持審議之公正性。 

院級(校)教評會應就申復內容、原教評會決議理由及專業審查小組所提內容進行深

入廣泛討論，對外審結果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理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

信度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 

上述各級教評會於收到送審人之申復案，應於下一次教評會予以審議。同一申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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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否決後不得再提申復。 

送審人如不服校教評會審議結果，應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

理由，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結果認為申訴成

立時，應送請校教評會再審議，並依申訴評議結果再作適當程序之處理。 

第十八條  各級教評會委員、列席人員及相關行政人員對於會議評審過程、審查人及評審意

見等相關資料，應予保密，以維持評審之公正性。但在不洩漏委員個人身分及不違反個

人資料保護法之情形下，得將評審過程及評審意見，提供教師申訴受理機關及其他救濟

機關。 

第十九條  為維護評審作業之公平性，學校之評審過程、外審意見及審查人應予保密外，校

內人員違反者，依相關規定議處；外審委員本人未予保密者，不得再聘為本校外審委

員。 

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說、利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情節

嚴重者，應即停止其資格審查程序，並通知送審人，自通知日起二年內不受理其教師

資格審定之申請。 

第二十條  教師資格送審案件，涉及下列情事，依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處理要點規定辦

理： 

一、 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合著人證明登載不實、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

合著人證明、未適當引註、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

發表之成果或著作或其他違反學術倫理情事者。 

二、 著作、作品及技術報告有抄襲、造假、變造或舞弊情事。 

三、 學、經歷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合著人

證明為偽造、變造、以違法或不當手段影響論文之審查情事。 

送審人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各款之一情事者，不得申請撤回資格審查案，仍應

依程序處理。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

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原則等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二十二條  (刪除)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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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以產學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

範圍 相關規定 

一、有關專利、技術移轉或創新之成果。 

二、有關專業、管理之個案研究、全國性或

國際性技術競賽獎項，經整理分析具整

體性及獨特見解貢獻之成果。 

三、有關產學合作、技術應用及衍生成果或

改善專案具有特殊貢獻之研發成果。 

送審成果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送審研發成果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

所定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出版或

發表之規定。 

二、以二種以上研發成果送審者，應自行擇

定代表成果及參考成果。其屬一系列相

關之研究者，得自行合併為代表成果。

三、如係數人合作代表成果者，僅得由其中

一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應

放棄以該成果作為代表成果送審之權

利。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說明其參與部

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之。 

四、研發成果涉及機密者，送審人得針對機

密部分提出說明，並要求審查過程及審

查者予以保密。 

五、送審成果應附整體之技術報告，其內容

應包括下列之主要項目： 

（一）研發理念。

（二）學理基礎。

（三）主題內容。

（四）方法技巧。

（五）成果貢獻。

六、所提技術報告送審通過，且無專科以上

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第

三項但書規定得不予公開出版或一定

期間內不予公開出版者，應於學校網

站、圖書館公開或於國內外相關出版品

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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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以教學實務為研究之教師以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

範圍 相關規定 

教師以教學實務作為研究，其內涵得以各教育階

段別之教學場域及受教者作為研究對象，在課

程、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用、評量工

具，具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究（發）

成果，並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校內外推廣

具有重要具體貢獻之成果，得以技術報告送審。

送審成果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送審教學實務成果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

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出版或發表之規

定。

二、以二種以上教學實務成果送審者，應自行擇

定代表成果及參考成果。其屬一系列相關之

研究者，得自行合併為代表成果。 

三、如係數人合作代表成果者，僅得由其中一人

送審；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

成果作為代表成果送審之權利。送審人應以

書面具體說明其參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

證明之。 

四、送審之教學實務成果附技術報告，其內容應

包括下列之主要項目： 

（一）教學、課程或設計理念。

（二）學理基礎。

（三）主題內容及方法技巧。

（四）研發成果及學習成效。

（五）創新及貢獻。

五、所提技術報告送審通過，且無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但書

規定得不予公開出版或於一定期間內不予

公開出版者，應於學校網站、圖書館公開或

於國內外相關出版品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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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 

範圍 類別及應送繳資料 

美術 一、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舉辦二次以上個展，且展出之作品不得重複。

二、前述個展，其中一場應專為教師資格送審所舉辦之個展（應呈現有

系統之創作思想體系及應有一特定研究主題作品），展覽一個月前

應通知學校。個展展出之作品依其不同類別，數量不得少於下列規

定： 

(一)平面作品：（如繪畫、版畫、攝影、複合媒材作品等）二十件以

上，作品大小、材料不拘。

(二)立體作品：（如雕塑、複合媒體作品等）十件以上，作品大小、

材料不拘。

(三)綜合作品：（如裝置藝術、數位藝術、多媒體藝術、行動藝術等）

五件以上，作品大小、形式、材料不拘。

三、送繳之資料應包括所舉辦個展之畫冊或光碟、公私立美術及展覽機

構之展出資料、典藏或得獎證明，並提供具有系統創作思想體系之

相關論述。 

音樂 一、創作： 

(一)送繳下列三種以上具代表性之作品資料： 

1. 管絃樂作品（交響曲、交響詩、協奏曲等）或清唱劇

（神劇）或歌劇或類似作品。

2. 室內樂曲（四人編制以上）。

3. 合唱曲或重唱曲。獨奏曲或獨唱曲。

4. 其他類別之作品。

(二)所送作品合計演出時間依送審不同等級，講師不得少於六十分

鐘、助理教授不得少於七十分鐘、副教授不得少於八十分鐘、教

授不得少於九十分鐘，且至少應包括前述第一、二種樂曲各一首

（部）。

(三)送繳之資料應包括樂譜、公開演出證明及演出光碟。

二、演奏（唱）及指揮： 

(一)送繳五場以上不同曲目且具代表性之公開演出音樂會資料。包

括獨奏（唱）、伴奏，協奏曲、室內樂、絲竹樂、清唱劇（神劇）

之指揮或主要角色演奏（唱），歌劇之導演及主要角色演唱等。

(二)以演奏（唱）送審者（包括傳統音樂），至少應包括三場獨奏

（唱）會；且每場演出時間不得少於六十分鐘。 

(三)送繳之音樂會資料應包括節目內容、公開演出證明、現場整場

之光碟，並以其中一場演出樂曲之書面詮釋作為創作報告。 

舞蹈 一、創作： 

 (一)送繳三場以上不同且具代表性之作品資料（應包括一人至四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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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作及五人以上之群舞作品）。

(二)前述舞作合計演出時間依送審不同等級，不得少於下列之規定：

1. 教授：一百二十分鐘。

2. 副教授：一百分鐘。

3. 助理教授：八十分鐘。

4. 講師：八十分鐘。

 (三)送繳之資料應包括演出證明、現場演出整場光碟（全景定格之錄

影）、工作帶、創作過程及各場舞作形式與內容之說明。

二、演出： 

(一) 送繳三場以上不同且具代表性節目之獨舞或主要舞者演出資

料。 

(二) 前述舞蹈演出個人參與部分合計時間，依送審不同等級，不得

少於下列之規定：

1. 教授：八十分鐘。

2. 副教授：八十分鐘。

3. 助理教授：一百分鐘

4. 講師：一百分鐘。

(三)送繳之資料應包括演出節目內容、演出證明及現場演出整場光碟。

民俗藝術 一、編劇： 

(一)送繳原創劇本之演出證明（包括節目單）、演出光碟，並附完

整劇本。 

(二)前述作品時間不得少於下列之規定：

1. 教授：九十分鐘。

2. 副教授：八十分鐘。

3. 助理教授：七十分鐘。

4. 講師：六十分鐘。

二、導演： 

(一)送繳所導演之本類表演藝術之演出證明（含節目單及演出光

碟），並附完整導演本。

(二)前述作品時間不得少於下列之規定：

1. 教授：九十分鐘。

2. 副教授：八十分鐘。

3. 助理教授：七十分鐘。

4. 講師：六十分鐘。

三、樂曲編撰： 

(一)送繳一齣戲以上不同且具代表性曲譜之演出證明（包括節目

單）、演出光碟，並附完整劇本及曲譜。

(二)前述樂曲時間每一齣戲不得少於下列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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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授：九十分鐘。

2. 副教授：八十分鐘。

3. 助理教授：七十分鐘。

4. 講師：六十分鐘。

四、演員： 

(一)送繳擔任主要演出者三場以上民俗技藝或說唱藝術公開演出之

演出證明（包括節目單）、演出光碟，並附完整劇本或曲譜。

(二)前述演出個人參與部分合計時間不得少於下列之規定：

1. 教授：九十分鐘。

2. 副教授：八十分鐘。

3. 助理教授：七十分鐘。

4. 講師：六十分鐘。

戲劇 一、劇本創作：送繳三齣以上已出版或已演出之原創劇本，後者應附演

出證明（包括節目單）、演出光碟及完整劇本。 

二、導演：送繳二齣以上所導演戲劇之演出證明（包括節目單）、演出

光碟及完整劇本。 

三、表演：送繳三齣以上擔任主要角色所演出之戲劇演出證明（包括節

目單）、演出光碟及完整劇本。 

四、劇場設計（包括舞台、燈光、服裝、化妝、技術及音樂等項）：送

繳三齣以上原創設計或專業技術設計，並附演出證明（包括節目

單）、演出光碟及完整劇本。 

五、送繳之作品每齣戲全場演出時間不得少於八十分鐘。 

電影 一、長片：（片長七十分鐘以上）

(一)送審之類別及送繳之資料分別如下：

1.編劇：所擔任編劇之電影拷貝，並附電影原創劇本。

2. 導演：所擔任導演之電影拷貝，並附文字分鏡劇本或含分鏡圖。

3. 製片：所擔任製片之電影拷貝，並附完整製片企劃書等。

4. 攝影：所擔任攝影師之電影拷貝，並附燈光、鏡頭等設計圖。

5. 錄音、音效：所擔任錄音師或音效師之電影拷貝。

6. 剪輯：所擔任剪輯之電影拷貝。

7. 美術設計：所擔任美術設計之電影拷貝，並附設計圖等。

8. 表演：所擔任演出之電影拷貝，並附人物分析及劇本分析報告。

(二)送繳之作品演出時間應符合下列規定：

1. 以電影片作品送審者：五年內長、短片，合計不得少於八十分

鐘。

2.以電影劇本送審者：五年內不得少於三本，每本不得少於八十

分鐘。

二、短片：（少於七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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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電影作品送審者應為短片之創作者，五年內至少六部。

(二)送繳之說明資料應包括所製作之電影拷貝或數位錄像作品。

設計 一、環境空間設計（包括建築設計、都市設計、室內設計、景觀設計等）：

送繳三件以上個人不同且具代表性或曾參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

題之作品，並提出相關輔助說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二、產品設計（包括產品設計或工藝設計等）：送繳五件以上個人不同

且具代表性已投入生產，或曾參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

品，並提出相關輔助說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三、視覺傳達設計（包括平面設計、立體設計或包裝設計等）：送繳十

五件以上個人不同且具代表性，或曾參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

題之作品，並提出相關輔助說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四、多媒體設計（包括網頁設計、電腦動畫或數位遊戲等）：送繳五件

以上個人不同且具代表性，或曾參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

作品，其作品播放時間長短不限，並提出相關輔助說明、實物照片、

多媒體或模型等。 

五、時尚設計（包括服裝設計、織品設計、流行設計等）：送繳十件以

上個人不同且具代表性實際應用，或曾參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

主題之作品，並提出相關輔助說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附註 各類別送審作品均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送審作品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

四款所定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出版或發表之規定。 

二、如係數人合作完成之作品，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

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作品作為代表作品送審之權利。送審人應以書

面具體說明其參與部分，並由合作人簽章證明之。 

三、送審作品應附整體作品之創作或展演報告，送審通過者，送審人應

將創作或展演報告正式出版。其內容應包括下列主要項目： 

(一)創作或展演理念。

(二)學理基礎。

(三)內容形式。

(四)方法技巧（得包括創作過程）。

四、送審作品經審查未通過者，應有新增二分之一以上之作品，方得再

次以作品送審。 

五、送審教授資格者並應提出學術理論研究之具體成果。 

六、送審作品及有關資料除原作外，均需各一式三份。送審時得繳交之

補充資料包括：所舉辦個展之專輯或光碟、公私立美術及展演機構

之展出資料、典藏或得獎證明；實際應用、製造單位或智慧財產權

之相關證明；並提供具有系統創作思想體系之相關論述。 

七、多媒體設計應繳交原作作品之拷貝（可播放之影片、電腦程式、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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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檔案等）、充分之圖說（作品內容、安裝、操作等必要說明）、

播放所需之解碼器及外掛程式等。 

八、所提作品或成就證明送審通過，且無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但書規定得不予公開出版者或於一定期間內

不予公開出版者，應於學校網站、圖書館公開或於國內外相關出版

品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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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以體育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 

範圍 相關規定 

體育類科教師本人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參加

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獲有名次者，該教師

得以體育成就證明送審。 

前項之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範圍如附表四之

一。 

第一項所稱體育成就證明，即運動成就證明

，係指由運動賽會主辦單位出具之名次證

明，其採計基準如附表四之二。 

一、以體育成就證明送審者，應符合下列規

定： 

(一) 應檢附體育成就證明一式五份，且證

明所載該運動員獲有國際運動賽會

名次發生時間，應符合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第四款所定取得前一等級教師

資格後之規定。

(二) 應附競賽實務報告一式三份，其內容

應符合第二點規定；二種以上體育成

就證明送審，應自行擇定代表成就及

參考成就，其屬一系列相關成就者，

得合併為代表成就，代表成就以外之

其他相關成就或著作，得作為參考成

就。

(三) 以受其指導之運動員體育成就證明

送審者，應併檢附賽會主辦單位出具

之教練證明。

(四) 送審之體育成就證明曾獲得其他獎

勵者，得一併送相關證明。

(五) 代表成就係二人以上共同完成者，僅

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

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體育成就證明

作為代表成就送審之權利。送審人以

書面說明其參與部分，並由其他共同

完成者簽章證明之。 

(六) 以體育成就證明送審前一等級教師

資格，送審時應檢附該等級教師資格

之全部送審資料。 

(七) 送審該等級教師資格未通過，惟成就

證明符合前六款規定者，得以相同之

成就證明輔以修正達二分之一以上

之競賽實務報告及前次不通過之競

賽實務報告一式三份重新送審。

二、前點第二款所定競賽實務報告，指本人

或指導他人運動訓練之理論及實務研究

成果報告，其內容應包括下列主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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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案描述。

(二)學理基礎。

(三) 本人訓練（包括參賽）計畫或受其指

導之運動員訓練（包括參賽）計畫。

(四)本人訓練（包括參賽）過程與成果或

受其指導之運動員訓練（包括參賽）

過程與成果。

三、所提競賽實務報告送審通過，且無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二十

一條第三項但書規定得不予公開出版

或一定期間內不予公開出版者，應於

學校網站、圖書館公開或於國內外相

關出版品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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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之一：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 

賽會名稱全名 賽會英文名稱 

奧林匹克運動會 (Summer/Winter) Olympic Games 

亞洲運動會 Asian Games 

奧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正式錦標賽 World Championships 

非奧運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正式錦標賽 World Championships 

世界運動會 The World Games 

世界大學運動會 (Summer/Winter) Universiade 

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亞洲正式錦標賽 Asian Championships 

東亞運動會 East Asian Games 

世界青年正式錦標賽 World Junior Championships 

非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亞洲正式錦標賽 Asian Championships 

國際學校運動會 World School Games 

帕拉林匹克運動會 Paralympic 

達福林林匹克運動會 Deaflympic Games 

冬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冬季達福林匹克運動會 Deaflympic Winter Games 

世界盲人運動會 IBSA World Games 

國際輪椅暨截肢者運動會 IWAS World Wheelchair and Amputee Games 

國際腦性麻痺者運動會 CP‐ISRA World Games 

國際智障者運動會 INAS‐FID World Championships 

世界輪椅桌球錦標賽 IWAS Wheelchair Table Tennis Championships 

世界輪椅射箭錦標賽 IWAS Wheelchair Archery Championships 

世界盃射擊錦標賽 IPC World Shooting Championships 

世界盃輪椅籃球錦標賽 International Wheelchair Basketball Federation (IWBF) 

Championships 

世界盃脊椎損傷者田徑錦標賽 International Paralympic Committee (IPC) World 

Athletics Championships 

世界盃脊椎損傷者健力錦標賽 IPC World Powerlifting Championships 

國際智障者世界盃游泳錦標賽 INAS‐FID World Swimming Championships 

遠南運動會 Far East and South Pacific Games for the Disabled 

(FESPIC Games) 

亞太聾人運動會 Asia Pacific Games for the D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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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南身心障礙桌球錦標賽 FESPIC Table Tennis Championships 

世界大學正式錦標賽 World University Championship (FISU) 

全國運動會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應辦運動種類） 

教育部核定辦理之大專校院運動聯賽最優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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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之二：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成就證明採計基準表 

賽會種類 成績參考基準 

運動賽會名稱及名次 身心障礙運動賽會名稱及名次 等級 所佔

得分

比例

（一）參加奧運獲第一名至四名者。

（二）參加亞運獲第一名者。

（三）參加奧運正式競賽項目會員國達二

百個以上，每四年舉辦一次之世界

正式錦標賽獲第一名至三名者。

（四）參加奧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正式

錦標賽獲第一名者。 

身障奧運會第一名或第二名者。

A 100 

（一）參加奧運獲第五名至八名者。

（二）參加亞運獲第二名或三名者。

（三）參加奧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正式錦

標賽獲第二名或三名者。 

（四）參加非奧運之亞運正式競賽    

    項目之世界正式錦標賽獲第一 

    名者。

身障奧運會第三名者。 

聽障奧運會第一名或第二名者。 

B 90 

世

界

運

動

賽

會

每四年舉

辦一次，會

員國四十

國以上 

冬季身障奧運會 

第一名

者。 

冬季聽障奧運會 

世界盲人運動會 

世界輪椅運動會 

世界截肢者運動會 

國際腦性麻痺者運動會 

國際智障者運動會 

（一）參加世界運動會獲第一名或二名者。

（二）參加世界大學運動會獲第一名或二名

者。 

（三）參加東亞運動會獲第一名者。 

（四）參加非奧運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

界正式錦標賽獲第二名或三名者。 

（五）參加非奧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

界正式錦標賽獲第一名或二名者。

（六）參加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亞洲正式錦

標賽獲第一名或二名者。

（七）參加非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亞洲正式

錦標賽獲第一名者。 

（八）參加世界青年正式錦標賽獲第一名

者。 

身障奧運會第四名。 

聽障奧運會第三名者。 

C 80 

世

界

運

動

賽

會

每四年舉

辦一次，會

員國四十

國以上 

冬季身障奧運會 

第二名

或三名

者。 

冬季聽障奧運會 

世界盲人運動會 

世界輪椅運動會 

世界截肢者運動會 

國際腦性麻痺者運動會 

國際智障者運動會 

世

界

運

動

賽

每二年或

每四年舉

辦一次，會

員國三十

國以上 

世界桌球錦標賽 
第一名

或二名

者。 

世界射箭錦標賽 

世界射擊錦標賽 

世界輪椅籃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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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世界田徑運動錦標賽 

世界健力錦標賽 

世界游泳錦標賽 

遠南運動會第一名或二名者。 

（一）參加世界運動會獲第三名者。 

（二）參加世界大學運動會獲第三名者。 

（三）參加國際學校運動會獲第一名者。 

（四）參加東亞運動會獲第二名者。 

（五）參加非奧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

世界正式錦標賽獲第三名者。 

（六）參加非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亞洲正

式錦標賽獲第二名者。 

（七）參加世界青年正式錦標賽獲第二名

者。 

身障奧運會第五名或第六名者。 

聽障奧運會第四名或第五名者。 

D 70 

世

界

運

動

賽

會

每四年舉

辦一次，會

員國四十

國以上 

冬季身障奧運會 

第四名

或五名

者。 

冬季聽障奧運會 

世界盲人運動會 

世界輪椅運動會 

世界截肢者運動會 

國際腦性麻痺者運動會 

國際智障者運動會 

世

界

運

動

賽

會

每二、四年

舉辦一

次，會員國

三十國以

上 

世界桌球錦標賽 

第三名

或四名

者。 

世界射箭錦標賽 

世界射擊錦標賽 

世界輪椅籃球錦標賽 

世界田徑運動錦標賽 

世界健力錦標賽 

世界游泳錦標賽 

遠南運動會第三名者。 

亞

太

區

運

動

賽

會

每二、四年

舉 辦 一

次，會員國

二 十 國 以

上 

亞太聾人運動會 

遠南身心障礙桌球錦

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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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參加世界大學正式錦標賽獲前三名

者。

（二）參加全國運動會獲第一名者。 

（三）參加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應辦運

動種類）獲第一名者。 

（四）參加教育部核定辦理之大專校院運

動聯賽最優級組獲第一名者。 

無。 

E 60 

說明： 
一、國際重要運動賽會成績等級、運動賽會名稱及名次，係指民國一零四年九月十七日修正發布之國光

體育獎章及獎助學金頒發辦法第四條所定之國光獎章等級。 
二、國際身心障礙運動賽會之名稱及名次，依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練獎勵辦法第三條、第

五條訂定。 
三、奧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係以競賽舉辦時最近一屆已辦或奧運、亞運籌備單位正式核定將辦之奧

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為限。 

四、E級賽會項目，限由教師指導運動員參加運動賽會，獲有名次者，始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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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九)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08 年 12 月 24 日來本校授權自審訪視意見彙整表略以，建議本

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依據本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

辦法」第 30條第 2項規定，「學校初審作業，應針對送審教師之教學、

研究、服務及輔導，訂定明確評量、審查程序、決定、疑義處理、申訴

救濟機制等訂定規範，納入校內章則公告。」針對送審教師之教學、

研究、服務及輔導，…等訂定規範，及併同修正評分表內之「服務」

項目欄，修正為「服務及輔導」，爰配合修正名稱、條文及考核評分

表。 

二、檢附 108 年 12 月 24 日來本校授權自審訪視意見彙整表、本校「教師

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後草案全文(含附表)

及現行條文(含附表)等各 1份。 

決議：本案撤回待下次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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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考核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教學服務及

輔導成績考核辦法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教學服務成

績考核辦法 

配合 108年

12月 24日來

本校授權自審

訪視意見彙整

表予以修正。 

第二條 本校教師升等審查送審(不

含學位送審)之總成績含學

術專業研究成績與教學服務

及輔導(以下簡稱教學服務)

成績二項，其中學術專業研

究成績佔總成績之 70%，仍

依既定程序作業，並由教育

部學審會依部訂之專門著

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審

查標準評定。另教學服務成

績佔總成績之 30%，由本校

自行評定。 

第二條 本校教師升等審查送審(不

含學位送審)之總成績含學

術專業研究成績與教學服務

成績二項，其中學術專業研

究成績佔總成績之 70%，仍

依既定程序作業，並由教育

部學審會依部訂之專門著

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審

查標準評定。另教學服務成

績佔總成績之 30%，由本校

自行評定。 

依據「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

第 30條第 2

項規定，「學

校審查作業，

應針對送審教

師之教學、研

究、服務及輔

導，訂定明確

之審查程序與

方式、審查與

合格基準、迴

避原則、疑義

處理及申訴救

濟等規範，納

入校內章則並

公告。」予以

修正。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校務會議通過實施，

修正時亦同。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

實施，修正時經本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法制程序修

正。 

討論事項九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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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澎湖科技大學教師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考核辦法(修正後草
案全文) 

第一條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教育部八十七年五月十三日台（八七）審字第八

七○四七七四一號函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教師升等審查送審(不含學位送審)之總成績含學術專業研究成績與教學服務及輔導

(以下簡稱教學服務)成績二項，其中學術專業研究成績佔總成績之70%，仍依既定程序作

業，並由教育部學審會依部訂之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審查標準評定。另教學服

務成績佔總成績之30%，由本校自行評定。 

第三條 本校初審教師升等案時，教學服務成績與學術專業研究成績均應達七十分以上。其中學術

專業研究成績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有關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審查之規定

辦理。   

第四條 教學服務成績之總分以一百分計算，其中教學成績佔總分之70%，服務成績佔總分之30%。 

第五條 教學成績之評分內容包括「教學準備」、「教學實施」、「課後輔導」、「教學績效」、

「教務行政配合」、「學生問卷反應」等項目。各項目之計分方式及其內容詳如基準表(如

附表)。  

第六條 服務成績之評分內容包括「學生服務工作」、「校內服務工作」、「進修推廣教育與校外

服務工作」等項目。各項目之計分方式及其內容詳如基準表（如附表）。 

第七條 本校兼任教師之教學服務成績考核，得視實際需要辦理，考核內容得另行參考第五及第六

條之內容酌予調整。 

第八條 參與教學服務成績評分之成員，包括送審當事人、所屬單位教師同儕、受教學生、教學服

務相關之行政單位主管等，以符合參與多元化之原則。 

第九條 教學服務之評分期間為送審人在本校最近五年(以學期計)之表現，各評分項目均應提具體

事實及佐證資料。 

第十條 教師辦理升等送審(不含學位送審)，其教學服務成績應送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並配合本

校升等相關辦法對送審人之升等資格進行綜合審議(可參考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

告，教學服務成績、品德修養或其他事項)。經審議合格者，由人事室依程序將送審人之

各項資料併同教學服務成績報部審查。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校務會議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討論事項九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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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教師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考核評分表 

系 別 專 兼 任 現 職 等 級 姓 名 

審 查 項 目 審 查 具 體 要 項 與 重 點 

分 項 

基 準

分 

佐 證 

資 料 

評 分 人 員 或 單 位 
系 教

評 會

評 審 

院 教

評 會

評 審 

校 教

評 會

評 審 

審 查 要 點 說 明 送審
教師 

同儕 受教
學生 

行政
主管 

分項
加權
平均
分數 

壹、 教學 

部分 

一、教學準備（含１.教學計劃

２.教材【含磨課師MOOCs】、

講義或教科書編纂３.教具製

作等）10%（十分） 

7.5 
如附件 

（  ） 

一、 評分人員包括

送審教師、同儕

兩者，渠等分項

加權各佔 50%。 

二、 評分人員僅有

受教學生或行政

主管，則分項加

權為 100%。 

三、 行政主管係指

系、中心主任或

其單位直屬主管

及教務長，其評

分採加權平均。 

四、 同儕評分後將

最高及最低分數

各一去掉不計，

其餘採加權平均

得出該項分數。 

二、教學實施（含１.教學方法

２.教學內容３.教學態度４.

課堂問題解答５.測驗及批閱

６.學生成績考評等）10%（十

分） 

7.5 
如附件 

（  ） 

三、課後輔導（含１.課外學業

諮詢２.作業指定與批閱３.專

題或論文指導）10%（十分） 

7.5 
如附件 

（  ） 

四、教學績效（含１.實際教學

內容之進度與教學計劃之配合

度２.教師個人獲得與教學相

關之獎勵或指導學生獲獎或取

得證照３.其他有關提升教學

績效之具體證明等）10%（十分） 

7.5 
如附件 

（  ） 

五、教務行政配合（含１.授課

出勤（含調課狀況）２.試題卷

或成績、教學進度表與課程大

綱繳交之配合度３.成績考評

之合理性４.參與教學有關之

行政工作，如排課、課程規劃

或考試招生相關工作等５.兼

辦教學行政工作）10%（十分） 

7.5 
如附件 

（  ） 

六、學生問卷反應（由教務處

依據學生問卷反應資料統計後

處理）20%（二十分） 

15 
如附件 

（  ） 

  教 學 成 績 小 計 

相關評分單位、人員

評分後或彙整填寫

各分項加權平均分

數後或審查核議分

數後，請於表三之相

關欄位簽章。 

所屬系中心同儕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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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審 查 項 目 審 查 具 體 要 項 與 重 點 
分 項 
基 準
分 

佐 證 
資 料 

評 核 人 員 或 單 位 
系 教
評 會
評 審 

院 教
評 會
評 審 

校 教
評 會
評 審 

審查要點說明 送審
教師 

同儕 受教
學生 

行政
主管 

分項
加權
平均
分數 

貳、服 務

及 輔

導 部

分 

（學生服務

工作） 

一、擔任導師工作，有優良表
現，每滿一年，最高可得２分。
分項基準分，每年為１分。 

1.0 
如附件 

（ ） 

1.學生服務工作總分
最高為十分。

2.以上年資採計最近
五年，其中年資未滿
半年，不予計算，屆
滿半年，則依上述評
分標準減半計給，半
年以上未滿一年，則
以一年計。

3.行政主管係指系、中
心主任或其單位直
屬主管及學務長，其
評分採加權平均。

4.送審教師自評分數
與行政主管複核分
數不一致時，以行政
主管分數為準。

二、輔導學生參與學校重要節
慶或學校各類比賽活動，有優
良表現，每滿一年，最高可得
１分。分項基準分，每年為0.7
分。 

0.7 
如附件 

（ ） 

三、擔任社團指導老師，負責
盡職，表現優良，每滿一年，
最高可得１分。分項基準分，
每年為0.7分。 

0.7 
如附件 

（ ） 

四、擔任諮商輔導工作或個案
輔導，每滿一年，最高可得１
分。分項基準分，每年為0.7
分。 0.7 

如附件 

（ ） 

貳、服 務

及 輔

導 部

分 

（ 校 內 服

務工作） 

一、服務本校之年資，每滿一
年給予１分。 

如附件 
（  ） 

1.校內服務工作總分
最高為十分。

2.以上年資採計最近
五年，其中年資未滿
半年，不予計算，屆
滿半年，則依上述評
分標準減半計給，半
年以上未滿一年，則
以一年計。

3.送審教師應檢具證
明文件，送人事室複
核分數。

4.送審教師自評分數
與人事室複核分數
不一致時，以人事室
分數為準。

二、兼任本校行政、學術一級
單位主管職務，每滿一年給予
１分，兼任兩項（含）以上時，
每增加一項再給予0.5分。兼任
本校行政二級單位主管職務，
每滿一年給予0.8分，兼任兩項
（含）以上時，每增加一項再
給予0.4分。 

如附件 
（ ） 

三、擔任本校各種委員會或會
議之委員或代表，每項每滿一
年給予0.2分。 如附件 

（ ） 

貳、服 務

及 輔

導 部

分 

（進修推

廣教育與

校外服務

工作） 

一、進修推廣教育（含協助開
設下列班別或在下列班別授課
１.在職進修班（含空中大學）
２.進修補習學院（校）３.學
分班４.公民營機構委辦班５.
本校自辦之訓練班），前列評
分細項每項每期或每學期，給
予0.5分。

如附件 
（ ） 

1.進修推廣教育與校
外服務工作總分最
高為十分。

2.上各項採計以最近
五年為準。

3.行政主管係指進修
推廣部。

4.受邀作專題演講部
分，如屬同一系列或
同一講題至多採計 2
次。

5.送審教師應檢具證
明文件，送進修推廣
部複核分數。

6. 送審教師自評分數
與進修推廣部複核
分數不一致時，以進
修推廣部分數為準。 

7.USR計畫執行分數為
增給獎勵項目，不抵
減其他項目核給分
數。

二、接受校外委託辦理（含１.
接受公民營機關委辦之計畫或
擔任共（協）同主持人或研究
助理暨接受公民營機關委辦研
討會或專利發明審查２.企業
界邀請作專題演講、專案研
究、技術服務或材料檢驗３.
學術界邀請作學術性專題演講
４.其他相關優異表現且能提
出具體實證者），前列評分細
項每項給予0.5分。

如附件 

（ ） 

三、參與校外專業服務工作（含
１.獲考試院、教育部、交通
部、職訓局、工業局、觀光局、
農委會等機構邀請擔任評審、
口試、命題、閱卷、評鑑、審
查、編審等專業服務工作２.
獲學術性機構或學術期刊等邀
請擔任評審、口試、命題、閱
卷、評鑑、審查、編審等專業
服務工作３.策畫或協辦校外
各項活動表現優異表現且能提
出具體實證者），前列評分細
項每項給予0.5分。

如附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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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擔任教育部大學社會責
任實踐計畫 (USR計畫 )主持
人，計畫執行期間，累積每滿6
個月增給0.2分。 

服   務   成   績   小   計 

相關評分單位、人員評分

後或彙整填寫各分項加權

平均分數後或審查核議分

數後，請於表三之相關欄

位簽章。 

    教  學  服  務  成  績  總  計 

相關評分單位、人員評分

後或彙整填寫各分項加權

平均分數後或審查核議分

數後，請於表三之相關欄

位簽章。 

申請人 
（簽章） 

所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校 長 核 定 

教務處 

（評分單位或人員簽章） 

經  學院  學年度第 學期教
師評審委員會第 次會議（  年  月 
  日）審議通過。 

院長：

簽章 

學生事務處 

（評分單位或人員簽章） 

人 事 室 
（複核單位或人員簽章） 

進修推廣部 

（複核單位或人員簽章）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所屬系、中
心 （由單位直屬主管彙整填寫各項分數

後簽章） 

經本校  學年度第   學期教師評審
委員會第   次會議（  年 月 日）審
議通過。 

所屬系、中
心教師評審
委員會 

經本系  學年度第 學期
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次會議
（  年 月 

 日）初審通過。 

系主任（單位直屬主管）： 

（簽章） 

備註：一、本表各項分數均以送審人在本校最近五年內之表現作整體評量。 
二、分項加權表示各類評分人員評分比重。 
三、送審教師所提供之佐證資料應力求具體、明確及詳細，各相關評分人員並得要求補充。 

    四、分項基準分係送審教師自評及各相關評分人員評分時之評量基準。送審教師倘未提供任何佐證資料，
則該項評分細項不予計分。 

五、本考核評分表由送審教師參酌相關之具體資料逐項自我評分後，由所屬教學單位轉送相關評分人員
或單位進行評分，再由教學單位直屬主管負責彙整填寫各分項加權平均分數後，轉提各級教評會審
查並核議分數。 

六、本表劃斜線部分表示該項評量不適用該評分人員。 
七、分項加權平均分數採用四捨五入算至小數點第一位。 
八、本表所稱教學單位係指各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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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澎湖科技大學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 
(現行規定)

第一條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教育部八十七年五月十三日台（八七）審字第八

七○四七七四一號函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教師升等審查送審(不含學位送審)之總成績含學術專業研究成績與教學服務成績二

項，其中學術專業研究成績佔總成績之70%，仍依既定程序作業，並由教育部學審會依部

訂之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審查標準評定。另教學服務成績佔總成績之30%，由

本校自行評定。 

第三條 本校初審教師升等案時，教學服務成績與學術專業研究成績均應達七十分以上。其中學術

專業研究成績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有關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審查之規定

辦理。   

第四條 教學服務成績之總分以一百分計算，其中教學成績佔總分之70%，服務成績佔總分之30%。 

第五條 教學成績之評分內容包括「教學準備」、「教學實施」、「課後輔導」、「教學績效」、

「教務行政配合」、「學生問卷反應」等項目。各項目之計分方式及其內容詳如基準表(如

附表)。  

第六條 服務成績之評分內容包括「學生服務工作」、「校內服務工作」、「進修推廣教育與校外

服務工作」等項目。各項目之計分方式及其內容詳如基準表（如附表）。 

第七條 本校兼任教師之教學服務成績考核，得視實際需要辦理，考核內容得另行參考第五及第六

條之內容酌予調整。 

第八條 參與教學服務成績評分之成員，包括送審當事人、所屬單位教師同儕、受教學生、教學服

務相關之行政單位主管等，以符合參與多元化之原則。 

第九條 教學服務之評分期間為送審人在本校最近五年(以學期計)之表現，各評分項目均應提具體

事實及佐證資料。 

第十條 教師辦理升等送審(不含學位送審)，其教學服務成績應送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並配合本

校升等相關辦法對送審人之升等資格進行綜合審議(可參考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

告，教學服務成績、品德修養或其他事項)。經審議合格者，由人事室依程序將送審人之

各項資料併同教學服務成績報部審查。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通過後實施。 

討論事項九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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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表 

系 別 專 兼 任 現 職 等 級 姓 名 

審 查 項 目 審 查 具 體 要 項 與 重 點 

分 項 

基 準

分 

佐 證 

資 料 

評 分 人 員 或 單 位 
系 教

評 會

評 審 

院 教

評 會

評 審 

校 教

評 會

評 審 

審 查 要 點 說 明 送審
教師 

同儕 受教
學生 

行政
主管 

分項
加權
平均
分數 

壹、 教學 

部分 

一、教學準備（含１.教學計劃

２.教材【含磨課師MOOCs】、

講義或教科書編纂３.教具製

作等）10%（十分） 

7.5 
如附件 

（  ） 

一、 評分人員包括

送審教師、同儕

兩者，渠等分項

加權各佔 50%。 

二、 評分人員僅有

受教學生或行政

主管，則分項加

權為 100%。 

三、 行政主管係指

系、中心主任或

其單位直屬主管

及教務長，其評

分採加權平均。 

四、 同儕評分後將

最高及最低分數

各一去掉不計，

其餘採加權平均

得出該項分數。 

二、教學實施（含１.教學方法

２.教學內容３.教學態度４.

課堂問題解答５.測驗及批閱

６.學生成績考評等）10%（十

分） 

7.5 
如附件 

（  ） 

三、課後輔導（含１.課外學業

諮詢２.作業指定與批閱３.專

題或論文指導）10%（十分） 

7.5 
如附件 

（  ） 

四、教學績效（含１.實際教學

內容之進度與教學計劃之配合

度２.教師個人獲得與教學相

關之獎勵或指導學生獲獎或取

得證照３.其他有關提升教學

績效之具體證明等）10%（十分） 

7.5 
如附件 

（  ） 

五、教務行政配合（含１.授課

出勤（含調課狀況）２.試題卷

或成績、教學進度表與課程大

綱繳交之配合度３.成績考評

之合理性４.參與教學有關之

行政工作，如排課、課程規劃

或考試招生相關工作等５.兼

辦教學行政工作）10%（十分） 

7.5 
如附件 

（  ） 

六、學生問卷反應（由教務處

依據學生問卷反應資料統計後

處理）20%（二十分） 

15 
如附件 

（  ） 

  教 學 成 績 小 計 

相關評分單位、人員

評分後或彙整填寫

各分項加權平均分

數後或審查核議分

數後，請於表三之相

關欄位簽章。 

所屬系中心同儕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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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審 查 項 目 審 查 具 體 要 項 與 重 點 
分 項 
基 準
分 

佐 證 
資 料 

評 核 人 員 或 單 位 
系 教
評 會
評 審 

院 教
評 會
評 審 

校 教
評 會
評 審 

審查要點說明 送審
教師 

同儕 受教
學生 

行政
主管 

分項
加權
平均
分數 

貳、 服務

部分

（學生服

務工作） 

一、擔任導師工作，有優良表
現，每滿一年，最高可得２分。
分項基準分，每年為１分。 

1.0 
如附件 

（ ） 

1.學生服務工作總分
最高為十分。

2.以上年資採計最近
五年，其中年資未滿
半年，不予計算，屆
滿半年，則依上述評
分標準減半計給，半
年以上未滿一年，則
以一年計。

3.行政主管係指系、中
心主任或其單位直
屬主管及學務長，其
評分採加權平均。

4.送審教師自評分數
與行政主管複核分
數不一致時，以行政
主管分數為準。

二、輔導學生參與學校重要節
慶或學校各類比賽活動，有優
良表現，每滿一年，最高可得
１分。分項基準分，每年為0.7
分。 

0.7 
如附件 

（ ） 

三、擔任社團指導老師，負責
盡職，表現優良，每滿一年，
最高可得１分。分項基準分，
每年為0.7分。 

0.7 
如附件 

（ ） 

四、擔任諮商輔導工作或個案
輔導，每滿一年，最高可得１
分。分項基準分，每年為0.7
分。 0.7 

如附件 

（ ） 

貳、服務

部分

（校內服

務工作） 

一、服務本校之年資，每滿一
年給予１分。 

如附件 
（  ） 

1.校內服務工作總分
最高為十分。

2.以上年資採計最近
五年，其中年資未滿
半年，不予計算，屆
滿半年，則依上述評
分標準減半計給，半
年以上未滿一年，則
以一年計。

3.送審教師應檢具證
明文件，送人事室複
核分數。

4.送審教師自評分數
與人事室複核分數
不一致時，以人事室
分數為準。

二、兼任本校行政、學術一級
單位主管職務，每滿一年給予
１分，兼任兩項（含）以上時，
每增加一項再給予0.5分。兼任
本校行政二級單位主管職務，
每滿一年給予0.8分，兼任兩項
（含）以上時，每增加一項再
給予0.4分。 

如附件 
（ ） 

三、擔任本校各種委員會或會
議之委員或代表，每項每滿一
年給予0.2分。 如附件 

（ ） 

貳、服務

部分

（進修推

廣教育與

校外服務

工作） 

一、進修推廣教育（含協助開
設下列班別或在下列班別授課
１.在職進修班（含空中大學）
２.進修補習學院（校）３.學
分班４.公民營機構委辦班５.
本校自辦之訓練班），前列評
分細項每項每期或每學期，給
予0.5分。

如附件 
（ ） 

1.進修推廣教育與校
外服務工作總分最
高為十分。

2.上各項採計以最近
五年為準。

3.行政主管係指進修
推廣部。

4.受邀作專題演講部
分，如屬同一系列或
同一講題至多採計 2
次。

5.送審教師應檢具證
明文件，送進修推廣
部複核分數。

6. 送審教師自評分數
與進修推廣部複核
分數不一致時，以進
修推廣部分數為準。 

7.USR計畫執行分數為
增給獎勵項目，不抵
減其他項目核給分
數。

二、接受校外委託辦理（含１.
接受公民營機關委辦之計畫或
擔任共（協）同主持人或研究
助理暨接受公民營機關委辦研
討會或專利發明審查２.企業
界邀請作專題演講、專案研
究、技術服務或材料檢驗３.
學術界邀請作學術性專題演講
４.其他相關優異表現且能提
出具體實證者），前列評分細
項每項給予0.5分。

如附件 

（ ） 

三、參與校外專業服務工作（含
１.獲考試院、教育部、交通
部、職訓局、工業局、觀光局、
農委會等機構邀請擔任評審、
口試、命題、閱卷、評鑑、審
查、編審等專業服務工作２.
獲學術性機構或學術期刊等邀
請擔任評審、口試、命題、閱
卷、評鑑、審查、編審等專業
服務工作３.策畫或協辦校外
各項活動表現優異表現且能提
出具體實證者），前列評分細
項每項給予0.5分。

如附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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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擔任教育部大學社會責
任實踐計畫 (USR計畫 )主持
人，計畫執行期間，累積每滿6
個月增給0.2分。 

服   務   成   績   小   計 

相關評分單位、人員評分

後或彙整填寫各分項加權

平均分數後或審查核議分

數後，請於表三之相關欄

位簽章。 

    教  學  服  務  成  績  總  計 

相關評分單位、人員評分

後或彙整填寫各分項加權

平均分數後或審查核議分

數後，請於表三之相關欄

位簽章。 

申請人 
（簽章） 

所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校 長 核 定 

教務處 

（評分單位或人員簽章） 

經  學院  學年度第 學期教
師評審委員會第 次會議（  年  月 
  日）審議通過。 

院長：

簽章 

學生事務處 

（評分單位或人員簽章） 

人 事 室 
（複核單位或人員簽章） 

進修推廣部 

（複核單位或人員簽章）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所屬系、中
心 （由單位直屬主管彙整填寫各項分數

後簽章） 

經本校  學年度第   學期教師評審
委員會第   次會議（  年 月 日）審
議通過。 

所屬系、中
心教師評審
委員會 

經本系  學年度第 學期
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次會議
（  年 月 

 日）初審通過。 

系主任（單位直屬主管）： 

（簽章） 

備註：一、本表各項分數均以送審人在本校最近五年內之表現作整體評量。 
二、分項加權表示各類評分人員評分比重。 
三、送審教師所提供之佐證資料應力求具體、明確及詳細，各相關評分人員並得要求補充。 
四、分項基準分係送審教師自評及各相關評分人員評分時之評量基準。送審教師倘未提供任何佐證資料，

則該項評分細項不予計分。 
五、本考核評分表由送審教師參酌相關之具體資料逐項自我評分後，由所屬教學單位轉送相關評分人員

或單位進行評分，再由教學單位直屬主管負責彙整填寫各分項加權平均分數後，轉提各級教評會審
查並核議分數。 

六、本表劃斜線部分表示該項評量不適用該評分人員。 
七、分項加權平均分數採用四捨五入算至小數點第一位。 
八、本表所稱教學單位係指各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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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授權自審訪視意見彙整表
訪 視 意 見

總

評

與

建

議

事

項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訪視資料準備充分，校內教師資格審查之典章制度及執行

情形多已上軌道，且校內專任師資結構、著作報部送審通過率已達授權自審之基

準，為進一步加強學校教師資格審查運作制度更臻完善，爰提出下列訪視意見供

參考： 

一、 教評會組成之相關規定 

(一)P.24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1. 第5條第1項第1款規定略以，「校教評會委員宜避免同時兼任校申評會委

員，其已兼任者，宜注意迴避。」校教評會委員同時兼任校申評會委員時，

即能予以區分，以避免爭議。 

2. 第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略以，「倘該系、中心助理教授以上等級教師人數

不足時，得推選校內外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人選由系、中心會議決定

之。」其中系、中心會議，是否為系務會議？建議文字能更明確。 

3. 第7條第3項規定略以，「教評會對著作成績部分除能提出具體理由動

搖，該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所提具體理由，須經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如教評會對於著作成績通過可動搖之審查之

具體理由，後續對於該著作處理方式，並無明文規定將如何進一步處理，建

議能於法規中明訂。 

4. 第14條規定，「教師對其升等評審或其權益有重大影響處分如認為違法

或不當，得於知悉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建

議加入申復制度之規定。 

5. 系所教評會組成5-7人，大部份系所專任教師人數約10人，為避免低階

高審情況，會導致外聘委員的必要性，各系所教評會辦法應明定外聘委員產

生方式。 

二、 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之相關作業情形 

(一)多元升等途徑方面，教學實務升等相關規定尚未建置，建議能予以建置增定

相關規定，以提供教師多元升等途徑。 

(二)P.27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

1. 第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略以，「三、院教評會複審：依系中心初審結果做

同意或不同意決議，…併同其餘經院教評會審議不通過之應徵者基本資料簽

請校長圈選正取及備取人選。」及同條第4款略以，「四、校教評會決審：各

學院檢送擬聘教師聘任有關證件資料、專門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外審

成績及陳請校長核圈後會議記錄，提校教評會審議。」對於新聘教師，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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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視 意 見

未完成三級教評會審議時，即已送請校長圈選正備取教師，再將此正備取教

師名單送校教評會審議，其程序是否妥適不無疑義，建請修正。 

2. 第14條規定略以，「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受理：

一、各系、中心無升等職級教師缺額者。」各系、中心之升等職級缺額如何

管制，建議能於相關法規中予以明定，以資適用避免爭議。 

3. 第22條規定，「本辦法經本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

施。」建議加入”修正時亦同”。 

三、 教師陳情與救濟制度 

(一)P.56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1. 第14點規定略以，「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或訴訟之

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申評會於訴願或訴訟程序終結者，應停止申訴

案件之評議」。本點建議依據本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20條規定，「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訴訟或勞資爭議處

理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申評會於訴願、訴訟或勞資爭議處理程序終

結前，得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

經申訴人、原措施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通知，或申評會知悉時，應繼續

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予以修正。 

2. 第24點規定略以，「申評會委員會議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

式為原則，如經出席委員同意亦可依議事規範所定方式表決之。」本點建議

依據本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32條規定，「申評會委

員會議之評議決定，以徵詢無異議、舉手或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其評

議經過及個別委員意見應對外嚴守秘密。前項表決方式及表決結果應載明於

當次會議紀錄；採投票表決者，表決票應當場封緘，經會議主席及委員推選

之監票委員簽名，由申評會妥當保存。」予以修正。 

四、 著作外審作業 

(一)P.37教師資格審查外審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審查作業小組依據所建立外審

委員資料庫，提薦至少9名外審委員名單，供召集人圈選另送審教師得提出至多3

位外審委員迴避名單。」建議明定召集人如何從9名外審委員名單挑選及送外審

委員之排序方式，及候補外審委員之遞補方式。 

(二)外審委員之組成宜依學術研究、專門著作及藝術作品分類組成，並建立公平

之圈選方式。 

五、 教學服務成績考核 

P.33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規定，「服務成績之評分內容包括『學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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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視 意 見

務工作』、『校內服務工作』、『進修推廣教育與校外服務工作』等項目。各項目之

計分方式及其內容詳如基準表(如附表)。」本條文請依據本部「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第30條第2項規定，「學校初審作業，應針對送審教師之教學、

研究、服務及輔導，訂定明確評量、審查程序、決定、疑義處理、申訴救濟機制

等訂定規範，納入校內章則公告。」針對送審教師之教學、研究、服務及輔

導，…等訂定規範，及併同修正評分表內之「服務」項目欄，修正為「服務及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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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十)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本校「教師倫理守則」第 24條一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11年 4月 20日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

會議紀錄附帶決議略以，建議修正本校「教師倫理守則」第 24條，將

「限制參與校內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為「限制參與校內各項會

議」。 

二、檢附會議紀錄節錄、本校「教師倫理守則」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後草

案全文及現行條文等各 1份。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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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倫理守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第二十四條  審議委員會就違反倫理

案件之調查結果，進行審

議，如認定違反倫理行為

證據確切時，得按其情節

輕重對被檢舉人作成下列

各款之處分建議： 

一、解聘、停聘或不續聘。 

二、五年內不得申請升等。 

三、不予年資加薪或年功加

俸。 

四、限制參與校內各項會議。 

第二十四條  審議委員會就違反倫理

案件之調查結果，進行審

議，如認定違反倫理行為

證據確切時，得按其情節

輕重對被檢舉人作成下列

各款之處分建議： 

一、解聘、停聘或不續聘。 

二、五年內不得申請升等。 

三、不予年資加薪或年功加

俸。 

四、限制參與校內各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 

依 111年 4月

20日本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

110學年度第

2學期第 3次

會議紀錄附帶

決議略以，將

「限制參與校

內各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修

正為「限制參

與校內各項會

議」。 

討論事項十附件1

336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教師倫理守則(修正後草案全文) 

第  一  章  總綱 

第一條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教師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昇文化、服務

社會及促進國家發展，以期符合教育之目的與社會規範之期許，特依大學法及教師法

之精神訂定本守則。 

第二條  凡一般法令無法涵蓋且涉及大學教師專業自律之倫理道德規範，藉由道德共識形成自

律的校園文化，悉依本守則之規定處理。 

第三條  本校講師以上之教師，皆應適用本守則。 

第  二  章  教學倫理 

第四條  教師應秉持至誠從事教學工作（熱誠原則） 

一、應盡力執行學校所賦予的教學責任。 

二、應充份準備授課內容。 

三、應遵守授課時間，並儘量避免調課。 

四、應關心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成果。 

五、鼓勵學生雙向溝通，並提供學生適當的課外諮商時間。 

第五條  教師應不斷地要求自我與充實自我（充實原則） 

一、應參與研究活動，拓展學術新知。 

二、應不斷吸收相關領域之知識。 

三、適度參與相關領域之專業活動。 

四、應重視教學評鑑之結果，並適時改進教材及教學方法。 

第六條  教師應秉持專業精神從事教學（專業原則） 

一、授課之內容應與課程相符。 

二、授課前應明示課程綱要、教學進度及成績評定原則。 

三、應指定適度的閱讀材料、習題或報告以協助學生學習。 

四、應於所編著教材註明引用資料之來源。 

五、對學生之要求與考核應與課程相關。 

六、應以公正態度評估學生學習成果。 

七、對於課程之爭議性論點應予適度解說。 

八、應尊重學生學術自由之立場，並避免刻意影響學生的自主意識。 

第  三  章  學術倫理 

第七條  教師應秉持追求卓越的精神從事研究工作（敬業原則） 

一、應持續發展吸收學術新知，致力學術領域研究工作以提升學術水準。 

二、應致力發表研究成果。 

三、研究工作應本於誠信與良知，不受制於任何外在壓力或誘惑。 

四、應從事與專業領域相關之研究為主。 

討論事項十附件2

337



第八條  教師應秉持嚴謹的態度處理研究資料與結果（嚴謹原則） 

一、不得捏造、竄改研究資料，或不當引用他人資料。 

二、應妥善紀錄並保存相關資料，並適時提供相關人士檢驗或查考。 

三、身為主要研究者必須負責資料的管理，並且規畫成果發表之有關 事宜。 

四、必須週密思考並分析所有研究結果，包括與事前預期不符的發現。 

第九條  教師應秉持誠信的態度發表著作（誠信原則） 

一、使用或引用他人之創作或研究成果，應尊重他人之智慧財產，不得抄襲、剽竊。 

二、實際參與研究者方得列名為作者。 

三、研究成果發表時應適當註明經費來源，及協助研究之人員與單位。 

四、身為作者必須為所發表之成果負責，必須適當回應對所發表成果的正式查詢。 

五、研究成果首次公開以在學術性刊物、研討會或專利公報為宜。 

六、研究成果不得刻意在學術性期刊重複發表。 

七、研究著作引用他人的著作或資料，必須確實註明來源。 

第十條  教師應秉持公正態度參與或接受學術審查（公正原則） 

一、身為審查人不得因主觀立場或學術主張之差異而影響評審結果。 

二、審查人不得藉審查身份來影響當事人之學術主張或自主意識。 

三、學術成果接受審查時，當事人應尊重審查單位之程序。 

四、擔任學術評審時，應秉持公正客觀之立場，並遵守保密及迴避之規定。 

五、參與徵聘教師案之各級教評會委員若有三親等內或學術研究上具有關係者，應自行迴

避。 

第  四  章  人際倫理 

第十一條  教師應致力維持教職員生之和諧關係（和諧原則） 

一、應適度斟酌本身之處世接物，期許成為校園之示範。 

二、與同仁相處謹守相互尊重的基本原則。 

三、應尊重學生之獨立人格、職工之專業職權與功能。 

四、應適度維護學生之隱私。 

五、關心並盡己所能協助解決學生及同仁困難。 

六、適度參與校園活動，並與學生及職工維持適當互動與交流。 

七、避免對同仁做出不當之人身評價、誣告或破壞同仁之人際關係。 

八、避免對同仁或學生有騷擾、不當之差別待遇等情事。 

九、得合理爭取教學研究所須之工作條件及依法維護本身應有權益。 

十、必要時得以適當方式維護師道尊嚴。 

第十二條  教師應致力與同仁整合而成就教育與學術榮譽（合作原則） 

一、應適度參與行政工作。 

二、應尊重同仁之學術與思想自由。 

三、對同仁教育與學術成果之各種評估應力求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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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同仁之間盡量維持交流以達成互惠或團隊合作。 

五、擔任主管、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成員，處事待人應公平、公正、合理。 

六、擔任主管對於政策之擬訂及公共事務之安排，應盡量徵詢並尊重同仁之意見。 

七、擔任主管對於善意的批評與建議應予尊重並虛心檢討。 

第十三條  教師應致力維護校園之純淨（純淨原則） 

一、應盡己之力或協助校方排除不當之政治、經濟等因素干預校園。 

二、避免以偏頗方式影響學生之宗教、政治、兩性觀點及自主意識。 

三、避免利用學生、行政人員以及公有資源圖利私人。 

四、避免接受任何異常之饋贈。 

第十四 條  教師應重視校園生活的教育效果並以身作則（身教原則） 

一、應斟酌與學生相處之方式，以期達成身教之效果。 

二、應尊重學生為獨立人格之個體，使習於自尊與互敬之相處之道。 

三、應尊重學生之合理權益，使習於權利義務之相對觀念。 

四、多以溝通方式啟發學生知所自律、獨立思考。 

第  五  章  社會倫理 

第十五條  教師參與社會各界活動應以服務為基本目的（服務原則） 

一、在教學與研究之餘，應積極關懷並參與社會公益事務。 

二、參與外界活動應以本身專業領域相關者為主，並致力藉知識服務社會、促進知識之傳

佈。 

三、參與外界活動時，應致力促進本校與社會之溝通與交流。 

四、與外界互動時，宜以社會正義、社會公益及本校需要為優先考慮。 

五、教師研究所獲創新知技，宜盡量移轉相關業界，俾益產業之快速發展。 

第十六條  教師與社會各界之互動應維持適當分際（自律原則） 

一、與外界互動時，應斟酌言論行為以為社會示範。 

二、教師有對外界發表個人言論之自由，但應避免濫用本校聲譽或形成本校代言人之誤解。 

三、教師有參與外界活動之自由，但應避免因此怠忽對本校應盡之責任。 

四、與外界互動時，應避免對本校形象或發展造成不利影響。 

五、與外界互動時，應避免利用本校之形象或資源以圖利私人。 

六、參與推廣教育或建教合作時，應避免經營不當之私人利益。 

七、在校外之各種依法兼職應報校核備。 

第  六  章  附則 

第十七條  本校教師疑有違反倫理行為者，適用本守則處理。 

第十八條  違反倫理案件之檢舉人應用真實姓名及地址，向本校提出附具證據之檢舉書。本校

接獲化名或匿名之檢舉或其他情形之舉發，非有具體對象及充分舉證者，不予處理。 

第十九條  本校倫理檢舉案件，交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統籌辦理。經初步認定可能違反倫理者，

應組成專案倫理審議委員會審議。 

339



教師評審委員會進行前項審議程序時，就檢舉人之真實姓名、地址或其他足資辨識

其身分之資料，應採取必要之保障措施。 

教師評審委員會對於檢舉案件在調查中以機密案件處理之。 

第二十條  前條第一項專案倫理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委員會)由十一至十三位委員組成，

並以其中一人為召集人。除教務長為當然委員外，每學院(含共同教育委員會)由專

任副教授以上教師中選任二人，並聘請校外法律及諮商之學者專家參與。任期一年，

連選得連任。 

第二十一條  檢舉案件經認定與其他機關有關者，應轉請相關權責機關處理。 

第二十二條  審議委員會為調查前條檢舉案件，應通知被檢舉人提出書面答辯由。 

第二十三條  審議委員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始

得就檢舉案件為處分之決議。 

審議委員會開會時，必要時得邀請檢舉案件當事人列席說明。 

第二十四條  審議委員會就違反倫理案件之調查結果，進行審議，如認定違反倫理行為證據確

切時，得按其情節輕重對被檢舉人作成下列各款之處分建議： 

一、解聘、停聘或不續聘。 

二、五年內不得申請升等。 

三、不予年資加薪或年功加俸。 

四、限制參與校內各項會議。 

第二十五條  檢舉案件成立之處分，應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受處分人及相關機關、學校。 

第二十六條  無確切證據足資認定被檢舉人違反倫理行為時，應將調查結果以書面通知檢舉

人，並得分別通知被檢舉人。 

第二十七條  本守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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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澎湖科技大學教師倫理守則(現行規定) 

第  一  章  總綱 

第一條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教師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昇文化、服務

社會及促進國家發展，以期符合教育之目的與社會規範之期許，特依大學法及教

師法之精神訂定本守則。 

第二條  凡一般法令無法涵蓋且涉及大學教師專業自律之倫理道德規範，藉由道德共識形成自

律的校園文化，悉依本守則之規定處理。 

第三條  本校講師以上之教師，皆應適用本守則。 

第  二  章  教學倫理 

第四條  教師應秉持至誠從事教學工作（熱誠原則） 

一、應盡力執行學校所賦予的教學責任。 

二、應充份準備授課內容。 

三、應遵守授課時間，並儘量避免調課。 

四、應關心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成果。 

五、鼓勵學生雙向溝通，並提供學生適當的課外諮商時間。 

第五條  教師應不斷地要求自我與充實自我（充實原則） 

一、應參與研究活動，拓展學術新知。 

二、應不斷吸收相關領域之知識。 

三、適度參與相關領域之專業活動。 

四、應重視教學評鑑之結果，並適時改進教材及教學方法。 

第六條  教師應秉持專業精神從事教學（專業原則） 

一、授課之內容應與課程相符。 

二、授課前應明示課程綱要、教學進度及成績評定原則。 

三、應指定適度的閱讀材料、習題或報告以協助學生學習。 

四、應於所編著教材註明引用資料之來源。 

五、對學生之要求與考核應與課程相關。 

六、應以公正態度評估學生學習成果。 

七、對於課程之爭議性論點應予適度解說。 

八、應尊重學生學術自由之立場，並避免刻意影響學生的自主意識。 

第  三  章  學術倫理 

第七條  教師應秉持追求卓越的精神從事研究工作（敬業原則） 

一、應持續發展吸收學術新知，致力學術領域研究工作以提升學術水準。 

二、應致力發表研究成果。 

三、研究工作應本於誠信與良知，不受制於任何外在壓力或誘惑。 

四、應從事與專業領域相關之研究為主。 

討論事項十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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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教師應秉持嚴謹的態度處理研究資料與結果（嚴謹原則） 

一、不得捏造、竄改研究資料，或不當引用他人資料。 

二、應妥善紀錄並保存相關資料，並適時提供相關人士檢驗或查考。 

三、身為主要研究者必須負責資料的管理，並且規畫成果發表之有關 事宜。 

四、必須週密思考並分析所有研究結果，包括與事前預期不符的發現。 

第九條  教師應秉持誠信的態度發表著作（誠信原則） 

一、使用或引用他人之創作或研究成果，應尊重他人之智慧財產，不得抄襲、剽竊。 

二、實際參與研究者方得列名為作者。 

三、研究成果發表時應適當註明經費來源，及協助研究之人員與單位。 

四、身為作者必須為所發表之成果負責，必須適當回應對所發表成果的正式查詢。 

五、研究成果首次公開以在學術性刊物、研討會或專利公報為宜。 

六、研究成果不得刻意在學術性期刊重複發表。 

七、研究著作引用他人的著作或資料，必須確實註明來源。 

第十條  教師應秉持公正態度參與或接受學術審查（公正原則） 

一、身為審查人不得因主觀立場或學術主張之差異而影響評審結果。 

二、審查人不得藉審查身份來影響當事人之學術主張或自主意識。 

三、學術成果接受審查時，當事人應尊重審查單位之程序。 

四、擔任學術評審時，應秉持公正客觀之立場，並遵守保密及迴避之規定。 

五、參與徵聘教師案之各級教評會委員若有三親等內或學術研究上具有關係者，應自行迴

避。 

第  四  章  人際倫理 

第十一條  教師應致力維持教職員生之和諧關係（和諧原則） 

一、應適度斟酌本身之處世接物，期許成為校園之示範。 

二、與同仁相處謹守相互尊重的基本原則。 

三、應尊重學生之獨立人格、職工之專業職權與功能。 

四、應適度維護學生之隱私。 

五、關心並盡己所能協助解決學生及同仁困難。 

六、適度參與校園活動，並與學生及職工維持適當互動與交流。 

七、避免對同仁做出不當之人身評價、誣告或破壞同仁之人際關係。 

八、避免對同仁或學生有騷擾、不當之差別待遇等情事。 

九、得合理爭取教學研究所須之工作條件及依法維護本身應有權益。 

十、必要時得以適當方式維護師道尊嚴。 

第十二條  教師應致力與同仁整合而成就教育與學術榮譽（合作原則） 

一、應適度參與行政工作。 

二、應尊重同仁之學術與思想自由。 

三、對同仁教育與學術成果之各種評估應力求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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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同仁之間盡量維持交流以達成互惠或團隊合作。 

五、擔任主管、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成員，處事待人應公平、公正、合理。 

六、擔任主管對於政策之擬訂及公共事務之安排，應盡量徵詢並尊重同仁之意見。 

七、擔任主管對於善意的批評與建議應予尊重並虛心檢討。 

第十三條  教師應致力維護校園之純淨（純淨原則） 

一、應盡己之力或協助校方排除不當之政治、經濟等因素干預校園。 

二、避免以偏頗方式影響學生之宗教、政治、兩性觀點及自主意識。 

三、避免利用學生、行政人員以及公有資源圖利私人。 

四、避免接受任何異常之饋贈。 

第十四 條  教師應重視校園生活的教育效果並以身作則（身教原則） 

一、應斟酌與學生相處之方式，以期達成身教之效果。 

二、應尊重學生為獨立人格之個體，使習於自尊與互敬之相處之道。 

三、應尊重學生之合理權益，使習於權利義務之相對觀念。 

四、多以溝通方式啟發學生知所自律、獨立思考。 

第  五  章  社會倫理 

第十五條  教師參與社會各界活動應以服務為基本目的（服務原則） 

一、在教學與研究之餘，應積極關懷並參與社會公益事務。 

二、參與外界活動應以本身專業領域相關者為主，並致力藉知識服務社會、促進知識之傳

佈。 

三、參與外界活動時，應致力促進本校與社會之溝通與交流。 

四、與外界互動時，宜以社會正義、社會公益及本校需要為優先考慮。 

五、教師研究所獲創新知技，宜盡量移轉相關業界，俾益產業之快速發展。 

第十六條  教師與社會各界之互動應維持適當分際（自律原則） 

一、與外界互動時，應斟酌言論行為以為社會示範。 

二、教師有對外界發表個人言論之自由，但應避免濫用本校聲譽或形成本校代言人之誤解。 

三、教師有參與外界活動之自由，但應避免因此怠忽對本校應盡之責任。 

四、與外界互動時，應避免對本校形象或發展造成不利影響。 

五、與外界互動時，應避免利用本校之形象或資源以圖利私人。 

六、參與推廣教育或建教合作時，應避免經營不當之私人利益。 

七、在校外之各種依法兼職應報校核備。 

第  六  章  附則 

第十七條  本校教師疑有違反倫理行為者，適用本守則處理。 

第十八條  違反倫理案件之檢舉人應用真實姓名及地址，向本校提出附具證據之檢舉書。本校

接獲化名或匿名之檢舉或其他情形之舉發，非有具體對象及充分舉證者，不予處理。 

第十九條  本校倫理檢舉案件，交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統籌辦理。經初步認定可能違反倫理者，

應組成專案倫理審議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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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前項審議程序時，就檢舉人之真實姓名、地址或其他足資辨識其身分

之資料，應採取必要之保障措施。 

教師評審委員會對於檢舉案件在調查中以機密案件處理之。 

第二十條  前條第一項專案倫理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委員會)由十一至十三位委員組成，

並以其中一人為召集人。除教務長為當然委員外，每學院(含共同教育委員會)由專任副教

授以上教師中選任二人，並聘請校外法律及諮商之學者專家參與。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 

第二十一條  檢舉案件經認定與其他機關有關者，應轉請相關權責機關處理。 

第二十二條  審議委員會為調查前條檢舉案件，應通知被檢舉人提出書面答辯由。 

第二十三條   審議委員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始

得就檢舉案件為處分之決議。 

審議委員會開會時，必要時得邀請檢舉案件當事人列席說明。 

第二十四條  審議委員會就違反倫理案件之調查結果，進行審議，如認定違反倫理行為證據確

切時，得按其情節輕重對被檢舉人作成下列各款之處分建議： 

一、解聘、停聘或不續聘。 

二、五年內不得申請升等。 

三、不予年資加薪或年功加俸。 

四、限制參與校內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第二十五條  檢舉案件成立之處分，應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受處分人及相關機關、學校。 

第二十六條  無確切證據足資認定被檢舉人違反倫理行為時，應將調查結果以書面通知檢舉

人，並得分別通知被檢舉人。 

第二十七條  本守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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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十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一案，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次修正係依教育部 111年 5月 23日訂定發布「專科以上學校進用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110學年度校

務評鑑委員建議及 110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本校「校務基

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增修要點，摘要如下： 

(六) 依本原則第五點至第十點規定，增修聘期、慰助金、救濟、終

止契約等規定，並配合修正名稱。(增修第 1、4、10、11、16

點)

(七) 配合 110學年度校務評鑑委員口頭建議，專案教師之基本授課

時數，依各相當等級專任教師授課時數由原加三小時修正為加

二小時。(修訂第 4點第 5款第 2目)

(八) 次依 110年 12月 15日 110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紀錄略

以，修訂專案教師代課費之規定。(修訂第 4點第 5款第 5目)

(九) 配合本原則生效日，本要點修正自 111年 8月 1日起生效。

三、 檢附本原則、本要點(含契約書)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後草案全文

(含契約書)及現行條文(含契約書)等各 1份。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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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教

學需要，依據教育部

「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

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

原則」訂定本要點。 

一、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教

學需要，依據教育部

「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

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

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

定本要點。 

配合 111年 5月

23日發布「專科

以上學校進用編

制外專任教學人

員實施原則」修

正名稱。 

四、專案計畫教師之遴聘： 

(一)遴聘資格：依據教育人

員任用條例之規定辦

理。

(二)聘任程序：專案計畫教師

員額依本要點第三點規

定核定後，除教師資格送

審程序另依本（第四）點

第三款辦理外，餘應比照

本校專任教師聘審程序

提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查通過後，予以進

用；逾聘約期限且無故不

到職者，註銷其聘任案。

教學單位向各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提出聘任審議

時，須檢附下列證件資

料：

1.簽奉核准進用專案計

畫教師計畫書。

2.擬聘專案計畫教師提

聘申請書。

3.履歷表乙份。

四、專案計畫教師之遴聘： 

(一)遴聘資格：依據教育人

員任用條例之規定辦

理。

(二)聘任程序：專案計畫教師

員額依本要點第三點規

定核定後，除教師資格送

審程序另依本（第四）點

第三款辦理外，餘應比照

本校專任教師聘審程序

提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查通過後，予以進

用；逾聘約期限且無故不

到職者，註銷其聘任案。 

教學單位向各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提出聘任審議

時，須檢附下列證件資

料：

1.簽奉核准進用專案計

畫教師計畫書。

2.擬聘專案計畫教師提

聘申請書。

3.履歷表乙份。

一、依 111年 5

月 23日發

布「專科以

上學校進用

編制外專任

教學人員實

施原則」的

第五點規定

予以修訂聘

期及新增訂

慰助金、救

濟等規定。 

二、配合 110學

年度校務評

鑑委員口頭

建議及 110

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

議，本次修

正規定如

下： 

(一)專案教師

之基本授

課時數，

依各相當

等級專任

教師授課

討論事項十一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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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高學歷畢業證書或

學位證書影本乙份(提

聘單位核驗影本是否

與正本相符，如為國

外學歷並應依規定進

行學歷驗證或行文向

我國駐外使館查證)。

5.著作目錄。

6.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

文件。

另，聘任單位得依實際

需要請應聘人提供下列

證件資料： 

1.原任職單位服務證明

書。

2.推薦函。

(三)送審及升等：

新聘專案計畫教師尚未

取得教師證者，比照本

校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

教師資格審查及請頒教

師證書。

專案計畫教師之升等，準

用「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

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

之規定。

(四)聘期：

依專案計畫規定辦理，聘

期最長不得超過二年。聘

期超過一年以上者，按年

發聘，並應依據本校「教

師評鑑辦法」辦理「學院

自訂績效」之教學績效評

鑑，併同兼辦業務特助服

4.最高學歷畢業證書或

學位證書影本乙份(提

聘單位核驗影本是否

與正本相符，如為國

外學歷並應依規定進

行學歷驗證或行文向

我國駐外使館查證)。

5.著作目錄。

6.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

文件。

另，聘任單位得依實際

需要請應聘人提供下列

證件資料： 

1.原任職單位服務證明

書。

2.推薦函。

(三)送審及升等：

新聘專案計畫教師尚未

取得教師證者，比照本

校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

教師資格審查及請頒教

師證書。

專案計畫教師之升等，準

用「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

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

之規定。

(四)聘期：

依專案計畫規定辦理，但

初聘 (含聘期中斷後再

聘)最長不得超過二年。

聘期超過一年以上者，按

年發聘，並應依據本校

「教師評鑑辦法」辦理

「學院自訂績效」之教學

時數由原

加三小時

修正為加

二小時。 

(二)因故請假

未授課

時，應定

期補授或

扣繳鐘點

費由聘用

單位聘請

適當教師

代課，授

課鐘點費

則依教務

處訂定本

校「教師

缺課代課

補課辦

法」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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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績效（未兼辦業務特助

者免）作為續聘與否之參

考，經三級教評會同意後

續聘之，有關聘期規定如

下： 

1.兼辦業務特助者，聘期

自每年八月(二月)一

日起至翌年七月(ㄧ

月)三十一日止以ㄧ學

年(或連續二學期)為

原則。

續聘時依原教學單位

簽准之專案計畫教師

進用計畫書期限辦理。

2.未兼辦業務特助者，聘

期自本校校訂上下學

期開學日起至寒暑假

期間各計四點五個月，

分別明列二學期聘期。

(五)授課時數及義務： 

1.各等級專案計畫教師

除核准差假者外，開學

期間每週至少應留校

四日擔任教學、輔導、

指導學生以及依意願

或學校任務需要兼辦

業務特助。

具兼辦業務特助意願

者，應於應聘時以書面

表明且於聘僱契約書

內具結；惟如同一教學

單位有數名專案計畫

教師具有兼辦業務特

助意願或該教學單位

績效評鑑，併同兼辦業務

特助服務績效（未兼辦業

務特助者免）作為續聘與

否之參考，經三級教評會

同意後續聘之，有關聘期

規定如下： 

1.兼辦業務特助者，聘

期自每年八月(二月)

一日起至翌年七月(ㄧ

月)三十一日止以ㄧ學

年(或連續二學期)為

原則。

續聘時依原教學單位

簽准之專案計畫教師

進用計畫書期限辦

理。

2.未兼辦業務特助者，

聘期自本校校訂上下

學期開學日起至寒暑

假期間各計四點五個

月，分別明列二學期

聘期。

3.本校聘任專案計畫教

師期滿 2年，經重新

公告後原聘任之教師

又經各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查通過獲得聘

任，其聘期按年發

聘，但最長不得逾 4

年。 

(五)授課時數及義務：

1.各等級專案計畫教師

除核准差假者外，開

學期間每週至少應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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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兼辦業務特助人

力需求時，則由該管學

院參酌教師專長及所

屬教學單位主管意見，

明列專案教師兼辦業

務特助擬配置單位及

工作項目、義務與責任

等，提請本校主管會報

研擬分配建議後陳請

校長核定之。

2.每週授課時數依各相

當等級專任教師授課

時數加二小時為基本

授課時數，得依實際授

課情形支給超鐘點費。

若實際授課時數每週

低於基本授課時數，則

工作酬金依實際授課

時數佔基本授課時數

比例核給；連續二學期

不足基本授課時數者，

則不予繼續聘任。

3.專案計畫教師若授課

時數未達基本授課鐘

點時，得以下列計畫折

抵：

（1）擔任科技部或行

政院各部會研究

型計畫主持人，計

畫執行期間每案

每週得減授基本

授課時數一小時。

（2）擔任其他校外研

究型計畫主持人，

校四日擔任教學、輔

導、指導學生以及依

意願或學校任務需要

兼辦業務特助。 

  具兼辦業務特助意願

者，應於應聘時以書面

表明且於聘僱契約書

內具結；惟如同一教學

單位有數名專案計畫

教師具有兼辦業務特

助意願或該教學單位

並無兼辦業務特助人

力需求時，則由該管學

院參酌教師專長及所

屬教學單位主管意見，

明列專案教師兼辦業

務特助擬配置單位及

工作項目、義務與責任

等，提請本校主管會報

研擬分配建議後陳請

校長核定之。

2.每週授課時數依各相

當等級專任教師授課

時數加三小時為基本

授課時數，得依實際

授課情形支給超鐘點

費。若實際授課時數

每週低於基本授課時

數，則工作酬金依實

際授課時數佔基本授

課時數比例核給；連

續二學期不足基本授

課時數者，則不予繼

續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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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金額達二十

萬（含）以上者，

計畫執行期間每

案每週得減授基

本授課時數零點

五小時。 

（3）擔任教育部委辦

計畫或教學型計

畫主持人，計畫執

行期間每案每週

得減授基本時數

零點五小時。

每學期每位教師上述

各項總和，最多以減授

三小時為限。計畫執行

期間依計畫合約之規

定，以簽約日起算至計

畫執行完畢，不包括計

畫延期。  

4.兼辦業務特助如係屬

分擔本校法定行政職

務者（二級主管以上）

或其他任務編組並經

簽奉核准者，得核減其

每週基本授課時數至

多以二小時為限；如有

二位兼辦業務特助者

分擔同一法定行政職

務，則按比例每人核減

其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一小時，依此類推。

5.因故請假未授課時，應

定期補授或扣繳鐘點

費由聘用單位聘請適

3.專案計畫教師若授課

時數未達基本授課鐘

點時，得以下列計畫

折抵：

（1）擔任科技部或行

政院各部會研究

型計畫主持人，計

畫執行期間每案

每週得減授基本

授課時數一小時。

（2）擔任其他校外研

究型計畫主持人，

計畫金額達二十

萬（含）以上者，

計畫執行期間每

案每週得減授基

本授課時數零點

五小時。

（3）擔任教育部委辦

計畫或教學型計

畫主持人，計畫執

行期間每案每週

得減授基本時數

零點五小時。

每學期每位教師上述

各項總和，最多以減授

三小時為限。計畫執行

期間依計畫合約之規

定，以簽約日起算至計

畫執行完畢，不包括計

畫延期。  

4.兼辦業務特助如係屬

分擔本校法定行政職

務者（二級主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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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教師代課，其授課鐘

點費依本校「教師缺課

代課補課辦法」辦理。 

(六)報酬標準及兼辦業務特

助對價：

1.本校新聘專案計畫教

師以所聘等級本薪最

低薪級起敘；但講師

及助理教授具博士學

位者，得自三三○薪

點起敘。薪級提敘比

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辦

理。具職前服務年資

者應主動申請採計提

敘，並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通過；新聘

教師聘任未滿一個月

申請，溯自起聘之日

改敘；聘任超過一個

月後，始申請採計提

敘者，自決議改敘之

日起生效。

2.年資加薪、年終獎金

等福利待遇比照編制

內專任教師辦理。但

未兼辦業務特助之專

案計畫教師，不予晉

薪。

3.薪酬依本要點第四點

第四款聘期實際在職

期間計薪。但專案計

畫教師兼辦業務特助

者，於寒暑假上班期

間除核准差假者外，

上）或其他任務編組

並經簽奉核准者，得

核減其每週基本授課

時數至多以二小時為

限；如有二位兼辦業

務特助者分擔同一法

定行政職務，則按比

例每人核減其每週基

本授課時數一小時，

依此類推。 

5.因故請假未授課時，

應定期補授或扣繳鐘

點費由聘用單位聘請

適當教師代課。

(六)報酬標準及兼辦業務特

助對價：

1.本校新聘專案計畫教

師以所聘等級本薪最

低薪級起敘；但講師

及助理教授具博士學

位者，得自三三○薪

點起敘。薪級提敘比

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辦

理。具職前服務年資

者應主動申請採計提

敘，並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通過；新聘

教師聘任未滿一個月

申請，溯自起聘之日

改敘；聘任超過一個

月後，始申請採計提

敘者，自決議改敘之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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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至少應留校辦理

業務三日以上。 

4.未兼辦業務特助之專

案計畫教師，其中斷

教學之期間不予計薪

（年終獎金僅按規定

比例採計發給）。

(七)差假、考核及用章權責：

1.在職期間比照本校編

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

核給差假。惟專案教

師兼辦業務特助者，

並無休假相關權益之

核給，其業務執行品

質及寒暑假期間差勤

管理等事項，悉由各

該業務單位主管督導

管理並列入評鑑及續

聘考核。

2.專案計畫教師因執行

兼辦業務特助核章

者，除組織規程明訂

得由教學人員兼任職

務外，不具本校分層

負責戳章使用權責，

其最終責任仍屬兼辦

業務特助所屬單位主

管總其責。

(八)福利與保險：專案計畫教

師於聘用期間，得依本校

有關規定，享有下列福利

及保險:

1.服務證、汽機車停車

證之請領。

2.年資加薪、年終獎金

等福利待遇比照編制

內專任教師辦理。但

未兼辦業務特助之專

案計畫教師，不予晉

薪。

3.薪酬依本要點第四點

第四款聘期實際在職

期間計薪。但專案計

畫教師兼辦業務特助

者，於寒暑假上班期

間除核准差假者外，

每週至少應留校辦理

業務三日以上。

4.未兼辦業務特助之專

案計畫教師，其中斷

教學之期間不予計薪

（年終獎金僅按規定

比例採計發給）。

(七)差假、考核及用章權責： 

1.在職期間比照本校編

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

核給差假。惟專案教

師兼辦業務特助者，

並無休假相關權益之

核給，其業務執行品

質及寒暑假期間差勤

管理等事項，悉由各

該業務單位主管督導

管理並列入評鑑及續

聘考核。

2.專案計畫教師因執行

兼辦業務特助核章

者，除組織規程明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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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圖書館、校園網路等

公共設施，得依各單

位之規定使用之。

3.衛生保健醫療服務。

4.參加勞工保險、勞工

退休金、全民健保均

依相關法令規定辦

理。

外籍人士資格不符參

加勞工保險及全民健

康保險之投保資格者，

得委請甲方協助委託

適當保險機構投保國

際合作人員綜合保險

第一至第五項保險項

目，其保險費由乙方負

擔百分之三十五、甲方

補助百分之六十五，惟

如乙方於到職後一星

期內未申請此項保險

者，則視同自行放棄。

(九)退休：依勞工退休金條例

第七條第二項及第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之退休金

提繳率上限提繳退休金，

未符該條例規定者，比照

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離

職給與辦法之規定辦理。

(十)慰助金：專案計畫教師聘

期屆滿未獲再聘，且無第

五點所定情事者，學校應

比照勞工退休金條例第

十二條規定，按其於學校

服務年資發給慰助金，每

得由教學人員兼任職

務外，不具本校分層

負責戳章使用權責，

其最終責任仍屬兼辦

業務特助所屬單位主

管總其責。 

(八)福利與保險：專案計畫教

師於聘用期間，得依本校

有關規定，享有下列福利

及保險:

1.服務證、汽機車停車

證之請領。

2.圖書館、校園網路等

公共設施，得依各單

位之規定使用之。

3.衛生保健醫療服務。

4.參加勞工保險、勞工

退休金、全民健保均

依相關法令規定辦

理。

外籍人士資格不符參

加勞工保險及全民健

康保險之投保資格

者，得委請甲方協助

委託適當保險機構投

保國際合作人員綜合

保險第一至第五項保

險項目，其保險費由

乙方負擔百分之三十

五、甲方補助百分之

六十五，惟如乙方於

到職後一星期內未申

請此項保險者，則視

同自行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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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

月之平均薪酬，未滿一年

者，以比例計給；最高以

發給六個月平均薪酬為

限。 

(十一)救濟：專案計畫教師對

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

施，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按

其性質依法提起勞資

爭議處理或相關訴訟，

請求救濟。 

十、專案計畫教師有應終止

聘約或暫時停止聘約執

行之情形，依「專科以

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

教學人員實施原則」第

六條至第九條規定辦

理。 

依「專科以上學

校進用編制外專

任教學人員實施

原則」第六點至

第九點新增終止

契約規定。 

十一、專案計畫教師之聘期

及契約、授課時數及

義務、工作內容、報

酬標準及兼辦業務特

助對價、差假考核、

福利、保險、退休、

慰助金、終止契約、

停止契約之執行及其

他權利義務等事項以

契約明定。前項契約

書另訂之(如附件)。 

十、專案計畫教師之聘期及契

約、授課時數及義務、工

作內容、報酬標準及兼辦

業務特助對價、差假考

核、福利、保險及其他權

利義務等事項以契約明

定。前項契約書另訂之

(如附件)。 

一、依「專科以

上學校進用

編制外專任

教學人員實

施原則」第

十點，予以

新增內容。 

二、點次變更。 

十二、專案計畫教師於聘任

期間，得申請發給在

職證明書；離職時，

應依規定辦妥離職手

續後，始得發給離職

證明書。 

十一、專案計畫教師於聘任

期間，得申請發給在

職證明書；離職時，

應依規定辦妥離職手

續後，始得發給離職

證明書。 

點次變更。 

十三、專案計畫教師如因故 十二、專案計畫教師如因故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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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於聘用期滿前離職

時，應於一個月前提

出申請，經核准後始

得離職，否則致生損

害，應負賠償責任。 

須於聘用期滿前離職

時，應於一個月前提

出申請，經核准後始

得離職，否則致生損

害，應負賠償責任。 

十四、專案計畫教師離職時

應辦理下列事項移交

手續： 

(一) 經管財務。

(二) 經管業務。

(三) 待辦或未了案

件。

十三、專案計畫教師離職時

應辦理下列事項移交

手續： 

(一) 經管財務。

(二) 經管業務。

(三) 待辦或未了案

件。

點次變更。 

十五、專案計畫教師於聘約

有效期間，如因教學

不力或違反契約應履

行義務，經本校指正

而未改善，即構成違

約，於聘約有效期間

發生教師法解聘、不

續聘或停聘規定之一

時亦同，得經相關會

議決議後逕行終止契

約或解聘。本校若有

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十四、專案計畫教師於聘約

有效期間，如因教學

不力或違反契約應履

行義務，經本校指正

而未改善，即構成違

約，於聘約有效期間

發生教師法解聘、不

續聘或停聘規定之一

時亦同，得經相關會

議決議後逕行終止契

約或解聘。本校若有

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點次變更。 

十六、本要點未規定事項，

悉依教育部「專科以

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

任教學人員實施原

則」及民法有關規定

辦理。 

十五、本要點未規定事項，

悉依教育部「國立大

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

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

人員實施原則」及民

法有關規定辦理。 

配合法規名稱修

正及點次變更。 

十七、本要點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十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 

修正法制程序及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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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專案計畫教師聘用契約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九、退休：依勞工退休金條例

第七條第二項及第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之退休金

提繳率上限提繳退休金，

未符該條例規定者，比照

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離

職給與辦法之規定辦理。 

依「專科以上學

校進用編制外專

任教學人員實施

原則」第十點規

定，增訂退休。 

十、慰助金：乙方聘期屆滿未

獲再聘，且無甲方「校務

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

要點」第五點所定情事

者，甲方應比照勞工退休

金條例第十二條規定，按

其於本校服務年資發給

慰助金，每滿一年發給二

分之一個月之平均薪酬，

未滿一年者，以比例計

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

均薪酬為限。 

依「專科以上學

校進用編制外專

任教學人員實施

原則」第十點規

定，增訂慰助

金。 

十一、終止契約：乙方於聘約

有效期間有應終止聘約

或暫時停止聘約執行之

情形，依「專科以上學

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

人員實施原則」第六條

至第九條規定辦理。 

依「專科以上學

校進用編制外專

任教學人員實施

原則」第十點規

定，增訂終止契

約。 

十二、離職預告：乙方於聘約

屆滿前，因故須提前離

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

出申請，經甲方同意後

辦理離職手續，如有違

反，除不予出具離職證

明文件外，因而致甲方

九、離職預告：乙方於聘約屆

滿前，因故須提前離職

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

請，經甲方同意後辦理離

職手續，如有違反，除不

予出具離職證明文件外，

因而致甲方發生之損害，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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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之損害，應負賠償

責任。 

應負賠償責任。 

十三、離職移交事項：乙方於

離職前應辦妥下列事

項移交手續完成後，發

給離職證明：(一)經管

財務。(二)經管業務。

(三)待辦或未了案件。

乙方如不按規定辦理

移交或移交不清或因

其他未交代情事致甲

方發生損害時，應負法

律責任。 

十、離職移交事項：乙方於離

職前應辦妥下列事項移

交手續完成後，發給離職

證明：(一)經管財務。

(二)經管業務。(三)待辦

或未了案件。 

乙方如不按規定辦理移

交或移交不清或因其他

未交代情事致甲方發生

損害時，應負法律責任。 

點次變更。 

十四、違約責任： 

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

違反本契約應履行之

義務，經甲方指正而未

改善者，即構成違約，

於聘約有效期間發生

教師法解聘、不續聘或

停聘規定情事之一時

亦同。甲方得經相關會

議決議後逕予終止契

約或解聘。 

前述情形如甲方受有

損害並得請求乙方賠

償。 

十一、違約責任： 

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

違反本契約應履行之

義務，經甲方指正而未

改善者，即構成違約，

於聘約有效期間發生

教師法解聘、不續聘或

停聘規定情事之一時

亦同。甲方得經相關會

議決議後逕予終止契

約或解聘。 

前述情形如甲方受有

損害並得請求乙方賠

償。 

點次變更。 

十五、乙方為甲方校務基金聘

任之教學人員，並無教

師法權益保障之適用，

甲乙雙方之契約，為附

終期之法律行為，於期

限屆滿時，失其效力。

乙方對甲方有關其個

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

不當，致損害其權益

者，得按其性質依法提

起勞資爭議處理或相

十二、乙方為甲方校務基金聘

任之教學人員，並無教

師法權益保障之適用，

甲乙雙方之契約，為附

終期之法律行為，於期

限屆滿時，失其效力。 

一、依「專科以

上學校進用

編制外專任

教學人員實

施原則」第

十點，增訂

救濟程序。 

二、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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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訴訟，請求救濟。 

十六、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

悉依甲方「校務基金進

用教學人員實施要

點」、教育部頒「專科

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

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

則」暨民法有關委任之

規定辦理。 

十三、本契約如有未盡事

宜，悉依甲方「校務

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

施要點」、教育部頒

「國立大學進用專案

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

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暨民法有關委任

之規定辦理。 

配合法規名稱修

正及點次變更。 

十七、本契約書一式三份，

分送乙方及甲方聘任

單位、人事室各收執

一份。 

十四、本契約書一式三份，

分送乙方及甲方聘任

單位、人事室各收執

一份。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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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修正後草案全文) 

一、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教學需要，依據教育部「專科以

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教學人員，係依據「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

理辦法」第二條第一款至第六款之收入，以專案計畫進用之編制外人員（以

下簡稱專案計畫教師）。各年度校務基金進用專案計畫教師人事費總額不得

超過年度校務基金自籌經費之百分之三十五。 

前項專案計畫教師以約聘方式進用，其等級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

授、講師四級。 

三、各教學單位因下列教學需求，應擬訂「專案計畫書」說明擬聘專案計畫教師

聘期、職級、授課課目、每週授課時數規劃及是否具兼辦教學或行政單位職

務或業務特別助理（以下簡稱兼辦業務特助）需求，提經各系務、中心會議

通過並經所屬學院同意後，簽會教務處、人事室轉送本校專任教師員額管控

小組審議及研提建議，陳請校長核定專案計畫教師員額及聘任事宜。 

    前述專任教師員額管控小組審議教學單位申請新增專案計畫教師需求時，應

考量本要點第二點關於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比例之限制。 

(一)有專任教師缺額且教師授課時數不堪負荷，擬聘請專案計畫教師及

先試聘教師需求時。

(二)擬以單位自有經費聘請專案計畫教師協助授課時。

四、專案計畫教師之遴聘： 

(一)遴聘資格：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辦理。

(二)聘任程序：專案計畫教師員額依本要點第三點規定核定後，除教師資

格送審程序另依本（第四）點第三款辦理外，餘應比照本校專任教師

聘審程序提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予以進用；逾聘約期

限且無故不到職者，註銷其聘任案。

教學單位向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聘任審議時，須檢附下列證件資

料：

1.簽奉核准進用專案計畫教師計畫書。

2.擬聘專案計畫教師提聘申請書。

3.履歷表乙份。

4.最高學歷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影本乙份(提聘單位核驗影本是否與正

本相符，如為國外學歷並應依規定進行學歷驗證或行文向我國駐外使

館查證)。

5.著作目錄。

討論事項十一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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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另，聘任單位得依實際需要請應聘人提供下列證件資料： 

1.原任職單位服務證明書。

2.推薦函。

(三)送審及升等：

新聘專案計畫教師尚未取得教師證者，比照本校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教

師資格審查及請頒教師證書。

專案計畫教師之升等，準用「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

法」之規定。

(四)聘期：

依專案計畫規定辦理，聘期最長不得超過二年。聘期超過一年以上者，

按年發聘，並應依據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辦理「學院自訂績效」之教

學績效評鑑，併同兼辦業務特助服務績效（未兼辦業務特助者免）作為

續聘與否之參考，經三級教評會同意後續聘之，有關聘期規定如下：

1.兼辦業務特助者，聘期自每年八月(二月)一日起至翌年七月(ㄧ月)三

十一日止以ㄧ學年(或連續二學期)為原則。

續聘時依原教學單位簽准之專案計畫教師進用計畫書期限辦理。

2.未兼辦業務特助者，聘期自本校校訂上下學期開學日起至寒暑假期間

各計四點五個月，分別明列二學期聘期。

    (五)授課時數及義務： 

1.各等級專案計畫教師除核准差假者外，開學期間每週至少應留校四日

擔任教學、輔導、指導學生以及依意願或學校任務需要兼辦業務特助。

具兼辦業務特助意願者，應於應聘時以書面表明且於聘僱契約書內具

結；惟如同一教學單位有數名專案計畫教師具有兼辦業務特助意願或

該教學單位並無兼辦業務特助人力需求時，則由該管學院參酌教師專

長及所屬教學單位主管意見，明列專案教師兼辦業務特助擬配置單位

及工作項目、義務與責任等，提請本校主管會報研擬分配建議後陳請

校長核定之。

2.每週授課時數依各相當等級專任教師授課時數加二小時為基本授課

時數，得依實際授課情形支給超鐘點費。若實際授課時數每週低於基

本授課時數，則工作酬金依實際授課時數佔基本授課時數比例核給；

連續二學期不足基本授課時數者，則不予繼續聘任。

3.專案計畫教師若授課時數未達基本授課鐘點時，得以下列計畫折抵：

（1）擔任科技部或行政院各部會研究型計畫主持人，計畫執行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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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案每週得減授基本授課時數一小時。 

（2）擔任其他校外研究型計畫主持人，計畫金額達二十萬（含）以

上者，計畫執行期間每案每週得減授基本授課時數零點五小時。

（3）擔任教育部委辦計畫或教學型計畫主持人，計畫執行期間每案

每週得減授基本時數零點五小時。

每學期每位教師上述各項總和，最多以減授三小時為限。計畫執行

期間依計畫合約之規定，以簽約日起算至計畫執行完畢，不包括計

畫延期。  

4.兼辦業務特助如係屬分擔本校法定行政職務者（二級主管以上）或其

他任務編組並經簽奉核准者，得核減其每週基本授課時數至多以二小

時為限；如有二位兼辦業務特助者分擔同一法定行政職務，則按比例

每人核減其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一小時，依此類推。

5.因故請假未授課時，應定期補授或扣繳鐘點費由聘用單位聘請適當教

師代課，其授課鐘點費依本校「教師缺課代課補課辦法」辦理。

(六)報酬標準及兼辦業務特助對價：

1.本校新聘專案計畫教師以所聘等級本薪最低薪級起敘；但講師及助理

教授具博士學位者，得自三三○薪點起敘。薪級提敘比照編制內專任

教師辦理。具職前服務年資者應主動申請採計提敘，並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通過；新聘教師聘任未滿一個月申請，溯自起聘之日改敘；

聘任超過一個月後，始申請採計提敘者，自決議改敘之日起生效。

2.年資加薪、年終獎金等福利待遇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辦理。但未兼辦

業務特助之專案計畫教師，不予晉薪。

3.薪酬依本要點第四點第四款聘期實際在職期間計薪。但專案計畫教師

兼辦業務特助者，於寒暑假上班期間除核准差假者外，每週至少應留

校辦理業務三日以上。

4.未兼辦業務特助之專案計畫教師，其中斷教學之期間不予計薪（年終

獎金僅按規定比例採計發給）。

(七)差假、考核及用章權責：

1.在職期間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核給差假。惟專案教師兼辦

業務特助者，並無休假相關權益之核給，其業務執行品質及寒暑假期

間差勤管理等事項，悉由各該業務單位主管督導管理並列入評鑑及續

聘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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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案計畫教師因執行兼辦業務特助核章者，除組織規程明訂得由教學

人員兼任職務外，不具本校分層負責戳章使用權責，其最終責任仍屬

兼辦業務特助所屬單位主管總其責。

(八)福利與保險：專案計畫教師於聘用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列

福利及保險:

1.服務證、汽機車停車證之請領。

2.圖書館、校園網路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之規定使用之。

3.衛生保健醫療服務。

4.參加勞工保險、勞工退休金、全民健保均依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外籍人士資格不符參加勞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之投保資格者，得委

請甲方協助委託適當保險機構投保國際合作人員綜合保險第一至第

五項保險項目，其保險費由乙方負擔百分之三十五、甲方補助百分之

六十五，惟如乙方於到職後一星期內未申請此項保險者，則視同自行

放棄。

(九)退休：依勞工退休金條例第七條第二項及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之退休金

提繳率上限提繳退休金，未符該條例規定者，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

離職給與辦法之規定辦理。 

(九)慰助金：專案計畫教師聘期屆滿未獲再聘，且無第五點所定情事者，學

校應比照勞工退休金條例第十二條規定，按其於學校服務年資發給慰

助金，每滿一年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薪酬，未滿一年者，以比例計

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薪酬為限。 

(十一)救濟：專案計畫教師對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不當，致

損害其權益者，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勞資爭議處理或相關訴訟，請求

救濟。 

五、專案計畫教師於聘任期間，得參與本校各項學術活動。 

六、專案計畫教師非經校長書面同意，不得在校外兼職或兼課。 

七、專案計畫教師不列入校務會議、院務會議、系務會議、通識教育中心會議、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內部控制

稽核小組及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等會議代表或委員及經費分配之員額計算

無各項職務選舉權；除組織規程明訂得由教學人員兼任職務外，不得擔任其

他編制內各級行政主管職務。 

八、專案計畫教師在聘用期間不適用「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本校「教師進修研

究處理要點」、「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中

央公教人員福利辦法」及婚、喪、生育、子女補助等規定。 

363



九、專案計畫教師轉任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時，應依新聘教師聘任程序重新審查。 

十、專案計畫教師有應終止聘約或暫時停止聘約執行之情形，依「專科以上學校

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第六條至第九條規定辦理。 

十一、專案計畫教師之聘期及契約、授課時數及義務、工作內容、報酬標準及兼

辦業務特助對價、差假考核、福利、保險、退休、慰助金、終止契約、停

止契約之執行及其他權利義務等事項以契約明定。前項契約書另訂之(如

附件)。 

十二、專案計畫教師於聘任期間，得申請發給在職證明書；離職時，應依規定辦

妥離職手續後，始得發給離職證明書。 

十三、專案計畫教師如因故須於聘用期滿前離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經

核准後始得離職，否則致生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十四、專案計畫教師離職時應辦理下列事項移交手續： 

(一) 經管財務。

(二) 經管業務。

(三) 待辦或未了案件。

十五、專案計畫教師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教學不力或違反契約應履行義務，經

本校指正而未改善，即構成違約，於聘約有效期間發生教師法解聘、不續

聘或停聘規定之一時亦同，得經相關會議決議後逕行終止契約或解聘。本

校若有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十六、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

實施原則」及民法有關規定辦理。 

十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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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專案計畫教師聘用契約書(草案)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以下稱甲方）基於教學需要，以專案計畫聘用         （以下

稱乙方）為專案計畫教師，經雙方同意訂立條款如次： 

一、聘任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聘期屆滿，除經甲方重行公告

聘任外，聘僱關係消滅。 

二、工作內容： 

    （一）於甲方聘約及教育行政相關法規範圍內，從事教學或經甲方指派參與之行

政學術相關工作，並接受單位主管督導及考評。  

（二）乙方本人並具結 在前項職責範圍外，課餘擔任學校指 

定單位業務特助工作。 

三、授課時數：乙方基本授課時數每週為   小時，並須親自授課、監考、閱卷及留校

輔導學生，開學期間每週在校時間至少四天，並得支領超授鐘點費。連續二學期

不足基本授課時數者，則同意依甲方規定不再聘任。 

四、報酬標準及兼辦業務特助對價：依甲方「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第四

點第六款規定辦理。 

五、差假考核：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兼辦業務特助者，於寒暑假上班期

間除核准差假者外，每週至少應留校辦理業務三日以上，其業務執行品質及寒暑

假期間差勤管理等事項，悉由甲方各該業務單位主管督導管理並列入評鑑及續聘

考核。 

六、福利：依甲方「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七、報到：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時間向甲方聘任服務單位及人事室辦理

報到手續，並提供個人資料以利甲方人事資料管理。 

八、保險：乙方若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被保險人資格者，應於到職時，

憑本契約書及身分證影本至甲方人事室辦理加保手續；聘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

理退保。 

外籍人士資格不符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之投保資格者，得申請甲方協助委

託適當保險機構投保國際合作人員綜合保險第一至第五項保險項目，其保險費由乙

方負擔百分之三十五、甲方補助百分之六十五，惟如乙方於到職後一星期內未申請

參加此項保險者，則視同自行放棄。 

九、退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七條第二項及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之退休金提繳率上限

提繳退休金，未符該條例規定者，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之規定辦

理。 

先生 

小姐 

□願意

□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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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慰助金：乙方聘期屆滿未獲再聘，且無甲方「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第

五點所定情事者，甲方應比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二條規定，按其於本校服務年資

發給慰助金，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薪酬，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

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薪酬為限。 

十一、終止契約：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有應終止聘約或暫時停止聘約執行之情形，依「專

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第六條至第九條規定辦理。 

十二、離職預告：乙方於聘約屆滿前，因故須提前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經

甲方同意後辦理離職手續，如有違反，除不予出具離職證明文件外，因而致甲方

發生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十三、離職移交事項：乙方於離職前應辦妥下列事項移交手續完成後，發給離職證明：

(一)經管財務。(二)經管業務。(三)待辦或未了案件。

乙方如不按規定辦理移交或移交不清或因其他未交代情事致甲方發生損害時，應

負法律責任。 

十四、違約責任： 

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違反本契約應履行之義務，經甲方指正而未改善者，即構成

違約，於聘約有效期間發生教師法解聘、不續聘或停聘規定情事之一時亦同。甲

方得經相關會議決議後逕予終止契約或解聘。 

前述情形如甲方受有損害並得請求乙方賠償。 

十五、乙方為甲方校務基金聘任之教學人員，並無教師法權益保障之適用，甲乙雙方之

契約，為附終期之法律行為，於期限屆滿時，失其效力。 

乙方對甲方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按其性質

依法提起勞資爭議處理或相關訴訟，請求救濟。 

十六、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甲方「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教育部頒

「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暨民法有關委任之規定辦理。 

十七、本契約書一式三份，分送乙方及甲方聘任單位、人事室各收執一份。 

立契約人 

甲 方：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代 表 人： 簽名蓋章 

乙 方： 簽名蓋章 

地   址：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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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現行規定) 

一、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教學需要，依據教育部「國立大

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教學人員，係依據「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

理辦法」第二條第一款至第六款之收入，以專案計畫進用之編制外人員（以

下簡稱專案計畫教師）。各年度校務基金進用專案計畫教師人事費總額不得

超過年度校務基金自籌經費之百分之三十五。 

前項專案計畫教師以約聘方式進用，其等級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

授、講師四級。 

三、各教學單位因下列教學需求，應擬訂「專案計畫書」說明擬聘專案計畫教師

聘期、職級、授課課目、每週授課時數規劃及是否具兼辦教學或行政單位職

務或業務特別助理（以下簡稱兼辦業務特助）需求，提經各系務、中心會議

通過並經所屬學院同意後，簽會教務處、人事室轉送本校專任教師員額管控

小組審議及研提建議，陳請校長核定專案計畫教師員額及聘任事宜。 

    前述專任教師員額管控小組審議教學單位申請新增專案計畫教師需求時，應

考量本要點第二點關於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比例之限制。 

（一）有專任教師缺額且教師授課時數不堪負荷，擬聘請專案計畫教師及

先試聘教師需求時。

（二）擬以單位自有經費聘請專案計畫教師協助授課時。

四、專案計畫教師之遴聘： 

(一)遴聘資格：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辦理。

(二)聘任程序：專案計畫教師員額依本要點第三點規定核定後，除教師資格

送審程序另依本（第四）點第三款辦理外，餘應比照本校專任教師聘審

程序提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予以進用；逾聘約期限且無

故不到職者，註銷其聘任案。

教學單位向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聘任審議時，須檢附下列證件資

料：

1.簽奉核准進用專案計畫教師計畫書。

2.擬聘專案計畫教師提聘申請書。

3.履歷表乙份。

4.最高學歷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影本乙份(提聘單位核驗影本是否與正

本相符，如為國外學歷並應依規定進行學歷驗證或行文向我國駐外使

館查證)。

5.著作目錄。

討論事項十一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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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另，聘任單位得依實際需要請應聘人提供下列證件資料： 

1.原任職單位服務證明書。

2.推薦函。

（三）送審及升等：

新聘專案計畫教師尚未取得教師證者，比照本校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教

師資格審查及請頒教師證書。

專案計畫教師之升等，準用「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

法」之規定。

(四)聘期：

依專案計畫規定辦理，但初聘 (含聘期中斷後再聘)最長不得超過二年。

聘期超過一年以上者，按年發聘，並應依據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辦理

「學院自訂績效」之教學績效評鑑，併同兼辦業務特助服務績效（未兼

辦業務特助者免）作為續聘與否之參考，經三級教評會同意後續聘之，

有關聘期規定如下：

1. 兼辦業務特助者，聘期自每年八月(二月)一日起至翌年七月(ㄧ月)三

十一日止以ㄧ學年(或連續二學期)為原則。

續聘時依原教學單位簽准之專案計畫教師進用計畫書期限辦理。

2.未兼辦業務特助者，聘期自本校校訂上下學期開學日起至寒暑假期間各

計四點五個月，分別明列二學期聘期。

3. 本校聘任專案計畫教師期滿 2年，經重新公告後原聘任之教師又經各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獲得聘任，其聘期按年發聘，但最長不得逾

4年。

(五)授課時數及義務：

1.各等級專案計畫教師除核准差假者外，開學期間每週至少應留校四日

擔任教學、輔導、指導學生以及依意願或學校任務需要兼辦業務特助。

具兼辦業務特助意願者，應於應聘時以書面表明且於聘僱契約書內具

結；惟如同一教學單位有數名專案計畫教師具有兼辦業務特助意願或

該教學單位並無兼辦業務特助人力需求時，則由該管學院參酌教師專

長及所屬教學單位主管意見，明列專案教師兼辦業務特助擬配置單位

及工作項目、義務與責任等，提請本校主管會報研擬分配建議後陳請

校長核定之。

2.每週授課時數依各相當等級專任教師授課時數加三小時為基本授課時

數，得依實際授課情形支給超鐘點費。若實際授課時數每週低於基本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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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時數，則工作酬金依實際授課時數佔基本授課時數比例核給；連續二

學期不足基本授課時數者，則不予繼續聘任。 

3.專案計畫教師若授課時數未達基本授課鐘點時，得以下列計畫折抵：

（1）擔任科技部或行政院各部會研究型計畫主持人，計畫執行期間每案

每週得減授基本授課時數一小時。

（2）擔任其他校外研究型計畫主持人，計畫金額達二十萬（含）以上者，

計畫執行期間每案每週得減授基本授課時數零點五小時。 

（3）擔任教育部委辦計畫或教學型計畫主持人，計畫執行期間每案每週

得減授基本時數零點五小時。

每學期每位教師上述各項總和，最多以減授三小時為限。計畫執行期

間依計畫合約之規定，以簽約日起算至計畫執行完畢，不包括計畫延

期。  

4.兼辦業務特助如係屬分擔本校法定行政職務者（二級主管以上）或其他

任務編組並經簽奉核准者，得核減其每週基本授課時數至多以二小時為

限；如有二位兼辦業務特助者分擔同一法定行政職務，則按比例每人核

減其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一小時，依此類推。

5.因故請假未授課時，應定期補授或扣繳鐘點費由聘用單位聘請適當教師

代課。

(六)報酬標準及兼辦業務特助對價：

1.本校新聘專案計畫教師以所聘等級本薪最低薪級起敘；但講師及助理教

授具博士學位者，得自三三○薪點起敘。薪級提敘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

辦理。具職前服務年資者應主動申請採計提敘，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通過；新聘教師聘任未滿一個月申請，溯自起聘之日改敘；聘任超過

一個月後，始申請採計提敘者，自決議改敘之日起生效。

2.年資加薪、年終獎金等福利待遇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辦理。但未兼辦業

務特助之專案計畫教師，不予晉薪。

3.薪酬依本要點第四點第四款聘期實際在職期間計薪。但專案計畫教師兼

辦業務特助者，於寒暑假上班期間除核准差假者外，每週至少應留校辦

理業務三日以上。

4.未兼辦業務特助之專案計畫教師，其中斷教學之期間不予計薪（年終獎

金僅按規定比例採計發給）。

(七)差假、考核及用章權責：

1.在職期間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核給差假。惟專案教師兼辦

業務特助者，並無休假相關權益之核給，其業務執行品質及寒暑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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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差勤管理等事項，悉由各該業務單位主管督導管理並列入評鑑及續

聘考核。 

2.專案計畫教師因執行兼辦業務特助核章者，除組織規程明訂得由教學

人員兼任職務外，不具本校分層負責戳章使用權責，其最終責任仍屬

兼辦業務特助所屬單位主管總其責。

(八)福利與保險：專案計畫教師於聘用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列

福利及保險:

1.服務證、汽機車停車證之請領。

2.圖書館、校園網路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之規定使用之。

3.衛生保健醫療服務。

4.參加勞工保險、勞工退休金、全民健保均依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外籍人士資格不符參加勞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之投保資格者，得

委請甲方協助委託適當保險機構投保國際合作人員綜合保險第一

至第五項保險項目，其保險費由乙方負擔百分之三十五、甲方補助

百分之六十五，惟如乙方於到職後一星期內未申請此項保險者，則

視同自行放棄。

五、專案計畫教師於聘任期間，得參與本校各項學術活動。 

六、專案計畫教師非經校長書面同意，不得在校外兼職或兼課。 

七、專案計畫教師不列入校務會議、院務會議、系務會議、通識教育中心會議、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內部控制

稽核小組及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等會議代表或委員及經費分配之員額計算

無各項職務選舉權；除組織規程明訂得由教學人員兼任職務外，不得擔任其

他編制內各級行政主管職務。 

八、專案計畫教師在聘用期間不適用「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本校「教師進修研

究處理要點」、「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中

央公教人員福利辦法」及婚、喪、生育、子女補助等規定。 

九、專案計畫教師轉任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時，應依新聘教師聘任程序重新審查。 

十、專案計畫教師之聘期及契約、授課時數及義務、工作內容、報酬標準及兼辦

業務特助對價、差假考核、福利、保險及其他權利義務等事項以契約明定。

前項契約書另訂之(如附件)。 

十一、專案計畫教師於聘任期間，得申請發給在職證明書；離職時，應依規定辦

妥離職手續後，始得發給離職證明書。 

十二、專案計畫教師如因故須於聘用期滿前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經

核准後始得離職，否則致生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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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專案計畫教師離職時應辦理下列事項移交手續： 

(一) 經管財務。

(二) 經管業務。

(三) 待辦或未了案件。

十四、專案計畫教師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教學不力或違反契約應履行義務，經

本校指正而未改善，即構成違約，於聘約有效期間發生教師法解聘、不續

聘或停聘規定之一時亦同，得經相關會議決議後逕行終止契約或解聘。本

校若有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十五、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

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民法有關規定辦理。 

十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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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專案計畫教師聘用契約書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以下稱甲方）基於教學需要，以專案計畫聘用 

（以下稱乙方）為專案計畫教師，經雙方同意訂立條款如次： 

一、聘任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聘期屆滿，除經甲方重

行公告聘任外，聘僱關係消滅。 

二、工作內容： 

    （一）於甲方聘約及教育行政相關法規範圍內，從事教學或經甲方指派參

與之行政學術相關工作，並接受單位主管督導及考評。  

（二）乙方本人並具結 在前項職責範圍外，課餘擔任學校指 

定單位業務特助工作。 

三、授課時數：乙方基本授課時數每週為   小時，並須親自授課、監考、閱卷

及留校輔導學生，開學期間每週在校時間至少四天，並得支領超授鐘點

費。連續二學期不足基本授課時數者，則同意依甲方規定不再聘任。 

四、報酬標準及兼辦業務特助對價：依甲方「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

點」第四點第六款規定辦理。 

五、差假考核：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兼辦業務特助者，於寒暑假

上班期間除核准差假者外，每週至少應留校辦理業務三日以上，其業務執

行品質及寒暑假期間差勤管理等事項，悉由甲方各該業務單位主管督導管

理並列入評鑑及續聘考核。 

六、福  利：依甲方「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七、報到：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時間向甲方聘任服務單位及人事

室辦理報到手續，並提供個人資料以利甲方人事資料管理。 

八、保  險：乙方若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被保險人資格者，

應於到職時，憑本契約書及身分證影本至甲方人事室辦理加保手續；聘約期

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退保。 

 外籍人士資格不符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之投保資格者，得申請甲方

協助委託適當保險機構投保國際合作人員綜合保險第一至第五項保險項目，

其保險費由乙方負擔百分之三十五、甲方補助百分之六十五，惟如乙方於到

職後一星期內未申請參加此項保險者，則視同自行放棄。 

九、離職預告：乙方於聘約屆滿前，因故須提前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

經甲方同意後辦理離職手續，如有違反，除不予出具離職證明文件外，因而

致甲方發生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十、離職移交事項：乙方於離職前應辦妥下列事項移交手續完成後，發給離職證

明：(一)經管財務。(二)經管業務。(三)待辦或未了案件。 

先生 

小姐 

□願意

□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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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如不按規定辦理移交或移交不清或因其他未交代情事致甲方發生損害

時，應負法律責任。 

十一、違約責任： 

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違反本契約應履行之義務，經甲方指正而未改善者，

即構成違約，於聘約有效期間發生教師法解聘、不續聘或停聘規定情事之

一時亦同。甲方得經相關會議決議後逕予終止契約或解聘。 

前述情形如甲方受有損害並得請求乙方賠償。 

十二、乙方為甲方校務基金聘任之教學人員，並無教師法權益保障之適用，甲乙

雙方之契約，為附終期之法律行為，於期限屆滿時，失其效力。 

十三、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甲方「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教

育部頒「國立大學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

暨民法有關委任之規定辦理。 

十四、本契約書一式三份，分送乙方及甲方聘任單位、人事室各收執一份。 

立契約人 

甲 方：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代 表 人： 簽名蓋章 

乙 方： 簽名蓋章 

地   址：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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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陳冠婷

電話：02-7736-6366

電子信箱：joditing@mail.moe.gov.tw

受文者：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23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五)字第1114201449B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發布令、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規定、逐點說明 

(A09000000E_1114201449B_senddoc10_Attach1.pdf、

A09000000E_1114201449B_senddoc10_Attach2.pdf、

A09000000E_1114201449B_senddoc10_Attach3.pdf)

主旨：「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業

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1年5月23日以臺教人（五）字第

1114201449A號令訂定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影本（含行政

規則）1份，請查照。

說明：

一、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edu.law.

moe.gov.tw）下載。

二、若對本行政規則有任何疑問，請逕洽本部陳冠婷（電話：

02-77366366）。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本部高等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法制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討論事項十一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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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 

規定 說明 

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落實專科

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之

用人管理及權益保障，特訂定本原則。 

專科以上學校基於專業特殊屬性、產業實

務等實際需求等不同用人考量而有遴聘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之需求。教育部為落

實是類人員工作權益保障，爰就公私立專

科以上學校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進用管

理及相關權益事項統一於本原則規範，並

於本點明定本原則訂定之目的。 

二、 本原則所稱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係

指由專科以上學校遴聘符合法令規定

資格，並全時任職，按月支給薪酬之

非編制內專任教學人員。其中公立專

科以上學校進用之人員費用，由學校

以校務基金自籌經費或以各部會獎補

助延攬人才與改善師資結構計畫經費

支出。 

前項所稱校務基金自籌經費，指

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第三

條第一項第二款、臺北市立大學校院

校務發展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八

條、高雄市教育發展基金收支管理及

運用自治條例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十款

所定自籌收入。 

一、 明定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之定義。 

二、 第一項係參考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

施原則第二點第一項訂定。所稱符合

相關法令資格，係指符合教育人員任

用條例、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

教學辦法、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

遴聘辦法等所訂定資格者。又公立專

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

員係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

條例、臺北市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基

金管理及監督辦法及高雄市教育發

展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等

規定，或以各部會獎補助延攬人才與

改善師資結構計畫（如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

頂尖人才作業要點等）經費支應。 

三、 第二項係參考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

施原則第二點第二項訂定。校務基金

自籌經費係指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

金設置條例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臺

北市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基金管理

及監督辦法第八條、高雄市教育發展

基金收支管理及運用自治條例第三

條第三款至第十款所定自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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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應本

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理。 

一、 明定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

之辦理原則。 

二、 本點係參照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用

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

原則第三點訂定。 

三、 另依大學法第十八條及專科學校法

第二十五條規定略以，教師之聘任，

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理，

初聘並應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公

告徵聘資訊。參酌上開規定，專科以

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亦

應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公告徵聘

資訊。 

四、 公立專科以上學校校長對於配偶及三

親等以內血親、姻親，不得進用為學

校或附屬（設）學校（機構）之編制外

專任教學人員；對於學校各級主管長

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

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但有下

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一) 校長就任前，其配偶、三親等以內

血親、姻親，已於學校或附屬（設）

學校（機構）擔任編制外專任教學

人員。 

(二)依學校自訂之聘任程序進用編制

外專任教學人員且校長已無裁量

餘地。

前項第一款不受迴避進用規定限

制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不包括原

聘期屆滿或其他原因終止後，由校長

另訂新契約進用之情形。 

公立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於公務人

員任用法第二十六條之一第一項所定

期間內，不得新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

人員。但依學校自訂之聘任程序進用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且校長已無裁量

一、 明定公立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應迴避

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之具體規

範。 

二、 本點係參考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

校臨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十一

點及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

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第

三點之一等規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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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地者，不在此限。 

五、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遴聘之規定如

下： 

(一)遴聘資格：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

辦法或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

遴聘辦法之規定，其聘任年齡比照

編制內專任教師規定。但依私立學

校法第五十七條規定或本部專案

計畫核准者不在此限。

(二)聘任程序：由學校自行訂定。

(三)聘期：由學校自行訂定，每次最長

不得超過二年，其聘期起訖日期依

契約約定。聘期一年以上者，應辦

理評鑑，作為再聘與否之參考。

(四)授課時數：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之

規定為原則。

(五)送審及升等：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之遴聘資格聘任者，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資格審查規定辦理審查教

師資格並發給教師證書；符合升等

條件者，得比照辦理升等審查。

(六) 差假：比照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

規定。 

(七)薪酬：

1. 本薪（年功薪）及加給比照學校

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項目。

2. 初聘比照學校編制內各該職級

教師之本薪最低一級及學術研

究加給合計數。但有特殊情形，

經以契約約定，超過上開合計

數者，從其約定。

3. 本薪（年功薪）及加給之支給以

月計之，並應按月給付，自實際

到職之日起支，並自實際離職

之日停支。

一、 明定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之遴聘相

關事宜，包括遴聘資格、聘任程序、

聘期、授課時數、送審及升等、差假、

薪酬、晉薪、獎金及福利、退休、保

險、慰助金、救濟等權利義務事項。 

二、 第一款係參考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

施原則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訂定，並

增列「或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

聘辦法」文字，俾利專科學校延攬其

專長或技術足以擔任專業科目或技

術科目教學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

及維護是類人員工作權益。另依公立

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

服務辦法第三條及學校法人及其所

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

遣條例第十六條等規定，公立學校教

授、副教授職級及私立學校教授職

級，年滿六十五歲，經學校基於教學

需要，得延長服務至屆滿七十歲當學

期為止。但依私立學校法第五十七條

第三項規定：「私立學校經學校主管

機關評鑑辦理完善，績效卓著者，除

依法予以獎勵外，其辦理下列事項，

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得不受本法及

相關法令規定之限制：……三、遴聘

校長、專任教師之年齡。」於大學評

鑑辦法第十條第一項授權辦學績優

私立學校經教育部核定者，得聘任

（含新聘）逾六十五歲助理教授以上

職級專任教師至七十五歲。基此，考

量學校聘任需要及年齡上限衡平性，

明定學校編制外專任教師之聘任年

齡應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規定。又學

校依國家重點領域產學合作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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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晉薪：由學校自行訂定相關規定，

按學年度評定其教學等成績，並得

依評定結果晉本薪（年功薪）一級，

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年功薪為限。

(九)獎金及福利：由學校自行訂定相關

規定。

(十)退休：由學校依勞工退休金條例第

七條第二項及第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之退休金提繳率上限提繳退休

金，未符該條例規定者，比照各機

關學校聘僱人員離職給與辦法之

規定辦理。

(十一) 保險：勞工保險、勞工職業災害

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

及其他未規定者，應依相關法令

規定辦理。

(十二) 慰助金：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聘

期屆滿未獲再聘，且無第六點及

第七點所定情事者，學校應比照

勞工退休金條例第十二條規定，

按其於學校服務年資發給慰助

金，每滿一年發給二分之一個月

之平均薪酬，未滿一年者，以比

例計給；最高以發給六個月平均

薪酬為限。

(十三) 救濟：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對學

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

或不當，致損害其權益者，得按

其性質依法提起勞資爭議處理

或相關訴訟，請求救濟。

培育創新條例或教育部補助大專校

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作業要點等特

別規定，亦得延攬逾六十五歲之編制

外專任教學人員，爰將相關情形予以

明定。

三、 第二款係參考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

施原則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訂定，明

定聘任程序由學校自行訂定。

四、 第三款係參考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

施原則第四點第一項第四款訂定，並

明定聘期起訖日期依契約之規定，以

及聘期一年以上者，應辦理評鑑，作

為再聘與否之參考。 

五、 第四款係參考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

施原則第四點第一項第五款訂定。 

六、 第五款係參考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

施原則第四點第一項第三款訂定。 

七、 第六款明定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之

差假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

八、 第七款明定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之

薪酬項目及標準，包括：第一目規定

其本薪（年功薪）及加給比照學校編

制內專任教師待遇項目，以及第二目

規定初聘比照學校編制內各該職級

教師之本薪最低一級及學術研究加

給合計數（按：依教師法施行細則第

十一條規定，「初聘」係指合格教師

接受學校第一次契約或離職後重新

接受學校契約者），以提升是類人員

薪酬權益。又實務上部分編制外專任

教學人員因個人學術、實務成就卓越

等情形，學校願意提供較高薪酬，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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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第二目但書規定。另於第三目明

定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按月支給薪

酬。 

九、 第八款係參考教師待遇條例第十二

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明定編制外

專任教學人員之晉薪規定。 

十、 第九款係參考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

施原則第四點第一項第六款及教師

待遇條例第十八條訂定。 

十一、 第十款及第十一款係參考國立大

學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

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第四點第

一項第七款及第八款訂定。 

十二、 第十二款明定編制外專任教學人

員於聘期屆滿未獲再聘，且無第六

點及第七點所訂情事者，學校應比

照勞工退休金條例第十二條規定，

按其於學校服務年資發給慰助金。 

十三、 第十三款明定編制外專任教學人

員權益損害之救濟。 

六、 學校於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聘期內終

止契約，應有下列情形之一： 

(一) 動員戡亂時期終止後，犯內亂、外

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服公務，因貪污行為經有罪判決確

定。

(三)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

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

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

性侵害行為屬實。

(五)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

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

性騷擾或性霸凌行為，有終止契約

之必要。

一、 第一項分款規定學校於編制外專任

教學人員聘期內終止契約之情形。 

二、 第二項明定毋須由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之情形：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均屬經有罪判決確定之情形，同項第

四款至第六款因係屬性別平等相關

案件，且業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審議通

過，以其相關事證及處理涉及性別平

等專業之判斷，爰已無再由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之必要。 

三、 第三項明定有第一項第七款至第十

三款之情形，是否影響其擔任編制外

專任教學人員之資格而應予終止契

約，應由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爰依

380



      6 

(六) 受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規

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

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經學校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確認，有終止

契約之必要。 

(七)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

年福利與權益保障法第九十七條

規定處罰，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確

認，有終止契約之必要。

(八)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

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

通報，致再度發生校園性侵害事

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匿他

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

學校查證屬實。

(九)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

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查證屬

實。

(十)體罰或霸凌學生，造成其身心侵

害，有終止契約之必要。

(十一) 行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

關機關查證屬實，有終止契約之

必要。

(十二) 教學不力或不能勝任工作有具

體事實。

(十三) 違反契約情節重大。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有前項第一

款至第六款規定情形之一者，免經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予以終止契約。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有第一項第

七款或第十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

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

過，予以終止契約；有第一項第八款、

第九款、第十一款至第十三款規定情

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案件性質區分其出席及決議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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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之審議通過，予以終止契約。

七、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於契約有效期間

內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當然暫時

予以停止契約執行： 

(一)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或羈押。

(二)依刑事確定判決，受褫奪公權之宣

告。

(三)依刑事確定判決，受徒刑之宣告，

在監所執行中。

明定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當然暫時予以

停止契約執行情形。又所稱當然暫時予以

停止契約執行，指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有

本點各款情事之一時，即發生停止契約執

行之效力。 

八、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於契約有效期間

內，涉有第六點第一項第四款至第六

款情形之一者，服務學校應於知悉之

日起一個月內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暫時予以停止契約執行六個

月以下，並靜候調查；必要時，得經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延長停止

契約執行之期間二次，每次不得逾三

個月；其停止契約執行之期間不得超

過契約有效期間。經調查屬實者，依

第六點規定辦理。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於契約有效

期間內，涉有第六點第一項第七款至

第十一款情形之一，服務學校認為有

先行停止契約執行進行調查之必要

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暫時予以停止契約執行三個月以下；

必要時，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延長停止契約執行之期間一次，

且不得逾三個月；其停止契約執行之

期間不得超過契約有效期間。經調查

屬實者，依第六點規定辦理。

前二項情形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 

一、 為維護學生受教權益與兼顧服務學

校調查事實之必要及教師權益之保

障，於第一項明定編制外專任教學人

員涉及性別平等案件時，應停止契約

執行靜候調查之相關規定。 

二、 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編制外專任教

學人員涉及性別平等以外之案件，服

務學校認為有先行停止契約執行進

行調查之必要者，得予停止契約執行

之相關規定及其應經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通過之門檻。 

九、 依第七點第二款、第三款規定停止契 一、 依第七點第二款、第三款規定停止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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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執行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於停

止契約執行之期間，不發給薪酬。 

依第七點第一款、前點第一項規

定停止契約執行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

員，於停止契約執行之期間，不發給

薪酬；停止契約執行之事由消滅後，

未予終止契約者，補發其停止契約執

行之期間全數本薪（年功薪）。 

依前點第二項規定停止契約執行

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於停止契約

執行之期間，發給半數本薪（年功薪）；

調查後未予終止契約者，補發其停止

契約執行之期間另半數本薪（年功

薪）。 

約執行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因該

停止契約執行具懲處性質，且編制外

專任教學人員未實際執行教師工作，

爰於第一項明定停止契約執行之期

間不發給薪酬。 

二、 依第七點第一款、前點第一項規定停

止契約執行之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

係因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或羈押

而暫時停止契約執行，或因涉性別平

等案件而經予以停止契約執行靜候

調查，於第二項明定停止契約執行之

期間不發給薪酬；停止契約執行之事

由消滅後，未予終止契約者，補發其

停止契約執行之期間全數本薪（年功

薪）。 

三、 依前點第二項規定停止契約執行之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係因服務學校

認有調查之必要而暫時停止契約執

行，爰於第三項明定停止契約執行之

期間，發給半數本薪（年功薪）；調

查後未予終止契約者，補發其停止契

約執行之期間另半數本薪（年功薪）。 

十、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之聘期、終止契

約、停止契約之執行、授課時數、差

假、薪酬、晉薪、獎金、福利、退休、

保險、慰助金及其他權利義務事項，

應納入契約中明定。 

為使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對於其權利義

務事項有充分瞭解，並避免日後爭議，爰

明定學校應將相關規範納入契約中明定。 

十一、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轉任服務學校

編制內專任教師時，學校應依教師

聘任程序重新審查。 

一、依大學法第十八條規定：「大學教師

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

三種；其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

之原則辦理。大學教師之初聘，並應

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公告徵聘資

訊。教師之聘任資格及程序，依有關

法律之規定。」爰大學新聘編制內專

任教師，皆應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

公告徵聘資訊，不因受聘者既有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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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同。 

二、依教育部一○三年五月二十八日臺教

人（二）字第一○三○○七○七七六

號及一百十年八月十日臺教高通字

第一一○○一○○九五二號函略以，

學校現職之專業技術人員及編制外

專任教學人員不得依校內規定及程

序逕改聘為編制內專任教師；學校新

聘編制內專任教師，均須依大學法第

十八條規定對外公開招聘。爰明定編

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轉任服務學校編

制內專任教師時，學校仍應依規定程

序審議。 

十二、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轉任服務學校

編制內專任教師後，相關年資之採

計如下： 

(一)升等：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資格經

送本部審查通過發給教師證書者，

得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年資計算

辦理升等。

(二)敘薪：曾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年資，該服務

年資得予採計提敘薪級。

一、 明定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轉任編制

內專任教師，有關升等及敘薪等相關

年資之採計方式。其中年資採計提敘

薪級程序部分，應依教師職前年資採

計提敘辦法相關規定辦理。 

二、 本點係參考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用

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

原則第九點訂定，又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退休撫卹年資採計方式均係依相

關法令規定辦理，毋須另行規定。 

十三、國立大學依國家重點領域產學合作

及人才培育創新條例第三條設立之

國家重點領域研究學院得準用本原

則之規定。 

查國家重點領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

新條例第 29 條第 2 項規定略以，研究學

院編制外人員，由研究學院擬訂相關人事

制度規定。以上開條例業授權各研究學院

自行就編制外人員之人事制度規定加以

規範，各研究學院就其進用之編制外專任

教學人員得決定另定規範或準用本原則

之規定，爰明定於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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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年12月15日（星期三）上午10：30 

會議地點：學生活動中心1樓會議室 

主席：柯教務長博仁 

紀錄：許銘仁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項次 案由 提案單位 

1 
修訂「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考試規則」，提請討

論。【照案通過】 
教務處課務組 

2 

有關基礎能力教學中心學生英語能力畢業

門檻、抵免修課暨獎勵實施要點修正案，請

討論。【照案通過】 

共同教育委員

會 

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提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

要點修正案，請討論。【照案通過】 

共同教育委員

會 

4 
修訂「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大學部學生修讀輔
系辦法」，提請討論。【照案通過】 教務處註冊組 

5 
訂定「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課程製作
獎補助辦法」，請討論。【照案通過】 

教務處教資中

心 

6 

本院資管系 110-1 業界專家(陳立文、吳國
清、張竣貿、劉福順)協同教學擬聘追認案，
請准予備查。【照案通過】 

人文暨管理學

院 

7 
本院物流系日碩班暨碩專班修訂 109-110級
課程規畫表案，請討論。【照案通過】 

人文暨管理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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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案由：有關本校各項考試，試後試題回收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校期中、期末及畢業考試試後試題有部份老師會自行回收，有部份老師

會送回教務處，因涉及學生個資，建請由各系或任課老師自行處理試卷回

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一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修訂「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缺課代課補課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因應招生活動(入班宣導、招生博覽會)代課需求，修訂第三點。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原條文 修正後 

第三點 本校專任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經學校同意，由系科主任

與請假教師會同商請本校專長

相符教師代課或由學校延聘校

外教師代課。 

(一) 連續請病假逾七日以上者。 

(二) 連續請婚假七日以上者。

(三) 連續請娩假及流產假七日

以上者。 

(四) 連續請喪假七日以上者。 

(五) 連續請公差假七日以上者。 

(六) 連續請公假七日以上，且以

簽案方式，經校長批示核准

者。 

本校專任(案)教師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經學校同意，由系科主任

與請假教師會同商請本校專長相

符教師代課或由學校延聘校外教

師代課。 

(一)連續請病假逾七日以上者。

(二)連續請婚假七日以上者。

(三)連續請娩假及流產假七日以

   上者。 

(四)連續請喪假七日以上者。 

(五)連續請公差假七日以上者。 

(六)連續請公假七日以上，且以簽 

   案方式，經校長批示核准者。 

各類考試，試卷由任課老師自行保管一年後，做妥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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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經本會議修正通過後實施。建請人事室針對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 

點有關專案教師代課費之辦法修訂。 

決議：【修正後照案通過】 

     另，共同教育委員會蔡明惠主任委員及課務組陳良弼組長額外針對本辦法 

     第八點第三款建議提出修正，並亦於現場討論，結果為【照案通過】，其修 

     正對照表如下： 

原條文 修正後 

第八點第

三款 

執行計畫聘請校外教師執行協

同教學者，且課程因需配合教

師時間而調課，其調補課總週

數以不超過三分之一為原則。 

執行計畫聘請校外教師執行協同

教學者，且課程因需配合教師時

間而調課，其授課時數及調補課

總時數以不超過三分之一為原

則。 

387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缺課代課補課辦法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四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十四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三月九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月五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四月十一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四月十四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一○七年四月十一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促進本校教學及課務管理正常，因應教師因故請假，依本校實況訂定本 

辦法。  

二、 本校教師應依本校聘約善盡授課義務，如有短期請假，以自行補課為原 

則，非有第三點情況，不予延聘代課教師，支付代課鐘點費。 

三、 本校專任(案)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經學校同意，由系科主任與請假教

師會同商請本校專長相符教師代課或由學校延聘校外教師代課。 

(一) 連續請病假逾七日以上者。

     (二) 連續請婚假七日以上者。  

     (三) 連續請娩假及流產假七日以上者。  

     (四) 連續請喪假七日以上者。  

     (五) 連續請公差假七日以上者。  

     (六) 連續請公假七日以上，且以簽案方式，經校長批示核准者。 

四、 本校教師於學期上課期間需出國進行研究或參加國際性會議者，每學期以 

乙次為限，若需出國超過兩次（含）以上者，需專案簽請核准，並均需依

     規定提出調補課申請。 

五、 教師請假須於事前提出申請或向系所報備，如不克於事前提出者，應於事 

後 儘速補辦請假手續；若教師未經學校同意而自行調課或代課者，以缺課

論。  

     教師請假三日（含）者，簽報系主任（所長）核准；四日至七日（含） 

     者，簽報院長核准；逾八日者，簽報校長核准；兼任行政職務者，應按層 

     級呈報 校長核准。  

六、 教師請假同時或銷假後兩星期內應將補課時間知會教務處，並交由各系所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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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師請假應於該學期期末考或畢業考前補足所缺課程。 

八、代課教師授課鐘點費之支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代課教師應優先以校內基本授課時數不足的專任教師充當，核計代課

鐘點費時，依代課教師實授時數及職稱核給，但請假人假期內之超支

鐘點費不予發給。代課鐘點每週以不超過五小時為限，但不與原授課

超支時數併入計算。

(二) 如因專業不同，得經學校同意延聘校外合格教師兼代，其聘任如時間

急迫得以簽案方式，經校長同意後先行聘任，再補提教評會辦理。校

外代課教師鐘點費支付比照兼課教師鐘點費標準辦理。

(三) 執行計畫聘請校外教師協同教學者，且課程因需配合教師時間而調課，

其授課時數及調課總時數以不超過三分之一為原則。

九、教師缺課、調課、代課、補課應依規定提出申請，其登記、公告由教務處 

    及 進修推廣部共同辦理。  

十、教務處依據缺、補、代課紀錄資料，計算各有關教師應扣及實際代課應發 

    鐘 點費時數，並會知會計、人事、出納後簽核。  

十一、軍訓護理課程之缺課、代課、補課，除遵照教育部（軍訓處）規定辦理 

外，並適用本辦法。  

十二、教師請假缺課而未依規定補課，由教務處簽請扣支鐘點費並留作教師晉 

級參考。  

十三、教師延誤上課未逾十五分鐘者，補授所缺之時間，延誤逾十五分鐘 

     （含）以上者，補授一節課之時數，教師未依規定完成補課者視同缺課。 

十四、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陳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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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意見與回覆)

     電信工程系教師代表蔡淑敏老師提： 

     課輔小老師預約制度對學生來說有些困難，建議是否能雙管，除預約制度 

     外，是否能用紙本簽名單的方式，學生實際去問什麼時間點課輔，課輔結 

  束後簽名，最後由老師確認學生有執行課輔再予簽名，是否紙本簽名單的 

     方式可取代預約制度，謝謝。 

     教務長回覆： 

     目前作法是先預約，然後才有人過去輔導，但因這部分資料較為龐大，還 

     是需要有人填寫彙整。這部分如果可以先輔導再填報，由課輔小老師自行 

     填報相關資料，在程序上如果可以的話會比較方便一點，但仍要看教資中 

     心能否配合，再討論檢討，謝謝。 

伍、散會 

是日上午 11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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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十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

處理要點」一案，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次修正係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

理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及為使學術倫理案件事權統一，

移送研究發展處學術倫理委員會辦理查證事宜，爰修正名稱

「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及條文。 

二、 本要點增修要點，摘要如下： 

(一) 依本原則第 3、4、9、13、14、15點，增修違反送審

教師資格情事、處理程序、不得撤回、請託關說、處

理期間等規定，爰增修本要點第 2、4、5、6、7點。

(二) 為使學術倫理案件事權統一，移送研究發展處學術倫

理委員會，依本校「學術倫理規範及審議辦法」規定

辦理查證事宜，爰修正本要點第 3點。

(三) 配合移列至研發處訂定之本校「學術倫理規範及審議

辦法」中規定，爰刪除原要點第 4、5、8點。

三、 檢附本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後草案全文、現行條文、

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

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等各 1份。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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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

師資格規定處理要點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

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處

理要點 

「違反送審教

師資格規定」

及「學術成果

舞弊案件」分

2個規定，爰

修正本要點名

稱。 

一、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處理違反送審教師資

格規定，依據教育部頒「專科

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以下簡稱審定辦法）、「專科

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

格規定處理原則」及「專科以

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

則」訂定本要點。 

一、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處理違反送審教師資

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

依據教育部頒「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四十三

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

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及

「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

處理原則」訂定本要點。 

酌作文字修

正。 

二、本要點所稱違反送審教師資格

規定，指送審人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 

（一）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情事： 

1.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登載

不實：係指涉及評審事項

之部分，不包括身分資料

誤繕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

誤者。

2.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

3.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

及繳交合著人證明。

4.未適當引註：援用他人研

究資料或研究成果，未依

學術規範或慣例適當引

二、本要點所稱違反送審教師資格

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指被檢

舉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

代表著作未確實填載為

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

明、未適當引註、未經

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

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

發表之成果或著作或其

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者。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

術報告有抄襲、造假、

變造或其他舞弊情事。

（三）學、經歷證件、成就證

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

依「專科以上

學校教師違反

送審教師資格

規定處理原

則」第 3點規

定修正。 

討論事項十二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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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其未引註部分尚非該

著作之核心，或不足以對

其原創性造成誤導。 

5.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

表：指將同一或其學術成

果之重要部分刊載於不同

期刊或書籍，且未註明或

未經授權。

6.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

表之成果或著作：指使用

先前自己已發表論著之內

容、段落或研究成果，而

未註明或列於參考文獻。

7.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其他經審議後認定有前六

目以外之違反學術倫理情

事。

（二）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情事：

1.抄襲：指使用他人之研究

資料、著作或成果，未註

明出處。註明出處不當，

情節嚴重者，以抄襲論。

2.造假：指偽造、虛構不存

在之研究資料、過程或成

果。

3.變造：指擅自變更研究資

料、過程或成果。

4.舞弊：指以欺詐、矇騙或

其他不正方式取得或呈現

之研究資料或成果。

（三）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情事：

1.偽造、變造學歷、經歷證

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

明、合著人證明為偽

造、變造、以違法或不

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

查。 

（四）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

託、關說、利誘、威脅

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

查程序情節嚴重。

（五）其他送審教師資格以外

之學術成果涉及抄襲、

剽竊或其他舞弊情事。

有前項以外，符合「專科以上

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

第三點所列違反學術倫理情形

者，依前項第五款其他舞弊情

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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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

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

之證明或合著人證明。 

2.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

文之審查：指除審定辦法

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者外，

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送

審著作之審查。

（四）審定辦法第三十九條第

二項規定情事：送審人

或經由他人請託、關

說、利誘、威脅或其他

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

序，情節嚴重。

三、送審人經檢舉或發現有第二點

之情事，移送研究發展處學術

倫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學倫

會)，依本校「學術倫理規範及

審議辦法」規定，辦理查證事

宜。 

   學倫會完成調查後，將調查報

告送回送審人原審理之教評會

審議。 

三、違反本規定之檢舉案審理單位

為本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

下簡稱校教評會），系(含中

心，以下同)及院(含共同教育

委員會，以下同)教評會須協助

違反規定案件之查證或審議事

宜。 

為使學術倫理

案件事權統

一，移送研究

發展處學術倫

理委員會，依

本校「學術倫

理規範及審議

辦法」規定辦

理查證事宜。 

(刪除) 四、凡具名及具體指陳違反本規定

之檢舉，應即進入處理程序，

並以保密方式為之，避免檢舉

人及被檢舉人曝光。 

未具名但具體指陳違反第二點

各款情事之檢舉，得依前項規

定辦理。 

移列至研發處

訂定之本校

「學術倫理規

範及審議辦

法」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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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 五、校教評會於接獲檢舉案後，應

由校教評會召集人會同教務

長、被檢舉人所屬學院院長及

人事室主任於五日內完成形式

要件審查，確認是否受理。因

形式要件不符不予受理者，以

書面通知檢舉人後結案；對於

形式要件成立之檢舉案件，應

移請校教評會處理。 

校教評會對於形式要件成立之

檢舉案件，校教評會召集人應

於十日內組成五至七人調查小

組，並於接獲檢舉之日起四個

月內作成調查結果報告及具體

處置建議，提送校教評會。遇

有案情複雜、窒礙難行及寒、

暑假之情形時，其處理期間得

依行政程序簽會校教評會召集

人後延長二個月，延長以一次

為限，倘檢舉資料再補送

（正）時，自補送（正）之次

日起算，並應書面通知檢舉人

及被檢舉人。 

校教評會應於審議後十四日

內，將處理結果及理由以書面

通知檢舉人及被檢舉人。 

第二項調查小組成員由校教評

會依該個案之專業領域，由校

教評會召集人及院、系教評會

相關專業領域委員組成（校教

評會召集人為小組召集人），並

應聘請校內外非該院、系公正

學者參與。 

六、對於被檢舉人有第二點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所定情

事時，應函請被檢舉人針對檢舉

內容於二十日內提出書面答辯。

    涉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應將檢舉

移列至研發處

訂定之本校

「學術倫理規

範及審議辦

法」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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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及答辯書請原送審之教評

會送原審查人再審查，必要時調

查小組得請該教評會另送相關

學者專家一人至三人審查，以為

相互核對；無原審查人或原審查

人無法審查時，逕送相關學者審

查，審查人數含原審查人至少三

人。原送審之教評會為系(中心)

教評會時，由所屬院(委員會)教

評會比照本校教師資格審查作

業要點辦理送審事宜。 

    檢舉案為學術成果舞弊時，由調

查小組作成調查報告，遇有疑義

時，得將檢舉內容及答辯書送相

關學者專家三人以上審查。本項

學者專家名單，授權調查小組決

定之。 

    審查人及學者專家身分應予保

密。審查人及學者專家審查後，

應提出審查報告書，俾供調查小

組及校教評會審理時之依據，並

應尊重該專業領域之判斷。 

檢舉案經相關專業領域學者專

家審查完竣後，校教評會於審理

時得邀請被檢舉人於程序中再

提出口頭答辯或列席說明。 

校教評會或調查小組審理時，

遇有判斷困難之情事，得列舉

待澄清之事項再請原審查人、

相關學者專家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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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審議確定有第二點第一款至第

三款所定情事之一者，如於本校

受理送審人之教師資格審查期

間，應駁回送審人教師資格審查

之申請，如教師資格經教育部審

定者，報教育部撤銷該等級起之

教師資格及追繳教師證書，並得

為一定期間不受理其教師資格

審查申請之處分；教評會並依涉

案情節輕重，決議處置之建議，

參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

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第四

點至第五點規定辦理。另處理程

序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

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第九

點規定辦理。 

   送審人經指陳涉及第二點各款

情事之一者，不得撤回資格審查

案。 

教評會對於專業意見，除能提出

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

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及正

確性外，應尊重其判斷，不得僅

以投票方式作成否決。 

依「專科以上

學校教師違反

送審教師資格

規定處理原

則」第 4、9

點規定增列。 

(刪除) 八、校教評會成員、原審查人及校

外學者專家，與被檢舉人有下

列關係之一者，應予以迴避： 

（一）師生。

（二）三親等內之血親。

（三）配偶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

曾有此關係。 

（四）學術合作關係。

（五）相關利害關係人。

（六）依其他法規應予迴避。

移列至研發處

訂定之本校

「學術倫理規

範及審議辦

法」中規定。 

五、本校於受理送審人之教師資格審 七、本校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 依「專科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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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案件期間，發現送審人有第二

點第四款所定情事時，應與受到

干擾之審查人取得聯繫、作成紀

錄（含電話紀錄），並通知送審人

陳述意見後，送經該審查層級之

教評會召集人或主席再與該審查

人查證後，提會議審議；經審議

屬實者，應即停止其資格審查程

序，並由本校通知送審人，自通

知日起二年內不受理其教師資格

之申請，並報教育部備查。 

期間，發現被檢舉人有第二點

第四款所定情事時，應與受到

干擾之審查人取得聯繫並作成

電話紀錄，送校教評會召集人

再與該審查人查證後，提校教

評會審議；經審議屬實之案

件，應駁回被檢舉人之聘任或

升等申請。 

學校教師違反

送審教師資格

規定處理原

則」第 13點

規定修正。 

六、本校應於案件經舉發之日起四個

月內作成具體結論，並提校教評

會審議決定。遇有案情複雜、窒

礙難行及寒、暑假之情形時，其

處理期間得延長二個月，並應通

知檢舉人及送審人。 

校教評會應於審議後十日內，將

處理結果、懲處情形與理由，以

書面通知檢舉人及送審人。但檢

舉人非案件之利害關係人時，得

僅告知案件處理情形。送審人若

有不服，得選擇於通知書送達之

日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本校教師申

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或向教育

部提訴願。 

依「專科以上

學校教師違反

送審教師資格

規定處理原

則」第 14點

規定增列。 

七、案件經審議認定有第二點第一款

至第三款所定情事之一者，經教

育部備查後，如其不受理期間為

五年以上者，應函知各大專校院，

並副知教育部，且不因送審人提

出申訴、訴願或行政爭訟而停止

執行。 

十一、校教評會依本要點規定認定

被檢舉人有第二點第一款、

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五款情

事後，應將其認定情形及處

置之建議，報教育部審議，

並依教育部審議決定執行。 

本校依教育部審議決定執行

後，應公告並副知教育部及各

學校，且不因被檢舉人提出申

依「專科以上

學校教師違反

送審教師資格

規定處理原

則」第 15點

規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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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或行政爭訟而暫緩執行。 

八、校教評會審議違反本規定之檢

舉案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必要時

得再請送審人列席說明，經出

席在場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意，始得成立。 

審議檢舉案時，委員中有應行

迴避之情事者，不列入委員人

數計算。 

九、校教評會及調查小組審議違反

本規定之檢舉案時，應有全體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

會，必要時得再請被檢舉人列

席說明，經出席在場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之同意，始得成立。 

審議檢舉案時，委員中有應行

迴避之情事者，不列入委員人

數計算。 

點次變更，酌

作文字修正。 

九、校教評會應本公正、客觀、明

快、嚴謹之原則，處理涉嫌違

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 

違反本規定成立之檢舉案件，應

依情節輕重，校教評會決議處置

種類如下： 

（一）一定期間內不予晉薪、不

得申請借調、在外兼職或

兼課。

（二）一定期間內不得申請教授

休假研究、延長服務或擔

任校內各級教評會委員或

學術行政主管職務。

（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

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規

定，予以一定期間不受理

教師資格審定申請之處

分。 

（四）依教師法規定予以解聘、不

續聘或停聘。 

前項處置屬解聘、不續聘或停

聘等情節重大者，依循本校三

級教師評審程序審議並報教育

十、校教評會應本公正、客觀、明

快、嚴謹之原則，處理涉嫌違

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

果舞弊案件。 

違反本規定成立之檢舉案件，

應依情節輕重，校教評會決議

處置種類如下： 

（一）一定期間內不予晉薪、

不得申請借調、在外兼

職或兼課。

（二）一定期間內不得申請教

授休假研究、延長服務

或擔任校內各級教評會

委員或學術行政主管職

務。

（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資格審定辦法」第四十

三條規定，予以一定期

間不受理教師資格審定

申請之處分。

（四）依教師法規定予以解

聘、不續聘或停聘。

前項處置屬解聘、不續聘或停

聘等情節重大者，依循本校三

級教師評審程序審議並報教育

部核准；如涉教師資格者，則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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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核准。 

違反本規定而決議處置種類為

本點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四款

停聘後又續聘之教師，應自處

置開始(續聘日起)半年內以自

費自假方式參加各大學、研究

機構辦理學術倫理之相關課程

18小時，並需檢附完訓證明。 

報請教育部撤銷教師資格。 

違反本規定而決議處置種類為

本點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四款

停聘後又續聘之教師，應自處

置開始(續聘日起)半年內以自

費自假方式參加各大學、研究

機構辦理學術倫理之相關課程

18小時，並需檢附完訓證明。 

十、檢舉案經審結後判定未成立，

檢舉人如再次提出檢舉，應提

出原檢舉案審結之決議及具體

新證據，始依本要點進行調查

及處理；否則即依原審議決定

逕復檢舉人。對於檢舉人濫行

檢舉，致生影響校園和諧之情

事，由校教評會認定，並依情

節輕重向相關單位提出懲處建

議。 

十二、檢舉案經審結後判定未成

立，檢舉人如再次提出檢

舉，應提出原檢舉案審結之

決議及具體新證據，始依第

五點規定程序辦理；否則即

依原審議決定逕復檢舉人。

對於檢舉人濫行檢舉，致生

影響校園和諧之情事，由校

教評會認定，並依情節輕重

向相關單位提出懲處建議。 

點次變更，酌

作文字修正。 

十一、本校校務基金進用編制外教

學人員、客座教師及研究人

員比照本要點規定辦理。 

十三、本校校務基金進用編制外教

學人員、客座教師及研究人

員比照本要點規定辦理。 

點次變更。 

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定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

理原則」及「專科以上學校

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等

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定辦法」第四十三條、「專科

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

資格規定處理原則」及「專

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

理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點次變更。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修正法制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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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要點(修正後草案全文)

一、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處理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依據教育部頒「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以下簡稱審定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

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及「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指送審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一）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情事： 

1.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登載不實：係指涉及評審事項之部分，不包括身分資料誤繕或

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

2.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

3.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

4.未適當引註：援用他人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未依學術規範或慣例適當引註，其未

引註部分尚非該著作之核心，或不足以對其原創性造成誤導。

5.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指將同一或其學術成果之重要部分刊載於不同期刊或書

籍，且未註明或未經授權。

6.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指使用先前自己已發表論著之內容、段

落或研究成果，而未註明或列於參考文獻。

7.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其他經審議後認定有前六目以外之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二）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情事：

1.抄襲：指使用他人之研究資料、著作或成果，未註明出處。註明出處不當，情節嚴

重者，以抄襲論。

2.造假：指偽造、虛構不存在之研究資料、過程或成果。

3.變造：指擅自變更研究資料、過程或成果。

4.舞弊：指以欺詐、矇騙或其他不正方式取得或呈現之研究資料或成果。

（三）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情事：

1.偽造、變造學歷、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

或合著人證明。

2.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指除審定辦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者外，以違法

或不當手段影響送審著作之審查。

（四）審定辦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情事：送審人或經由他人請託、關說、利誘、威

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情節嚴重。

三、送審人經檢舉或發現有第二點之情事，移送研究發展處學術倫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學倫

會)，依本校「學術倫理規範及審議辦法」規定，辦理查證事宜。 

   學倫會完成調查後，將調查報告送回送審人原審理之教評會審議。 

四、經審議確定有第二點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情事之一者，如於本校受理送審人之教師資格

討論事項十二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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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期間，應駁回送審人教師資格審查之申請，如教師資格經教育部審定者，報教育部

撤銷該等級起之教師資格及追繳教師證書，並得為一定期間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查申請

之處分；教評會並依涉案情節輕重，決議處置之建議，參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

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第四點至第五點規定辦理。另處理程序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

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第九點規定辦理。 

   送審人經指陳涉及第二點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撤回資格審查案。 

教評會對於專業意見，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

度及正確性外，應尊重其判斷，不得僅以投票方式作成否決。 

五、本校於受理送審人之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發現送審人有第二點第四款所定情事時，

應與受到干擾之審查人取得聯繫、作成紀錄（含電話紀錄），並通知送審人陳述意見

後，送經該審查層級之教評會召集人或主席再與該審查人查證後，提會議審議；經審議

屬實者，應即停止其資格審查程序，並由本校通知送審人，自通知日起二年內不受理其

教師資格之申請，並報教育部備查。 

六、本校應於案件經舉發之日起四個月內作成具體結論，並提校教評會審議決定。遇有案情

複雜、窒礙難行及寒、暑假之情形時，其處理期間得延長二個月，並應通知檢舉人及送

審人。 

校教評會應於審議後十日內，將處理結果、懲處情形與理由，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及送審

人。但檢舉人非案件之利害關係人時，得僅告知案件處理情形。送審人若有不服，得選

擇於通知書送達之日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或向教育部提

訴願。 

七、案件經審議認定有第二點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情事之一者，經教育部備查後，如其不受

理期間為五年以上者，應函知各大專校院，並副知教育部，且不因送審人提出申訴、訴

願或行政爭訟而停止執行。 

八、校教評會審議違反本規定之檢舉案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必要

時得再請送審人列席說明，經出席在場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始得成立。 

審議檢舉案時，委員中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列入委員人數計算。 

九、校教評會應本公正、客觀、明快、嚴謹之原則，處理涉嫌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 

違反本規定成立之檢舉案件，應依情節輕重，校教評會決議處置種類如下： 

（一）一定期間內不予晉薪、不得申請借調、在外兼職或兼課。

（二）一定期間內不得申請教授休假研究、延長服務或擔任校內各級教評會委員或學術

行政主管職務。

（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規定，予以一定期間不受理教師

資格審定申請之處分。 

（四）依教師法規定予以解聘、不續聘或停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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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處置屬解聘、不續聘或停聘等情節重大者，依循本校三級教師評審程序審議並報教

育部核准。 

違反本規定而決議處置種類為本點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四款停聘後又續聘之教師，應自

處置開始(續聘日起)半年內以自費自假方式參加各大學、研究機構辦理學術倫理之相關

課程 18小時，並需檢附完訓證明。 

十、檢舉案經審結後判定未成立，檢舉人如再次提出檢舉，應提出原檢舉案審結之決議及具

體新證據，始依本要點進行調查及處理；否則即依原審議決定逕復檢舉人。對於檢舉人

濫行檢舉，致生影響校園和諧之情事，由校教評會認定，並依情節輕重向相關單位提出

懲處建議。 

十一、本校校務基金進用編制外教學人員、客座教師及研究人員比照本要點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

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及「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等相關規定

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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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紐，並於接痕檢舉之日超四個月內作成調查結果報告及具體處置建議才是送校教評會。
遇有案情複雜、窒礙難行及寒、暑假之情形時，其處理期間得依行政程序簽會校教評會
召集人後延長二個月 ，延長以一 次為限，倘檢舉資料再補送（正）時，自補送（正）之
次日超算，並應書面通知檢舉人及被檢舉人。

校教評會應於審議後十四日內，將處理結果及理由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及被檢舉人。
第二項調查小維成員由校教評會依該個案之專業領域 ，由校教評會召禁人及院、系教評
會相閼專業領域委員紐成（校教評會召集人為小維召禁人），並應聘靖校內外非該院丶
系公正學者參與。

六丶對於被檢舉人有第二點莖二三且星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所定情事時，應函靖被檢舉人針
對檢舉內容於二十日內提出書面答辯。

涉教師貢格審查案件，應將檢舉內容及答辯書靖原送審之教評會送原審查人再審查，必
要時調查小維得讀該教評會另送相關學者專家一人至三人審查，以為相互核對；無原審
查人或原審查人燕法志查時，逕送相閽學者審查，審查人教含原審查人至少三人。亙翌；
審之教評會 ｀ 失（中心）七乎合护，由所一－「完（委員令）教評合比照丶校U師袞格宙查作，；
要點辦珥送審事宜。

檢兴玄 ，｀皿衙 」 、 ＾－力女時，由調查小維亻」、調查報告，遇 疑． 時，得將檢只內容及答
辯書送相關學者專家三人以上審查。本項學者專家名單，授権調查小紐決定之。

審查人及學者專家身分應予保密。審查人及學者專家審查後，應提出審查報告書，俾供
調查小紐及校教評會審理時之依據，並應尊重該專業領域之判斷。

檢舉案經相關專業領域學者專家審查完竣後，校教評會於審理時得邀請被檢舉人於程序
中再提出口頭答辯或列席說明。

校教評會或調查小維審理時 ，遇有判斷困難之情事，得列舉待澄清之事項再請原審查
人、相關學者專家審查。

七、本校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發現被檢舉人有第二點第回款所定情事時，應與受
到干授之審查人取得聯繫並作成電語紀錄，送校教評會召禁人再與該審查人查證後 ，提
校教評會審議；經審議屬實之案件，應駁回被檢舉人之聘任或升等申請。

八、校教評會成員、原審查人及校外學者專家 ，與被檢舉人有下列開係之一 者，應予以迴
避：

（一）師生。
（二）三親等內之血親。
（三）醚偶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四）學術合作關係。
（五）相關利害關係人。
（六）依其他法規應予迴避。

九、校教評會及調查小維審議違反本規定之檢舉案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
開會，必要時得再請被檢舉人列席說明，經出席在場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始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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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十二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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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是日下午12時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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